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勞訴字第4號

原      告  陳吉成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唐賢鳳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查清杏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黃玉妹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鄭玉妝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蘇慧如 

0000000000000000

           阮氏清 

0000000000000000

           陳金圓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譚郁蓁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陳佳琪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鄒蕙   

0000000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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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000000000000

           林坤華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林妙璇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莊智凱 

0000000000000000

           張家良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蕭妤珮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沈淑琍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范飛如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李淑珠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李年豐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江玉帶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林德蓮 

0000000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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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000000000000

           徐秉宏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周莉閑 

0000000000000000

           薛紅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陳賢妹 

0000000000000000

           吳美琪 

0000000000000000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江錫麒律師(法扶律師)

複代理人    柯宏奇律師

被      告  元平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謝榮華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資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0月9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如附表二「得請求金額」欄所示之金額，及自民

國113年8月2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被告應分別提繳如附表二「勞提總計」欄所示之金額至原告之勞

動部勞工保險局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除減縮部分外)由被告負擔64%，餘由原告按附表二

「訴訟費用比例」欄所示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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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判決所命之給付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附表二「得請求金額」

欄、「勞提總計」欄所示之金額為原告等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

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

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

25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原告起訴聲明第1項請求之金

額，如起訴書附表二「小計」欄所示之金額【總金額新臺

幣(下同)7,248,754元】及法定遲延利息；第2項勞工退休

金提繳金額，如起訴書附表二「勞提總計」欄所示之金額

(總金額227,475元)，經迭次更正後，嗣於民國113年10月

4日具狀更正為，聲明第1項請求之金額，如附表一「小

計」欄所示之金額(總金額6,057,838元)及法定遲延利

息；第2項勞工退休金提繳金額，如起訴書附表一「勞提

總計」欄所示之金額(總金額222,480元)(見本院卷二第

7、17頁)。屬部分追加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核與

前開規定要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

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

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起訴主張略以：

（一）原告等人受雇於被告，受雇期間、平均工資分別如附表一

「受雇期間」欄、「月平均工資」欄所示，被告自113年2

月1日起分別積欠部分原告工資，之後突然於113年4月22

日起關閉工廠大門，無預警全面停工，拒絕受領原告提供

勞務，原告等乃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4條第1項

第5款於113年8月1日終止與被告間之勞動契約，並以起訴

狀繕本之送達為終止之通知。是截至113年7月31日止，兩

造間仍有勞動契約關係，依勞動契約及民法第487條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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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被告積欠原告等自113年4月22日起至113年7月31日止

之工資。

（二）原告得向被告請求之金額如下：

１、積欠工資部分：

　⑴未給付工資部分：

　　自113年2月1日至113年4月21日止，被告尚分別積欠原告

如附表一「2/1-2/29未領工資」欄、「3/1-3/31未領工

資」欄、「4/1-4/21未領工資」欄所示之工資未為給付，

是原告依勞動契約向被告請求如附表一「未領工資總金

額」欄所示之工資。

　⑵受領勞務遲延部分：

　　被告公司雖於113年4月22日關閉工廠大門，惟未向原告主

張終止勞動契約之意思表示，兩造勞動契約既仍然存在，

原告即有給付勞務之義務，被告無正當理由拒絕受領原告

所給付之勞務，應認受領勞務遲延，依民法第487條規定

原告無補服勞務之義務，且得請求報酬。是被告自113年4

月22日起至113年7月31日止受領勞務遲延部分，原告得分

別請求如附表一「受領遲延工資總金額」欄所示之工資。

又附表一編號6至9、12、16至18、20、21、23、25之原

告，因被告惡性倒閉，卻無從得以終止與被告間勞動契

約，為謀生計僅得接續在其他公司上班並辦理加保，而於

113年5月至7月領有其他公司之薪資，應有損益相抵，其

等原告請求之受領遲延工資如附表一「損益相抵後受領遲

延工資」欄所示。

　⑶特休未休折算工資部分：

　　原告等今年度尚未休假之特休日數分別如附表一「特休未

休日數」欄所示，依勞基法第38條第4項、勞動基準法施

行細則(下稱勞基法細則)第24條之1第2項第2款規定，原

告等應得請求折算工資，請求金額分別如附表一「折算工

資」欄所示。

　⑷綜上，前3項金額加總為被告積欠原告等之總金額，原告

等應得分別請求如附表一「積欠工資總金額」欄所示之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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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

２、資遣費部分：

　　原告等受雇於被告之工作年資分別如附表一「年資」欄所

示，依勞工退休金條例(下稱勞退條例)第12條規定，被告

應分別發給原告等如附表一「資遣費」欄所示之金額。

３、勞工退休金提撥部分：

　　被告自113年3月1日起未遵照勞退條例第14條第1項規定，

按月依原告等工資之6%，負擔提繳原告等退休金之法律義

務(原告丑○○自113年2月1日起)，損害原告等退休金之

請領權益，為此併請求被告應向勞工保險局之原告等勞工

退休金專戶，分別補提繳自113年3月1日起至113年7月31

日止，每月如附表一「月勞提6%」欄所示之金額，共5個

月，總金額分別如附表一「勞提總計」欄所示。

４、綜上，被告應分別給付原告等如附表一「小計」欄所示金

額，及分別向勞工保險局就各原告之勞工退休金專戶補提

繳如附表一「勞提總計」欄所示之金額。

（三）並聲明：⑴被告應分別給付附表一「小計」欄所示金額予

相對應原告，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之翌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⑵被告應分別提繳如附表一

「勞提總計」欄所示之金額至相對應原告等之勞工保險局

勞工退休金專戶。⑶原告等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準備書狀作何聲明

或陳述。　　　

三、得心證之理由：

（一）原告等主張其等均為被告之員工，其等受雇之日、每月薪

資之金額、特休未休之日數，分別如附表一所示，被告自

113年2月起即積欠員工工資，並於113年4月22日突然於公

司大門口貼停工之通知，有原告等之勞保被保險人投保資

料表、勞動部勞工保險局e化服務系統：個人網路申報及

查詢作業、苗栗縣政府函、勞資爭議調解紀錄、薪資帳戶

交易明細表、薪資單等在卷可按(見本院卷一第31至59、1

57至493頁、卷二第19至55頁)。又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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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準備書狀爭執，本院審酌原

告等提出之上開證據，堪信原告等此部分之主張為真實。

（二）原告雖主張其等於113年8月1日終止兩造間之勞動契約等

語。惟查：

１、苗栗縣政府雖認定被告歇業屬實(基準日：113年5月28

日)，有苗栗縣政府113年6月6日府勞資字第1130120853號

函在卷可憑(見本院卷一第51頁)。惟按事業單位已終止生

產、營業、倒閉或解散，未辦理歇業登記，且有積欠勞工

工資、資遣費或退休金等情事，並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

地方主管機關得應勞工之請求核發歇業事實之證明文件：

㈠經依勞資爭議處理法規定調解或交付仲裁後。㈡經依勞

動事件法規定調解後，地方主管機關辦理核發事業單位歇

業事實之證明文件應行注意事項(下稱核發歇業事實注意

事項)第2條第1項定有明文。而原告等已向苗栗縣勞資關

係協會提起勞資爭議調解，因被告未到場而調解不成立，

有勞資爭議調解紀錄在卷可按(見本院卷一第31至41、45

至49、53、57頁)。苗栗縣政府乃依核發歇業事實注意事

項，暨該府113年5月17日府勞資字第1130105526號函認定

被告歇業，有上開函可據。是苗栗縣政府係依核發歇業事

實注意事項規定，在被告終止生產、營業、倒閉，未辦理

歇業登記，且有積欠勞工工資、資遣費，並經依勞資爭議

處理法規定調解後，而核給原告等被告已歇業事實之證明

文件，既係於被告終止生產、營業、倒閉後所為之認定，

自非以其認定歇業之基準日為被告真正歇業之日。

２、按非有歇業或轉讓時，雇主不得預告勞工終止勞動契約，

勞基法第11條第1款定有明文。原告等申請勞資爭議調解

時，均主張被告通知於113年4月22日停工、拒絕受領勞務

等情，有勞資爭議調解紀錄在卷可按(見本院卷一第31至4

1、45至49、53頁)。又原告等起訴時亦主張被告於113年4

月22日起關閉工廠大門無預警全面停工等語，有起訴狀在

卷可憑(見本院卷一第15頁)。顯見被告已在其公司大門口

公告自113年4月22日歇業，即預告於該日與全部勞工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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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契約之意思，則於該日被告即與原告等終止兩造間之

勞動契約。

３、綜上，苗栗縣政府雖認定被告歇業之基準日為113年5月28

日，然此僅係依核發歇業事實注意事項，核給原告等被告

歇業之證明文件，而非被告實際表示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

之日。本件應依被告公告在113年4月22日停工時，為兩造

終止勞動契約之日，被告既已公告在113年4月22日終止兩

造之勞動契約，則原告等主張其等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

第5款，在113年8月1日終止兩造之勞動契約，即無可採。

是本件原告等請求自113年4月22日起之受領遲延工資、資

遣費、提撥勞工退休金，即不應准許。

（三）按勞工之特別休假，因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而未休之日

數，雇主應發給工資；發給特休未休工資所定一日工資，

為勞工之特別休假於年度終結或契約終前一日之正常工作

時間所得之工資。其為計月者，為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前

最近一個月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除以三十所得之金額

　　，勞基法第38條第4項本文、勞基法細則第24條之1第2項

第1款第2目分別定有明文。經查：本件被告係依勞基法第

11條第1款規定終止兩造間之勞動契約，依前開規定，自

應給付原告等特休未休之工資。　

（四）次按勞工適用本條例之退休金制度者，適用本條例後之工

作年資，於勞動契約依勞動基準法第11條、第13條但書、

第14條及第20條或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第23條、第24條規

定終止時，其資遣費由雇主按其工作年資，每滿1年發給2

分之1個月之平均工資，未滿1年者，以比例計給；最高以

發給6個月平均工資為限，不適用勞動基準法第17條之規

定。依前項規定計算之資遣費，應於終止勞動契約後30日

內發給，勞工退休金條例(下稱勞退條例)第12條第1項、

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又平均工資：指計算事由發生之當

日前6個月內所得工資總額除以該期間之總日數所得之金

額。工作未滿6個月者，指工作期間所得工資總額除以工

作期間之總日數所得之金額。工資按工作日數、時數或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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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計算者，其依上述方式計算之平均工資，如少於該期內

工資總額除以實際工作日數所得金額百分之60者，以百分

之60計，勞基法第2條第4款亦有明文。經查：本件被告係

依勞基法第11條第1款規定終止兩造間之勞動契約，依前

開規定，自應給付原告等資遣費。　

（五）復按雇主應為適用勞工退休金條例之勞工，按月提繳退休

金，儲存於勞保局設立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雇主每月

負擔之勞工退休金提繳率，不得低於勞工每月工資6%，勞

退條例第6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定有明文。依同條例第3

1條第1項規定，雇主未依該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

繳勞工退休金，致勞工受有損害者，勞工得向雇主請求損

害賠償。該專戶內之本金及累積收益屬勞工所有，僅於未

符合勞退條例第24條第1項所定請領退休金規定之前，不

得領取。是雇主未依該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

勞工退休金者，將減損勞工退休金專戶之本金及累積收

益，勞工之財產受有損害，自得依該條例第31條第1項規

定請求損害賠償。然於勞工尚不得請領退休金之情形，亦

得請求雇主將未提繳或未足額提繳之金額繳納至其退休金

專戶，以回復原狀(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1602號判決

意旨參照)。經查，被告尚未將原告等分別於113年3月、4

月之勞工退休金予以提撥，是原告等請求被告按月提撥至

其等設於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亦屬

有據。　　　　　　

（六）茲就原告等請求之金額分述如下：

１、原告午○○：

　⑴積欠工資部分：

　　被告尚積欠原告午○○113年3月工資33,000元、4月(1-21

日)24,700元，合計57,700元(33,000+24,700=57,700)。

　⑵資遣費部分：

　①依前開說明，平均工資之計算應以被告終止勞動契約之11

3年4月21日回溯6個月，即至112年10月21日止之工資總

額，除以該期間之總日數所得之金額，(原告午○○自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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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112年8月7日離職，再於同年11月1日入職，故同年8月

至10月無薪資，而以同年7月之薪資計入6個月之總額)而

原告午○○112年7月之薪資(以下所有原告均次月入帳，

並為原告所是認，見本院卷一第509頁)為29,649元(見本

院卷一第241頁薪資帳戶交易明細查詢單)，該月尚有10日

(31-21=10)之薪資為9,564元(29,649÷31×10=9,564，元以

下四捨五入，下同)；同年11月薪資為33,924元、同年12

月薪資為29,800元、113年1月薪資為29,180元(15,000+1

4,180=29,180)、同年2月薪資為26,189元(以上見本院卷

一第241至245頁薪資帳戶交易明細查詢單)、同年3月薪資

為33,000元、同年4月(1-21日)為24,700元，是其6個月總

薪資為186,357元(9,564+33,924+29,800+29,180+26,189+

33,000+24,700=186,357)，則其6個月平均工資為31,060

元(186,357÷6=31,060)。

　②按定期契約屆滿後或不定期契約因故停止履行後，未滿三

個月而訂定新約或繼續履行原約時，勞工前後工作年資，

應合併計算，勞基法第10條定有明文。查原告午○○自10

8年2月18日到職至112年8月7日離職，再於112年11月1日

到職至113年4月21日(見本院卷一第157頁勞保被保險人投

保資料表)，計4年11月11日(4年5月20日+5月21日=4年11

月11日)，平均工資為31,060元，則得請求之資遣費為76,

830元【31,060×(4+11/12+11/30÷12)÷2=76,830】。

　⑶勞工退休金提撥部分：

　　原告午○○113年3月之薪資為33,000元，為勞工退休金月

提繳分級表第28級距，應以33,300元提撥6%之勞工退休

金，應提繳1,998元(33,300×6%=1,998)；113年4月之薪資

為24,700元為21級距，應以25,250元提撥6%之勞工退休

金，應提繳1,515元(25,250×6%=1,515)，合計3,513元(1,

998+1,515=3,513)，而原告午○○請求113年3月、4月每

月提撥1,648元，計3,296元(1,648×2=3,296)，未逾上開

金額，應予准許。

　⑷綜上，原告午○○得請求被告給付之金額為134,530元(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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欠工資57,700元+資遣費76,830元=134,530元)、勞工退休

金提撥之金額為3,296元，逾此部分之請求，即屬無據。

２、原告唐賢鳯：

　⑴積欠工資部分：

　　被告尚積欠原告唐賢鳯113年3月工資29,250元、4月(1-21

日)20,475元，合計49,725元(29,250+20,475=49,725)。

　⑵特休未休部分：

　　原告主張其尚有特休未休1日，則依前開說明，其1日特休

未休之金額為975元(29,250÷30×1=975)，原告寅○○僅請

求964元未逾上開金額，應予准許。

　⑶資遣費部分：

　①依前開說明，平均工資之計算應以被告終止勞動契約之11

3年4月21日回溯6個月，即至112年10月21日止之工資總

額，除以該期間之總日數所得之金額，而原告唐賢鳯112

年10月之薪資為27,231元(見本院卷一第247頁薪資帳戶交

易明細)，該月尚有10日(31-21=10)之薪資為8,784元(27,

231÷31×10=8,784)；同年11月薪資為28,207元、同年12月

薪資為25,282元、113年1月薪資為28,163元(15,000+13,1

63=28,163)、同年2月薪資為28,163元(以上見本院卷一第

247、249頁薪資帳戶交易明細)、同年3月薪資為29,250

元、同年4月(1-21日)為20,475元，是其6個月總薪資為16

8,324元(8,784+28,207+25,282+28,163+28,163+29,250+2

0,475=168,324)，則其6個月平均工資為28,054元(168,32

4÷6=28,054)。

　②查原告唐賢鳯自100年1月3日到職至113年4月21日(見本院

卷一第162頁勞保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計13年3月19

日，超過12年，以最高以發給6個月平均工資為限，平均

工資為28,054元，則得請求之資遣費為168,324元【28,05

4×6=168,324】。

　⑷勞工退休金提撥部分：

　　原告唐賢鳯113年3月之薪資為29,250元，為勞工退休金月

提繳分級表第26級距，應以30,300元提撥6%之勞工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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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應提繳1,818元(30,300×6%=1,818)；113年4月之薪資

為20,475元為17級距，應以21,009元提撥6%之勞工退休

金，應提繳1,261元(21,009×6%=1,261)，合計3,079元(1,

818+1,261=3,079)。

　⑸綜上，原告唐賢鳯得請求被告給付之金額為219,013元(積

欠工資49,725元+特休未休964元+資遣費168,324元=219,0

13元)、勞工退休金提撥之金額為3,079元，逾此部分之請

求，即屬無據。

３、原告子○○：　　

　⑴積欠工資部分：

　　被告尚積欠原告子○○113年3月工資37,170元、4月(1-21

日)24,570元，合計61,740元(37,170+24,570=61,740)。

　⑵特休未休部分：

　　原告子○○主張其尚有特休未休12日，則依前開說明，其

12日特休未休之金額為14,868元(37,170÷30×12=14,86

8)，原告子○○僅請求13,161元未逾上開金額，應予准

許。

　⑶資遣費部分：

　①依前開說明，平均工資之計算應以被告終止勞動契約之11

3年4月21日回溯6個月，即至112年10月21日止之工資總

額，除以該期間之總日數所得之金額，而原告子○○112

年10月之薪資為17,968元(見本院卷一第251薪資帳戶交易

明細查詢單)，該月尚有10日(31-21=10)之薪資為5,796元

(17,968÷31×10=5,796)；同年11月薪資為30,780元、同年

12月薪資為29,148元、113年1月薪資為29,085元(15,000+

14,085=29,085)、同年2月薪資為35,373元(以上見本院卷

一第251、253頁薪資帳戶交易明細查詢單)、同年3月薪資

為37,170元、同年4月(1-21日)為24,570元，是其6個月總

薪資為191,922元(5,796+30,780+29,148+29,085+35,373+

37,170+24,570=191,922)，則其6個月平均工資為31,987

元(191,922÷6=31,987)。

　②查原告子○○自101年7月2日到職至113年4月21日(見本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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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一第163頁勞保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計11年9月20

日，平均工資為31,987元，則得請求之資遣費為188,812

元【31,987×(11+9/12+20/30÷12)÷2=188,812】。

　⑷勞工退休金提撥部分：

　　原告子○○113年3月之薪資為37,170元，為勞工退休金月

提繳分級表第31級距，應以38,200元提撥6%之勞工退休

金，應提繳2,292元(38,200×6%=2,292)；113年4月之薪資

為24,570元為21級距，應以25,250元提撥6%之勞工退休

金，應提繳1,515元(25,250×6%=1,515)，合計3,807元(2,

292+1,515=3,807)。而原告子○○請求113年3月、4月每

月提撥1,648元，計3,296元(1,648×2=3,296)，未逾上開

金額，應予准許。

　⑸綜上，原告子○○得請求被告給付之金額為263,713元(積

欠工資61,740元+特休未休13,161元+資遣費188,812元=26

3,713元)、勞工退休金提撥之金額為3,296元，逾此部分

之請求，即屬無據。　

４、原告戌○○：

　⑴積欠工資部分：

　　被告尚積欠原告戌○○113年3月工資34,212元、4月(1-21

日)19,950元，合計54,162元(34,212+19,950=54,162)。

　⑵資遣費部分：

　①依前開說明，平均工資之計算應以被告終止勞動契約之11

3年4月21日回溯6個月，即至112年10月21日止之工資總

額，除以該期間之總日數所得之金額(原告戌○○並無113

年1月之薪資記載，而以同年9月之薪資計入6個月之總

額)，而原告戌○○112年9月之薪資為29,477元(見本院卷

一第255薪資帳戶交易明細查詢單)，該月尚有9日(30-21=

9)之薪資為8,843元(29,477÷30×9=8,843)；同年10月薪資

為27,457元、同年11月薪資為27,457元、同年12月薪資為

26,127元、113年2月薪資為21,613元(以上見本院卷一第2

55、257頁薪資帳戶交易明細查詢單)、同年3月薪資為34,

212元、同年4月(1-21日)為19,950元，是其6個月總薪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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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165,659元(8,843+27,457+27,457+26,127+21,613+34,2

12+19,950=165,659)，則其6個月平均工資為27,610元(16

5,659÷6=27,610)。

　②查原告戌○○自109年4月7日到職至113年4月21日(見本院

卷一第166頁勞保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計4年15日，平

均工資為27,610元，則得請求之資遣費為55,795元【27,6

10×(4+15/30÷12)÷2=55,795】。

　⑶勞工退休金提撥部分：

　　原告戌○○113年3月之薪資為34,212元，為勞工退休金月

提繳分級表第29級距，應以34,800元提撥6%之勞工退休

金，應提繳2,088元(34,800×6%=2,088)；113年4月之薪資

為19,950元為16級距，應以20,008元提撥6%之勞工退休

金，應提繳1,200元(20,008×6%=1,200)，合計3,288元(2,

088+1,200=3,288)。

　⑷綜上，原告戌○○得請求被告給付之金額為109,957元(積

欠工資54,162元+資遣費55,795元=109,957元)、勞工退休

金提撥之金額為3,288元，逾此部分之請求，即屬無據。

５、原告天○○：　　　　

　　⑴積欠工資部分：

　　被告尚積欠原告天○○113年3月工資33,444元、4月(1-21

日)21,924元，合計55,368元(33,444+21,924=55,368)。

　⑵特休未休部分：

　　原告天○○主張其尚有特休未休3.5小時，則依前開說

明，其3.5小時特休未休之金額為488元(33,444÷30÷8×3.5

=488)，原告天○○僅請求429元未逾上開金額，應予准

許。

　⑶資遣費部分：

　①依前開說明，平均工資之計算應以被告終止勞動契約之11

3年4月21日回溯6個月，即至112年10月21日止之工資總

額，除以該期間之總日數所得之金額，而原告天○○112

年10月之薪資為34,946元(見本院卷一第263薪資帳戶交易

明細查詢單)，該月尚有10日(31-21=10)之薪資為11,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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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34,946÷31×10=11,273)；同年11月薪資為32,255元、

同年12月薪資為21,961元、113年1月薪資為32,608元(15,

000+17,608=32,608)、同年2月薪資為27,513元(以上見本

院卷一第263、265頁薪資帳戶交易明細查詢單)、同年3月

薪資為33,444元、同年4月(1-21日)為21,924元，是其6個

月總薪資為180,978元(11,273+32,255+21,961+32,608+2

7,513+33,444+21,924=180,978)，則其6個月平均工資為3

0,163元(180,978÷6=30,163)。

　②查原告天○○自108年4月1日到職至113年4月21日(見本院

卷一第168頁勞保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計5年21日，平

均工資為30,163元，則得請求之資遣費為76,287元【30,1

63×(5+21/30÷12)÷2=76,287】。

　⑷勞工退休金提撥部分：

　　原告天○○113年3月之薪資為33,444元，為勞工退休金月

提繳分級表第29級距，應以34,800元提撥6%之勞工退休

金，應提繳2,088元(34,800×6%=2,088)；113年4月之薪資

為21,924元為18級距，應以22,000元提撥6%之勞工退休

金，應提繳1,320元(22,000×6%=1,320)，合計3,408元(2,

088+1,320=3,408)。而原告天○○請求113年3月、4月每

月提撥1,648元，計3,296元(1,648×2=3,296)，未逾上開

金額，應予准許。

　⑸綜上，原告天○○得請求被告給付之金額為132,084元(積

欠工資55,368元+特休未休429元+資遣費76,287元=132,08

4元)、勞工退休金提撥之金額為3,296元，逾此部分之請

求，即屬無據。　　　

６、原告玄○○：

　⑴積欠工資部分：

　　被告尚積欠原告玄○○113年3月工資30,404元、4月(1-21

日)19,950元，合計50,354元(30,404+19,950=50,354)。

　⑵特休未休部分：

　　原告玄○○主張其尚有特休未休4日，則依前開說明，其4

日特休未休之金額為4,054元(30,404÷30×4=4,054)，原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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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僅請求3,800元未逾上開金額，應予准許。

　⑶資遣費部分：

　①依前開說明，平均工資之計算應以被告終止勞動契約之11

3年4月21日回溯6個月，即至112年10月21日止之工資總

額，除以該期間之總日數所得之金額，而原告玄○○112

年10月之薪資為26,505元(見本院卷一第271薪資帳戶交易

明細)，該月尚有10日(31-21=10)之薪資為8,550元(26,50

5÷31×10=8,550)；同年11月薪資為27,457元、同年12月薪

資為30,497元、113年1月薪資為30,453元(15,000+15,453

=30,453)、同年2月薪資為27,413元(以上見本院卷一第27

1、272頁薪資帳戶交易明細)、同年3月薪資為30,404元、

同年4月(1-21日)為19,950元，是其6個月總薪資為174,72

4元(8,550+27,457+30,497+30,453+27,413+30,404+19,95

0=174,724)，則其6個月平均工資為29,121元(174,724÷6=

29,121)。

　②查原告玄○○自110年4月8日到職至113年4月21日(見本院

卷一第173頁勞動部勞工保險局e化服務系統：個人網路申

報及查詢作業)，計3年14日，平均工資為29,121元，則得

請求之資遣費為44,248元【29,121×(3+14/30÷12)÷2=44,2

48】。

　⑷勞工退休金提撥部分：

　　原告玄○○113年3月之薪資為30,404元，為勞工退休金月

提繳分級表第27級距，應以31,800元提撥6%之勞工退休

金，應提繳1,908元(31,800×6%=1,908)；113年4月之薪資

為19,950元為16級距，應以20,008元提撥6%之勞工退休

金，應提繳1,200元(20,008×6%=1,200)，合計3,108元(1,

908+1,200=3,108)。

　⑸綜上，原告玄○○得請求被告給付之金額為98,402元(積

欠工資50,354元+特休未休3,800元+資遣費44,248元=98,4

02元)、勞工退休金提撥之金額為3,108元，逾此部分之請

求，即屬無據。　

７、原告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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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⑴積欠工資部分：

　　被告尚積欠原告己○○113年3月工資35,600元、4月(1-21

日)21,600元，合計57,200元(35,600+21,600=57,200)。

　⑵特休未休部分：

　　原告己○○主張其尚有特休未休2日，則依前開說明，其2

日特休未休之金額為2,373元(35,600÷30×2=2,373)，原告

己○○僅請求1,952元未逾上開金額，應予准許。

　⑶資遣費部分：

　①依前開說明，平均工資之計算應以被告終止勞動契約之11

3年4月21日回溯6個月，即至112年10月21日止之工資總

額，除以該期間之總日數所得之金額，而原告己○○112

年10月之薪資為38,487元(見本院卷一第275薪資帳戶交易

明細)，該月尚有10日(31-21=10)之薪資為12,415元(38,4

87÷31×10=12,415)；同年11月薪資為35,787元、同年12月

薪資為34,757元、113年1月薪資為29,013元(20,000+9,01

3=29,013)、同年2月薪資為26,913元(以上見本院卷一第2

77頁薪資帳戶交易明細)、同年3月薪資為35,600元、同年

4月(1-21日)為21,600元，是其6個月總薪資為196,085元

(12,415+35,787+34,757+29,013+26,913+35,600+21,600=

196,085)，則其6個月平均工資為32,681元(196,085÷6=3

2,681)。

　②查原告己○○自107年3月12日到職至113年4月21日(見本

院卷一第179頁勞保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計6年1月10

日，平均工資為32,681元，則得請求之資遣費為99,859元

【32,681×(6+1/12+10/30÷12)÷2=99,859】。原告己○○

僅請求94,070元未逾上開金額，應予准許。

　⑷勞工退休金提撥部分：

　　原告己○○113年3月之薪資為35,600元，為勞工退休金月

提繳分級表第30級距，應以36,300元提撥6%之勞工退休

金，應提繳2,178元(36,300×6%=2,178)；113年4月之薪資

為21,600元為18級距，應以22,000元提撥6%之勞工退休

金，應提繳1,320元(22,000×6%=1,320)，合計3,498元(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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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1,320=3,498)。而原告己○○請求113年3月、4月每

月提撥1,648元，計3,296元(1,648×2=3,296)，未逾上開

金額，應予准許。

　⑸綜上，原告己○○得請求被告給付之金額為153,222元(積

欠工資57,200元+特休未休1,952元+資遣費94,070元=153,

222元)、勞工退休金提撥之金額為3,296元，逾此部分之

請求，即屬無據。　

８、原告申○○：

　⑴積欠工資部分：

　　被告尚積欠原告申○○113年3月工資28,000元、4月(1-21

日)21,600元，合計49,600元(28,000+21,600=49,600)。

　⑵資遣費部分：

　①依前開說明，平均工資之計算應以被告終止勞動契約之11

3年4月21日回溯6個月，即至112年10月21日止之工資總

額，除以該期間之總日數所得之金額，而原告申○○112

年10月之薪資為28,957元(見本院卷一第283薪資帳戶交易

明細查詢單)，該月尚有10日(31-21=10)之薪資為9,341元

(28,957÷31×10=9,341)；同年11月薪資為28,957元、同年

12月薪資為32,482元、113年1月薪資為29,013元(20,000+

9,013=29,013)、同年2月薪資為26,913元(以上見本院卷

一第283、285頁薪資帳戶交易明細)、同年3月薪資為28,0

00元、同年4月(1-21日)為21,600元，是其6個月總薪資為

176,306元(9,341+28,957+32,482+29,013+26,913+28,000

+21,600=176,306)，則其6個月平均工資為29,384元(176,

306÷6=29,384)。

　②查原告申○○自107年11月12日到職至113年4月21日(見本

院卷一第181頁勞保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計5年5月10

日，平均工資為29,384元，則得請求之資遣費為79,990元

【29,384×(5+5/12+10/30÷12)÷2=79,990】。

　⑶勞工退休金提撥部分：

　　原告申○○113年3月之薪資為28,000元，為勞工退休金月

提繳分級表第25級距，應以28,800元提撥6%之勞工退休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32

05

06

07

08

09

10

18



金，應提繳1,728元(28,800×6%=1,728)；113年4月之薪資

為21,600元為18級距，應以22,000元提撥6%之勞工退休

金，應提繳1,320元(22,000×6%=1,320)，合計3,048元(1,

728+1,320=3,048)。

　⑷綜上，原告申○○得請求被告給付之金額為129,590元(積

欠工資49,600元+資遣費79,990元=129,590元)、勞工退休

金提撥之金額為3,048元，逾此部分之請求，即屬無據。

９、原告宙○○：

　⑴積欠工資部分：

　　被告尚積欠原告宙○○113年3月工資29,300元、4月(1-21

日)20,510元，合計49,810元(29,300+20,510=49,810)。

　⑵特休未休部分：

　　原告宙○○主張其尚有特休未休11日，則依前開說明，其

11日特休未休之金額為10,743元(29,300÷30×11=10,74

3)，原告宙○○僅請求10,740元未逾上開金額，應予准

許。

　⑶資遣費部分：

　①依前開說明，平均工資之計算應以被告終止勞動契約之11

3年4月21日回溯6個月，即至112年10月21日止之工資總

額，除以該期間之總日數所得之金額，而原告宙○○112

年10月之薪資為27,281元(見本院卷一第287薪資帳戶交易

明細查詢單)，該月尚有10日(31-21=10)之薪資為8,800元

(27,281÷31×10=8,800)；同年11月薪資為28,257元、同年

12月薪資為25,313元、113年1月薪資為31,363元(15,000+

16,363=31,363)、同年2月薪資為30,163元(以上見本院卷

一第287、289頁薪資帳戶交易明細查詢單)、同年3月薪資

為29,300元、同年4月(1-21日)為20,510元，是其6個月總

薪資為173,706元(8,800+28,257+25,313+31,363+30,163+

　　29,300+20,510=173,706)，則其6個月平均工資為28,951

元(173,706÷6=28,951)。

　②查原告宙○○自105年7月20日到職至113年4月21日(見本

院卷一第185頁勞保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計7年9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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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平均工資為28,951元，則得請求之資遣費為112,266

元【28,951×(7+9/12+2/30÷12)÷2=112,266】。

　⑷勞工退休金提撥部分：

　　原告宙○○113年3月之薪資為29,300元，為勞工退休金月

提繳分級表第26級距，應以30,300元提撥6%之勞工退休

金，應提繳1,818元(30,300×6%=1,818)；113年4月之薪資

為20,510元為17級距，應以21,009元提撥6%之勞工退休

金，應提繳1,261元(21,009×6%=1,261)，合計3,079元(1,

818+1,261=3,079)。

　⑸綜上，原告宙○○得請求被告給付之金額為172,816元(積

欠工資49,810元+特休未休10,740元+資遣費112,266元=17

2,816元)、勞工退休金提撥之金額為3,079元，逾此部分

之請求，即屬無據。　　

10、原告未○○：

　⑴積欠工資部分：

　　被告尚積欠原告未○○113年3月工資42,580元、4月(1-16

日)18,485元，合計61,065元(42,580+18,485=61,065)。

　⑵特休未休部分：

　　原告未○○主張其尚有特休未休10日，惟被告係公告在11

3年4月22日終止勞動契約，而原告未○○係在113年4月16

日即已離職，並於同月17日在被告公司退保，且於同日在

耐思尼股份有限公司加保，有勞保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在

卷可按(見本院卷一第187頁)。顯見原告未○○係在被告

公告終止勞動契約前之113年4月16日自行離職，則其即無

特休未休之情事，是其此部分之請求，即無所據，不應准

許。

　⑶勞工退休金提撥部分：

　　原告未○○113年3月之薪資為42,580元，為勞工退休金月

提繳分級表第34級距，應以43,900元提撥6%之勞工退休

金，應提繳2,634元(43,900×6%=2,634)；113年4月之薪資

為18,485元為15級距，應以19,047元提撥6%之勞工退休

金，應提繳1,143元(19,047×6%=1,143)，合計3,777元(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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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4+1,143=3,777)。而原告未○○請求113年3月、4月每

月提撥1,648元，計3,296元(1,648×2=3,296)，未逾上開

金額，應予准許。

　⑷綜上，原告未○○得請求被告給付之金額為積欠工資61,0

65元、勞工退休金提撥之金額為3,296元，逾此部分之請

求，即屬無據。

11、原告亥○：

　⑴積欠工資部分：

　　被告尚積欠原告亥○113年3月工資30,168元、4月(1-21

日)21,000元，合計51,168元(30,168+21,000=51,168)。

　⑵特休未休部分：

　　原告亥○主張其尚有特休未休3日，則依前開說明，其3日

特休未休之金額為3,017元(30,168÷30×3=3,017)，原告亥

○僅請求2,937元未逾上開金額，應予准許。

　⑶資遣費部分：

　①依前開說明，平均工資之計算應以被告終止勞動契約之11

3年4月21日回溯6個月，即至112年10月21日止之工資總

額，除以該期間之總日數所得之金額，而原告亥○112年1

0月之薪資為28,587元(見本院卷一第309頁、卷二第31頁

薪資單)，該月尚有10日(31-21=10)之薪資為9,222元(28,

587÷31×10=9,222)；同年11月薪資為29,677元、同年12月

薪資為26,957元、113年1月薪資為27,288元(20,000+7,28

8=27,288)、同年2月薪資為26,913元(以上見本院卷一第3

11至317頁、卷二第23至29頁薪資單)、同年3月薪資為30,

168元、同年4月(1-21日)為21,000元，是其6個月總薪資

為171,225元(9,222+29,677+26,957+27,288+26,913+30,1

68+21,000=171,225)，則其6個月平均工資為28,538元(17

1,225÷6=28,538)。

　②查原告亥○自111年3月14日到職至113年4月21日(見本院

卷一第191頁勞保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計2年1月8日，

平均工資為28,538元，則得請求之資遣費為30,044元【2

8,538×(2+1/12+8/30÷12)÷2=30,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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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⑷勞工退休金提撥部分：

　　原告亥○113年3月之薪資為30,168元，為勞工退休金月提

繳分級表第26級距，應以30,300元提撥6%之勞工退休金，

應提繳1,818元(30,300×6%=1,818)；113年4月之薪資為2

1,000元為17級距，應以21,009元提撥6%之勞工退休金，

應提繳1,261元(22,000×6%=1,261)，合計3,079元(1,818+

1,261=3,079)。

　⑸綜上，原告亥○得請求被告給付之金額為84,149元(積欠

工資51,168元+特休未休2,937元+資遣費30,044元=84,149

元)、勞工退休金提撥之金額為3,079元，逾此部分之請

求，即屬無據。　

12、原告壬○○：

　⑴積欠工資部分：

　　被告尚積欠原告壬○○113年3月工資30,936元、4月(1-21

日)20,300元，合計51,236元(30,936+20,300=51,236)。

　⑵資遣費部分：

　①依前開說明，平均工資之計算應以被告終止勞動契約之11

3年4月21日回溯6個月，即至112年10月21日止之工資總

額，除以該期間之總日數所得之金額，而原告壬○○112

年10月之薪資為25,903元(見本院卷一第327薪資帳戶交易

明細)，該月尚有10日(31-21=10)之薪資為8,356元(25,90

3÷31×10=8,356)；同年11月薪資為31,202元、同年12月薪

資為32,164元、113年1月薪資為31,163元(15,000+16,163

=31,163)、同年2月薪資為29,806元(以上見本院卷一第32

9、331頁薪資帳戶交易明細)、同年3月薪資為30,936元、

同年4月(1-21日)為20,300元，是其6個月總薪資為183,92

7元(8,356+31,202+32,164+31,163+29,806+30,936+20,30

0=183,927)，則其6個月平均工資為30,655元(183,927÷6=

30,655)。

　②查原告壬○○自111年11月2日到職至113年4月21日(見本

院卷一第193頁勞保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計1年5月20

日，平均工資為30,655元，則得請求之資遣費為22,56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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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655×(1+5/12+20/30÷12)÷2=22,565】。

　⑶勞工退休金提撥部分：

　　原告壬○○113年3月之薪資為30,936元，為勞工退休金月

提繳分級表第27級距，應以31,800元提撥6%之勞工退休

金，應提繳1,908元(31,800×6%=1,908)；113年4月之薪資

為20,300元為17級距，應以21,009元提撥6%之勞工退休

金，應提繳1,261元(21,009×6%=1,261)，合計3,169元(1,

908+1,261=3,169)。

　⑷綜上，原告壬○○得請求被告給付之金額為73,801元(積

欠工資51,236元+資遣費22,565元=73,801元)、勞工退休

金提撥之金額為3,169元，逾此部分之請求，即屬無據。

13、原告辛○○：

　⑴積欠工資部分：

　　被告尚積欠原告辛○○113年3月工資39,372元、4月(1-16

日)16,215元，合計55,587元(39,372+16,215=55,587)。

　⑵特休未休部分：

　　原告辛○○主張其尚有特休未休8日，惟被告係公告在113

年4月22日終止勞動契約，而原告辛○○係在113年4月16

日即已離職，並於同月17日在被告公司退保，且於翌日在

浩鉦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加保，有勞保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

在卷可按(見本院卷一第199頁)。顯見原告辛○○係在被

告公告終止勞動契約前之113年4月16日自行離職，則其即

無特休未休之情事，是其此部分之請求，即無所據，不應

准許。

　⑶勞工退休金提撥部分：

　　原告辛○○113年3月之薪資為39,372元，為勞工退休金月

提繳分級表第32級距，應以40,100元提撥6%之勞工退休

金，應提繳2,406元(40,100×6%=2,406)；113年4月之薪資

為16,215元為12級距，應以16,500元提撥6%之勞工退休

金，應提繳990元(16,500×6%=990)，合計3,396元(2,406+

990=3,396)。而原告辛○○請求113年3月、4月每月提撥

1,648元，計3,296元(1,648×2=3,296)，未逾上開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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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予准許。

　⑷綜上，原告辛○○得請求被告給付之金額為積欠工資55,5

87元、勞工退休金提撥之金額為3,296元，逾此部分之請

求，即屬無據。

14、原告巳○○：

　⑴積欠工資部分：

　　被告尚積欠原告巳○○113年3月工資39,800元、4月(1-21

日)29,450元，合計69,250元(39,800+29,450=69,250)。

　⑵特休未休部分：

　　原告巳○○主張其尚有特休未休7日，則依前開說明，其7

日特休未休之金額為9,287元(39,800÷30×7=9,287)，原告

巳○○僅請求8,681元未逾上開金額，應予准許。

　⑶資遣費部分：

　①依前開說明，平均工資之計算應以被告終止勞動契約之11

3年4月21日回溯6個月，即至112年10月21日止之工資總

額，除以該期間之總日數所得之金額，而原告巳○○112

年10月之薪資為39,160元(見本院卷一第349薪資帳戶交易

明細查詢單)，該月尚有10日(31-21=10)之薪資為12,632

元(39,160÷31×10=12,632)；同年11月薪資為36,568元、

同年12月薪資為34,548元、113年1月薪資為32,591元(20,

000+12,591=32,591)、同年2月薪資為37,785元(以上見本

院卷一第349至355頁薪資帳戶交易明細)、同年3月薪資為

39,800元、同年4月(1-21日)為29,450元，是其6個月總薪

資為223,374元(12,632+36,568+34,548+32,591+37,785+3

9,800+29,450=223,374)，則其6個月平均工資為37,229元

(223,374÷6=37,229)。

　②查原告巳○○自112年5月8日到職至113年4月21日(見本院

卷一第201頁勞動部勞工保險局e化服務系統：個人網路申

報及查詢作業)，計11月14日，平均工資為37,229元，則

得請求之資遣費為17,787元【37,229×(11/12+14/30÷12)÷

2=17,787】。

　⑷勞工退休金提撥部分：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32

05

06

07

08

09

10

24



　　原告巳○○113年3月之薪資為39,800元，為勞工退休金月

提繳分級表第32級距，應以40,100元提撥6%之勞工退休

金，應提繳2,406元(40,100×6%=2,406)；113年4月之薪資

為29,450元為26級距，應以30,300元提撥6%之勞工退休

金，應提繳1,818元(30,300×6%=1,818)，合計4,224元(2,

406+1,818=4,224)。而原告巳○○請求113年3月、4月每

月提撥1,648元，計3,296元(1,648×2=3,296)，未逾上開

金額，應予准許。

　⑸綜上，原告巳○○得請求被告給付之金額為59,718元(積

欠工資69,250元+特休未休8,681元+資遣費17,787元=95,7

18元)、勞工退休金提撥之金額為3,296元，逾此部分之請

求，即屬無據。　　

15、原告辰○○：

　⑴積欠工資部分：

　　被告尚積欠原告辰○○113年3月工資39,911元、4月(1-21

日)26,137元，合計66,048元(39,911+26,137=66,048)。

　⑵特休未休部分：

　　原告辰○○主張其尚有特休未休1日，則依前開說明，其1

日特休未休之金額為1,330元(39,911÷30×1=1,330)，原告

辰○○僅請求1,217元未逾上開金額，應予准許。

　⑶資遣費部分：

　①依前開說明，平均工資之計算應以被告終止勞動契約之11

3年4月21日回溯6個月，即至112年10月21日止之工資總

額，除以該期間之總日數所得之金額，而原告辰○○112

年10月之薪資為29,192元(見本院卷一第361薪資單)，該

月尚有10日(31-21=10)之薪資為9,417元(29,192÷31×10=

9,417)；同年11月薪資為31,939元、同年12月薪資為30,2

48元、113年1月薪資為30,185元、同年2月薪資為30,185

元(以上見本院卷一第361至365頁薪資單)、同年3月薪資

為39,911元、同年4月(1-21日)為26,137元，是其6個月總

 　薪資為198,022元(9,417+31,939+30,248+30,185+30,185+3

9,911+26,137=198,022)，則其6個月平均工資為33,004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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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22÷6=33,004)。

　②查原告辰○○自108年8月19日到職至113年4月21日(見本

院卷一第204頁勞保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計4年8月3

日，平均工資為33,004元，則得請求之資遣費為77,147元

【33,004×(4+8/12+3/30÷12)÷2=77,147】。

　⑷勞工退休金提撥部分：

　　原告辰○○113年3月之薪資為39,911元，為勞工退休金月

提繳分級表第32級距，應以40,100元提撥6%之勞工退休

金，應提繳2,406元(40,100×6%=2,406)；113年4月之薪資

為26,137元為22級距，應以26,400元提撥6%之勞工退休

金，應提繳1,584元(26,400×6%=1,584)，合計3,990元(2,

406+1,584=3,990)。而原告辰○○請求113年3月、4月每

月提撥1,648元，計3,296元(1,648×2=3,296)，未逾上開

金額，應予准許。

　⑸綜上，原告辰○○得請求被告給付之金額為144,412元(積

欠工資66,048元+特休未休1,217元+資遣費77,147元=144,

412元)、勞工退休金提撥之金額為3,296元，逾此部分之

請求，即屬無據。　　

16、原告地○○：

　⑴積欠工資部分：

　　被告尚積欠原告地○○113年3月工資34,000元、4月(1-21

日)23,800元，合計57,800元(34,000+23,800=57,800)。

　⑵特休未休部分：

　　原告地○○主張其尚有特休未休15日，則依前開說明，其

15日特休未休之金額為17,000元(34,000÷30×15=17,00

0)，原告地○○僅請求16,319元未逾上開金額，應予准

許。

　⑶資遣費部分：

　①依前開說明，平均工資之計算應以被告終止勞動契約之11

3年4月21日回溯6個月，即至112年10月21日止之工資總

額，除以該期間之總日數所得之金額，而原告地○○112

年10月之薪資為32,957元(見本院卷一第375薪資單)，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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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尚有10日(31-21=10)之薪資為10,631元(32,957÷31×10=

10,631)；同年11月薪資為32,957元、同年12月薪資為26,

957元、113年1月薪資為26,913元(20,000+6,913=26,91

3)、同年2月薪資為26,913元(以上見本院卷一第377至383

頁薪資單)、同年3月薪資為34,000元、同年4月(1-21日)

為23,800元，是其6個月總薪資為182,171元(10,631+32,9

57+26,957+26,913+26,913+34,000+23,800=182,171)，則

其6個月平均工資為30,362元(182,171÷6=30,362)。

　②查原告地○○自107年6月19日到職至113年4月21日(見本

院卷一第205頁勞動部勞工保險局e化服務系統：個人網路

申報及查詢作業)，計5年10月3日，平均工資為30,362

元，則得請求之資遣費為88,682元【30,362×(5+10/12+3/

30÷12)÷2=88,682】。

　⑷勞工退休金提撥部分：

　　原告地○○113年3月之薪資為34,000元，為勞工退休金月

提繳分級表第29級距，應以34,800元提撥6%之勞工退休

金，應提繳2,088元(34,800×6%=2,088)；113年4月之薪資

為23,800元為20級距，應以24,000元提撥6%之勞工退休

金，應提繳1,440元(24,000×6%=1,440)，合計3,528元(2,

088+1,440=3,528)。而原告地○○請求113年3月、4月每

月提撥1,648元，計3,296元(1,648×2=3,296)，未逾上開

金額，應予准許。

　⑸綜上，原告地○○得請求被告給付之金額為162,801元(積

欠工資57,800元+特休未休16,319元+資遣費88,682元=16

2,801元)、勞工退休金提撥之金額為3,296元，逾此部分

之請求，即屬無據。　　

17、原告戊○○：

　⑴積欠工資部分：

　　被告尚積欠原告戊○○113年3月工資40,494元、4月(1-21

日)27,956元，合計68,450元(40,494+27,956=68,450)。

　⑵特休未休部分：

　　原告戊○○主張其尚有特休未休4.5日，則依前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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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4.5日特休未休之金額為6,074元(40,494÷30×4.5=6,07

4)，原告戊○○僅請求5,511元未逾上開金額，應予准

許。

　⑶資遣費部分：

　①依前開說明，平均工資之計算應以被告終止勞動契約之11

3年4月21日回溯6個月，即至112年10月21日止之工資總

額，除以該期間之總日數所得之金額，而原告戊○○112

年10月之薪資為36,690元(見本院卷一第389頁薪資單)，

該月尚有10日(31-21=10)之薪資為11,835元(36,690÷31×1

0=11,835)；同年11月薪資為36,614元、同年12月薪資為3

1,509元、113年1月薪資為32,584元(20,000+12,584=32,5

84)、同年2月薪資為30,484元(以上見本院卷一第391、39

3頁薪資單及薪資帳戶交易明細)、同年3月薪資為40,494

元、同年4月(1-21日)為27,956元，是其6個月總薪資為21

1,476元(11,835+36,614+31,509+32,584+30,484+40,494+

27,956=211,476)，則其6個月平均工資為35,246元(211,4

76÷6=35,246)。

　②查原告戊○○自111年10月3日到職至113年4月21日(見本

院卷一第209頁勞保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計1年6月19

日，平均工資為35,246元，則得請求之資遣費為27,365元

【35,246×(1+6/12+19/30÷12)÷2=27,365】。

　⑷勞工退休金提撥部分：

　　原告戊○○113年3月之薪資為40,494元，為勞工退休金月

提繳分級表第33級距，應以42,000元提撥6%之勞工退休

金，應提繳2,520元(42,000×6%=2,520)；113年4月之薪資

為27,956元為25級距，應以28,800元提撥6%之勞工退休

金，應提繳1,728元(28,800×6%=1,728)，合計4,248元(2,

520+1,728=4,248)。而原告戊○○請求113年3月、4月每

月提撥1,648元，計3,296元(1,648×2=3,296)，未逾上開

金額，應予准許。

　⑸綜上，原告戊○○得請求被告給付之金額為101,326元(積

欠工資68,450元+特休未休5,511元+資遣費27,365元=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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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6元)、勞工退休金提撥之金額為3,296元，逾此部分之

請求，即屬無據。　　

18、原告丑○○：

　⑴積欠工資部分：

　　被告尚積欠原告丑○○113年2月工資37,500元、3月工資3

0,000元、4月(1-21日)26,250元，合計93,750元(37,500+

30,000+26,250=93,750)。

　⑵資遣費部分：

　①依前開說明，平均工資之計算應以被告終止勞動契約之11

3年4月21日回溯6個月，即至112年10月21日止之工資總

額，除以該期間之總日數所得之金額，而原告丑○○112

年10月之薪資為69,126元(見本院卷一第399薪資帳戶交易

明細)，該月尚有10日(31-21=10)之薪資為22,299元(69,1

26÷31×10=22,299)；同年11月薪資為36,002元、同年12月

薪資為31,632元、113年1月薪資為31,332元(20,000+11,3

32=31,332)(以上見本院卷一第399、401頁薪資帳戶交易

明細)、同年2月薪資為37,500元、同年3月薪資為30,000

元、同年4月(1-21日)為26,250元，是其6個月總薪資為21

5,015元(22,299+36,002+31,632+31,332+37,500+30,000+

26,250=215,015)，則其6個月平均工資為35,836元(215,0

15÷6=35,836)。

　②查原告丑○○自105年9月8日到職至113年4月21日(見本院

卷一第211頁勞保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計7年7月14日，

平均工資為35,836元，則得請求之資遣費為136,575元【3

5,836×(7+7/12+14/30÷12)÷2=136,575】。原告丑○○僅

請求118,534元未逾上開金額，應予准許。

　⑶勞工退休金提撥部分：

　　原告丑○○113年3月之薪資為30,000元，為勞工退休金月

提繳分級表第26級距，應以30,300元提撥6%之勞工退休

金，應提繳1,818元(30,300×6%=1,818)；113年4月之薪資

為26,250元為22級距，應以26,400元提撥6%之勞工退休

金，應提繳1,584元(26,400×6%=1,584)，合計3,402元(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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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8+1,584=3,402)。而原告丑○○請求113年3月、4月每

月提撥1,648元，計3,296元(1,648×2=3,296)，未逾上開

金額，應予准許。

　⑷綜上，原告丑○○得請求被告給付之金額為212,284元(積

欠工資93,750元+資遣費118,534元=212,284元)、勞工退

休金提撥之金額為3,296元，逾此部分之請求，即屬無

據。　　

19、原告丁○○：

　⑴積欠工資部分：

　　被告尚積欠原告丁○○113年3月工資34,400元、4月(1-21

日)23,990元，合計58,390元(34,400+23,990=58,390)。

　⑵特休未休部分：

　　原告丁○○主張其尚有特休未休7日，則依前開說明，其7

日特休未休之金額為8,027元(34,400÷30×7=8,027)，原告

丁○○僅請求7,652元未逾上開金額，應予准許。

　⑶資遣費部分：

　①依前開說明，平均工資之計算應以被告終止勞動契約之11

3年4月21日回溯6個月，即至112年10月21日止之工資總

額，除以該期間之總日數所得之金額，而原告丁○○112

年10月之薪資為31,607元(見本院卷一第405薪資帳戶交易

明細)，該月尚有10日(31-21=10)之薪資為10,196元(31,6

07÷31×10=10,196)；同年11月薪資為32,727元、同年12月

薪資為28,957元、113年1月薪資為29,288元(20,000+9,28

8=29,288)、同年2月薪資為27,163元(以上見本院卷一第4

07頁薪資帳戶交易明細)、同年3月薪資為34,400元、同年

4月(1-21日)為23,990元，是其6個月總薪資為186,721元

(10,196+32,727+28,957+29,288+27,163+34,400+23,990=

186,721)，則其6個月平均工資為31,120元(186,721÷6=3

1,120)。

　②查原告丁○○自111年3月1日到職至113年4月21日(見本院

卷一第215頁勞保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計2年1月21日，

平均工資為31,120元，則得請求之資遣費為33,324元【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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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0×(2+1/12+21/30÷12)÷2=33,324】。

　⑷勞工退休金提撥部分：

　　原告丁○○113年3月之薪資為34,400元，為勞工退休金月

提繳分級表第29級距，應以34,800元提撥6%之勞工退休

金，應提繳2,088元(34,800×6%=2,088)；113年4月之薪資

為23,990元為20級距，應以24,000元提撥6%之勞工退休

金，應提繳1,440元(24,000×6%=1,440)，合計3,528元(2,

088+1,440=3,528)。而原告丁○○請求113年3月、4月每

月提撥1,648元，計3,296元(1,648×2=3,296)，未逾上開

金額，應予准許。

　⑸綜上，原告丁○○得請求被告給付之金額為99,366元(積

欠工資58,390元+特休未休7,652元+資遣費33,324元=99,3

66元)、勞工退休金提撥之金額為3,296元，逾此部分之請

求，即屬無據。　　

20、原告丙○○：

　⑴積欠工資部分：

　　被告尚積欠原告丙○○113年3月工資48,500元、4月(1-21

日)33,950元，合計82,450元(48,500+33,950=82,450)。

　⑵特休未休部分：

　　原告丙○○主張其尚有特休未休15日，則依前開說明，其

15日特休未休之金額為24,250元(48,500÷30×15=24,25

0)，原告丙○○僅請求23,225元未逾上開金額，應予准

許。

　⑶資遣費部分：

　①依前開說明，平均工資之計算應以被告終止勞動契約之11

3年4月21日回溯6個月，即至112年10月21日止之工資總

額，除以該期間之總日數所得之金額，而原告丙○○112

年10月之薪資為47,092元(見本院卷一第417薪資單)，該

月尚有10日(31-21=10)之薪資為15,191元(47,092÷31×10=

15,191)；同年11月薪資為47,392元、同年12月薪資為36,

867元、113年1月薪資為37,467元(20,000+17,467=37,46

7)、同年2月薪資為37,792元(以上見本院卷一第419至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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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薪資單)、同年3月薪資為48,500元、同年4月(1-21日)

為33,950元，是其6個月總薪資為257,159元(15,191+47,3

92+36,867+37,467+37,792+48,500+33,950=257,159)，則

其6個月平均工資為42,860元(257,159÷6=42,860)。

　②查原告丙○○自105年6月20日到職至113年4月21日(見本

院卷一第218頁勞保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計7年10月2

日，平均工資為42,860元，則得請求之資遣費為167,987

元【42,860×(7+10/12+2/30÷12)÷2=167,987】。

　⑷勞工退休金提撥部分：

　　原告丙○○113年3月之薪資為48,500元，為勞工退休金月

提繳分級表第37級距，應以50,600元提撥6%之勞工退休

金，應提繳3,036元(50,600×6%=3,036)；113年4月之薪資

為33,950元為29級距，應以34,800元提撥6%之勞工退休

金，應提繳2,088元(34,800×6%=2,088)，合計5,124元(3,

036+2,088=5,124)。而原告丙○○僅請求113年3月、4月

每月提撥1,648元，計3,296元(1,648×2=3,296)，未逾上

開金額，應予准許。

　⑸綜上，原告丙○○得請求被告給付之金額為273,662元(積

欠工資82,450元+特休未休23,225元+資遣費167,987元=27

3,662元)、勞工退休金提撥之金額為3,296元，逾此部分

之請求，即屬無據。　　

21、原告甲○○：

　⑴積欠工資部分：

　　被告尚積欠原告甲○○113年3月工資29,300元、4月(1-21

日)20,510元，合計49,810元(29,300+20,510=49,810)。

　⑵特休未休部分：

　　原告甲○○主張其尚有特休未休4日，則依前開說明，其4

日特休未休之金額為3,907元(29,300÷30×4=3,907)，原告

甲○○僅請求3,900元未逾上開金額，應予准許。

　⑶資遣費部分：

　①依前開說明，平均工資之計算應以被告終止勞動契約之11

3年4月21日回溯6個月，即至112年10月21日止之工資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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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除以該期間之總日數所得之金額，而原告甲○○112

年10月之薪資為30,139元(見本院卷一第427薪資帳戶交易

明細查詢單)，該月尚有10日(31-21=10)之薪資為9,722元

(30,139÷31×10=9,722)；同年11月薪資為27,889元、同年

12月薪資為29,239元、113年1月薪資為30,507元(15,000+

15,507=30,507)、同年2月薪資為29,007元(以上見本院卷

一第427、429頁薪資帳戶交易明細查詢單)、同年3月薪資

為29,300元、同年4月(1-21日)為20,510元，是其6個月總

薪資為176,174元(9,722+27,889+29,239+30,507+29,007+

29,300+20,510=176,174)，則其6個月平均工資為29,362

元(176,174÷6=29,362)。

　②查原告甲○○自107年4月13日到職至113年4月21日(見本

院卷一第223頁勞保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計6年9日，平

均工資為29,362元，則得請求之資遣費為88,453元【29,3

62×(6+9/30÷12)÷2=88,453】。

　⑷勞工退休金提撥部分：

　　原告甲○○113年3月之薪資為29,300元，為勞工退休金月

提繳分級表第26級距，應以30,300元提撥6%之勞工退休

金，應提繳1,818元(30,300×6%=1,818)；113年4月之薪資

為20,510元為17級距，應以21,009元提撥6%之勞工退休

金，應提繳1,261元(21,009×6%=1,261)，合計3,079元(1,

818+1,261=3,079)。

　⑸綜上，原告甲○○得請求被告給付之金額為142,163元(積

欠工資49,810元+特休未休3,900元+資遣費88,453元=142,

163元)、勞工退休金提撥之金額為3,079元，逾此部分之

請求，即屬無據。　　

22、原告癸○○：

　⑴積欠工資部分：

　　被告尚積欠原告癸○○113年3月工資29,350元、4月(1-21

日)20,545元，合計49,895元(29,350+20,545=49,895)。

　⑵特休未休部分：

　　原告癸○○主張其尚有特休未休1日，則依前開說明，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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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特休未休之金額為978元(29,350÷30×1=978)。

　⑶資遣費部分：

　①依前開說明，平均工資之計算應以被告終止勞動契約之11

3年4月21日回溯6個月，即至112年10月21日止之工資總

額，除以該期間之總日數所得之金額，而原告癸○○112

年10月之薪資為30,331元(見本院卷一第433薪資帳戶交易

明細)，該月尚有10日(31-21=10)之薪資為9,784元(30,33

1÷31×10=9,784)；同年11月薪資為31,607元、同年12月薪

資為31,457元、113年1月薪資為30,363元(15,000+15,363

=30,363)、同年2月薪資為31,928元(以上見本院卷一第43

3、435頁薪資帳戶交易明細)、同年3月薪資為29,350元、

同年4月(1-21日)為20,545元，是其6個月總薪資為185,03

4元(9,784+31,607+31,457+30,363+31,928+29,350+20,54

5=185,034)，則其6個月平均工資為30,839元(185,034÷6=

30,839)。

　②查原告癸○○自98年10月12日到職至113年4月21日(見本

院卷一第225頁勞保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計14年6月10

日，超過12年，以最高以發給6個月平均工資為限，平均

工資為30,839元，則得請求之資遣費為185,034元【30,83

9×6=185,034】。原告癸○○僅請求178,698元未逾上開金

額，應予准許。

　⑷勞工退休金提撥部分：

　　原告癸○○113年3月之薪資為29,350元，為勞工退休金月

提繳分級表第26級距，應以30,300元提撥6%之勞工退休

金，應提繳1,818元(30,300×6%=1,818)；113年4月之薪資

為20,545元為17級距，應以21,009元提撥6%之勞工退休

金，應提繳1,261元(21,009×6%=1,261)，合計3,079元(1,

818+1,261=3,079)。

　⑸綜上，原告癸○○得請求被告給付之金額為229,571元(積

欠工資49,895元+特休未休978元+資遣費178,698元=229,5

71元)、勞工退休金提撥之金額為3,079元，逾此部分之請

求，即屬無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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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原告卯○○：

　⑴積欠工資部分：

　　被告尚積欠原告卯○○113年3月工資50,000元、4月(1-21

日)26,600元，合計76,600元(50,000+26,600=76,600)。

　⑵特休未休部分：

　　原告卯○○主張其尚有特休未休1.5日，則依前開說明，

其1.5日特休未休之金額為2,500元(50,000÷30×1.5=2,50

0)，原告卯○○僅請求1,956元未逾上開金額，應予准

許。

　⑶資遣費部分：

　①依前開說明，平均工資之計算應以被告終止勞動契約之11

3年4月21日回溯6個月，即至112年10月21日止之工資總

額，除以該期間之總日數所得之金額，而原告卯○○112

年10月之薪資為37,917元(見本院卷一第441薪資帳戶交易

明細)，該月尚有10日(31-21=10)之薪資為12,231元(37,9

17÷31×10=12,231)；同年11月薪資為36,117元、同年12月

薪資為30,532元、113年1月薪資為31,763元(20,000+11,7

63=31,763)、同年2月薪資為34,163元(以上見本院卷一第

441至445頁薪資帳戶交易明細查詢單)、同年3月薪資為5

0,000元、同年4月(1-21日)為26,600元，是其6個月總薪

資為221,406元(12,231+36,117+30,532+31,763+34,163+5

0,000+26,600=221,406)，則其6個月平均工資為36,901元

(221,406÷6=36,901)。

　②查原告卯○○自110年7月1日到職至113年4月21日(見本院

卷一第227頁勞動部勞工保險局e化服務系統：個人網路申

報及查詢作業)，計2年9月21日，平均工資為36,901元，

則得請求之資遣費為51,815元【36,901×(2+9/12+21/30÷1

2)÷2=51,815】。

　⑷勞工退休金提撥部分：

　　原告卯○○113年3月之薪資為50,000元，為勞工退休金月

提繳分級表第37級距，應以50,600元提撥6%之勞工退休

金，應提繳3,036元(50,600×6%=3,036)；113年4月之薪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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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26,600元為23級距，應以27,470元提撥6%之勞工退休

金，應提繳1,648元(27,470×6%=1,648)，合計4,684元(3,

036+1,648=4,684)。而原告卯○○請求113年3月、4月每

月提撥1,648元，計3,296元(1,648×2=3,296)，未逾上開

金額，應予准許。

　⑸綜上，原告卯○○得請求被告給付之金額為130,371元(積

欠工資76,600元+特休未休1,956元+資遣費51,815元=130,

371元)、勞工退休金提撥之金額為3,296元，逾此部分之

請求，即屬無據。　　

24、原告庚○○：

　⑴積欠工資部分：

　　被告尚積欠原告庚○○113年3月工資39,336元、4月(1-21

日)20,982元，合計60,318元(39,336+20,982=60,318)。

　⑵特休未休部分：

　　原告庚○○主張其尚有特休未休1.5日，則依前開說明，

其1.5日特休未休之金額為1,967元(39,336÷30×1.5=1,96

7)，原告庚○○僅請求1,562元未逾上開金額，應予准

許。

　⑶資遣費部分：

　①依前開說明，平均工資之計算應以被告終止勞動契約之11

3年4月21日回溯6個月，即至112年10月21日止之工資總

額，除以該期間之總日數所得之金額，而原告庚○○112

年10月之薪資為29,409元(見本院卷一第453頁薪資單)，

該月尚有10日(31-21=10)之薪資為9,487元(29,409÷31×10

=9,487)；同年11月薪資為27,907元、同年12月薪資為29,

407元、113年1月薪資為30,563元(15,000+15,563=30,56

3)、同年2月薪資為34,016元(以上見本院卷一第449至453

頁薪資單)、同年3月薪資為39,336元、同年4月(1-21日)

為20,982元，是其6個月總薪資為191,698元(9,487+27,90

7+29,407+30,563+34,016+39,336+20,982=191,698) ， 則

其6個月平均工資為31,950元(191,698÷6=31,950)。

　②查原告庚○○自111年2月21日到職至113年4月21日(見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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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卷一第229頁勞保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計2年2月1

日，平均工資為31,950元，則得請求之資遣費為34,657元

【31,950×(2+2/12+1/30÷12)÷2=34,657】。

　⑷勞工退休金提撥部分：

　　原告庚○○113年3月之薪資為39,336元，為勞工退休金月

提繳分級表第32級距，應以40,100元提撥6%之勞工退休

金，應提繳2,406元(40,100×6%=2,406)；113年4月之薪資

為20,982元為17級距，應以21,009元提撥6%之勞工退休

金，應提繳1,261元(21,009×6%=1,261)，合計3,667元(2,

406+1,261=3,667)。而原告庚○○請求113年3月、4月每

月提撥1,648元，計3,296元(1,648×2=3,296)，未逾上開

金額，應予准許。

　⑸綜上，原告庚○○得請求被告給付之金額為96,537元(積

欠工資60,318元+特休未休1,562元+資遣費34,657元=96,5

37元)、勞工退休金提撥之金額為3,296元，逾此部分之請

求，即屬無據。　　

25、原告宇○：

　⑴積欠工資部分：

　　被告尚積欠原告宇○113年3月工資31,500元、4月(1-21

日)32,050元，合計63,550元(31,500+32,050=63,550)。

　⑵特休未休部分：

　　原告宇○主張其尚有特休未休6日1小時，則依前開說明，

其6日1小時特休未休之金額為6,431元(31,500÷30×6+31,5

00÷30÷8×1=6,431)。

　⑶資遣費部分：

　①依前開說明，平均工資之計算應以被告終止勞動契約之11

3年4月21日回溯6個月，即至112年10月21日止之工資總

額，除以該期間之總日數所得之金額，而原告宇○112年1

0月之薪資為23,301元(見本院卷一第467薪資單)，該月尚

有10日(31-21=10)之薪資為7,516元(23,301÷31×10=7,51

6)；同年11月薪資為28,684元、同年12月薪資為26,139

元、113年1月薪資為26,432元(20,000+6,432=26,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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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2月薪資為28,257元(以上見本院卷一第469至475頁薪

資帳戶交易明細)、同年3月薪資為31,500元、同年4月(1-

21日)為32,050元，是其6個月總薪資為180,578元(7,516+

28,684+26,139+26,432+28,257+31,500+32,050=180,578)，

則其6個月平均工資為30,096元(180,578÷6=30,096)。

　②查原告宇○自105年4月27日到職至113年4月21日(見本院

卷一第232頁勞保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計7年11月26

日，平均工資為30,096元，則得請求之資遣費為120,217

元【30,096×(7+11/12+26/30÷12)÷2=120,217】。

　⑷勞工退休金提撥部分：

　　原告宇○113年3月之薪資為31,500元，為勞工退休金月提

繳分級表第27級距，應以31,800元提撥6%之勞工退休金，

應提繳1,908元(31,800×6%=1,908)；113年4月之薪資為3

2,050元為28級距，應以33,300元提撥6%之勞工退休金，

應提繳1,998元(33,300×6%=1,998)，合計3,906元(1,908+

1,998=3,906)。而原告宇○請求113年3月、4月每月提撥

1,648元，計3,296元(1,648×2=3,296)，未逾上開金額，

應予准許。

　⑸綜上，原告宇○得請求被告給付之金額為190,198元(積欠

工資63,550元+特休未休6,431元+資遣費120,217元=190,1

98元)、勞工退休金提撥之金額為3,296元，逾此部分之請

求，即屬無據。　　

26、原告酉○○：

　⑴積欠工資部分：

　　被告尚積欠原告酉○○113年3月工資28,500元、4月(1-21

日)22,500元，合計51,000元(28,500+22,500=51,000)。

　⑵特休未休部分：

　　原告酉○○主張其尚有特休未休1日，則依前開說明，其1

日特休未休之金額為950元(28,500÷30×1=950)。

　⑶資遣費部分：

　①依前開說明，平均工資之計算應以被告終止勞動契約之11

3年4月21日回溯6個月，即至112年10月21日止之工資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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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除以該期間之總日數所得之金額，而原告酉○○112

年10月之薪資為27,757元(見本院卷一第479薪資帳戶交易

明細)，該月尚有10日(31-21=10)之薪資為8,954元(27,75

7÷31×10=8,954)；同年11月薪資為28,901元、同年12月薪

資為14,813元、113年1月薪資為27,713元、同年2月薪資

為29,249元(以上見本院卷一第479至483頁薪資單、薪資

帳戶交易明細)、同年3月薪資為28,500元、同年4月(1-21

日)為22,500元，是其6個月總薪資為160,630元(8,954+2

8,901+14,813+27,713+29,249+28,500+22,500=160,630)，

則其6個月平均工資為26,772元(160,630÷6=26,772)。

　②查原告酉○○自103年3月3日到職至113年4月21日(見本院

卷一第234頁勞保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計10年1月19

日，平均工資為26,772元，則得請求之資遣費為135,682

元【26,772×(10+1/12+19/30÷12)÷2=135,682】。

　⑷勞工退休金提撥部分：

　　原告酉○○113年3月之薪資為28,500元，為勞工退休金月

提繳分級表第25級距，應以28,800元提撥6%之勞工退休

金，應提繳1,728元(28,800×6%=1,728)；113年4月之薪資

為22,500元為19級距，應以23,100元提撥6%之勞工退休

金，應提繳1,386元(23,100×6%=1,386)，合計3,114元(1,

728+1,386=3,114)。

　⑸綜上，原告酉○○得請求被告給付之金額為187,632元(積

欠工資51,000元+特休未休950元+資遣費135,682元=187,6

32元)、勞工退休金提撥之金額為3,114元，逾此部分之請

求，即屬無據。　　

27、原告乙○○：

　⑴積欠工資部分：

　　被告尚積欠原告乙○○113年3月工資36,000元、4月(1-21

日)25,200元，合計61,200元(36,000+25,200=61,200)。

　⑵特休未休部分：

　　原告乙○○主張其尚有特休未休10日2小時，則依前開說

明，其10日2小時特休未休之金額為12,300元(36,000÷30×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32

05

06

07

08

09

10

39



10+36,000÷30÷8×2=12,300)，原告乙○○僅請求12,165元

未逾上開金額，應予准許。

　⑶資遣費部分：

　①依前開說明，平均工資之計算應以被告終止勞動契約之11

3年4月21日回溯6個月，即至112年10月21日止之工資總

額，除以該期間之總日數所得之金額，而原告乙○○112

年10月之薪資為34,998元(見本院卷二第49薪資帳戶交易

明細查詢)，該月尚有10日(31-21=10)之薪資為11,290元

(34,998÷31×10=11,290)；同年11月薪資為35,358元、同

年12月薪資為25,691元、113年1月薪資為29,738元(20,00

0+9,738=29,738)、同年2月薪資為29,013元(以上見本院

卷二第51、53頁薪資帳戶交易明細查詢單)、同年3月薪資

為36,000元、同年4月(1-21日)為25,200元，是其6個月總

薪資為192,290元(11,290+35,358+25,691+29,738+29,013

+36,000+25,200=192,290)，則其6個月平均工資為32,048

元(192,290÷6=32,048)。

　②查原告乙○○自108年7月1日到職至113年4月21日(見本院

卷一第237頁勞動部勞工保險局e化服務系統：個人網路申

報及查詢作業)，計4年9月21日，平均工資為32,048元，

則得請求之資遣費為77,049元【32,048×(4+9/12+21/30÷1

2)÷2=77,049】。

　⑷勞工退休金提撥部分：

　　原告乙○○113年3月之薪資為36,000元，為勞工退休金月

提繳分級表第30級距，應以36,300元提撥6%之勞工退休

金，應提繳2,178元(36,300×6%=2,178)；113年4月之薪資

為25,200元為21級距，應以25,250元提撥6%之勞工退休

金，應提繳1,515元(25,250×6%=1,515)，合計3,693元(2,

178+1,515=3,693)。而原告乙○○請求113年3月、4月每

月提撥1,648元，計3,296元(1,648×2=3,296)，未逾上開

金額，應予准許。

　⑸綜上，原告乙○○得請求被告給付之金額為150,414元(積

欠工資61,200元+特休未休12,165元+資遣費77,049元=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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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14元)、勞工退休金提撥之金額為3,296元，逾此部分

之請求，即屬無據。　　

（七）按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

任；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

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

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五，民法第22

9條第1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

原告等對被告之前揭工資、特休未休、資遣費請求權，主

張自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之翌日起算，未逾勞基法第

23條第1項及勞退條例第12條第2項之規定，而民事起訴狀

繕本係於113年8月14日寄存送達被告(見本院卷一第123

頁)，依法於同年8月24日對被告生送達效力。從而，原告

等併請求被告自113年8月2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法定利率

即年息5%計算之利息，未逾前開規定，自屬有據，應予准

許。　　

四、從而，原告等依勞動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⑴被告給付原告

等如附表二「得請求金額」欄所示之金額，及自113年8月25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⑵被告應分別提繳

如附表二「勞提總計」欄所示之金額至原告等之勞動部勞工

保險局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

範圍之請求，即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原告勝訴部分係屬就勞工之給付請求，而為雇主敗訴之

判決，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第2項規定，本院應依職

權宣告假執行，並同時宣告被告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而

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原告等就上開勝訴部分陳明願供擔保

聲請宣告假執行，僅係促使本院之職權發動，無庸另為准駁

之諭知，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已失所依據，應

併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原告等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

經審酌後，於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駁，附此敘

明。

據上論結，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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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85條第1項前段、第79條、第85條第1項但書、勞動事件法第1

5條、第44條第1項、第2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3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陳秋錦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3　　日

　　　　　　　　　　　　 　 書記官　張智揚

附表一：

附表二：

編號 姓名 受雇期間 年資
2/1-2/29

未領工資

2/1-2/29

已領工資

3/1-3/31

未領工資

4/1-4/21

未領工資

未領工資

總金額欄

4/22-4/30

受領遲延

5/1-5/31

受領遲延

6/1-6/30

受領遲延

7/1-7/31

受領遲延

受領遲延工

資總金額欄

11305他公

司薪資

11306他公

司薪資

11307他公

司薪資

損益相抵

後受領遲

延工資

特休未休

日數
折算工資

(A)

積欠工資總

金額

終止前6個

月薪資總額

日平均工

資

月平均工

資

勞退條例第12條年資換算資遣

費
(B)

資遣費

(A)+(B)

C.小計
月勞提6%

(D)勞提

總計

(C)+(D)

E.合計金額

年 日

1 午○○

108年2月25日-112

年8月6日

112年11月1日-113

年7月31日

5年73天 0元 26,180元 33,000元 24,700元 57,700元 9,300元 31,000元 31,000元 31,000元 102,300元 102,300元 0.0 0元 160,000元 186,180元 1,029元 31,033元 77,584元 3,103元 80,687元 240,686元 1,648元 8,240元 248,926元

2 寅○○
100年1月3日-113

年7月31日
13年214天 0元 28,163元 29,250元 20,475元 49,725元 8,775元 29,250元 29,250元 29,250元 96,525元 96,525元 1.0 964元 147,214元 174,413元 964元 29,072元 188,968元 8,522元 174,432元 321,646元 1,648元 8,240元 329,886元

3 子○○
101年7月2日-113

年7月31日
12年33天 0元 35,373元 37,170元 24,570元 61,740元 9,180元 30,600元 30,600元 30,600元 100,980元 100,980元 12.0 13,161元 175,881元 198,093元 1,094元 33,019元 198,115元 1,493元 198,115元 373,996元 1,648元 8,240元 382,236元

4 戌○○
109年4月7日-113

年7月31日
4年117天 0元 21,613元 34,212元 19,950元 54,162元 8,550元 28,500元 28,500元 28,500元 94,050元 94,050元 0.0 0元 148,212元 169,825元 938元 28,307元 56,615元 4,537元 61,152元 209,363元 1,648元 8,240元 217,603元

5 天○○
108年4月1日-113

年7月31日
5年124天 0元 27,513元 33,444元 21,924元 55,368元 8,580元 28,600元 28,600元 28,600元 94,380元 94,380元 3.5小時 429元 150,177元 177,261元 979元 29,547元 73,867元 5,019元 78,886元 229,062元 1,648元 8,240元 237,302元

6 玄○○
110年4月8日-113

年7月31日
3年116天 0元 27,413元 30,404元 19,950元 50,354元 8,550元 28,500元 28,500元 28,500元 94,050元 4,125元 35,552元 36,552元 17,821元 4.0 3,800元 71,975元 171,817元 949元 28,639元 42,959元 4,551元 47,510元 119,484元 1,648元 8,240元 127,724元

7 己○○
107年3月12日-113

年7月31日
6年144天 0元 26,913元 35,600元 21,600元 57,200元 8,400元 28,000元 28,000元 28,000元 92,400元 28,547元 12,825元 27,358元 23,670元 2.0 1,952元 82,822元 176,513元 975元 29,422元 88,266元 5,804元 94,070元 176,892元 1,648元 8,240元 185,132元

8 申○○
107年11月12日-11

3年7月31日
5年264天 0元 26,913元 28,000元 21,600元 49,600元 8,400元 28,000元 28,000元 28,000元 92,400元 25,070元 25,013元 42,317元 0.0 0元 91,917元 168,913元 933元 28,155元 70,388元 10,182元 80,570元 172,487元 1,648元 8,240元 180,727元

9 宙○○
105年7月19日-113

年7月31日
8年15天 0元 30,163元 29,300元 20,510元 49,810元 8,790元 29,300元 29,300元 29,300元 96,690元 7,200元 89,490元 11.0 10,740元 150,040元 176,663元 976元 29,447元 117,788元 605元 118,393元 268,433元 1,648元 8,240元 276,673元

10 未○○
106年5月17日-113

年4月16日
 0元 37,057元 42,580元 18,485元 61,065元    0元 10.0 11,739元 72,804元 98,122元 542元 16,355元 0元 0元 0元 72,804元 1,648元 8,240元 81,044元

11 亥○
111年3月14日-113

年7月31日
2年141天 0元 26,913元 30,168元 21,000元 51,168元 9,000元 30,000元 30,000元 30,000元 99,000元 99,000元 3.0 2,937元 153,105元 177,081元 978元 29,517元 29,517元 5,701元 35,218元 188,322元 1,648元 8,240元 196,562元

12 壬○○
111年11月2日-113

年7月31日
1年273天 0元 29,806元 30,936元 20,300元 51,236元 8,700元 29,000元 29,000元 29,000元 95,700元 11,180元 29,540元 54,980元 0.0 0元 106,216元 176,742元 976元 29,460元 14,730元 11,017元 25,747元 131,963元 1,648元 8,240元 140,203元

13 辛○○
107年3月1日-113

年4月16日
 0元 34,540元 39,372元 16,215元 55,587元    0元 8.0 8,113元 63,700元 90,127元 498元 15,023元 0元 0元 0元 63,700元 1,648元 8,240元 71,940元

14 巳○○
112年5月8日-113

年7月31日
1年86天 0元 37,785元 39,800元 29,450元 69,250元 10,650元 35,500元 35,500元 35,500元 117,150元 117,150元 7.0 8,681元 195,081元 224,185元 1,239元 37,368元 18,684元 4,402元 23,086元 218,167元 1,648元 8,240元 226,407元

15 辰○○
108年8月19日-113

年7月31日
4年349天 0元 30,185元 39,911元 26,137元 66,048元 10,500元 35,000元 35,000元 35,000元 115,500元 115,500元 1.0 1,217元 182,765元 211,733元 1,170元 35,293元 70,585元 16,873元 87,458元 270,223元 1,648元 8,240元 278,463元

16 地○○
107年6月19日-113

年7月31日
6年45天 0元 26,913元 34,000元 23,800元 57,800元 10,200元 34,000元 34,000元 34,000元 112,200元 10,537元 26,764元 74,899元 15.0 16,319元 149,018元 196,913元 1,088元 32,822元 98,467元 2,023元 100,491元 249,508元 1,648元 8,240元 257,748元

17 戊○○
111年10月3日-113

年7月31日
1年303天 0元 30,484元 40,494元 27,956元 68,450元 10,650元 35,500元 35,500元 35,500元 117,150元 23,310元 23,310元 23,310元 47,220元 4.5 5,511元 121,181元 216,084元 1,194元 36,018元 18,009元 14,950元 32,959元 154,140元 1,648元 8,240元 162,380元

18 丑○○
105年9月8日-113

年7月31日
7年329天 37,500元 0元 30,000元 26,250元 93,750元 11,250元 37,500元 37,500元 37,500元 123,750元 19,320元 19,320元 19,320元 65,790元 0.0 0元 159,540元 180,000元 994元 30,003元 105,012元 13,522元 118,534元 278,073元 1,648元 8,240元 286,313元

19 丁○○
111年3月1日-113

年7月31日
2年154天 0元 27,163元 34,400元 23,990元 58,390元 10,050元 33,500元 33,500元 33,500元 110,550元 110,550元 7.0 7,652元 176,592元 196,103元 1,083元 32,687元 32,687元 6,896元 39,583元 216,175元 1,648元 8,240元 224,415元

20 丙○○
105年6月20日-113

年7月31日
8年44天 0元 37,792元 48,500元 33,950元 82,450元 14,550元 48,500元 48,500元 48,500元 160,050元 11,630元 32,564元 115,856元 15.0 23,225元 221,531元 280,292元 1,549元 46,720元 186,882元 2,816元 189,698元 411,229元 1,648元 8,240元 419,469元

21 甲○○
107年4月11日-113

年7月31日
6年114天 0元 29,007元 29,300元 20,510元 49,810元 8,790元 29,300元 29,300元 29,300元 96,690元 25,605元 24,601元 26,051元 20,433元 4.0 3,900元 74,143元 175,507元 970元 29,254元 87,763元 4,568元 92,332元 166,474元 1,648元 8,240元 174,714元

22 癸○○
98年10月12日-113

年7月31日
14年297天 0元 31,928元 29,350元 20,545元 49,895元 8,805元 29,350元 29,350元 29,350元 96,855元 96,855元 1.0 988元 147,738元 178,678元 987元 29,783元 208,481元 12,117元 178,698元 326,436元 1,648元 8,240元 334,676元

23 卯○○
110年7月1日-113

年7月31日
3年32天 0元 34,163元 50,000元 26,600元 76,600元 11,400元 38,000元 38,000元 38,000元 125,400元 29,007元 36,007元 38,763元 21,623元 1.5 1,956元 100,179元 236,163元 1,305元 39,365元 59,047元 1,726元 60,773元 160,951元 1,648元 8,240元 169,191元

24 庚○○
111年2月21日-113

年7月31日
2年162天 0元 34,016元 39,336元 20,982元 60,318元 8,550元 28,500元 28,500元 28,500元 94,050元 94,050元 1.5 1,562元 155,930元 188,384元 1,041元 31,401元 31,401元 6,968元 38,369元 194,299元 1,648元 8,240元 202,539元

25 宇○
105年4月27日-113

年7月31日
8年98天 0元 28,257元 31,500元 32,050元 63,550元 9,450元 31,500元 31,500元 31,500元 103,950元 11,767元 32,167元 60,016元 6+1小時 6,624元 130,190元 195,757元 1,082元 32,630元 130,519元 4,380元 134,900元 265,089元 1,648元 8,240元 273,329元

26 酉○○
103年3月3日-113

年7月31日
10年154天 0元 29,249元 28,500元 22,500元 51,000元 8,550元 28,500元 28,500元 28,500元 94,050元 94,050元 1.0 954元 146,004元 174,299元 963元 29,053元 145,265元 6,129元 151,394元 297,398元 1,648元 8,240元 305,638元

27 乙○○
108年7月1日-113

年7月31日
5年33天 0元 29,013元 36,000元 25,200元 61,200元 10,800元 36,000元 36,000元 36,000元 118,800元 118,800元 10+2小時 12,165元 192,165元 209,013元 1,155元 34,839元 87,098元 1,575元 88,673元 280,838元 1,648元 8,240元 289,078元

總計
3,726,121

元
 

2,331,728

元

6,057,838

元
 

222,480

元

6,280,318

元

編號 原　告 得請求金額 勞提總計 訴訟費用比例

1 午○○ 134,530元 3,296元 1.69%

2 寅○○ 219,013元 3,079元 1.24%

3 子○○ 263,713元 3,296元 1.13%

4 戌○○ 109,957元 3,288元 1.80%

5 天○○ 132,084元 3,296元 1.61%

6 玄○○ 98,402元 3,018元 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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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己○○ 153,222元 3,296元 0.56%

8 申○○ 129,590元 3,048元 1.01%

9 宙○○ 172,816元 3,079元 1.35%

10 未○○ 61,065元 3,296元 0.79%

11 亥○ 84,149元 3,079元 2.10%

12 壬○○ 73,801元 3,169元 1.69%

13 辛○○ 55,587元 3,296元 0.68%

14 巳○○ 95,718元 3,296元 2.10%

15 辰○○ 144,412元 3,296元 1.76%

16 地○○ 162,801元 3,296元 1.35%

17 戊○○ 101,326元 3,296元 1.35%

18 丑○○ 212,284元 3,296元 0.94%

19 丁○○ 99,366元 3,296元 2.03%

20 丙○○ 273,662元 3,296元 1.28%

21 甲○○ 142,163元 3,079元 0.64%

22 癸○○ 229,571元 3,079元 1.13%

23 卯○○ 130,371元 3,296元 0.79%

24 庚○○ 96,537元 3,296元 1.91%

25 宇○ 190,198元 3,296元 1.09%

26 酉○○ 187,632元 3,114元 1.43%

27 乙○○ 150,414元 3,296元 1.76%

01

(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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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為了TD下的DIV固定高度，把這個STYLE拿掉*/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185%;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justify-para {
  text-align:justify;
  text-align-last:justify
 }
 
.lightbar {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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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苗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勞訴字第4號
原      告  陳吉成  




            唐賢鳳  




            查清杏  




            黃玉妹  




            鄭玉妝  




            蘇慧如  


            阮氏清  


            陳金圓  




            譚郁蓁  




            陳佳琪  




            鄒蕙    




            林坤華  




            林妙璇  




            莊智凱  


            張家良  




            蕭妤珮  




            沈淑琍  




            范飛如  




            李淑珠  




            李年豐  




            江玉帶  




            林德蓮  




            徐秉宏  




            周莉閑  


            薛紅    




            陳賢妹  


            吳美琪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江錫麒律師(法扶律師)
複代理人    柯宏奇律師
被      告  元平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謝榮華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資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0月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如附表二「得請求金額」欄所示之金額，及自民國113年8月2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被告應分別提繳如附表二「勞提總計」欄所示之金額至原告之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除減縮部分外)由被告負擔64%，餘由原告按附表二「訴訟費用比例」欄所示負擔。
本判決所命之給付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附表二「得請求金額」欄、「勞提總計」欄所示之金額為原告等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原告起訴聲明第1項請求之金額，如起訴書附表二「小計」欄所示之金額【總金額新臺幣(下同)7,248,754元】及法定遲延利息；第2項勞工退休金提繳金額，如起訴書附表二「勞提總計」欄所示之金額(總金額227,475元)，經迭次更正後，嗣於民國113年10月4日具狀更正為，聲明第1項請求之金額，如附表一「小計」欄所示之金額(總金額6,057,838元)及法定遲延利息；第2項勞工退休金提繳金額，如起訴書附表一「勞提總計」欄所示之金額(總金額222,480元)(見本院卷二第7、17頁)。屬部分追加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核與前開規定要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起訴主張略以：
（一）原告等人受雇於被告，受雇期間、平均工資分別如附表一「受雇期間」欄、「月平均工資」欄所示，被告自113年2月1日起分別積欠部分原告工資，之後突然於113年4月22日起關閉工廠大門，無預警全面停工，拒絕受領原告提供勞務，原告等乃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於113年8月1日終止與被告間之勞動契約，並以起訴狀繕本之送達為終止之通知。是截至113年7月31日止，兩造間仍有勞動契約關係，依勞動契約及民法第487條規定，被告積欠原告等自113年4月22日起至113年7月31日止之工資。
（二）原告得向被告請求之金額如下：
　１、積欠工資部分：
　　⑴未給付工資部分：
　　　自113年2月1日至113年4月21日止，被告尚分別積欠原告如附表一「2/1-2/29未領工資」欄、「3/1-3/31未領工資」欄、「4/1-4/21未領工資」欄所示之工資未為給付，是原告依勞動契約向被告請求如附表一「未領工資總金額」欄所示之工資。
　　⑵受領勞務遲延部分：
　　　被告公司雖於113年4月22日關閉工廠大門，惟未向原告主張終止勞動契約之意思表示，兩造勞動契約既仍然存在，原告即有給付勞務之義務，被告無正當理由拒絕受領原告所給付之勞務，應認受領勞務遲延，依民法第487條規定原告無補服勞務之義務，且得請求報酬。是被告自113年4月22日起至113年7月31日止受領勞務遲延部分，原告得分別請求如附表一「受領遲延工資總金額」欄所示之工資。又附表一編號6至9、12、16至18、20、21、23、25之原告，因被告惡性倒閉，卻無從得以終止與被告間勞動契約，為謀生計僅得接續在其他公司上班並辦理加保，而於113年5月至7月領有其他公司之薪資，應有損益相抵，其等原告請求之受領遲延工資如附表一「損益相抵後受領遲延工資」欄所示。
　　⑶特休未休折算工資部分：
　　　原告等今年度尚未休假之特休日數分別如附表一「特休未休日數」欄所示，依勞基法第38條第4項、勞動基準法施行細則(下稱勞基法細則)第24條之1第2項第2款規定，原告等應得請求折算工資，請求金額分別如附表一「折算工資」欄所示。
　　⑷綜上，前3項金額加總為被告積欠原告等之總金額，原告等應得分別請求如附表一「積欠工資總金額」欄所示之金額。
　２、資遣費部分：
　　　原告等受雇於被告之工作年資分別如附表一「年資」欄所示，依勞工退休金條例(下稱勞退條例)第12條規定，被告應分別發給原告等如附表一「資遣費」欄所示之金額。
　３、勞工退休金提撥部分：
　　　被告自113年3月1日起未遵照勞退條例第14條第1項規定，按月依原告等工資之6%，負擔提繳原告等退休金之法律義務(原告丑○○自113年2月1日起)，損害原告等退休金之請領權益，為此併請求被告應向勞工保險局之原告等勞工退休金專戶，分別補提繳自113年3月1日起至113年7月31日止，每月如附表一「月勞提6%」欄所示之金額，共5個月，總金額分別如附表一「勞提總計」欄所示。
　４、綜上，被告應分別給付原告等如附表一「小計」欄所示金額，及分別向勞工保險局就各原告之勞工退休金專戶補提繳如附表一「勞提總計」欄所示之金額。
（三）並聲明：⑴被告應分別給付附表一「小計」欄所示金額予相對應原告，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⑵被告應分別提繳如附表一「勞提總計」欄所示之金額至相對應原告等之勞工保險局勞工退休金專戶。⑶原告等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準備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三、得心證之理由：
（一）原告等主張其等均為被告之員工，其等受雇之日、每月薪資之金額、特休未休之日數，分別如附表一所示，被告自113年2月起即積欠員工工資，並於113年4月22日突然於公司大門口貼停工之通知，有原告等之勞保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勞動部勞工保險局e化服務系統：個人網路申報及查詢作業、苗栗縣政府函、勞資爭議調解紀錄、薪資帳戶交易明細表、薪資單等在卷可按(見本院卷一第31至59、157至493頁、卷二第19至55頁)。又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準備書狀爭執，本院審酌原告等提出之上開證據，堪信原告等此部分之主張為真實。
（二）原告雖主張其等於113年8月1日終止兩造間之勞動契約等語。惟查：
　１、苗栗縣政府雖認定被告歇業屬實(基準日：113年5月28日)，有苗栗縣政府113年6月6日府勞資字第1130120853號函在卷可憑(見本院卷一第51頁)。惟按事業單位已終止生產、營業、倒閉或解散，未辦理歇業登記，且有積欠勞工工資、資遣費或退休金等情事，並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地方主管機關得應勞工之請求核發歇業事實之證明文件：㈠經依勞資爭議處理法規定調解或交付仲裁後。㈡經依勞動事件法規定調解後，地方主管機關辦理核發事業單位歇業事實之證明文件應行注意事項(下稱核發歇業事實注意事項)第2條第1項定有明文。而原告等已向苗栗縣勞資關係協會提起勞資爭議調解，因被告未到場而調解不成立，有勞資爭議調解紀錄在卷可按(見本院卷一第31至41、45至49、53、57頁)。苗栗縣政府乃依核發歇業事實注意事項，暨該府113年5月17日府勞資字第1130105526號函認定被告歇業，有上開函可據。是苗栗縣政府係依核發歇業事實注意事項規定，在被告終止生產、營業、倒閉，未辦理歇業登記，且有積欠勞工工資、資遣費，並經依勞資爭議處理法規定調解後，而核給原告等被告已歇業事實之證明文件，既係於被告終止生產、營業、倒閉後所為之認定，自非以其認定歇業之基準日為被告真正歇業之日。
　２、按非有歇業或轉讓時，雇主不得預告勞工終止勞動契約，勞基法第11條第1款定有明文。原告等申請勞資爭議調解時，均主張被告通知於113年4月22日停工、拒絕受領勞務等情，有勞資爭議調解紀錄在卷可按(見本院卷一第31至41、45至49、53頁)。又原告等起訴時亦主張被告於113年4月22日起關閉工廠大門無預警全面停工等語，有起訴狀在卷可憑(見本院卷一第15頁)。顯見被告已在其公司大門口公告自113年4月22日歇業，即預告於該日與全部勞工終止勞動契約之意思，則於該日被告即與原告等終止兩造間之勞動契約。
　３、綜上，苗栗縣政府雖認定被告歇業之基準日為113年5月28日，然此僅係依核發歇業事實注意事項，核給原告等被告歇業之證明文件，而非被告實際表示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之日。本件應依被告公告在113年4月22日停工時，為兩造終止勞動契約之日，被告既已公告在113年4月22日終止兩造之勞動契約，則原告等主張其等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在113年8月1日終止兩造之勞動契約，即無可採。是本件原告等請求自113年4月22日起之受領遲延工資、資遣費、提撥勞工退休金，即不應准許。
（三）按勞工之特別休假，因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而未休之日數，雇主應發給工資；發給特休未休工資所定一日工資，為勞工之特別休假於年度終結或契約終前一日之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其為計月者，為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前最近一個月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除以三十所得之金額
　　　，勞基法第38條第4項本文、勞基法細則第24條之1第2項第1款第2目分別定有明文。經查：本件被告係依勞基法第11條第1款規定終止兩造間之勞動契約，依前開規定，自應給付原告等特休未休之工資。　
（四）次按勞工適用本條例之退休金制度者，適用本條例後之工作年資，於勞動契約依勞動基準法第11條、第13條但書、第14條及第20條或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第23條、第24條規定終止時，其資遣費由雇主按其工作年資，每滿1年發給2分之1個月之平均工資，未滿1年者，以比例計給；最高以發給6個月平均工資為限，不適用勞動基準法第17條之規定。依前項規定計算之資遣費，應於終止勞動契約後30日內發給，勞工退休金條例(下稱勞退條例)第12條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又平均工資：指計算事由發生之當日前6個月內所得工資總額除以該期間之總日數所得之金額。工作未滿6個月者，指工作期間所得工資總額除以工作期間之總日數所得之金額。工資按工作日數、時數或論件計算者，其依上述方式計算之平均工資，如少於該期內工資總額除以實際工作日數所得金額百分之60者，以百分之60計，勞基法第2條第4款亦有明文。經查：本件被告係依勞基法第11條第1款規定終止兩造間之勞動契約，依前開規定，自應給付原告等資遣費。　
（五）復按雇主應為適用勞工退休金條例之勞工，按月提繳退休金，儲存於勞保局設立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雇主每月負擔之勞工退休金提繳率，不得低於勞工每月工資6%，勞退條例第6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定有明文。依同條例第31條第1項規定，雇主未依該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致勞工受有損害者，勞工得向雇主請求損害賠償。該專戶內之本金及累積收益屬勞工所有，僅於未符合勞退條例第24條第1項所定請領退休金規定之前，不得領取。是雇主未依該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者，將減損勞工退休金專戶之本金及累積收益，勞工之財產受有損害，自得依該條例第31條第1項規定請求損害賠償。然於勞工尚不得請領退休金之情形，亦得請求雇主將未提繳或未足額提繳之金額繳納至其退休金專戶，以回復原狀(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1602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被告尚未將原告等分別於113年3月、4月之勞工退休金予以提撥，是原告等請求被告按月提撥至其等設於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亦屬有據。　　　　　　
（六）茲就原告等請求之金額分述如下：
　１、原告午○○：
　　⑴積欠工資部分：
　　　被告尚積欠原告午○○113年3月工資33,000元、4月(1-21日)24,700元，合計57,700元(33,000+24,700=57,700)。
　　⑵資遣費部分：
　　①依前開說明，平均工資之計算應以被告終止勞動契約之113年4月21日回溯6個月，即至112年10月21日止之工資總額，除以該期間之總日數所得之金額，(原告午○○自陳於112年8月7日離職，再於同年11月1日入職，故同年8月至10月無薪資，而以同年7月之薪資計入6個月之總額)而原告午○○112年7月之薪資(以下所有原告均次月入帳，並為原告所是認，見本院卷一第509頁)為29,649元(見本院卷一第241頁薪資帳戶交易明細查詢單)，該月尚有10日(31-21=10)之薪資為9,564元(29,649÷31×10=9,564，元以下四捨五入，下同)；同年11月薪資為33,924元、同年12月薪資為29,800元、113年1月薪資為29,180元(15,000+14,180=29,180)、同年2月薪資為26,189元(以上見本院卷一第241至245頁薪資帳戶交易明細查詢單)、同年3月薪資為33,000元、同年4月(1-21日)為24,700元，是其6個月總薪資為186,357元(9,564+33,924+29,800+29,180+26,189+33,000+24,700=186,357)，則其6個月平均工資為31,060元(186,357÷6=31,060)。
　　②按定期契約屆滿後或不定期契約因故停止履行後，未滿三個月而訂定新約或繼續履行原約時，勞工前後工作年資，應合併計算，勞基法第10條定有明文。查原告午○○自108年2月18日到職至112年8月7日離職，再於112年11月1日到職至113年4月21日(見本院卷一第157頁勞保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計4年11月11日(4年5月20日+5月21日=4年11月11日)，平均工資為31,060元，則得請求之資遣費為76,830元【31,060×(4+11/12+11/30÷12)÷2=76,830】。
　　⑶勞工退休金提撥部分：
　　　原告午○○113年3月之薪資為33,000元，為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分級表第28級距，應以33,300元提撥6%之勞工退休金，應提繳1,998元(33,300×6%=1,998)；113年4月之薪資為24,700元為21級距，應以25,250元提撥6%之勞工退休金，應提繳1,515元(25,250×6%=1,515)，合計3,513元(1,998+1,515=3,513)，而原告午○○請求113年3月、4月每月提撥1,648元，計3,296元(1,648×2=3,296)，未逾上開金額，應予准許。
　　⑷綜上，原告午○○得請求被告給付之金額為134,530元(積欠工資57,700元+資遣費76,830元=134,530元)、勞工退休金提撥之金額為3,296元，逾此部分之請求，即屬無據。
　２、原告唐賢鳯：
　　⑴積欠工資部分：
　　　被告尚積欠原告唐賢鳯113年3月工資29,250元、4月(1-21日)20,475元，合計49,725元(29,250+20,475=49,725)。
　　⑵特休未休部分：
　　　原告主張其尚有特休未休1日，則依前開說明，其1日特休未休之金額為975元(29,250÷30×1=975)，原告寅○○僅請求964元未逾上開金額，應予准許。
　　⑶資遣費部分：
　　①依前開說明，平均工資之計算應以被告終止勞動契約之113年4月21日回溯6個月，即至112年10月21日止之工資總額，除以該期間之總日數所得之金額，而原告唐賢鳯112年10月之薪資為27,231元(見本院卷一第247頁薪資帳戶交易明細)，該月尚有10日(31-21=10)之薪資為8,784元(27,231÷31×10=8,784)；同年11月薪資為28,207元、同年12月薪資為25,282元、113年1月薪資為28,163元(15,000+13,163=28,163)、同年2月薪資為28,163元(以上見本院卷一第247、249頁薪資帳戶交易明細)、同年3月薪資為29,250元、同年4月(1-21日)為20,475元，是其6個月總薪資為168,324元(8,784+28,207+25,282+28,163+28,163+29,250+20,475=168,324)，則其6個月平均工資為28,054元(168,324÷6=28,054)。
　　②查原告唐賢鳯自100年1月3日到職至113年4月21日(見本院卷一第162頁勞保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計13年3月19日，超過12年，以最高以發給6個月平均工資為限，平均工資為28,054元，則得請求之資遣費為168,324元【28,054×6=168,324】。
　　⑷勞工退休金提撥部分：
　　　原告唐賢鳯113年3月之薪資為29,250元，為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分級表第26級距，應以30,300元提撥6%之勞工退休金，應提繳1,818元(30,300×6%=1,818)；113年4月之薪資為20,475元為17級距，應以21,009元提撥6%之勞工退休金，應提繳1,261元(21,009×6%=1,261)，合計3,079元(1,818+1,261=3,079)。
　　⑸綜上，原告唐賢鳯得請求被告給付之金額為219,013元(積欠工資49,725元+特休未休964元+資遣費168,324元=219,013元)、勞工退休金提撥之金額為3,079元，逾此部分之請求，即屬無據。
　３、原告子○○：　　
　　⑴積欠工資部分：
　　　被告尚積欠原告子○○113年3月工資37,170元、4月(1-21日)24,570元，合計61,740元(37,170+24,570=61,740)。
　　⑵特休未休部分：
　　　原告子○○主張其尚有特休未休12日，則依前開說明，其12日特休未休之金額為14,868元(37,170÷30×12=14,868)，原告子○○僅請求13,161元未逾上開金額，應予准許。
　　⑶資遣費部分：
　　①依前開說明，平均工資之計算應以被告終止勞動契約之113年4月21日回溯6個月，即至112年10月21日止之工資總額，除以該期間之總日數所得之金額，而原告子○○112年10月之薪資為17,968元(見本院卷一第251薪資帳戶交易明細查詢單)，該月尚有10日(31-21=10)之薪資為5,796元(17,968÷31×10=5,796)；同年11月薪資為30,780元、同年12月薪資為29,148元、113年1月薪資為29,085元(15,000+14,085=29,085)、同年2月薪資為35,373元(以上見本院卷一第251、253頁薪資帳戶交易明細查詢單)、同年3月薪資為37,170元、同年4月(1-21日)為24,570元，是其6個月總薪資為191,922元(5,796+30,780+29,148+29,085+35,373+37,170+24,570=191,922)，則其6個月平均工資為31,987元(191,922÷6=31,987)。
　　②查原告子○○自101年7月2日到職至113年4月21日(見本院卷一第163頁勞保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計11年9月20日，平均工資為31,987元，則得請求之資遣費為188,812元【31,987×(11+9/12+20/30÷12)÷2=188,812】。
　　⑷勞工退休金提撥部分：
　　　原告子○○113年3月之薪資為37,170元，為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分級表第31級距，應以38,200元提撥6%之勞工退休金，應提繳2,292元(38,200×6%=2,292)；113年4月之薪資為24,570元為21級距，應以25,250元提撥6%之勞工退休金，應提繳1,515元(25,250×6%=1,515)，合計3,807元(2,292+1,515=3,807)。而原告子○○請求113年3月、4月每月提撥1,648元，計3,296元(1,648×2=3,296)，未逾上開金額，應予准許。
　　⑸綜上，原告子○○得請求被告給付之金額為263,713元(積欠工資61,740元+特休未休13,161元+資遣費188,812元=263,713元)、勞工退休金提撥之金額為3,296元，逾此部分之請求，即屬無據。　
　４、原告戌○○：
　　⑴積欠工資部分：
　　　被告尚積欠原告戌○○113年3月工資34,212元、4月(1-21日)19,950元，合計54,162元(34,212+19,950=54,162)。
　　⑵資遣費部分：
　　①依前開說明，平均工資之計算應以被告終止勞動契約之113年4月21日回溯6個月，即至112年10月21日止之工資總額，除以該期間之總日數所得之金額(原告戌○○並無113年1月之薪資記載，而以同年9月之薪資計入6個月之總額)，而原告戌○○112年9月之薪資為29,477元(見本院卷一第255薪資帳戶交易明細查詢單)，該月尚有9日(30-21=9)之薪資為8,843元(29,477÷30×9=8,843)；同年10月薪資為27,457元、同年11月薪資為27,457元、同年12月薪資為26,127元、113年2月薪資為21,613元(以上見本院卷一第255、257頁薪資帳戶交易明細查詢單)、同年3月薪資為34,212元、同年4月(1-21日)為19,950元，是其6個月總薪資為165,659元(8,843+27,457+27,457+26,127+21,613+34,212+19,950=165,659)，則其6個月平均工資為27,610元(165,659÷6=27,610)。
　　②查原告戌○○自109年4月7日到職至113年4月21日(見本院卷一第166頁勞保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計4年15日，平均工資為27,610元，則得請求之資遣費為55,795元【27,610×(4+15/30÷12)÷2=55,795】。
　　⑶勞工退休金提撥部分：
　　　原告戌○○113年3月之薪資為34,212元，為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分級表第29級距，應以34,800元提撥6%之勞工退休金，應提繳2,088元(34,800×6%=2,088)；113年4月之薪資為19,950元為16級距，應以20,008元提撥6%之勞工退休金，應提繳1,200元(20,008×6%=1,200)，合計3,288元(2,088+1,200=3,288)。
　　⑷綜上，原告戌○○得請求被告給付之金額為109,957元(積欠工資54,162元+資遣費55,795元=109,957元)、勞工退休金提撥之金額為3,288元，逾此部分之請求，即屬無據。
　５、原告天○○：　　　　
　　　⑴積欠工資部分：
　　　被告尚積欠原告天○○113年3月工資33,444元、4月(1-21日)21,924元，合計55,368元(33,444+21,924=55,368)。
　　⑵特休未休部分：
　　　原告天○○主張其尚有特休未休3.5小時，則依前開說明，其3.5小時特休未休之金額為488元(33,444÷30÷8×3.5=488)，原告天○○僅請求429元未逾上開金額，應予准許。
　　⑶資遣費部分：
　　①依前開說明，平均工資之計算應以被告終止勞動契約之113年4月21日回溯6個月，即至112年10月21日止之工資總額，除以該期間之總日數所得之金額，而原告天○○112年10月之薪資為34,946元(見本院卷一第263薪資帳戶交易明細查詢單)，該月尚有10日(31-21=10)之薪資為11,273元(34,946÷31×10=11,273)；同年11月薪資為32,255元、同年12月薪資為21,961元、113年1月薪資為32,608元(15,000+17,608=32,608)、同年2月薪資為27,513元(以上見本院卷一第263、265頁薪資帳戶交易明細查詢單)、同年3月薪資為33,444元、同年4月(1-21日)為21,924元，是其6個月總薪資為180,978元(11,273+32,255+21,961+32,608+27,513+33,444+21,924=180,978)，則其6個月平均工資為30,163元(180,978÷6=30,163)。
　　②查原告天○○自108年4月1日到職至113年4月21日(見本院卷一第168頁勞保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計5年21日，平均工資為30,163元，則得請求之資遣費為76,287元【30,163×(5+21/30÷12)÷2=76,287】。
　　⑷勞工退休金提撥部分：
　　　原告天○○113年3月之薪資為33,444元，為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分級表第29級距，應以34,800元提撥6%之勞工退休金，應提繳2,088元(34,800×6%=2,088)；113年4月之薪資為21,924元為18級距，應以22,000元提撥6%之勞工退休金，應提繳1,320元(22,000×6%=1,320)，合計3,408元(2,088+1,320=3,408)。而原告天○○請求113年3月、4月每月提撥1,648元，計3,296元(1,648×2=3,296)，未逾上開金額，應予准許。
　　⑸綜上，原告天○○得請求被告給付之金額為132,084元(積欠工資55,368元+特休未休429元+資遣費76,287元=132,084元)、勞工退休金提撥之金額為3,296元，逾此部分之請求，即屬無據。　　　
　６、原告玄○○：
　　⑴積欠工資部分：
　　　被告尚積欠原告玄○○113年3月工資30,404元、4月(1-21日)19,950元，合計50,354元(30,404+19,950=50,354)。
　　⑵特休未休部分：
　　　原告玄○○主張其尚有特休未休4日，則依前開說明，其4日特休未休之金額為4,054元(30,404÷30×4=4,054)，原告玄○○僅請求3,800元未逾上開金額，應予准許。
　　⑶資遣費部分：
　　①依前開說明，平均工資之計算應以被告終止勞動契約之113年4月21日回溯6個月，即至112年10月21日止之工資總額，除以該期間之總日數所得之金額，而原告玄○○112年10月之薪資為26,505元(見本院卷一第271薪資帳戶交易明細)，該月尚有10日(31-21=10)之薪資為8,550元(26,505÷31×10=8,550)；同年11月薪資為27,457元、同年12月薪資為30,497元、113年1月薪資為30,453元(15,000+15,453=30,453)、同年2月薪資為27,413元(以上見本院卷一第271、272頁薪資帳戶交易明細)、同年3月薪資為30,404元、同年4月(1-21日)為19,950元，是其6個月總薪資為174,724元(8,550+27,457+30,497+30,453+27,413+30,404+19,950=174,724)，則其6個月平均工資為29,121元(174,724÷6=29,121)。
　　②查原告玄○○自110年4月8日到職至113年4月21日(見本院卷一第173頁勞動部勞工保險局e化服務系統：個人網路申報及查詢作業)，計3年14日，平均工資為29,121元，則得請求之資遣費為44,248元【29,121×(3+14/30÷12)÷2=44,248】。
　　⑷勞工退休金提撥部分：
　　　原告玄○○113年3月之薪資為30,404元，為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分級表第27級距，應以31,800元提撥6%之勞工退休金，應提繳1,908元(31,800×6%=1,908)；113年4月之薪資為19,950元為16級距，應以20,008元提撥6%之勞工退休金，應提繳1,200元(20,008×6%=1,200)，合計3,108元(1,908+1,200=3,108)。
　　⑸綜上，原告玄○○得請求被告給付之金額為98,402元(積欠工資50,354元+特休未休3,800元+資遣費44,248元=98,402元)、勞工退休金提撥之金額為3,108元，逾此部分之請求，即屬無據。　
　７、原告己○○：
　　⑴積欠工資部分：
　　　被告尚積欠原告己○○113年3月工資35,600元、4月(1-21日)21,600元，合計57,200元(35,600+21,600=57,200)。
　　⑵特休未休部分：
　　　原告己○○主張其尚有特休未休2日，則依前開說明，其2日特休未休之金額為2,373元(35,600÷30×2=2,373)，原告己○○僅請求1,952元未逾上開金額，應予准許。
　　⑶資遣費部分：
　　①依前開說明，平均工資之計算應以被告終止勞動契約之113年4月21日回溯6個月，即至112年10月21日止之工資總額，除以該期間之總日數所得之金額，而原告己○○112年10月之薪資為38,487元(見本院卷一第275薪資帳戶交易明細)，該月尚有10日(31-21=10)之薪資為12,415元(38,487÷31×10=12,415)；同年11月薪資為35,787元、同年12月薪資為34,757元、113年1月薪資為29,013元(20,000+9,013=29,013)、同年2月薪資為26,913元(以上見本院卷一第277頁薪資帳戶交易明細)、同年3月薪資為35,600元、同年4月(1-21日)為21,600元，是其6個月總薪資為196,085元(12,415+35,787+34,757+29,013+26,913+35,600+21,600=196,085)，則其6個月平均工資為32,681元(196,085÷6=32,681)。
　　②查原告己○○自107年3月12日到職至113年4月21日(見本院卷一第179頁勞保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計6年1月10日，平均工資為32,681元，則得請求之資遣費為99,859元【32,681×(6+1/12+10/30÷12)÷2=99,859】。原告己○○僅請求94,070元未逾上開金額，應予准許。
　　⑷勞工退休金提撥部分：
　　　原告己○○113年3月之薪資為35,600元，為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分級表第30級距，應以36,300元提撥6%之勞工退休金，應提繳2,178元(36,300×6%=2,178)；113年4月之薪資為21,600元為18級距，應以22,000元提撥6%之勞工退休金，應提繳1,320元(22,000×6%=1,320)，合計3,498元(2,178+1,320=3,498)。而原告己○○請求113年3月、4月每月提撥1,648元，計3,296元(1,648×2=3,296)，未逾上開金額，應予准許。
　　⑸綜上，原告己○○得請求被告給付之金額為153,222元(積欠工資57,200元+特休未休1,952元+資遣費94,070元=153,222元)、勞工退休金提撥之金額為3,296元，逾此部分之請求，即屬無據。　
　８、原告申○○：
　　⑴積欠工資部分：
　　　被告尚積欠原告申○○113年3月工資28,000元、4月(1-21日)21,600元，合計49,600元(28,000+21,600=49,600)。
　　⑵資遣費部分：
　　①依前開說明，平均工資之計算應以被告終止勞動契約之113年4月21日回溯6個月，即至112年10月21日止之工資總額，除以該期間之總日數所得之金額，而原告申○○112年10月之薪資為28,957元(見本院卷一第283薪資帳戶交易明細查詢單)，該月尚有10日(31-21=10)之薪資為9,341元(28,957÷31×10=9,341)；同年11月薪資為28,957元、同年12月薪資為32,482元、113年1月薪資為29,013元(20,000+9,013=29,013)、同年2月薪資為26,913元(以上見本院卷一第283、285頁薪資帳戶交易明細)、同年3月薪資為28,000元、同年4月(1-21日)為21,600元，是其6個月總薪資為176,306元(9,341+28,957+32,482+29,013+26,913+28,000+21,600=176,306)，則其6個月平均工資為29,384元(176,306÷6=29,384)。
　　②查原告申○○自107年11月12日到職至113年4月21日(見本院卷一第181頁勞保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計5年5月10日，平均工資為29,384元，則得請求之資遣費為79,990元【29,384×(5+5/12+10/30÷12)÷2=79,990】。
　　⑶勞工退休金提撥部分：
　　　原告申○○113年3月之薪資為28,000元，為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分級表第25級距，應以28,800元提撥6%之勞工退休金，應提繳1,728元(28,800×6%=1,728)；113年4月之薪資為21,600元為18級距，應以22,000元提撥6%之勞工退休金，應提繳1,320元(22,000×6%=1,320)，合計3,048元(1,728+1,320=3,048)。
　　⑷綜上，原告申○○得請求被告給付之金額為129,590元(積欠工資49,600元+資遣費79,990元=129,590元)、勞工退休金提撥之金額為3,048元，逾此部分之請求，即屬無據。
　９、原告宙○○：
　　⑴積欠工資部分：
　　　被告尚積欠原告宙○○113年3月工資29,300元、4月(1-21日)20,510元，合計49,810元(29,300+20,510=49,810)。
　　⑵特休未休部分：
　　　原告宙○○主張其尚有特休未休11日，則依前開說明，其11日特休未休之金額為10,743元(29,300÷30×11=10,743)，原告宙○○僅請求10,740元未逾上開金額，應予准許。
　　⑶資遣費部分：
　　①依前開說明，平均工資之計算應以被告終止勞動契約之113年4月21日回溯6個月，即至112年10月21日止之工資總額，除以該期間之總日數所得之金額，而原告宙○○112年10月之薪資為27,281元(見本院卷一第287薪資帳戶交易明細查詢單)，該月尚有10日(31-21=10)之薪資為8,800元(27,281÷31×10=8,800)；同年11月薪資為28,257元、同年12月薪資為25,313元、113年1月薪資為31,363元(15,000+16,363=31,363)、同年2月薪資為30,163元(以上見本院卷一第287、289頁薪資帳戶交易明細查詢單)、同年3月薪資為29,300元、同年4月(1-21日)為20,510元，是其6個月總薪資為173,706元(8,800+28,257+25,313+31,363+30,163+
　　　29,300+20,510=173,706)，則其6個月平均工資為28,951元(173,706÷6=28,951)。
　　②查原告宙○○自105年7月20日到職至113年4月21日(見本院卷一第185頁勞保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計7年9月2日，平均工資為28,951元，則得請求之資遣費為112,266元【28,951×(7+9/12+2/30÷12)÷2=112,266】。
　　⑷勞工退休金提撥部分：
　　　原告宙○○113年3月之薪資為29,300元，為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分級表第26級距，應以30,300元提撥6%之勞工退休金，應提繳1,818元(30,300×6%=1,818)；113年4月之薪資為20,510元為17級距，應以21,009元提撥6%之勞工退休金，應提繳1,261元(21,009×6%=1,261)，合計3,079元(1,818+1,261=3,079)。
　　⑸綜上，原告宙○○得請求被告給付之金額為172,816元(積欠工資49,810元+特休未休10,740元+資遣費112,266元=172,816元)、勞工退休金提撥之金額為3,079元，逾此部分之請求，即屬無據。　　
　10、原告未○○：
　　⑴積欠工資部分：
　　　被告尚積欠原告未○○113年3月工資42,580元、4月(1-16日)18,485元，合計61,065元(42,580+18,485=61,065)。
　　⑵特休未休部分：
　　　原告未○○主張其尚有特休未休10日，惟被告係公告在113年4月22日終止勞動契約，而原告未○○係在113年4月16日即已離職，並於同月17日在被告公司退保，且於同日在耐思尼股份有限公司加保，有勞保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在卷可按(見本院卷一第187頁)。顯見原告未○○係在被告公告終止勞動契約前之113年4月16日自行離職，則其即無特休未休之情事，是其此部分之請求，即無所據，不應准許。
　　⑶勞工退休金提撥部分：
　　　原告未○○113年3月之薪資為42,580元，為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分級表第34級距，應以43,900元提撥6%之勞工退休金，應提繳2,634元(43,900×6%=2,634)；113年4月之薪資為18,485元為15級距，應以19,047元提撥6%之勞工退休金，應提繳1,143元(19,047×6%=1,143)，合計3,777元(2,634+1,143=3,777)。而原告未○○請求113年3月、4月每月提撥1,648元，計3,296元(1,648×2=3,296)，未逾上開金額，應予准許。
　　⑷綜上，原告未○○得請求被告給付之金額為積欠工資61,065元、勞工退休金提撥之金額為3,296元，逾此部分之請求，即屬無據。
　11、原告亥○：
　　⑴積欠工資部分：
　　　被告尚積欠原告亥○113年3月工資30,168元、4月(1-21日)21,000元，合計51,168元(30,168+21,000=51,168)。
　　⑵特休未休部分：
　　　原告亥○主張其尚有特休未休3日，則依前開說明，其3日特休未休之金額為3,017元(30,168÷30×3=3,017)，原告亥○僅請求2,937元未逾上開金額，應予准許。
　　⑶資遣費部分：
　　①依前開說明，平均工資之計算應以被告終止勞動契約之113年4月21日回溯6個月，即至112年10月21日止之工資總額，除以該期間之總日數所得之金額，而原告亥○112年10月之薪資為28,587元(見本院卷一第309頁、卷二第31頁薪資單)，該月尚有10日(31-21=10)之薪資為9,222元(28,587÷31×10=9,222)；同年11月薪資為29,677元、同年12月薪資為26,957元、113年1月薪資為27,288元(20,000+7,288=27,288)、同年2月薪資為26,913元(以上見本院卷一第311至317頁、卷二第23至29頁薪資單)、同年3月薪資為30,168元、同年4月(1-21日)為21,000元，是其6個月總薪資為171,225元(9,222+29,677+26,957+27,288+26,913+30,168+21,000=171,225)，則其6個月平均工資為28,538元(171,225÷6=28,538)。
　　②查原告亥○自111年3月14日到職至113年4月21日(見本院卷一第191頁勞保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計2年1月8日，平均工資為28,538元，則得請求之資遣費為30,044元【28,538×(2+1/12+8/30÷12)÷2=30,044】。
　　⑷勞工退休金提撥部分：
　　　原告亥○113年3月之薪資為30,168元，為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分級表第26級距，應以30,300元提撥6%之勞工退休金，應提繳1,818元(30,300×6%=1,818)；113年4月之薪資為21,000元為17級距，應以21,009元提撥6%之勞工退休金，應提繳1,261元(22,000×6%=1,261)，合計3,079元(1,818+1,261=3,079)。
　　⑸綜上，原告亥○得請求被告給付之金額為84,149元(積欠工資51,168元+特休未休2,937元+資遣費30,044元=84,149元)、勞工退休金提撥之金額為3,079元，逾此部分之請求，即屬無據。　
　12、原告壬○○：
　　⑴積欠工資部分：
　　　被告尚積欠原告壬○○113年3月工資30,936元、4月(1-21日)20,300元，合計51,236元(30,936+20,300=51,236)。
　　⑵資遣費部分：
　　①依前開說明，平均工資之計算應以被告終止勞動契約之113年4月21日回溯6個月，即至112年10月21日止之工資總額，除以該期間之總日數所得之金額，而原告壬○○112年10月之薪資為25,903元(見本院卷一第327薪資帳戶交易明細)，該月尚有10日(31-21=10)之薪資為8,356元(25,903÷31×10=8,356)；同年11月薪資為31,202元、同年12月薪資為32,164元、113年1月薪資為31,163元(15,000+16,163=31,163)、同年2月薪資為29,806元(以上見本院卷一第329、331頁薪資帳戶交易明細)、同年3月薪資為30,936元、同年4月(1-21日)為20,300元，是其6個月總薪資為183,927元(8,356+31,202+32,164+31,163+29,806+30,936+20,300=183,927)，則其6個月平均工資為30,655元(183,927÷6=30,655)。
　　②查原告壬○○自111年11月2日到職至113年4月21日(見本院卷一第193頁勞保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計1年5月20日，平均工資為30,655元，則得請求之資遣費為22,565元【30,655×(1+5/12+20/30÷12)÷2=22,565】。
　　⑶勞工退休金提撥部分：
　　　原告壬○○113年3月之薪資為30,936元，為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分級表第27級距，應以31,800元提撥6%之勞工退休金，應提繳1,908元(31,800×6%=1,908)；113年4月之薪資為20,300元為17級距，應以21,009元提撥6%之勞工退休金，應提繳1,261元(21,009×6%=1,261)，合計3,169元(1,908+1,261=3,169)。
　　⑷綜上，原告壬○○得請求被告給付之金額為73,801元(積欠工資51,236元+資遣費22,565元=73,801元)、勞工退休金提撥之金額為3,169元，逾此部分之請求，即屬無據。
　13、原告辛○○：
　　⑴積欠工資部分：
　　　被告尚積欠原告辛○○113年3月工資39,372元、4月(1-16日)16,215元，合計55,587元(39,372+16,215=55,587)。
　　⑵特休未休部分：
　　　原告辛○○主張其尚有特休未休8日，惟被告係公告在113年4月22日終止勞動契約，而原告辛○○係在113年4月16日即已離職，並於同月17日在被告公司退保，且於翌日在浩鉦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加保，有勞保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在卷可按(見本院卷一第199頁)。顯見原告辛○○係在被告公告終止勞動契約前之113年4月16日自行離職，則其即無特休未休之情事，是其此部分之請求，即無所據，不應准許。
　　⑶勞工退休金提撥部分：
　　　原告辛○○113年3月之薪資為39,372元，為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分級表第32級距，應以40,100元提撥6%之勞工退休金，應提繳2,406元(40,100×6%=2,406)；113年4月之薪資為16,215元為12級距，應以16,500元提撥6%之勞工退休金，應提繳990元(16,500×6%=990)，合計3,396元(2,406+990=3,396)。而原告辛○○請求113年3月、4月每月提撥1,648元，計3,296元(1,648×2=3,296)，未逾上開金額，應予准許。
　　⑷綜上，原告辛○○得請求被告給付之金額為積欠工資55,587元、勞工退休金提撥之金額為3,296元，逾此部分之請求，即屬無據。
　14、原告巳○○：
　　⑴積欠工資部分：
　　　被告尚積欠原告巳○○113年3月工資39,800元、4月(1-21日)29,450元，合計69,250元(39,800+29,450=69,250)。
　　⑵特休未休部分：
　　　原告巳○○主張其尚有特休未休7日，則依前開說明，其7日特休未休之金額為9,287元(39,800÷30×7=9,287)，原告巳○○僅請求8,681元未逾上開金額，應予准許。
　　⑶資遣費部分：
　　①依前開說明，平均工資之計算應以被告終止勞動契約之113年4月21日回溯6個月，即至112年10月21日止之工資總額，除以該期間之總日數所得之金額，而原告巳○○112年10月之薪資為39,160元(見本院卷一第349薪資帳戶交易明細查詢單)，該月尚有10日(31-21=10)之薪資為12,632元(39,160÷31×10=12,632)；同年11月薪資為36,568元、同年12月薪資為34,548元、113年1月薪資為32,591元(20,000+12,591=32,591)、同年2月薪資為37,785元(以上見本院卷一第349至355頁薪資帳戶交易明細)、同年3月薪資為39,800元、同年4月(1-21日)為29,450元，是其6個月總薪資為223,374元(12,632+36,568+34,548+32,591+37,785+39,800+29,450=223,374)，則其6個月平均工資為37,229元(223,374÷6=37,229)。
　　②查原告巳○○自112年5月8日到職至113年4月21日(見本院卷一第201頁勞動部勞工保險局e化服務系統：個人網路申報及查詢作業)，計11月14日，平均工資為37,229元，則得請求之資遣費為17,787元【37,229×(11/12+14/30÷12)÷2=17,787】。
　　⑷勞工退休金提撥部分：
　　　原告巳○○113年3月之薪資為39,800元，為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分級表第32級距，應以40,100元提撥6%之勞工退休金，應提繳2,406元(40,100×6%=2,406)；113年4月之薪資為29,450元為26級距，應以30,300元提撥6%之勞工退休金，應提繳1,818元(30,300×6%=1,818)，合計4,224元(2,406+1,818=4,224)。而原告巳○○請求113年3月、4月每月提撥1,648元，計3,296元(1,648×2=3,296)，未逾上開金額，應予准許。
　　⑸綜上，原告巳○○得請求被告給付之金額為59,718元(積欠工資69,250元+特休未休8,681元+資遣費17,787元=95,718元)、勞工退休金提撥之金額為3,296元，逾此部分之請求，即屬無據。　　
　15、原告辰○○：
　　⑴積欠工資部分：
　　　被告尚積欠原告辰○○113年3月工資39,911元、4月(1-21日)26,137元，合計66,048元(39,911+26,137=66,048)。
　　⑵特休未休部分：
　　　原告辰○○主張其尚有特休未休1日，則依前開說明，其1日特休未休之金額為1,330元(39,911÷30×1=1,330)，原告辰○○僅請求1,217元未逾上開金額，應予准許。
　　⑶資遣費部分：
　　①依前開說明，平均工資之計算應以被告終止勞動契約之113年4月21日回溯6個月，即至112年10月21日止之工資總額，除以該期間之總日數所得之金額，而原告辰○○112年10月之薪資為29,192元(見本院卷一第361薪資單)，該月尚有10日(31-21=10)之薪資為9,417元(29,192÷31×10=9,417)；同年11月薪資為31,939元、同年12月薪資為30,248元、113年1月薪資為30,185元、同年2月薪資為30,185元(以上見本院卷一第361至365頁薪資單)、同年3月薪資為39,911元、同年4月(1-21日)為26,137元，是其6個月總
　 　薪資為198,022元(9,417+31,939+30,248+30,185+30,185+39,911+26,137=198,022)，則其6個月平均工資為33,004元(198,022÷6=33,004)。
　　②查原告辰○○自108年8月19日到職至113年4月21日(見本院卷一第204頁勞保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計4年8月3日，平均工資為33,004元，則得請求之資遣費為77,147元【33,004×(4+8/12+3/30÷12)÷2=77,147】。
　　⑷勞工退休金提撥部分：
　　　原告辰○○113年3月之薪資為39,911元，為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分級表第32級距，應以40,100元提撥6%之勞工退休金，應提繳2,406元(40,100×6%=2,406)；113年4月之薪資為26,137元為22級距，應以26,400元提撥6%之勞工退休金，應提繳1,584元(26,400×6%=1,584)，合計3,990元(2,406+1,584=3,990)。而原告辰○○請求113年3月、4月每月提撥1,648元，計3,296元(1,648×2=3,296)，未逾上開金額，應予准許。
　　⑸綜上，原告辰○○得請求被告給付之金額為144,412元(積欠工資66,048元+特休未休1,217元+資遣費77,147元=144,412元)、勞工退休金提撥之金額為3,296元，逾此部分之請求，即屬無據。　　
　16、原告地○○：
　　⑴積欠工資部分：
　　　被告尚積欠原告地○○113年3月工資34,000元、4月(1-21日)23,800元，合計57,800元(34,000+23,800=57,800)。
　　⑵特休未休部分：
　　　原告地○○主張其尚有特休未休15日，則依前開說明，其15日特休未休之金額為17,000元(34,000÷30×15=17,000)，原告地○○僅請求16,319元未逾上開金額，應予准許。
　　⑶資遣費部分：
　　①依前開說明，平均工資之計算應以被告終止勞動契約之113年4月21日回溯6個月，即至112年10月21日止之工資總額，除以該期間之總日數所得之金額，而原告地○○112年10月之薪資為32,957元(見本院卷一第375薪資單)，該月尚有10日(31-21=10)之薪資為10,631元(32,957÷31×10=10,631)；同年11月薪資為32,957元、同年12月薪資為26,957元、113年1月薪資為26,913元(20,000+6,913=26,913)、同年2月薪資為26,913元(以上見本院卷一第377至383頁薪資單)、同年3月薪資為34,000元、同年4月(1-21日)為23,800元，是其6個月總薪資為182,171元(10,631+32,957+26,957+26,913+26,913+34,000+23,800=182,171)，則其6個月平均工資為30,362元(182,171÷6=30,362)。
　　②查原告地○○自107年6月19日到職至113年4月21日(見本院卷一第205頁勞動部勞工保險局e化服務系統：個人網路申報及查詢作業)，計5年10月3日，平均工資為30,362元，則得請求之資遣費為88,682元【30,362×(5+10/12+3/30÷12)÷2=88,682】。
　　⑷勞工退休金提撥部分：
　　　原告地○○113年3月之薪資為34,000元，為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分級表第29級距，應以34,800元提撥6%之勞工退休金，應提繳2,088元(34,800×6%=2,088)；113年4月之薪資為23,800元為20級距，應以24,000元提撥6%之勞工退休金，應提繳1,440元(24,000×6%=1,440)，合計3,528元(2,088+1,440=3,528)。而原告地○○請求113年3月、4月每月提撥1,648元，計3,296元(1,648×2=3,296)，未逾上開金額，應予准許。
　　⑸綜上，原告地○○得請求被告給付之金額為162,801元(積欠工資57,800元+特休未休16,319元+資遣費88,682元=162,801元)、勞工退休金提撥之金額為3,296元，逾此部分之請求，即屬無據。　　
　17、原告戊○○：
　　⑴積欠工資部分：
　　　被告尚積欠原告戊○○113年3月工資40,494元、4月(1-21日)27,956元，合計68,450元(40,494+27,956=68,450)。
　　⑵特休未休部分：
　　　原告戊○○主張其尚有特休未休4.5日，則依前開說明，其4.5日特休未休之金額為6,074元(40,494÷30×4.5=6,074)，原告戊○○僅請求5,511元未逾上開金額，應予准許。
　　⑶資遣費部分：
　　①依前開說明，平均工資之計算應以被告終止勞動契約之113年4月21日回溯6個月，即至112年10月21日止之工資總額，除以該期間之總日數所得之金額，而原告戊○○112年10月之薪資為36,690元(見本院卷一第389頁薪資單)，該月尚有10日(31-21=10)之薪資為11,835元(36,690÷31×10=11,835)；同年11月薪資為36,614元、同年12月薪資為31,509元、113年1月薪資為32,584元(20,000+12,584=32,584)、同年2月薪資為30,484元(以上見本院卷一第391、393頁薪資單及薪資帳戶交易明細)、同年3月薪資為40,494元、同年4月(1-21日)為27,956元，是其6個月總薪資為211,476元(11,835+36,614+31,509+32,584+30,484+40,494+27,956=211,476)，則其6個月平均工資為35,246元(211,476÷6=35,246)。
　　②查原告戊○○自111年10月3日到職至113年4月21日(見本院卷一第209頁勞保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計1年6月19日，平均工資為35,246元，則得請求之資遣費為27,365元【35,246×(1+6/12+19/30÷12)÷2=27,365】。
　　⑷勞工退休金提撥部分：
　　　原告戊○○113年3月之薪資為40,494元，為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分級表第33級距，應以42,000元提撥6%之勞工退休金，應提繳2,520元(42,000×6%=2,520)；113年4月之薪資為27,956元為25級距，應以28,800元提撥6%之勞工退休金，應提繳1,728元(28,800×6%=1,728)，合計4,248元(2,520+1,728=4,248)。而原告戊○○請求113年3月、4月每月提撥1,648元，計3,296元(1,648×2=3,296)，未逾上開金額，應予准許。
　　⑸綜上，原告戊○○得請求被告給付之金額為101,326元(積欠工資68,450元+特休未休5,511元+資遣費27,365元=101,326元)、勞工退休金提撥之金額為3,296元，逾此部分之請求，即屬無據。　　
　18、原告丑○○：
　　⑴積欠工資部分：
　　　被告尚積欠原告丑○○113年2月工資37,500元、3月工資30,000元、4月(1-21日)26,250元，合計93,750元(37,500+30,000+26,250=93,750)。
　　⑵資遣費部分：
　　①依前開說明，平均工資之計算應以被告終止勞動契約之113年4月21日回溯6個月，即至112年10月21日止之工資總額，除以該期間之總日數所得之金額，而原告丑○○112年10月之薪資為69,126元(見本院卷一第399薪資帳戶交易明細)，該月尚有10日(31-21=10)之薪資為22,299元(69,126÷31×10=22,299)；同年11月薪資為36,002元、同年12月薪資為31,632元、113年1月薪資為31,332元(20,000+11,332=31,332)(以上見本院卷一第399、401頁薪資帳戶交易明細)、同年2月薪資為37,500元、同年3月薪資為30,000元、同年4月(1-21日)為26,250元，是其6個月總薪資為215,015元(22,299+36,002+31,632+31,332+37,500+30,000+26,250=215,015)，則其6個月平均工資為35,836元(215,015÷6=35,836)。
　　②查原告丑○○自105年9月8日到職至113年4月21日(見本院卷一第211頁勞保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計7年7月14日，平均工資為35,836元，則得請求之資遣費為136,575元【35,836×(7+7/12+14/30÷12)÷2=136,575】。原告丑○○僅請求118,534元未逾上開金額，應予准許。
　　⑶勞工退休金提撥部分：
　　　原告丑○○113年3月之薪資為30,000元，為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分級表第26級距，應以30,300元提撥6%之勞工退休金，應提繳1,818元(30,300×6%=1,818)；113年4月之薪資為26,250元為22級距，應以26,400元提撥6%之勞工退休金，應提繳1,584元(26,400×6%=1,584)，合計3,402元(1,818+1,584=3,402)。而原告丑○○請求113年3月、4月每月提撥1,648元，計3,296元(1,648×2=3,296)，未逾上開金額，應予准許。
　　⑷綜上，原告丑○○得請求被告給付之金額為212,284元(積欠工資93,750元+資遣費118,534元=212,284元)、勞工退休金提撥之金額為3,296元，逾此部分之請求，即屬無據。　　
　19、原告丁○○：
　　⑴積欠工資部分：
　　　被告尚積欠原告丁○○113年3月工資34,400元、4月(1-21日)23,990元，合計58,390元(34,400+23,990=58,390)。
　　⑵特休未休部分：
　　　原告丁○○主張其尚有特休未休7日，則依前開說明，其7日特休未休之金額為8,027元(34,400÷30×7=8,027)，原告丁○○僅請求7,652元未逾上開金額，應予准許。
　　⑶資遣費部分：
　　①依前開說明，平均工資之計算應以被告終止勞動契約之113年4月21日回溯6個月，即至112年10月21日止之工資總額，除以該期間之總日數所得之金額，而原告丁○○112年10月之薪資為31,607元(見本院卷一第405薪資帳戶交易明細)，該月尚有10日(31-21=10)之薪資為10,196元(31,607÷31×10=10,196)；同年11月薪資為32,727元、同年12月薪資為28,957元、113年1月薪資為29,288元(20,000+9,288=29,288)、同年2月薪資為27,163元(以上見本院卷一第407頁薪資帳戶交易明細)、同年3月薪資為34,400元、同年4月(1-21日)為23,990元，是其6個月總薪資為186,721元(10,196+32,727+28,957+29,288+27,163+34,400+23,990=186,721)，則其6個月平均工資為31,120元(186,721÷6=31,120)。
　　②查原告丁○○自111年3月1日到職至113年4月21日(見本院卷一第215頁勞保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計2年1月21日，平均工資為31,120元，則得請求之資遣費為33,324元【31,120×(2+1/12+21/30÷12)÷2=33,324】。
　　⑷勞工退休金提撥部分：
　　　原告丁○○113年3月之薪資為34,400元，為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分級表第29級距，應以34,800元提撥6%之勞工退休金，應提繳2,088元(34,800×6%=2,088)；113年4月之薪資為23,990元為20級距，應以24,000元提撥6%之勞工退休金，應提繳1,440元(24,000×6%=1,440)，合計3,528元(2,088+1,440=3,528)。而原告丁○○請求113年3月、4月每月提撥1,648元，計3,296元(1,648×2=3,296)，未逾上開金額，應予准許。
　　⑸綜上，原告丁○○得請求被告給付之金額為99,366元(積欠工資58,390元+特休未休7,652元+資遣費33,324元=99,366元)、勞工退休金提撥之金額為3,296元，逾此部分之請求，即屬無據。　　
　20、原告丙○○：
　　⑴積欠工資部分：
　　　被告尚積欠原告丙○○113年3月工資48,500元、4月(1-21日)33,950元，合計82,450元(48,500+33,950=82,450)。
　　⑵特休未休部分：
　　　原告丙○○主張其尚有特休未休15日，則依前開說明，其15日特休未休之金額為24,250元(48,500÷30×15=24,250)，原告丙○○僅請求23,225元未逾上開金額，應予准許。
　　⑶資遣費部分：
　　①依前開說明，平均工資之計算應以被告終止勞動契約之113年4月21日回溯6個月，即至112年10月21日止之工資總額，除以該期間之總日數所得之金額，而原告丙○○112年10月之薪資為47,092元(見本院卷一第417薪資單)，該月尚有10日(31-21=10)之薪資為15,191元(47,092÷31×10=15,191)；同年11月薪資為47,392元、同年12月薪資為36,867元、113年1月薪資為37,467元(20,000+17,467=37,467)、同年2月薪資為37,792元(以上見本院卷一第419至425頁薪資單)、同年3月薪資為48,500元、同年4月(1-21日)為33,950元，是其6個月總薪資為257,159元(15,191+47,392+36,867+37,467+37,792+48,500+33,950=257,159)，則其6個月平均工資為42,860元(257,159÷6=42,860)。
　　②查原告丙○○自105年6月20日到職至113年4月21日(見本院卷一第218頁勞保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計7年10月2日，平均工資為42,860元，則得請求之資遣費為167,987元【42,860×(7+10/12+2/30÷12)÷2=167,987】。
　　⑷勞工退休金提撥部分：
　　　原告丙○○113年3月之薪資為48,500元，為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分級表第37級距，應以50,600元提撥6%之勞工退休金，應提繳3,036元(50,600×6%=3,036)；113年4月之薪資為33,950元為29級距，應以34,800元提撥6%之勞工退休金，應提繳2,088元(34,800×6%=2,088)，合計5,124元(3,036+2,088=5,124)。而原告丙○○僅請求113年3月、4月每月提撥1,648元，計3,296元(1,648×2=3,296)，未逾上開金額，應予准許。
　　⑸綜上，原告丙○○得請求被告給付之金額為273,662元(積欠工資82,450元+特休未休23,225元+資遣費167,987元=273,662元)、勞工退休金提撥之金額為3,296元，逾此部分之請求，即屬無據。　　
　21、原告甲○○：
　　⑴積欠工資部分：
　　　被告尚積欠原告甲○○113年3月工資29,300元、4月(1-21日)20,510元，合計49,810元(29,300+20,510=49,810)。
　　⑵特休未休部分：
　　　原告甲○○主張其尚有特休未休4日，則依前開說明，其4日特休未休之金額為3,907元(29,300÷30×4=3,907)，原告甲○○僅請求3,900元未逾上開金額，應予准許。
　　⑶資遣費部分：
　　①依前開說明，平均工資之計算應以被告終止勞動契約之113年4月21日回溯6個月，即至112年10月21日止之工資總額，除以該期間之總日數所得之金額，而原告甲○○112年10月之薪資為30,139元(見本院卷一第427薪資帳戶交易明細查詢單)，該月尚有10日(31-21=10)之薪資為9,722元(30,139÷31×10=9,722)；同年11月薪資為27,889元、同年12月薪資為29,239元、113年1月薪資為30,507元(15,000+15,507=30,507)、同年2月薪資為29,007元(以上見本院卷一第427、429頁薪資帳戶交易明細查詢單)、同年3月薪資為29,300元、同年4月(1-21日)為20,510元，是其6個月總薪資為176,174元(9,722+27,889+29,239+30,507+29,007+29,300+20,510=176,174)，則其6個月平均工資為29,362元(176,174÷6=29,362)。
　　②查原告甲○○自107年4月13日到職至113年4月21日(見本院卷一第223頁勞保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計6年9日，平均工資為29,362元，則得請求之資遣費為88,453元【29,362×(6+9/30÷12)÷2=88,453】。
　　⑷勞工退休金提撥部分：
　　　原告甲○○113年3月之薪資為29,300元，為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分級表第26級距，應以30,300元提撥6%之勞工退休金，應提繳1,818元(30,300×6%=1,818)；113年4月之薪資為20,510元為17級距，應以21,009元提撥6%之勞工退休金，應提繳1,261元(21,009×6%=1,261)，合計3,079元(1,818+1,261=3,079)。
　　⑸綜上，原告甲○○得請求被告給付之金額為142,163元(積欠工資49,810元+特休未休3,900元+資遣費88,453元=142,163元)、勞工退休金提撥之金額為3,079元，逾此部分之請求，即屬無據。　　
　22、原告癸○○：
　　⑴積欠工資部分：
　　　被告尚積欠原告癸○○113年3月工資29,350元、4月(1-21日)20,545元，合計49,895元(29,350+20,545=49,895)。
　　⑵特休未休部分：
　　　原告癸○○主張其尚有特休未休1日，則依前開說明，其1日特休未休之金額為978元(29,350÷30×1=978)。
　　⑶資遣費部分：
　　①依前開說明，平均工資之計算應以被告終止勞動契約之113年4月21日回溯6個月，即至112年10月21日止之工資總額，除以該期間之總日數所得之金額，而原告癸○○112年10月之薪資為30,331元(見本院卷一第433薪資帳戶交易明細)，該月尚有10日(31-21=10)之薪資為9,784元(30,331÷31×10=9,784)；同年11月薪資為31,607元、同年12月薪資為31,457元、113年1月薪資為30,363元(15,000+15,363=30,363)、同年2月薪資為31,928元(以上見本院卷一第433、435頁薪資帳戶交易明細)、同年3月薪資為29,350元、同年4月(1-21日)為20,545元，是其6個月總薪資為185,034元(9,784+31,607+31,457+30,363+31,928+29,350+20,545=185,034)，則其6個月平均工資為30,839元(185,034÷6=30,839)。
　　②查原告癸○○自98年10月12日到職至113年4月21日(見本院卷一第225頁勞保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計14年6月10日，超過12年，以最高以發給6個月平均工資為限，平均工資為30,839元，則得請求之資遣費為185,034元【30,839×6=185,034】。原告癸○○僅請求178,698元未逾上開金額，應予准許。
　　⑷勞工退休金提撥部分：
　　　原告癸○○113年3月之薪資為29,350元，為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分級表第26級距，應以30,300元提撥6%之勞工退休金，應提繳1,818元(30,300×6%=1,818)；113年4月之薪資為20,545元為17級距，應以21,009元提撥6%之勞工退休金，應提繳1,261元(21,009×6%=1,261)，合計3,079元(1,818+1,261=3,079)。
　　⑸綜上，原告癸○○得請求被告給付之金額為229,571元(積欠工資49,895元+特休未休978元+資遣費178,698元=229,571元)、勞工退休金提撥之金額為3,079元，逾此部分之請求，即屬無據。　　
　23、原告卯○○：
　　⑴積欠工資部分：
　　　被告尚積欠原告卯○○113年3月工資50,000元、4月(1-21日)26,600元，合計76,600元(50,000+26,600=76,600)。
　　⑵特休未休部分：
　　　原告卯○○主張其尚有特休未休1.5日，則依前開說明，其1.5日特休未休之金額為2,500元(50,000÷30×1.5=2,500)，原告卯○○僅請求1,956元未逾上開金額，應予准許。
　　⑶資遣費部分：
　　①依前開說明，平均工資之計算應以被告終止勞動契約之113年4月21日回溯6個月，即至112年10月21日止之工資總額，除以該期間之總日數所得之金額，而原告卯○○112年10月之薪資為37,917元(見本院卷一第441薪資帳戶交易明細)，該月尚有10日(31-21=10)之薪資為12,231元(37,917÷31×10=12,231)；同年11月薪資為36,117元、同年12月薪資為30,532元、113年1月薪資為31,763元(20,000+11,763=31,763)、同年2月薪資為34,163元(以上見本院卷一第441至445頁薪資帳戶交易明細查詢單)、同年3月薪資為50,000元、同年4月(1-21日)為26,600元，是其6個月總薪資為221,406元(12,231+36,117+30,532+31,763+34,163+50,000+26,600=221,406)，則其6個月平均工資為36,901元(221,406÷6=36,901)。
　　②查原告卯○○自110年7月1日到職至113年4月21日(見本院卷一第227頁勞動部勞工保險局e化服務系統：個人網路申報及查詢作業)，計2年9月21日，平均工資為36,901元，則得請求之資遣費為51,815元【36,901×(2+9/12+21/30÷12)÷2=51,815】。
　　⑷勞工退休金提撥部分：
　　　原告卯○○113年3月之薪資為50,000元，為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分級表第37級距，應以50,600元提撥6%之勞工退休金，應提繳3,036元(50,600×6%=3,036)；113年4月之薪資為26,600元為23級距，應以27,470元提撥6%之勞工退休金，應提繳1,648元(27,470×6%=1,648)，合計4,684元(3,036+1,648=4,684)。而原告卯○○請求113年3月、4月每月提撥1,648元，計3,296元(1,648×2=3,296)，未逾上開金額，應予准許。
　　⑸綜上，原告卯○○得請求被告給付之金額為130,371元(積欠工資76,600元+特休未休1,956元+資遣費51,815元=130,371元)、勞工退休金提撥之金額為3,296元，逾此部分之請求，即屬無據。　　
　24、原告庚○○：
　　⑴積欠工資部分：
　　　被告尚積欠原告庚○○113年3月工資39,336元、4月(1-21日)20,982元，合計60,318元(39,336+20,982=60,318)。
　　⑵特休未休部分：
　　　原告庚○○主張其尚有特休未休1.5日，則依前開說明，其1.5日特休未休之金額為1,967元(39,336÷30×1.5=1,967)，原告庚○○僅請求1,562元未逾上開金額，應予准許。
　　⑶資遣費部分：
　　①依前開說明，平均工資之計算應以被告終止勞動契約之113年4月21日回溯6個月，即至112年10月21日止之工資總額，除以該期間之總日數所得之金額，而原告庚○○112年10月之薪資為29,409元(見本院卷一第453頁薪資單)，該月尚有10日(31-21=10)之薪資為9,487元(29,409÷31×10=9,487)；同年11月薪資為27,907元、同年12月薪資為29,407元、113年1月薪資為30,563元(15,000+15,563=30,563)、同年2月薪資為34,016元(以上見本院卷一第449至453頁薪資單)、同年3月薪資為39,336元、同年4月(1-21日)為20,982元，是其6個月總薪資為191,698元(9,487+27,907+29,407+30,563+34,016+39,336+20,982=191,698)，則其6個月平均工資為31,950元(191,698÷6=31,950)。
　　②查原告庚○○自111年2月21日到職至113年4月21日(見本院卷一第229頁勞保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計2年2月1日，平均工資為31,950元，則得請求之資遣費為34,657元【31,950×(2+2/12+1/30÷12)÷2=34,657】。
　　⑷勞工退休金提撥部分：
　　　原告庚○○113年3月之薪資為39,336元，為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分級表第32級距，應以40,100元提撥6%之勞工退休金，應提繳2,406元(40,100×6%=2,406)；113年4月之薪資為20,982元為17級距，應以21,009元提撥6%之勞工退休金，應提繳1,261元(21,009×6%=1,261)，合計3,667元(2,406+1,261=3,667)。而原告庚○○請求113年3月、4月每月提撥1,648元，計3,296元(1,648×2=3,296)，未逾上開金額，應予准許。
　　⑸綜上，原告庚○○得請求被告給付之金額為96,537元(積欠工資60,318元+特休未休1,562元+資遣費34,657元=96,537元)、勞工退休金提撥之金額為3,296元，逾此部分之請求，即屬無據。　　
　25、原告宇○：
　　⑴積欠工資部分：
　　　被告尚積欠原告宇○113年3月工資31,500元、4月(1-21日)32,050元，合計63,550元(31,500+32,050=63,550)。
　　⑵特休未休部分：
　　　原告宇○主張其尚有特休未休6日1小時，則依前開說明，其6日1小時特休未休之金額為6,431元(31,500÷30×6+31,500÷30÷8×1=6,431)。
　　⑶資遣費部分：
　　①依前開說明，平均工資之計算應以被告終止勞動契約之113年4月21日回溯6個月，即至112年10月21日止之工資總額，除以該期間之總日數所得之金額，而原告宇○112年10月之薪資為23,301元(見本院卷一第467薪資單)，該月尚有10日(31-21=10)之薪資為7,516元(23,301÷31×10=7,516)；同年11月薪資為28,684元、同年12月薪資為26,139元、113年1月薪資為26,432元(20,000+6,432=26,432)、同年2月薪資為28,257元(以上見本院卷一第469至475頁薪資帳戶交易明細)、同年3月薪資為31,500元、同年4月(1-21日)為32,050元，是其6個月總薪資為180,578元(7,516+28,684+26,139+26,432+28,257+31,500+32,050=180,578)，則其6個月平均工資為30,096元(180,578÷6=30,096)。
　　②查原告宇○自105年4月27日到職至113年4月21日(見本院卷一第232頁勞保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計7年11月26日，平均工資為30,096元，則得請求之資遣費為120,217元【30,096×(7+11/12+26/30÷12)÷2=120,217】。
　　⑷勞工退休金提撥部分：
　　　原告宇○113年3月之薪資為31,500元，為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分級表第27級距，應以31,800元提撥6%之勞工退休金，應提繳1,908元(31,800×6%=1,908)；113年4月之薪資為32,050元為28級距，應以33,300元提撥6%之勞工退休金，應提繳1,998元(33,300×6%=1,998)，合計3,906元(1,908+1,998=3,906)。而原告宇○請求113年3月、4月每月提撥1,648元，計3,296元(1,648×2=3,296)，未逾上開金額，應予准許。
　　⑸綜上，原告宇○得請求被告給付之金額為190,198元(積欠工資63,550元+特休未休6,431元+資遣費120,217元=190,198元)、勞工退休金提撥之金額為3,296元，逾此部分之請求，即屬無據。　　
　26、原告酉○○：
　　⑴積欠工資部分：
　　　被告尚積欠原告酉○○113年3月工資28,500元、4月(1-21日)22,500元，合計51,000元(28,500+22,500=51,000)。
　　⑵特休未休部分：
　　　原告酉○○主張其尚有特休未休1日，則依前開說明，其1日特休未休之金額為950元(28,500÷30×1=950)。
　　⑶資遣費部分：
　　①依前開說明，平均工資之計算應以被告終止勞動契約之113年4月21日回溯6個月，即至112年10月21日止之工資總額，除以該期間之總日數所得之金額，而原告酉○○112年10月之薪資為27,757元(見本院卷一第479薪資帳戶交易明細)，該月尚有10日(31-21=10)之薪資為8,954元(27,757÷31×10=8,954)；同年11月薪資為28,901元、同年12月薪資為14,813元、113年1月薪資為27,713元、同年2月薪資為29,249元(以上見本院卷一第479至483頁薪資單、薪資帳戶交易明細)、同年3月薪資為28,500元、同年4月(1-21日)為22,500元，是其6個月總薪資為160,630元(8,954+28,901+14,813+27,713+29,249+28,500+22,500=160,630)，則其6個月平均工資為26,772元(160,630÷6=26,772)。
　　②查原告酉○○自103年3月3日到職至113年4月21日(見本院卷一第234頁勞保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計10年1月19日，平均工資為26,772元，則得請求之資遣費為135,682元【26,772×(10+1/12+19/30÷12)÷2=135,682】。
　　⑷勞工退休金提撥部分：
　　　原告酉○○113年3月之薪資為28,500元，為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分級表第25級距，應以28,800元提撥6%之勞工退休金，應提繳1,728元(28,800×6%=1,728)；113年4月之薪資為22,500元為19級距，應以23,100元提撥6%之勞工退休金，應提繳1,386元(23,100×6%=1,386)，合計3,114元(1,728+1,386=3,114)。
　　⑸綜上，原告酉○○得請求被告給付之金額為187,632元(積欠工資51,000元+特休未休950元+資遣費135,682元=187,632元)、勞工退休金提撥之金額為3,114元，逾此部分之請求，即屬無據。　　
　27、原告乙○○：
　　⑴積欠工資部分：
　　　被告尚積欠原告乙○○113年3月工資36,000元、4月(1-21日)25,200元，合計61,200元(36,000+25,200=61,200)。
　　⑵特休未休部分：
　　　原告乙○○主張其尚有特休未休10日2小時，則依前開說明，其10日2小時特休未休之金額為12,300元(36,000÷30×10+36,000÷30÷8×2=12,300)，原告乙○○僅請求12,165元未逾上開金額，應予准許。
　　⑶資遣費部分：
　　①依前開說明，平均工資之計算應以被告終止勞動契約之113年4月21日回溯6個月，即至112年10月21日止之工資總額，除以該期間之總日數所得之金額，而原告乙○○112年10月之薪資為34,998元(見本院卷二第49薪資帳戶交易明細查詢)，該月尚有10日(31-21=10)之薪資為11,290元(34,998÷31×10=11,290)；同年11月薪資為35,358元、同年12月薪資為25,691元、113年1月薪資為29,738元(20,000+9,738=29,738)、同年2月薪資為29,013元(以上見本院卷二第51、53頁薪資帳戶交易明細查詢單)、同年3月薪資為36,000元、同年4月(1-21日)為25,200元，是其6個月總薪資為192,290元(11,290+35,358+25,691+29,738+29,013+36,000+25,200=192,290)，則其6個月平均工資為32,048元(192,290÷6=32,048)。
　　②查原告乙○○自108年7月1日到職至113年4月21日(見本院卷一第237頁勞動部勞工保險局e化服務系統：個人網路申報及查詢作業)，計4年9月21日，平均工資為32,048元，則得請求之資遣費為77,049元【32,048×(4+9/12+21/30÷12)÷2=77,049】。
　　⑷勞工退休金提撥部分：
　　　原告乙○○113年3月之薪資為36,000元，為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分級表第30級距，應以36,300元提撥6%之勞工退休金，應提繳2,178元(36,300×6%=2,178)；113年4月之薪資為25,200元為21級距，應以25,250元提撥6%之勞工退休金，應提繳1,515元(25,250×6%=1,515)，合計3,693元(2,178+1,515=3,693)。而原告乙○○請求113年3月、4月每月提撥1,648元，計3,296元(1,648×2=3,296)，未逾上開金額，應予准許。
　　⑸綜上，原告乙○○得請求被告給付之金額為150,414元(積欠工資61,200元+特休未休12,165元+資遣費77,049元=150,414元)、勞工退休金提撥之金額為3,296元，逾此部分之請求，即屬無據。　　
（七）按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任；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五，民法第229條第1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原告等對被告之前揭工資、特休未休、資遣費請求權，主張自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之翌日起算，未逾勞基法第23條第1項及勞退條例第12條第2項之規定，而民事起訴狀繕本係於113年8月14日寄存送達被告(見本院卷一第123頁)，依法於同年8月24日對被告生送達效力。從而，原告等併請求被告自113年8月2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法定利率即年息5%計算之利息，未逾前開規定，自屬有據，應予准許。　　
四、從而，原告等依勞動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⑴被告給付原告等如附表二「得請求金額」欄所示之金額，及自113年8月2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⑵被告應分別提繳如附表二「勞提總計」欄所示之金額至原告等之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即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原告勝訴部分係屬就勞工之給付請求，而為雇主敗訴之判決，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第2項規定，本院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同時宣告被告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而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原告等就上開勝訴部分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僅係促使本院之職權發動，無庸另為准駁之諭知，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已失所依據，應併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原告等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審酌後，於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駁，附此敘明。
據上論結，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第79條、第85條第1項但書、勞動事件法第15條、第44條第1項、第2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3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陳秋錦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3　　日
　　　　　　　　　　　　　 　 書記官　張智揚
附表一：
		編號

		姓名

		受雇期間

		年資

		2/1-2/29未領工資

		2/1-2/29
已領工資

		3/1-3/31未領工資

		4/1-4/21未領工資

		未領工資總金額欄

		4/22-4/30受領遲延

		5/1-5/31受領遲延

		6/1-6/30受領遲延

		7/1-7/31受領遲延

		受領遲延工資總金額欄

		11305他公司薪資

		11306他公司薪資

		11307他公司薪資

		損益相抵後受領遲延工資

		特休未休日數

		折算工資

		(A)
積欠工資總金額

		終止前6個月薪資總額

		日平均工資

		月平均工資

		勞退條例第12條年資換算資遣費

		


		


		(B)
資遣費

		(A)+(B)
C.小計

		月勞提6%

		(D)勞提總計

		(C)+(D)
E.合計金額



		


		


		


		


		


		


		


		


		


		


		


		


		


		


		


		


		


		


		


		


		


		


		


		


		年

		


		日

		


		


		


		


		




		1

		午○○

		108年2月25日-112年8月6日
112年11月1日-113年7月31日

		5年73天

		0元

		26,180元

		33,000元

		24,700元

		57,700元

		9,300元

		31,000元

		31,000元

		31,000元

		102,300元

		


		


		


		102,300元

		0.0

		0元

		160,000元

		186,180元

		1,029元

		31,033元

		77,584元

		


		3,103元

		80,687元

		240,686元

		1,648元

		8,240元

		248,926元



		2

		寅○○

		100年1月3日-113年7月31日

		13年214天

		0元

		28,163元

		29,250元

		20,475元

		49,725元

		8,775元

		29,250元

		29,250元

		29,250元

		96,525元

		


		


		


		96,525元

		1.0

		964元

		147,214元

		174,413元

		964元

		29,072元

		188,968元

		


		8,522元

		174,432元

		321,646元

		1,648元

		8,240元

		329,886元



		3

		子○○

		101年7月2日-113年7月31日

		12年33天

		0元

		35,373元

		37,170元

		24,570元

		61,740元

		9,180元

		30,600元

		30,600元

		30,600元

		100,980元

		


		


		


		100,980元

		12.0

		13,161元

		175,881元

		198,093元

		1,094元

		33,019元

		198,115元

		


		1,493元

		198,115元

		373,996元

		1,648元

		8,240元

		382,236元



		4

		戌○○

		109年4月7日-113年7月31日

		4年117天

		0元

		21,613元

		34,212元

		19,950元

		54,162元

		8,550元

		28,500元

		28,500元

		28,500元

		94,050元

		


		


		


		94,050元

		0.0

		0元

		148,212元

		169,825元

		938元

		28,307元

		56,615元

		


		4,537元

		61,152元

		209,363元

		1,648元

		8,240元

		217,603元



		5

		天○○

		108年4月1日-113年7月31日

		5年124天

		0元

		27,513元

		33,444元

		21,924元

		55,368元

		8,580元

		28,600元

		28,600元

		28,600元

		94,380元

		


		


		


		94,380元

		3.5小時

		429元

		150,177元

		177,261元

		979元

		29,547元

		73,867元

		


		5,019元

		78,886元

		229,062元

		1,648元

		8,240元

		237,302元



		6

		玄○○

		110年4月8日-113年7月31日

		3年116天

		0元

		27,413元

		30,404元

		19,950元

		50,354元

		8,550元

		28,500元

		28,500元

		28,500元

		94,050元

		4,125元

		35,552元

		36,552元

		17,821元

		4.0

		3,800元

		71,975元

		171,817元

		949元

		28,639元

		42,959元

		


		4,551元

		47,510元

		119,484元

		1,648元

		8,240元

		127,724元



		7

		己○○

		107年3月12日-113年7月31日

		6年144天

		0元

		26,913元

		35,600元

		21,600元

		57,200元

		8,400元

		28,000元

		28,000元

		28,000元

		92,400元

		28,547元

		12,825元

		27,358元

		23,670元

		2.0

		1,952元

		82,822元

		176,513元

		975元

		29,422元

		88,266元

		


		5,804元

		94,070元

		176,892元

		1,648元

		8,240元

		185,132元



		8

		申○○

		107年11月12日-113年7月31日

		5年264天

		0元

		26,913元

		28,000元

		21,600元

		49,600元

		8,400元

		28,000元

		28,000元

		28,000元

		92,400元

		25,070元

		25,013元

		


		42,317元

		0.0

		0元

		91,917元

		168,913元

		933元

		28,155元

		70,388元

		


		10,182元

		80,570元

		172,487元

		1,648元

		8,240元

		180,727元



		9

		宙○○

		105年7月19日-113年7月31日

		8年15天

		0元

		30,163元

		29,300元

		20,510元

		49,810元

		8,790元

		29,300元

		29,300元

		29,300元

		96,690元

		7,200元

		


		


		89,490元

		11.0

		10,740元

		150,040元

		176,663元

		976元

		29,447元

		117,788元

		


		605元

		118,393元

		268,433元

		1,648元

		8,240元

		276,673元



		10

		未○○

		106年5月17日-113年4月16日

		


		0元

		37,057元

		42,580元

		18,485元

		61,065元

		


		


		


		


		


		


		


		


		0元

		10.0

		11,739元

		72,804元

		98,122元

		542元

		16,355元

		0元

		


		0元

		0元

		72,804元

		1,648元

		8,240元

		81,044元



		11

		亥○

		111年3月14日-113年7月31日

		2年141天

		0元

		26,913元

		30,168元

		21,000元

		51,168元

		9,000元

		30,000元

		30,000元

		30,000元

		99,000元

		


		


		


		99,000元

		3.0

		2,937元

		153,105元

		177,081元

		978元

		29,517元

		29,517元

		


		5,701元

		35,218元

		188,322元

		1,648元

		8,240元

		196,562元



		12

		壬○○

		111年11月2日-113年7月31日

		1年273天

		0元

		29,806元

		30,936元

		20,300元

		51,236元

		8,700元

		29,000元

		29,000元

		29,000元

		95,700元

		


		11,180元

		29,540元

		54,980元

		0.0

		0元

		106,216元

		176,742元

		976元

		29,460元

		14,730元

		


		11,017元

		25,747元

		131,963元

		1,648元

		8,240元

		140,203元



		13

		辛○○

		107年3月1日-113年4月16日

		


		0元

		34,540元

		39,372元

		16,215元

		55,587元

		


		


		


		


		


		


		


		


		0元

		8.0

		8,113元

		63,700元

		90,127元

		498元

		15,023元

		0元

		


		0元

		0元

		63,700元

		1,648元

		8,240元

		71,940元



		14

		巳○○

		112年5月8日-113年7月31日

		1年86天

		0元

		37,785元

		39,800元

		29,450元

		69,250元

		10,650元

		35,500元

		35,500元

		35,500元

		117,150元

		


		


		


		117,150元

		7.0

		8,681元

		195,081元

		224,185元

		1,239元

		37,368元

		18,684元

		


		4,402元

		23,086元

		218,167元

		1,648元

		8,240元

		226,407元



		15

		辰○○

		108年8月19日-113年7月31日

		4年349天

		0元

		30,185元

		39,911元

		26,137元

		66,048元

		10,500元

		35,000元

		35,000元

		35,000元

		115,500元

		


		


		


		115,500元

		1.0

		1,217元

		182,765元

		211,733元

		1,170元

		35,293元

		70,585元

		


		16,873元

		87,458元

		270,223元

		1,648元

		8,240元

		278,463元



		16

		地○○

		107年6月19日-113年7月31日

		6年45天

		0元

		26,913元

		34,000元

		23,800元

		57,800元

		10,200元

		34,000元

		34,000元

		34,000元

		112,200元

		


		10,537元

		26,764元

		74,899元

		15.0

		16,319元

		149,018元

		196,913元

		1,088元

		32,822元

		98,467元

		


		2,023元

		100,491元

		249,508元

		1,648元

		8,240元

		257,748元



		17

		戊○○

		111年10月3日-113年7月31日

		1年303天

		0元

		30,484元

		40,494元

		27,956元

		68,450元

		10,650元

		35,500元

		35,500元

		35,500元

		117,150元

		23,310元

		23,310元

		23,310元

		47,220元

		4.5

		5,511元

		121,181元

		216,084元

		1,194元

		36,018元

		18,009元

		


		14,950元

		32,959元

		154,140元

		1,648元

		8,240元

		162,380元



		18

		丑○○

		105年9月8日-113年7月31日

		7年329天

		37,500元

		0元

		30,000元

		26,250元

		93,750元

		11,250元

		37,500元

		37,500元

		37,500元

		123,750元

		19,320元

		19,320元

		19,320元

		65,790元

		0.0

		0元

		159,540元

		180,000元

		994元

		30,003元

		105,012元

		


		13,522元

		118,534元

		278,073元

		1,648元

		8,240元

		286,313元



		19

		丁○○

		111年3月1日-113年7月31日

		2年154天

		0元

		27,163元

		34,400元

		23,990元

		58,390元

		10,050元

		33,500元

		33,500元

		33,500元

		110,550元

		


		


		


		110,550元

		7.0

		7,652元

		176,592元

		196,103元

		1,083元

		32,687元

		32,687元

		


		6,896元

		39,583元

		216,175元

		1,648元

		8,240元

		224,415元



		20

		丙○○

		105年6月20日-113年7月31日

		8年44天

		0元

		37,792元

		48,500元

		33,950元

		82,450元

		14,550元

		48,500元

		48,500元

		48,500元

		160,050元

		


		11,630元

		32,564元

		115,856元

		15.0

		23,225元

		221,531元

		280,292元

		1,549元

		46,720元

		186,882元

		


		2,816元

		189,698元

		411,229元

		1,648元

		8,240元

		419,469元



		21

		甲○○

		107年4月11日-113年7月31日

		6年114天

		0元

		29,007元

		29,300元

		20,510元

		49,810元

		8,790元

		29,300元

		29,300元

		29,300元

		96,690元

		25,605元

		24,601元

		26,051元

		20,433元

		4.0

		3,900元

		74,143元

		175,507元

		970元

		29,254元

		87,763元

		


		4,568元

		92,332元

		166,474元

		1,648元

		8,240元

		174,714元



		22

		癸○○

		98年10月12日-113年7月31日

		14年297天

		0元

		31,928元

		29,350元

		20,545元

		49,895元

		8,805元

		29,350元

		29,350元

		29,350元

		96,855元

		


		


		


		96,855元

		1.0

		988元

		147,738元

		178,678元

		987元

		29,783元

		208,481元

		


		12,117元

		178,698元

		326,436元

		1,648元

		8,240元

		334,676元



		23

		卯○○

		110年7月1日-113年7月31日

		3年32天

		0元

		34,163元

		50,000元

		26,600元

		76,600元

		11,400元

		38,000元

		38,000元

		38,000元

		125,400元

		29,007元

		36,007元

		38,763元

		21,623元

		1.5

		1,956元

		100,179元

		236,163元

		1,305元

		39,365元

		59,047元

		


		1,726元

		60,773元

		160,951元

		1,648元

		8,240元

		169,191元



		24

		庚○○

		111年2月21日-113年7月31日

		2年162天

		0元

		34,016元

		39,336元

		20,982元

		60,318元

		8,550元

		28,500元

		28,500元

		28,500元

		94,050元

		


		


		


		94,050元

		1.5

		1,562元

		155,930元

		188,384元

		1,041元

		31,401元

		31,401元

		


		6,968元

		38,369元

		194,299元

		1,648元

		8,240元

		202,539元



		25

		宇○

		105年4月27日-113年7月31日

		8年98天

		0元

		28,257元

		31,500元

		32,050元

		63,550元

		9,450元

		31,500元

		31,500元

		31,500元

		103,950元

		


		11,767元

		32,167元

		60,016元

		6+1小時

		6,624元

		130,190元

		195,757元

		1,082元

		32,630元

		130,519元

		


		4,380元

		134,900元

		265,089元

		1,648元

		8,240元

		273,329元



		26

		酉○○

		103年3月3日-113年7月31日

		10年154天

		0元

		29,249元

		28,500元

		22,500元

		51,000元

		8,550元

		28,500元

		28,500元

		28,500元

		94,050元

		


		


		


		94,050元

		1.0

		954元

		146,004元

		174,299元

		963元

		29,053元

		145,265元

		


		6,129元

		151,394元

		297,398元

		1,648元

		8,240元

		305,638元



		27

		乙○○

		108年7月1日-113年7月31日

		5年33天

		0元

		29,013元

		36,000元

		25,200元

		61,200元

		10,800元

		36,000元

		36,000元

		36,000元

		118,800元

		


		


		


		118,800元

		10+2小時

		12,165元

		192,165元

		209,013元

		1,155元

		34,839元

		87,098元

		


		1,575元

		88,673元

		280,838元

		1,648元

		8,240元

		289,078元



		總計

		


		


		


		


		


		


		


		


		


		


		


		


		


		


		


		


		


		


		


		3,726,121元

		


		


		


		


		


		


		2,331,728元

		6,057,838元

		


		222,480元

		6,280,318元









附表二：
		編號

		原　告

		得請求金額

		勞提總計

		訴訟費用比例



		1

		午○○

		134,530元

		3,296元

		1.69%



		2

		寅○○

		219,013元

		3,079元

		1.24%



		3

		子○○

		263,713元

		3,296元

		1.13%



		4

		戌○○

		109,957元

		3,288元

		1.80%



		5

		天○○

		132,084元

		3,296元

		1.61%



		6

		玄○○

		98,402元

		3,018元

		0.79%



		7

		己○○

		153,222元

		3,296元

		0.56%



		8

		申○○

		129,590元

		3,048元

		1.01%



		9

		宙○○

		172,816元

		3,079元

		1.35%



		10

		未○○

		61,065元

		3,296元

		0.79%



		11

		亥○

		84,149元

		3,079元

		2.10%



		12

		壬○○

		73,801元

		3,169元

		1.69%



		13

		辛○○

		55,587元

		3,296元

		0.68%



		14

		巳○○

		95,718元

		3,296元

		2.10%



		15

		辰○○

		144,412元

		3,296元

		1.76%



		16

		地○○

		162,801元

		3,296元

		1.35%



		17

		戊○○

		101,326元

		3,296元

		1.35%



		18

		丑○○

		212,284元

		3,296元

		0.94%



		19

		丁○○

		99,366元

		3,296元

		2.03%



		20

		丙○○

		273,662元

		3,296元

		1.28%



		21

		甲○○

		142,163元

		3,079元

		0.64%



		22

		癸○○

		229,571元

		3,079元

		1.13%



		23

		卯○○

		130,371元

		3,296元

		0.79%



		24

		庚○○

		96,537元

		3,296元

		1.91%



		25

		宇○

		190,198元

		3,296元

		1.09%



		26

		酉○○

		187,632元

		3,114元

		1.43%



		27

		乙○○

		150,414元

		3,296元

		1.76%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勞訴字第4號

原      告  陳吉成  





            唐賢鳳  





            查清杏  





            黃玉妹  





            鄭玉妝  





            蘇慧如  



            阮氏清  



            陳金圓  





            譚郁蓁  





            陳佳琪  





            鄒蕙    





            林坤華  





            林妙璇  





            莊智凱  



            張家良  





            蕭妤珮  





            沈淑琍  





            范飛如  





            李淑珠  





            李年豐  





            江玉帶  





            林德蓮  





            徐秉宏  





            周莉閑  



            薛紅    





            陳賢妹  



            吳美琪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江錫麒律師(法扶律師)

複代理人    柯宏奇律師

被      告  元平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謝榮華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資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0月9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如附表二「得請求金額」欄所示之金額，及自民

國113年8月2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被告應分別提繳如附表二「勞提總計」欄所示之金額至原告之勞

動部勞工保險局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除減縮部分外)由被告負擔64%，餘由原告按附表二「

訴訟費用比例」欄所示負擔。

本判決所命之給付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附表二「得請求金額」

欄、「勞提總計」欄所示之金額為原告等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

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

      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

      25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原告起訴聲明第1項請求之金

      額，如起訴書附表二「小計」欄所示之金額【總金額新臺

      幣(下同)7,248,754元】及法定遲延利息；第2項勞工退休

      金提繳金額，如起訴書附表二「勞提總計」欄所示之金額

      (總金額227,475元)，經迭次更正後，嗣於民國113年10月

      4日具狀更正為，聲明第1項請求之金額，如附表一「小計

      」欄所示之金額(總金額6,057,838元)及法定遲延利息；

      第2項勞工退休金提繳金額，如起訴書附表一「勞提總計

      」欄所示之金額(總金額222,480元)(見本院卷二第7、17

      頁)。屬部分追加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核與前開

      規定要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

      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

      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起訴主張略以：

（一）原告等人受雇於被告，受雇期間、平均工資分別如附表一

      「受雇期間」欄、「月平均工資」欄所示，被告自113年2

      月1日起分別積欠部分原告工資，之後突然於113年4月22

      日起關閉工廠大門，無預警全面停工，拒絕受領原告提供

      勞務，原告等乃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4條第1項

      第5款於113年8月1日終止與被告間之勞動契約，並以起訴

      狀繕本之送達為終止之通知。是截至113年7月31日止，兩

      造間仍有勞動契約關係，依勞動契約及民法第487條規定

      ，被告積欠原告等自113年4月22日起至113年7月31日止之

      工資。

（二）原告得向被告請求之金額如下：

　１、積欠工資部分：

　　⑴未給付工資部分：

　　　自113年2月1日至113年4月21日止，被告尚分別積欠原告

      如附表一「2/1-2/29未領工資」欄、「3/1-3/31未領工資

      」欄、「4/1-4/21未領工資」欄所示之工資未為給付，是

      原告依勞動契約向被告請求如附表一「未領工資總金額」

      欄所示之工資。

　　⑵受領勞務遲延部分：

　　　被告公司雖於113年4月22日關閉工廠大門，惟未向原告主

      張終止勞動契約之意思表示，兩造勞動契約既仍然存在，

      原告即有給付勞務之義務，被告無正當理由拒絕受領原告

      所給付之勞務，應認受領勞務遲延，依民法第487條規定

      原告無補服勞務之義務，且得請求報酬。是被告自113年4

      月22日起至113年7月31日止受領勞務遲延部分，原告得分

      別請求如附表一「受領遲延工資總金額」欄所示之工資。

      又附表一編號6至9、12、16至18、20、21、23、25之原告

      ，因被告惡性倒閉，卻無從得以終止與被告間勞動契約，

      為謀生計僅得接續在其他公司上班並辦理加保，而於113

      年5月至7月領有其他公司之薪資，應有損益相抵，其等原

      告請求之受領遲延工資如附表一「損益相抵後受領遲延工

      資」欄所示。

　　⑶特休未休折算工資部分：

　　　原告等今年度尚未休假之特休日數分別如附表一「特休未

      休日數」欄所示，依勞基法第38條第4項、勞動基準法施

      行細則(下稱勞基法細則)第24條之1第2項第2款規定，原

      告等應得請求折算工資，請求金額分別如附表一「折算工

      資」欄所示。

　　⑷綜上，前3項金額加總為被告積欠原告等之總金額，原告等

      應得分別請求如附表一「積欠工資總金額」欄所示之金額

      。

　２、資遣費部分：

　　　原告等受雇於被告之工作年資分別如附表一「年資」欄所

      示，依勞工退休金條例(下稱勞退條例)第12條規定，被告

      應分別發給原告等如附表一「資遣費」欄所示之金額。

　３、勞工退休金提撥部分：

　　　被告自113年3月1日起未遵照勞退條例第14條第1項規定，

      按月依原告等工資之6%，負擔提繳原告等退休金之法律義

      務(原告丑○○自113年2月1日起)，損害原告等退休金之請

      領權益，為此併請求被告應向勞工保險局之原告等勞工退

      休金專戶，分別補提繳自113年3月1日起至113年7月31日

      止，每月如附表一「月勞提6%」欄所示之金額，共5個月

      ，總金額分別如附表一「勞提總計」欄所示。

　４、綜上，被告應分別給付原告等如附表一「小計」欄所示金

      額，及分別向勞工保險局就各原告之勞工退休金專戶補提

      繳如附表一「勞提總計」欄所示之金額。

（三）並聲明：⑴被告應分別給付附表一「小計」欄所示金額予

      相對應原告，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之翌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⑵被告應分別提繳如附表一「

      勞提總計」欄所示之金額至相對應原告等之勞工保險局勞

      工退休金專戶。⑶原告等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準備書狀作何聲明

    或陳述。　　　

三、得心證之理由：

（一）原告等主張其等均為被告之員工，其等受雇之日、每月薪

      資之金額、特休未休之日數，分別如附表一所示，被告自

      113年2月起即積欠員工工資，並於113年4月22日突然於公

      司大門口貼停工之通知，有原告等之勞保被保險人投保資

      料表、勞動部勞工保險局e化服務系統：個人網路申報及

      查詢作業、苗栗縣政府函、勞資爭議調解紀錄、薪資帳戶

      交易明細表、薪資單等在卷可按(見本院卷一第31至59、1

      57至493頁、卷二第19至55頁)。又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

      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準備書狀爭執，本院審酌原

      告等提出之上開證據，堪信原告等此部分之主張為真實。

（二）原告雖主張其等於113年8月1日終止兩造間之勞動契約等

      語。惟查：

　１、苗栗縣政府雖認定被告歇業屬實(基準日：113年5月28日)

      ，有苗栗縣政府113年6月6日府勞資字第1130120853號函

      在卷可憑(見本院卷一第51頁)。惟按事業單位已終止生產

      、營業、倒閉或解散，未辦理歇業登記，且有積欠勞工工

      資、資遣費或退休金等情事，並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地

      方主管機關得應勞工之請求核發歇業事實之證明文件：㈠

      經依勞資爭議處理法規定調解或交付仲裁後。㈡經依勞動

      事件法規定調解後，地方主管機關辦理核發事業單位歇業

      事實之證明文件應行注意事項(下稱核發歇業事實注意事

      項)第2條第1項定有明文。而原告等已向苗栗縣勞資關係

      協會提起勞資爭議調解，因被告未到場而調解不成立，有

      勞資爭議調解紀錄在卷可按(見本院卷一第31至41、45至4

      9、53、57頁)。苗栗縣政府乃依核發歇業事實注意事項，

      暨該府113年5月17日府勞資字第1130105526號函認定被告

      歇業，有上開函可據。是苗栗縣政府係依核發歇業事實注

      意事項規定，在被告終止生產、營業、倒閉，未辦理歇業

      登記，且有積欠勞工工資、資遣費，並經依勞資爭議處理

      法規定調解後，而核給原告等被告已歇業事實之證明文件

      ，既係於被告終止生產、營業、倒閉後所為之認定，自非

      以其認定歇業之基準日為被告真正歇業之日。

　２、按非有歇業或轉讓時，雇主不得預告勞工終止勞動契約，

      勞基法第11條第1款定有明文。原告等申請勞資爭議調解

      時，均主張被告通知於113年4月22日停工、拒絕受領勞務

      等情，有勞資爭議調解紀錄在卷可按(見本院卷一第31至4

      1、45至49、53頁)。又原告等起訴時亦主張被告於113年4

      月22日起關閉工廠大門無預警全面停工等語，有起訴狀在

      卷可憑(見本院卷一第15頁)。顯見被告已在其公司大門口

      公告自113年4月22日歇業，即預告於該日與全部勞工終止

      勞動契約之意思，則於該日被告即與原告等終止兩造間之

      勞動契約。

　３、綜上，苗栗縣政府雖認定被告歇業之基準日為113年5月28

      日，然此僅係依核發歇業事實注意事項，核給原告等被告

      歇業之證明文件，而非被告實際表示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

      之日。本件應依被告公告在113年4月22日停工時，為兩造

      終止勞動契約之日，被告既已公告在113年4月22日終止兩

      造之勞動契約，則原告等主張其等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

      第5款，在113年8月1日終止兩造之勞動契約，即無可採。

      是本件原告等請求自113年4月22日起之受領遲延工資、資

      遣費、提撥勞工退休金，即不應准許。

（三）按勞工之特別休假，因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而未休之日數

      ，雇主應發給工資；發給特休未休工資所定一日工資，為

      勞工之特別休假於年度終結或契約終前一日之正常工作時

      間所得之工資。其為計月者，為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前最

      近一個月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除以三十所得之金額

　　　，勞基法第38條第4項本文、勞基法細則第24條之1第2項

      第1款第2目分別定有明文。經查：本件被告係依勞基法第

      11條第1款規定終止兩造間之勞動契約，依前開規定，自

      應給付原告等特休未休之工資。　

（四）次按勞工適用本條例之退休金制度者，適用本條例後之工

      作年資，於勞動契約依勞動基準法第11條、第13條但書、

      第14條及第20條或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第23條、第24條規

      定終止時，其資遣費由雇主按其工作年資，每滿1年發給2

      分之1個月之平均工資，未滿1年者，以比例計給；最高以

      發給6個月平均工資為限，不適用勞動基準法第17條之規

      定。依前項規定計算之資遣費，應於終止勞動契約後30日

      內發給，勞工退休金條例(下稱勞退條例)第12條第1項、

      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又平均工資：指計算事由發生之當

      日前6個月內所得工資總額除以該期間之總日數所得之金

      額。工作未滿6個月者，指工作期間所得工資總額除以工

      作期間之總日數所得之金額。工資按工作日數、時數或論

      件計算者，其依上述方式計算之平均工資，如少於該期內

      工資總額除以實際工作日數所得金額百分之60者，以百分

      之60計，勞基法第2條第4款亦有明文。經查：本件被告係

      依勞基法第11條第1款規定終止兩造間之勞動契約，依前

      開規定，自應給付原告等資遣費。　

（五）復按雇主應為適用勞工退休金條例之勞工，按月提繳退休

      金，儲存於勞保局設立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雇主每月

      負擔之勞工退休金提繳率，不得低於勞工每月工資6%，勞

      退條例第6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定有明文。依同條例第3

      1條第1項規定，雇主未依該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

      繳勞工退休金，致勞工受有損害者，勞工得向雇主請求損

      害賠償。該專戶內之本金及累積收益屬勞工所有，僅於未

      符合勞退條例第24條第1項所定請領退休金規定之前，不

      得領取。是雇主未依該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

      勞工退休金者，將減損勞工退休金專戶之本金及累積收益

      ，勞工之財產受有損害，自得依該條例第31條第1項規定

      請求損害賠償。然於勞工尚不得請領退休金之情形，亦得

      請求雇主將未提繳或未足額提繳之金額繳納至其退休金專

      戶，以回復原狀(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1602號判決意

      旨參照)。經查，被告尚未將原告等分別於113年3月、4月

      之勞工退休金予以提撥，是原告等請求被告按月提撥至其

      等設於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亦屬有

      據。　　　　　　

（六）茲就原告等請求之金額分述如下：

　１、原告午○○：

　　⑴積欠工資部分：

　　　被告尚積欠原告午○○113年3月工資33,000元、4月(1-21日

      )24,700元，合計57,700元(33,000+24,700=57,700)。

　　⑵資遣費部分：

　　①依前開說明，平均工資之計算應以被告終止勞動契約之113

      年4月21日回溯6個月，即至112年10月21日止之工資總額

      ，除以該期間之總日數所得之金額，(原告午○○自陳於112

      年8月7日離職，再於同年11月1日入職，故同年8月至10月

      無薪資，而以同年7月之薪資計入6個月之總額)而原告午○

      ○112年7月之薪資(以下所有原告均次月入帳，並為原告所

      是認，見本院卷一第509頁)為29,649元(見本院卷一第241

      頁薪資帳戶交易明細查詢單)，該月尚有10日(31-21=10)

      之薪資為9,564元(29,649÷31×10=9,564，元以下四捨五入

      ，下同)；同年11月薪資為33,924元、同年12月薪資為29,

      800元、113年1月薪資為29,180元(15,000+14,180=29,180

      )、同年2月薪資為26,189元(以上見本院卷一第241至245

      頁薪資帳戶交易明細查詢單)、同年3月薪資為33,000元、

      同年4月(1-21日)為24,700元，是其6個月總薪資為186,35

      7元(9,564+33,924+29,800+29,180+26,189+33,000+24,70

      0=186,357)，則其6個月平均工資為31,060元(186,357÷6=

      31,060)。

　　②按定期契約屆滿後或不定期契約因故停止履行後，未滿三

      個月而訂定新約或繼續履行原約時，勞工前後工作年資，

      應合併計算，勞基法第10條定有明文。查原告午○○自108

      年2月18日到職至112年8月7日離職，再於112年11月1日到

      職至113年4月21日(見本院卷一第157頁勞保被保險人投保

      資料表)，計4年11月11日(4年5月20日+5月21日=4年11月1

      1日)，平均工資為31,060元，則得請求之資遣費為76,830

      元【31,060×(4+11/12+11/30÷12)÷2=76,830】。

　　⑶勞工退休金提撥部分：

　　　原告午○○113年3月之薪資為33,000元，為勞工退休金月提

      繳分級表第28級距，應以33,300元提撥6%之勞工退休金，

      應提繳1,998元(33,300×6%=1,998)；113年4月之薪資為24

      ,700元為21級距，應以25,250元提撥6%之勞工退休金，應

      提繳1,515元(25,250×6%=1,515)，合計3,513元(1,998+1,

      515=3,513)，而原告午○○請求113年3月、4月每月提撥1,6

      48元，計3,296元(1,648×2=3,296)，未逾上開金額，應予

      准許。

　　⑷綜上，原告午○○得請求被告給付之金額為134,530元(積欠

      工資57,700元+資遣費76,830元=134,530元)、勞工退休金

      提撥之金額為3,296元，逾此部分之請求，即屬無據。

　２、原告唐賢鳯：

　　⑴積欠工資部分：

　　　被告尚積欠原告唐賢鳯113年3月工資29,250元、4月(1-21

      日)20,475元，合計49,725元(29,250+20,475=49,725)。

　　⑵特休未休部分：

　　　原告主張其尚有特休未休1日，則依前開說明，其1日特休

      未休之金額為975元(29,250÷30×1=975)，原告寅○○僅請求

      964元未逾上開金額，應予准許。

　　⑶資遣費部分：

　　①依前開說明，平均工資之計算應以被告終止勞動契約之113

      年4月21日回溯6個月，即至112年10月21日止之工資總額

      ，除以該期間之總日數所得之金額，而原告唐賢鳯112年1

      0月之薪資為27,231元(見本院卷一第247頁薪資帳戶交易

      明細)，該月尚有10日(31-21=10)之薪資為8,784元(27,23

      1÷31×10=8,784)；同年11月薪資為28,207元、同年12月薪

      資為25,282元、113年1月薪資為28,163元(15,000+13,163

      =28,163)、同年2月薪資為28,163元(以上見本院卷一第24

      7、249頁薪資帳戶交易明細)、同年3月薪資為29,250元、

      同年4月(1-21日)為20,475元，是其6個月總薪資為168,32

      4元(8,784+28,207+25,282+28,163+28,163+29,250+20,47

      5=168,324)，則其6個月平均工資為28,054元(168,324÷6=

      28,054)。

　　②查原告唐賢鳯自100年1月3日到職至113年4月21日(見本院

      卷一第162頁勞保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計13年3月19日

      ，超過12年，以最高以發給6個月平均工資為限，平均工

      資為28,054元，則得請求之資遣費為168,324元【28,054×

      6=168,324】。

　　⑷勞工退休金提撥部分：

　　　原告唐賢鳯113年3月之薪資為29,250元，為勞工退休金月

      提繳分級表第26級距，應以30,300元提撥6%之勞工退休金

      ，應提繳1,818元(30,300×6%=1,818)；113年4月之薪資為

      20,475元為17級距，應以21,009元提撥6%之勞工退休金，

      應提繳1,261元(21,009×6%=1,261)，合計3,079元(1,818+

      1,261=3,079)。

　　⑸綜上，原告唐賢鳯得請求被告給付之金額為219,013元(積

      欠工資49,725元+特休未休964元+資遣費168,324元=219,0

      13元)、勞工退休金提撥之金額為3,079元，逾此部分之請

      求，即屬無據。

　３、原告子○○：　　

　　⑴積欠工資部分：

　　　被告尚積欠原告子○○113年3月工資37,170元、4月(1-21日

      )24,570元，合計61,740元(37,170+24,570=61,740)。

　　⑵特休未休部分：

　　　原告子○○主張其尚有特休未休12日，則依前開說明，其12

      日特休未休之金額為14,868元(37,170÷30×12=14,868)，

      原告子○○僅請求13,161元未逾上開金額，應予准許。

　　⑶資遣費部分：

　　①依前開說明，平均工資之計算應以被告終止勞動契約之113

      年4月21日回溯6個月，即至112年10月21日止之工資總額

      ，除以該期間之總日數所得之金額，而原告子○○112年10

      月之薪資為17,968元(見本院卷一第251薪資帳戶交易明細

      查詢單)，該月尚有10日(31-21=10)之薪資為5,796元(17,

      968÷31×10=5,796)；同年11月薪資為30,780元、同年12月

      薪資為29,148元、113年1月薪資為29,085元(15,000+14,0

      85=29,085)、同年2月薪資為35,373元(以上見本院卷一第

      251、253頁薪資帳戶交易明細查詢單)、同年3月薪資為37

      ,170元、同年4月(1-21日)為24,570元，是其6個月總薪資

      為191,922元(5,796+30,780+29,148+29,085+35,373+37,1

      70+24,570=191,922)，則其6個月平均工資為31,987元(19

      1,922÷6=31,987)。

　　②查原告子○○自101年7月2日到職至113年4月21日(見本院卷

      一第163頁勞保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計11年9月20日，

      平均工資為31,987元，則得請求之資遣費為188,812元【3

      1,987×(11+9/12+20/30÷12)÷2=188,812】。

　　⑷勞工退休金提撥部分：

　　　原告子○○113年3月之薪資為37,170元，為勞工退休金月提

      繳分級表第31級距，應以38,200元提撥6%之勞工退休金，

      應提繳2,292元(38,200×6%=2,292)；113年4月之薪資為24

      ,570元為21級距，應以25,250元提撥6%之勞工退休金，應

      提繳1,515元(25,250×6%=1,515)，合計3,807元(2,292+1,

      515=3,807)。而原告子○○請求113年3月、4月每月提撥1,6

      48元，計3,296元(1,648×2=3,296)，未逾上開金額，應予

      准許。

　　⑸綜上，原告子○○得請求被告給付之金額為263,713元(積欠

      工資61,740元+特休未休13,161元+資遣費188,812元=263,

      713元)、勞工退休金提撥之金額為3,296元，逾此部分之

      請求，即屬無據。　

　４、原告戌○○：

　　⑴積欠工資部分：

　　　被告尚積欠原告戌○○113年3月工資34,212元、4月(1-21日

      )19,950元，合計54,162元(34,212+19,950=54,162)。

　　⑵資遣費部分：

　　①依前開說明，平均工資之計算應以被告終止勞動契約之113

      年4月21日回溯6個月，即至112年10月21日止之工資總額

      ，除以該期間之總日數所得之金額(原告戌○○並無113年1

      月之薪資記載，而以同年9月之薪資計入6個月之總額)，

      而原告戌○○112年9月之薪資為29,477元(見本院卷一第255

      薪資帳戶交易明細查詢單)，該月尚有9日(30-21=9)之薪

      資為8,843元(29,477÷30×9=8,843)；同年10月薪資為27,4

      57元、同年11月薪資為27,457元、同年12月薪資為26,127

      元、113年2月薪資為21,613元(以上見本院卷一第255、25

      7頁薪資帳戶交易明細查詢單)、同年3月薪資為34,212元

      、同年4月(1-21日)為19,950元，是其6個月總薪資為165,

      659元(8,843+27,457+27,457+26,127+21,613+34,212+19,

      950=165,659)，則其6個月平均工資為27,610元(165,659÷

      6=27,610)。

　　②查原告戌○○自109年4月7日到職至113年4月21日(見本院卷

      一第166頁勞保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計4年15日，平均

      工資為27,610元，則得請求之資遣費為55,795元【27,610

      ×(4+15/30÷12)÷2=55,795】。

　　⑶勞工退休金提撥部分：

　　　原告戌○○113年3月之薪資為34,212元，為勞工退休金月提

      繳分級表第29級距，應以34,800元提撥6%之勞工退休金，

      應提繳2,088元(34,800×6%=2,088)；113年4月之薪資為19

      ,950元為16級距，應以20,008元提撥6%之勞工退休金，應

      提繳1,200元(20,008×6%=1,200)，合計3,288元(2,088+1,

      200=3,288)。

　　⑷綜上，原告戌○○得請求被告給付之金額為109,957元(積欠

      工資54,162元+資遣費55,795元=109,957元)、勞工退休金

      提撥之金額為3,288元，逾此部分之請求，即屬無據。

　５、原告天○○：　　　　

　　　⑴積欠工資部分：

　　　被告尚積欠原告天○○113年3月工資33,444元、4月(1-21日

      )21,924元，合計55,368元(33,444+21,924=55,368)。

　　⑵特休未休部分：

　　　原告天○○主張其尚有特休未休3.5小時，則依前開說明，

      其3.5小時特休未休之金額為488元(33,444÷30÷8×3.5=488

      )，原告天○○僅請求429元未逾上開金額，應予准許。

　　⑶資遣費部分：

　　①依前開說明，平均工資之計算應以被告終止勞動契約之113

      年4月21日回溯6個月，即至112年10月21日止之工資總額

      ，除以該期間之總日數所得之金額，而原告天○○112年10

      月之薪資為34,946元(見本院卷一第263薪資帳戶交易明細

      查詢單)，該月尚有10日(31-21=10)之薪資為11,273元(34

      ,946÷31×10=11,273)；同年11月薪資為32,255元、同年12

      月薪資為21,961元、113年1月薪資為32,608元(15,000+17

      ,608=32,608)、同年2月薪資為27,513元(以上見本院卷一

      第263、265頁薪資帳戶交易明細查詢單)、同年3月薪資為

      33,444元、同年4月(1-21日)為21,924元，是其6個月總薪

      資為180,978元(11,273+32,255+21,961+32,608+27,513+3

      3,444+21,924=180,978)，則其6個月平均工資為30,163元

      (180,978÷6=30,163)。

　　②查原告天○○自108年4月1日到職至113年4月21日(見本院卷

      一第168頁勞保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計5年21日，平均

      工資為30,163元，則得請求之資遣費為76,287元【30,163

      ×(5+21/30÷12)÷2=76,287】。

　　⑷勞工退休金提撥部分：

　　　原告天○○113年3月之薪資為33,444元，為勞工退休金月提

      繳分級表第29級距，應以34,800元提撥6%之勞工退休金，

      應提繳2,088元(34,800×6%=2,088)；113年4月之薪資為21

      ,924元為18級距，應以22,000元提撥6%之勞工退休金，應

      提繳1,320元(22,000×6%=1,320)，合計3,408元(2,088+1,

      320=3,408)。而原告天○○請求113年3月、4月每月提撥1,6

      48元，計3,296元(1,648×2=3,296)，未逾上開金額，應予

      准許。

　　⑸綜上，原告天○○得請求被告給付之金額為132,084元(積欠

      工資55,368元+特休未休429元+資遣費76,287元=132,084

      元)、勞工退休金提撥之金額為3,296元，逾此部分之請求

      ，即屬無據。　　　

　６、原告玄○○：

　　⑴積欠工資部分：

　　　被告尚積欠原告玄○○113年3月工資30,404元、4月(1-21日

      )19,950元，合計50,354元(30,404+19,950=50,354)。

　　⑵特休未休部分：

　　　原告玄○○主張其尚有特休未休4日，則依前開說明，其4日

      特休未休之金額為4,054元(30,404÷30×4=4,054)，原告玄

      ○○僅請求3,800元未逾上開金額，應予准許。

　　⑶資遣費部分：

　　①依前開說明，平均工資之計算應以被告終止勞動契約之113

      年4月21日回溯6個月，即至112年10月21日止之工資總額

      ，除以該期間之總日數所得之金額，而原告玄○○112年10

      月之薪資為26,505元(見本院卷一第271薪資帳戶交易明細

      )，該月尚有10日(31-21=10)之薪資為8,550元(26,505÷31

      ×10=8,550)；同年11月薪資為27,457元、同年12月薪資為

      30,497元、113年1月薪資為30,453元(15,000+15,453=30,

      453)、同年2月薪資為27,413元(以上見本院卷一第271、2

      72頁薪資帳戶交易明細)、同年3月薪資為30,404元、同年

      4月(1-21日)為19,950元，是其6個月總薪資為174,724元(

      8,550+27,457+30,497+30,453+27,413+30,404+19,950=17

      4,724)，則其6個月平均工資為29,121元(174,724÷6=29,1

      21)。

　　②查原告玄○○自110年4月8日到職至113年4月21日(見本院卷

      一第173頁勞動部勞工保險局e化服務系統：個人網路申報

      及查詢作業)，計3年14日，平均工資為29,121元，則得請

      求之資遣費為44,248元【29,121×(3+14/30÷12)÷2=44,248

      】。

　　⑷勞工退休金提撥部分：

　　　原告玄○○113年3月之薪資為30,404元，為勞工退休金月提

      繳分級表第27級距，應以31,800元提撥6%之勞工退休金，

      應提繳1,908元(31,800×6%=1,908)；113年4月之薪資為19

      ,950元為16級距，應以20,008元提撥6%之勞工退休金，應

      提繳1,200元(20,008×6%=1,200)，合計3,108元(1,908+1,

      200=3,108)。

　　⑸綜上，原告玄○○得請求被告給付之金額為98,402元(積欠工

      資50,354元+特休未休3,800元+資遣費44,248元=98,402元

      )、勞工退休金提撥之金額為3,108元，逾此部分之請求，

      即屬無據。　

　７、原告己○○：

　　⑴積欠工資部分：

　　　被告尚積欠原告己○○113年3月工資35,600元、4月(1-21日

      )21,600元，合計57,200元(35,600+21,600=57,200)。

　　⑵特休未休部分：

　　　原告己○○主張其尚有特休未休2日，則依前開說明，其2日

      特休未休之金額為2,373元(35,600÷30×2=2,373)，原告己

      ○○僅請求1,952元未逾上開金額，應予准許。

　　⑶資遣費部分：

　　①依前開說明，平均工資之計算應以被告終止勞動契約之113

      年4月21日回溯6個月，即至112年10月21日止之工資總額

      ，除以該期間之總日數所得之金額，而原告己○○112年10

      月之薪資為38,487元(見本院卷一第275薪資帳戶交易明細

      )，該月尚有10日(31-21=10)之薪資為12,415元(38,487÷3

      1×10=12,415)；同年11月薪資為35,787元、同年12月薪資

      為34,757元、113年1月薪資為29,013元(20,000+9,013=29

      ,013)、同年2月薪資為26,913元(以上見本院卷一第277頁

      薪資帳戶交易明細)、同年3月薪資為35,600元、同年4月(

      1-21日)為21,600元，是其6個月總薪資為196,085元(12,4

      15+35,787+34,757+29,013+26,913+35,600+21,600=196,0

      85)，則其6個月平均工資為32,681元(196,085÷6=32,681)

      。

　　②查原告己○○自107年3月12日到職至113年4月21日(見本院卷

      一第179頁勞保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計6年1月10日，平

      均工資為32,681元，則得請求之資遣費為99,859元【32,6

      81×(6+1/12+10/30÷12)÷2=99,859】。原告己○○僅請求94,

      070元未逾上開金額，應予准許。

　　⑷勞工退休金提撥部分：

　　　原告己○○113年3月之薪資為35,600元，為勞工退休金月提

      繳分級表第30級距，應以36,300元提撥6%之勞工退休金，

      應提繳2,178元(36,300×6%=2,178)；113年4月之薪資為21

      ,600元為18級距，應以22,000元提撥6%之勞工退休金，應

      提繳1,320元(22,000×6%=1,320)，合計3,498元(2,178+1,

      320=3,498)。而原告己○○請求113年3月、4月每月提撥1,6

      48元，計3,296元(1,648×2=3,296)，未逾上開金額，應予

      准許。

　　⑸綜上，原告己○○得請求被告給付之金額為153,222元(積欠

      工資57,200元+特休未休1,952元+資遣費94,070元=153,22

      2元)、勞工退休金提撥之金額為3,296元，逾此部分之請

      求，即屬無據。　

　８、原告申○○：

　　⑴積欠工資部分：

　　　被告尚積欠原告申○○113年3月工資28,000元、4月(1-21日

      )21,600元，合計49,600元(28,000+21,600=49,600)。

　　⑵資遣費部分：

　　①依前開說明，平均工資之計算應以被告終止勞動契約之113

      年4月21日回溯6個月，即至112年10月21日止之工資總額

      ，除以該期間之總日數所得之金額，而原告申○○112年10

      月之薪資為28,957元(見本院卷一第283薪資帳戶交易明細

      查詢單)，該月尚有10日(31-21=10)之薪資為9,341元(28,

      957÷31×10=9,341)；同年11月薪資為28,957元、同年12月

      薪資為32,482元、113年1月薪資為29,013元(20,000+9,01

      3=29,013)、同年2月薪資為26,913元(以上見本院卷一第2

      83、285頁薪資帳戶交易明細)、同年3月薪資為28,000元

      、同年4月(1-21日)為21,600元，是其6個月總薪資為176,

      306元(9,341+28,957+32,482+29,013+26,913+28,000+21,

      600=176,306)，則其6個月平均工資為29,384元(176,306÷

      6=29,384)。

　　②查原告申○○自107年11月12日到職至113年4月21日(見本院

      卷一第181頁勞保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計5年5月10日，

      平均工資為29,384元，則得請求之資遣費為79,990元【29

      ,384×(5+5/12+10/30÷12)÷2=79,990】。

　　⑶勞工退休金提撥部分：

　　　原告申○○113年3月之薪資為28,000元，為勞工退休金月提

      繳分級表第25級距，應以28,800元提撥6%之勞工退休金，

      應提繳1,728元(28,800×6%=1,728)；113年4月之薪資為21

      ,600元為18級距，應以22,000元提撥6%之勞工退休金，應

      提繳1,320元(22,000×6%=1,320)，合計3,048元(1,728+1,

      320=3,048)。

　　⑷綜上，原告申○○得請求被告給付之金額為129,590元(積欠

      工資49,600元+資遣費79,990元=129,590元)、勞工退休金

      提撥之金額為3,048元，逾此部分之請求，即屬無據。

　９、原告宙○○：

　　⑴積欠工資部分：

　　　被告尚積欠原告宙○○113年3月工資29,300元、4月(1-21日

      )20,510元，合計49,810元(29,300+20,510=49,810)。

　　⑵特休未休部分：

　　　原告宙○○主張其尚有特休未休11日，則依前開說明，其11

      日特休未休之金額為10,743元(29,300÷30×11=10,743)，

      原告宙○○僅請求10,740元未逾上開金額，應予准許。

　　⑶資遣費部分：

　　①依前開說明，平均工資之計算應以被告終止勞動契約之113

      年4月21日回溯6個月，即至112年10月21日止之工資總額

      ，除以該期間之總日數所得之金額，而原告宙○○112年10

      月之薪資為27,281元(見本院卷一第287薪資帳戶交易明細

      查詢單)，該月尚有10日(31-21=10)之薪資為8,800元(27,

      281÷31×10=8,800)；同年11月薪資為28,257元、同年12月

      薪資為25,313元、113年1月薪資為31,363元(15,000+16,3

      63=31,363)、同年2月薪資為30,163元(以上見本院卷一第

      287、289頁薪資帳戶交易明細查詢單)、同年3月薪資為29

      ,300元、同年4月(1-21日)為20,510元，是其6個月總薪資

      為173,706元(8,800+28,257+25,313+31,363+30,163+

　　　29,300+20,510=173,706)，則其6個月平均工資為28,951

      元(173,706÷6=28,951)。

　　②查原告宙○○自105年7月20日到職至113年4月21日(見本院卷

      一第185頁勞保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計7年9月2日，平

      均工資為28,951元，則得請求之資遣費為112,266元【28,

      951×(7+9/12+2/30÷12)÷2=112,266】。

　　⑷勞工退休金提撥部分：

　　　原告宙○○113年3月之薪資為29,300元，為勞工退休金月提

      繳分級表第26級距，應以30,300元提撥6%之勞工退休金，

      應提繳1,818元(30,300×6%=1,818)；113年4月之薪資為20

      ,510元為17級距，應以21,009元提撥6%之勞工退休金，應

      提繳1,261元(21,009×6%=1,261)，合計3,079元(1,818+1,

      261=3,079)。

　　⑸綜上，原告宙○○得請求被告給付之金額為172,816元(積欠

      工資49,810元+特休未休10,740元+資遣費112,266元=172,

      816元)、勞工退休金提撥之金額為3,079元，逾此部分之

      請求，即屬無據。　　

　10、原告未○○：

　　⑴積欠工資部分：

　　　被告尚積欠原告未○○113年3月工資42,580元、4月(1-16日

      )18,485元，合計61,065元(42,580+18,485=61,065)。

　　⑵特休未休部分：

　　　原告未○○主張其尚有特休未休10日，惟被告係公告在113

      年4月22日終止勞動契約，而原告未○○係在113年4月16日

      即已離職，並於同月17日在被告公司退保，且於同日在耐

      思尼股份有限公司加保，有勞保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在卷

      可按(見本院卷一第187頁)。顯見原告未○○係在被告公告

      終止勞動契約前之113年4月16日自行離職，則其即無特休

      未休之情事，是其此部分之請求，即無所據，不應准許。

　　⑶勞工退休金提撥部分：

　　　原告未○○113年3月之薪資為42,580元，為勞工退休金月提

      繳分級表第34級距，應以43,900元提撥6%之勞工退休金，

      應提繳2,634元(43,900×6%=2,634)；113年4月之薪資為18

      ,485元為15級距，應以19,047元提撥6%之勞工退休金，應

      提繳1,143元(19,047×6%=1,143)，合計3,777元(2,634+1,

      143=3,777)。而原告未○○請求113年3月、4月每月提撥1,6

      48元，計3,296元(1,648×2=3,296)，未逾上開金額，應予

      准許。

　　⑷綜上，原告未○○得請求被告給付之金額為積欠工資61,065

      元、勞工退休金提撥之金額為3,296元，逾此部分之請求

      ，即屬無據。

　11、原告亥○：

　　⑴積欠工資部分：

　　　被告尚積欠原告亥○113年3月工資30,168元、4月(1-21日)

      21,000元，合計51,168元(30,168+21,000=51,168)。

　　⑵特休未休部分：

　　　原告亥○主張其尚有特休未休3日，則依前開說明，其3日

      特休未休之金額為3,017元(30,168÷30×3=3,017)，原告亥

      ○僅請求2,937元未逾上開金額，應予准許。

　　⑶資遣費部分：

　　①依前開說明，平均工資之計算應以被告終止勞動契約之113

      年4月21日回溯6個月，即至112年10月21日止之工資總額

      ，除以該期間之總日數所得之金額，而原告亥○112年10月

      之薪資為28,587元(見本院卷一第309頁、卷二第31頁薪資

      單)，該月尚有10日(31-21=10)之薪資為9,222元(28,587÷

      31×10=9,222)；同年11月薪資為29,677元、同年12月薪資

      為26,957元、113年1月薪資為27,288元(20,000+7,288=27

      ,288)、同年2月薪資為26,913元(以上見本院卷一第311至

      317頁、卷二第23至29頁薪資單)、同年3月薪資為30,168

      元、同年4月(1-21日)為21,000元，是其6個月總薪資為17

      1,225元(9,222+29,677+26,957+27,288+26,913+30,168+2

      1,000=171,225)，則其6個月平均工資為28,538元(171,22

      5÷6=28,538)。

　　②查原告亥○自111年3月14日到職至113年4月21日(見本院卷

      一第191頁勞保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計2年1月8日，平

      均工資為28,538元，則得請求之資遣費為30,044元【28,5

      38×(2+1/12+8/30÷12)÷2=30,044】。

　　⑷勞工退休金提撥部分：

　　　原告亥○113年3月之薪資為30,168元，為勞工退休金月提

      繳分級表第26級距，應以30,300元提撥6%之勞工退休金，

      應提繳1,818元(30,300×6%=1,818)；113年4月之薪資為21

      ,000元為17級距，應以21,009元提撥6%之勞工退休金，應

      提繳1,261元(22,000×6%=1,261)，合計3,079元(1,818+1,

      261=3,079)。

　　⑸綜上，原告亥○得請求被告給付之金額為84,149元(積欠工

      資51,168元+特休未休2,937元+資遣費30,044元=84,149元

      )、勞工退休金提撥之金額為3,079元，逾此部分之請求，

      即屬無據。　

　12、原告壬○○：

　　⑴積欠工資部分：

　　　被告尚積欠原告壬○○113年3月工資30,936元、4月(1-21日

      )20,300元，合計51,236元(30,936+20,300=51,236)。

　　⑵資遣費部分：

　　①依前開說明，平均工資之計算應以被告終止勞動契約之113

      年4月21日回溯6個月，即至112年10月21日止之工資總額

      ，除以該期間之總日數所得之金額，而原告壬○○112年10

      月之薪資為25,903元(見本院卷一第327薪資帳戶交易明細

      )，該月尚有10日(31-21=10)之薪資為8,356元(25,903÷31

      ×10=8,356)；同年11月薪資為31,202元、同年12月薪資為

      32,164元、113年1月薪資為31,163元(15,000+16,163=31,

      163)、同年2月薪資為29,806元(以上見本院卷一第329、3

      31頁薪資帳戶交易明細)、同年3月薪資為30,936元、同年

      4月(1-21日)為20,300元，是其6個月總薪資為183,927元(

      8,356+31,202+32,164+31,163+29,806+30,936+20,300=18

      3,927)，則其6個月平均工資為30,655元(183,927÷6=30,6

      55)。

　　②查原告壬○○自111年11月2日到職至113年4月21日(見本院卷

      一第193頁勞保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計1年5月20日，平

      均工資為30,655元，則得請求之資遣費為22,565元【30,6

      55×(1+5/12+20/30÷12)÷2=22,565】。

　　⑶勞工退休金提撥部分：

　　　原告壬○○113年3月之薪資為30,936元，為勞工退休金月提

      繳分級表第27級距，應以31,800元提撥6%之勞工退休金，

      應提繳1,908元(31,800×6%=1,908)；113年4月之薪資為20

      ,300元為17級距，應以21,009元提撥6%之勞工退休金，應

      提繳1,261元(21,009×6%=1,261)，合計3,169元(1,908+1,

      261=3,169)。

　　⑷綜上，原告壬○○得請求被告給付之金額為73,801元(積欠工

      資51,236元+資遣費22,565元=73,801元)、勞工退休金提

      撥之金額為3,169元，逾此部分之請求，即屬無據。

　13、原告辛○○：

　　⑴積欠工資部分：

　　　被告尚積欠原告辛○○113年3月工資39,372元、4月(1-16日

      )16,215元，合計55,587元(39,372+16,215=55,587)。

　　⑵特休未休部分：

　　　原告辛○○主張其尚有特休未休8日，惟被告係公告在113年

      4月22日終止勞動契約，而原告辛○○係在113年4月16日即

      已離職，並於同月17日在被告公司退保，且於翌日在浩鉦

      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加保，有勞保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在卷

      可按(見本院卷一第199頁)。顯見原告辛○○係在被告公告

      終止勞動契約前之113年4月16日自行離職，則其即無特休

      未休之情事，是其此部分之請求，即無所據，不應准許。

　　⑶勞工退休金提撥部分：

　　　原告辛○○113年3月之薪資為39,372元，為勞工退休金月提

      繳分級表第32級距，應以40,100元提撥6%之勞工退休金，

      應提繳2,406元(40,100×6%=2,406)；113年4月之薪資為16

      ,215元為12級距，應以16,500元提撥6%之勞工退休金，應

      提繳990元(16,500×6%=990)，合計3,396元(2,406+990=3,

      396)。而原告辛○○請求113年3月、4月每月提撥1,648元，

      計3,296元(1,648×2=3,296)，未逾上開金額，應予准許。

　　⑷綜上，原告辛○○得請求被告給付之金額為積欠工資55,587

      元、勞工退休金提撥之金額為3,296元，逾此部分之請求

      ，即屬無據。

　14、原告巳○○：

　　⑴積欠工資部分：

　　　被告尚積欠原告巳○○113年3月工資39,800元、4月(1-21日

      )29,450元，合計69,250元(39,800+29,450=69,250)。

　　⑵特休未休部分：

　　　原告巳○○主張其尚有特休未休7日，則依前開說明，其7日

      特休未休之金額為9,287元(39,800÷30×7=9,287)，原告巳

      ○○僅請求8,681元未逾上開金額，應予准許。

　　⑶資遣費部分：

　　①依前開說明，平均工資之計算應以被告終止勞動契約之113

      年4月21日回溯6個月，即至112年10月21日止之工資總額

      ，除以該期間之總日數所得之金額，而原告巳○○112年10

      月之薪資為39,160元(見本院卷一第349薪資帳戶交易明細

      查詢單)，該月尚有10日(31-21=10)之薪資為12,632元(39

      ,160÷31×10=12,632)；同年11月薪資為36,568元、同年12

      月薪資為34,548元、113年1月薪資為32,591元(20,000+12

      ,591=32,591)、同年2月薪資為37,785元(以上見本院卷一

      第349至355頁薪資帳戶交易明細)、同年3月薪資為39,800

      元、同年4月(1-21日)為29,450元，是其6個月總薪資為22

      3,374元(12,632+36,568+34,548+32,591+37,785+39,800+

      29,450=223,374)，則其6個月平均工資為37,229元(223,3

      74÷6=37,229)。

　　②查原告巳○○自112年5月8日到職至113年4月21日(見本院卷

      一第201頁勞動部勞工保險局e化服務系統：個人網路申報

      及查詢作業)，計11月14日，平均工資為37,229元，則得

      請求之資遣費為17,787元【37,229×(11/12+14/30÷12)÷2=

      17,787】。

　　⑷勞工退休金提撥部分：

　　　原告巳○○113年3月之薪資為39,800元，為勞工退休金月提

      繳分級表第32級距，應以40,100元提撥6%之勞工退休金，

      應提繳2,406元(40,100×6%=2,406)；113年4月之薪資為29

      ,450元為26級距，應以30,300元提撥6%之勞工退休金，應

      提繳1,818元(30,300×6%=1,818)，合計4,224元(2,406+1,

      818=4,224)。而原告巳○○請求113年3月、4月每月提撥1,6

      48元，計3,296元(1,648×2=3,296)，未逾上開金額，應予

      准許。

　　⑸綜上，原告巳○○得請求被告給付之金額為59,718元(積欠工

      資69,250元+特休未休8,681元+資遣費17,787元=95,718元

      )、勞工退休金提撥之金額為3,296元，逾此部分之請求，

      即屬無據。　　

　15、原告辰○○：

　　⑴積欠工資部分：

　　　被告尚積欠原告辰○○113年3月工資39,911元、4月(1-21日

      )26,137元，合計66,048元(39,911+26,137=66,048)。

　　⑵特休未休部分：

　　　原告辰○○主張其尚有特休未休1日，則依前開說明，其1日

      特休未休之金額為1,330元(39,911÷30×1=1,330)，原告辰

      ○○僅請求1,217元未逾上開金額，應予准許。

　　⑶資遣費部分：

　　①依前開說明，平均工資之計算應以被告終止勞動契約之113

      年4月21日回溯6個月，即至112年10月21日止之工資總額

      ，除以該期間之總日數所得之金額，而原告辰○○112年10

      月之薪資為29,192元(見本院卷一第361薪資單)，該月尚

      有10日(31-21=10)之薪資為9,417元(29,192÷31×10=9,417

      )；同年11月薪資為31,939元、同年12月薪資為30,248元

      、113年1月薪資為30,185元、同年2月薪資為30,185元(以

      上見本院卷一第361至365頁薪資單)、同年3月薪資為39,9

      11元、同年4月(1-21日)為26,137元，是其6個月總

　 　薪資為198,022元(9,417+31,939+30,248+30,185+30,185+3

      9,911+26,137=198,022)，則其6個月平均工資為33,004元

      (198,022÷6=33,004)。

　　②查原告辰○○自108年8月19日到職至113年4月21日(見本院卷

      一第204頁勞保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計4年8月3日，平

      均工資為33,004元，則得請求之資遣費為77,147元【33,0

      04×(4+8/12+3/30÷12)÷2=77,147】。

　　⑷勞工退休金提撥部分：

　　　原告辰○○113年3月之薪資為39,911元，為勞工退休金月提

      繳分級表第32級距，應以40,100元提撥6%之勞工退休金，

      應提繳2,406元(40,100×6%=2,406)；113年4月之薪資為26

      ,137元為22級距，應以26,400元提撥6%之勞工退休金，應

      提繳1,584元(26,400×6%=1,584)，合計3,990元(2,406+1,

      584=3,990)。而原告辰○○請求113年3月、4月每月提撥1,6

      48元，計3,296元(1,648×2=3,296)，未逾上開金額，應予

      准許。

　　⑸綜上，原告辰○○得請求被告給付之金額為144,412元(積欠

      工資66,048元+特休未休1,217元+資遣費77,147元=144,41

      2元)、勞工退休金提撥之金額為3,296元，逾此部分之請

      求，即屬無據。　　

　16、原告地○○：

　　⑴積欠工資部分：

　　　被告尚積欠原告地○○113年3月工資34,000元、4月(1-21日

      )23,800元，合計57,800元(34,000+23,800=57,800)。

　　⑵特休未休部分：

　　　原告地○○主張其尚有特休未休15日，則依前開說明，其15

      日特休未休之金額為17,000元(34,000÷30×15=17,000)，

      原告地○○僅請求16,319元未逾上開金額，應予准許。

　　⑶資遣費部分：

　　①依前開說明，平均工資之計算應以被告終止勞動契約之113

      年4月21日回溯6個月，即至112年10月21日止之工資總額

      ，除以該期間之總日數所得之金額，而原告地○○112年10

      月之薪資為32,957元(見本院卷一第375薪資單)，該月尚

      有10日(31-21=10)之薪資為10,631元(32,957÷31×10=10,6

      31)；同年11月薪資為32,957元、同年12月薪資為26,957

      元、113年1月薪資為26,913元(20,000+6,913=26,913)、

      同年2月薪資為26,913元(以上見本院卷一第377至383頁薪

      資單)、同年3月薪資為34,000元、同年4月(1-21日)為23,

      800元，是其6個月總薪資為182,171元(10,631+32,957+26

      ,957+26,913+26,913+34,000+23,800=182,171)，則其6個

      月平均工資為30,362元(182,171÷6=30,362)。

　　②查原告地○○自107年6月19日到職至113年4月21日(見本院卷

      一第205頁勞動部勞工保險局e化服務系統：個人網路申報

      及查詢作業)，計5年10月3日，平均工資為30,362元，則

      得請求之資遣費為88,682元【30,362×(5+10/12+3/30÷12)

      ÷2=88,682】。

　　⑷勞工退休金提撥部分：

　　　原告地○○113年3月之薪資為34,000元，為勞工退休金月提

      繳分級表第29級距，應以34,800元提撥6%之勞工退休金，

      應提繳2,088元(34,800×6%=2,088)；113年4月之薪資為23

      ,800元為20級距，應以24,000元提撥6%之勞工退休金，應

      提繳1,440元(24,000×6%=1,440)，合計3,528元(2,088+1,

      440=3,528)。而原告地○○請求113年3月、4月每月提撥1,6

      48元，計3,296元(1,648×2=3,296)，未逾上開金額，應予

      准許。

　　⑸綜上，原告地○○得請求被告給付之金額為162,801元(積欠

      工資57,800元+特休未休16,319元+資遣費88,682元=162,8

      01元)、勞工退休金提撥之金額為3,296元，逾此部分之請

      求，即屬無據。　　

　17、原告戊○○：

　　⑴積欠工資部分：

　　　被告尚積欠原告戊○○113年3月工資40,494元、4月(1-21日

      )27,956元，合計68,450元(40,494+27,956=68,450)。

　　⑵特休未休部分：

　　　原告戊○○主張其尚有特休未休4.5日，則依前開說明，其4

      .5日特休未休之金額為6,074元(40,494÷30×4.5=6,074)，

      原告戊○○僅請求5,511元未逾上開金額，應予准許。

　　⑶資遣費部分：

　　①依前開說明，平均工資之計算應以被告終止勞動契約之113

      年4月21日回溯6個月，即至112年10月21日止之工資總額

      ，除以該期間之總日數所得之金額，而原告戊○○112年10

      月之薪資為36,690元(見本院卷一第389頁薪資單)，該月

      尚有10日(31-21=10)之薪資為11,835元(36,690÷31×10=11

      ,835)；同年11月薪資為36,614元、同年12月薪資為31,50

      9元、113年1月薪資為32,584元(20,000+12,584=32,584)

      、同年2月薪資為30,484元(以上見本院卷一第391、393頁

      薪資單及薪資帳戶交易明細)、同年3月薪資為40,494元、

      同年4月(1-21日)為27,956元，是其6個月總薪資為211,47

      6元(11,835+36,614+31,509+32,584+30,484+40,494+27,9

      56=211,476)，則其6個月平均工資為35,246元(211,476÷6

      =35,246)。

　　②查原告戊○○自111年10月3日到職至113年4月21日(見本院卷

      一第209頁勞保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計1年6月19日，平

      均工資為35,246元，則得請求之資遣費為27,365元【35,2

      46×(1+6/12+19/30÷12)÷2=27,365】。

　　⑷勞工退休金提撥部分：

　　　原告戊○○113年3月之薪資為40,494元，為勞工退休金月提

      繳分級表第33級距，應以42,000元提撥6%之勞工退休金，

      應提繳2,520元(42,000×6%=2,520)；113年4月之薪資為27

      ,956元為25級距，應以28,800元提撥6%之勞工退休金，應

      提繳1,728元(28,800×6%=1,728)，合計4,248元(2,520+1,

      728=4,248)。而原告戊○○請求113年3月、4月每月提撥1,6

      48元，計3,296元(1,648×2=3,296)，未逾上開金額，應予

      准許。

　　⑸綜上，原告戊○○得請求被告給付之金額為101,326元(積欠

      工資68,450元+特休未休5,511元+資遣費27,365元=101,32

      6元)、勞工退休金提撥之金額為3,296元，逾此部分之請

      求，即屬無據。　　

　18、原告丑○○：

　　⑴積欠工資部分：

　　　被告尚積欠原告丑○○113年2月工資37,500元、3月工資30,

      000元、4月(1-21日)26,250元，合計93,750元(37,500+30

      ,000+26,250=93,750)。

　　⑵資遣費部分：

　　①依前開說明，平均工資之計算應以被告終止勞動契約之113

      年4月21日回溯6個月，即至112年10月21日止之工資總額

      ，除以該期間之總日數所得之金額，而原告丑○○112年10

      月之薪資為69,126元(見本院卷一第399薪資帳戶交易明細

      )，該月尚有10日(31-21=10)之薪資為22,299元(69,126÷3

      1×10=22,299)；同年11月薪資為36,002元、同年12月薪資

      為31,632元、113年1月薪資為31,332元(20,000+11,332=3

      1,332)(以上見本院卷一第399、401頁薪資帳戶交易明細)

      、同年2月薪資為37,500元、同年3月薪資為30,000元、同

      年4月(1-21日)為26,250元，是其6個月總薪資為215,015

      元(22,299+36,002+31,632+31,332+37,500+30,000+26,25

      0=215,015)，則其6個月平均工資為35,836元(215,015÷6=

      35,836)。

　　②查原告丑○○自105年9月8日到職至113年4月21日(見本院卷

      一第211頁勞保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計7年7月14日，平

      均工資為35,836元，則得請求之資遣費為136,575元【35,

      836×(7+7/12+14/30÷12)÷2=136,575】。原告丑○○僅請求1

      18,534元未逾上開金額，應予准許。

　　⑶勞工退休金提撥部分：

　　　原告丑○○113年3月之薪資為30,000元，為勞工退休金月提

      繳分級表第26級距，應以30,300元提撥6%之勞工退休金，

      應提繳1,818元(30,300×6%=1,818)；113年4月之薪資為26

      ,250元為22級距，應以26,400元提撥6%之勞工退休金，應

      提繳1,584元(26,400×6%=1,584)，合計3,402元(1,818+1,

      584=3,402)。而原告丑○○請求113年3月、4月每月提撥1,6

      48元，計3,296元(1,648×2=3,296)，未逾上開金額，應予

      准許。

　　⑷綜上，原告丑○○得請求被告給付之金額為212,284元(積欠

      工資93,750元+資遣費118,534元=212,284元)、勞工退休

      金提撥之金額為3,296元，逾此部分之請求，即屬無據。

      　　

　19、原告丁○○：

　　⑴積欠工資部分：

　　　被告尚積欠原告丁○○113年3月工資34,400元、4月(1-21日

      )23,990元，合計58,390元(34,400+23,990=58,390)。

　　⑵特休未休部分：

　　　原告丁○○主張其尚有特休未休7日，則依前開說明，其7日

      特休未休之金額為8,027元(34,400÷30×7=8,027)，原告丁

      ○○僅請求7,652元未逾上開金額，應予准許。

　　⑶資遣費部分：

　　①依前開說明，平均工資之計算應以被告終止勞動契約之113

      年4月21日回溯6個月，即至112年10月21日止之工資總額

      ，除以該期間之總日數所得之金額，而原告丁○○112年10

      月之薪資為31,607元(見本院卷一第405薪資帳戶交易明細

      )，該月尚有10日(31-21=10)之薪資為10,196元(31,607÷3

      1×10=10,196)；同年11月薪資為32,727元、同年12月薪資

      為28,957元、113年1月薪資為29,288元(20,000+9,288=29

      ,288)、同年2月薪資為27,163元(以上見本院卷一第407頁

      薪資帳戶交易明細)、同年3月薪資為34,400元、同年4月(

      1-21日)為23,990元，是其6個月總薪資為186,721元(10,1

      96+32,727+28,957+29,288+27,163+34,400+23,990=186,7

      21)，則其6個月平均工資為31,120元(186,721÷6=31,120)

      。

　　②查原告丁○○自111年3月1日到職至113年4月21日(見本院卷

      一第215頁勞保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計2年1月21日，平

      均工資為31,120元，則得請求之資遣費為33,324元【31,1

      20×(2+1/12+21/30÷12)÷2=33,324】。

　　⑷勞工退休金提撥部分：

　　　原告丁○○113年3月之薪資為34,400元，為勞工退休金月提

      繳分級表第29級距，應以34,800元提撥6%之勞工退休金，

      應提繳2,088元(34,800×6%=2,088)；113年4月之薪資為23

      ,990元為20級距，應以24,000元提撥6%之勞工退休金，應

      提繳1,440元(24,000×6%=1,440)，合計3,528元(2,088+1,

      440=3,528)。而原告丁○○請求113年3月、4月每月提撥1,6

      48元，計3,296元(1,648×2=3,296)，未逾上開金額，應予

      准許。

　　⑸綜上，原告丁○○得請求被告給付之金額為99,366元(積欠工

      資58,390元+特休未休7,652元+資遣費33,324元=99,366元

      )、勞工退休金提撥之金額為3,296元，逾此部分之請求，

      即屬無據。　　

　20、原告丙○○：

　　⑴積欠工資部分：

　　　被告尚積欠原告丙○○113年3月工資48,500元、4月(1-21日

      )33,950元，合計82,450元(48,500+33,950=82,450)。

　　⑵特休未休部分：

　　　原告丙○○主張其尚有特休未休15日，則依前開說明，其15

      日特休未休之金額為24,250元(48,500÷30×15=24,250)，

      原告丙○○僅請求23,225元未逾上開金額，應予准許。

　　⑶資遣費部分：

　　①依前開說明，平均工資之計算應以被告終止勞動契約之113

      年4月21日回溯6個月，即至112年10月21日止之工資總額

      ，除以該期間之總日數所得之金額，而原告丙○○112年10

      月之薪資為47,092元(見本院卷一第417薪資單)，該月尚

      有10日(31-21=10)之薪資為15,191元(47,092÷31×10=15,1

      91)；同年11月薪資為47,392元、同年12月薪資為36,867

      元、113年1月薪資為37,467元(20,000+17,467=37,467)、

      同年2月薪資為37,792元(以上見本院卷一第419至425頁薪

      資單)、同年3月薪資為48,500元、同年4月(1-21日)為33,

      950元，是其6個月總薪資為257,159元(15,191+47,392+36

      ,867+37,467+37,792+48,500+33,950=257,159)，則其6個

      月平均工資為42,860元(257,159÷6=42,860)。

　　②查原告丙○○自105年6月20日到職至113年4月21日(見本院卷

      一第218頁勞保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計7年10月2日，平

      均工資為42,860元，則得請求之資遣費為167,987元【42,

      860×(7+10/12+2/30÷12)÷2=167,987】。

　　⑷勞工退休金提撥部分：

　　　原告丙○○113年3月之薪資為48,500元，為勞工退休金月提

      繳分級表第37級距，應以50,600元提撥6%之勞工退休金，

      應提繳3,036元(50,600×6%=3,036)；113年4月之薪資為33

      ,950元為29級距，應以34,800元提撥6%之勞工退休金，應

      提繳2,088元(34,800×6%=2,088)，合計5,124元(3,036+2,

      088=5,124)。而原告丙○○僅請求113年3月、4月每月提撥1

      ,648元，計3,296元(1,648×2=3,296)，未逾上開金額，應

      予准許。

　　⑸綜上，原告丙○○得請求被告給付之金額為273,662元(積欠

      工資82,450元+特休未休23,225元+資遣費167,987元=273,

      662元)、勞工退休金提撥之金額為3,296元，逾此部分之

      請求，即屬無據。　　

　21、原告甲○○：

　　⑴積欠工資部分：

　　　被告尚積欠原告甲○○113年3月工資29,300元、4月(1-21日

      )20,510元，合計49,810元(29,300+20,510=49,810)。

　　⑵特休未休部分：

　　　原告甲○○主張其尚有特休未休4日，則依前開說明，其4日

      特休未休之金額為3,907元(29,300÷30×4=3,907)，原告甲

      ○○僅請求3,900元未逾上開金額，應予准許。

　　⑶資遣費部分：

　　①依前開說明，平均工資之計算應以被告終止勞動契約之113

      年4月21日回溯6個月，即至112年10月21日止之工資總額

      ，除以該期間之總日數所得之金額，而原告甲○○112年10

      月之薪資為30,139元(見本院卷一第427薪資帳戶交易明細

      查詢單)，該月尚有10日(31-21=10)之薪資為9,722元(30,

      139÷31×10=9,722)；同年11月薪資為27,889元、同年12月

      薪資為29,239元、113年1月薪資為30,507元(15,000+15,5

      07=30,507)、同年2月薪資為29,007元(以上見本院卷一第

      427、429頁薪資帳戶交易明細查詢單)、同年3月薪資為29

      ,300元、同年4月(1-21日)為20,510元，是其6個月總薪資

      為176,174元(9,722+27,889+29,239+30,507+29,007+29,3

      00+20,510=176,174)，則其6個月平均工資為29,362元(17

      6,174÷6=29,362)。

　　②查原告甲○○自107年4月13日到職至113年4月21日(見本院卷

      一第223頁勞保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計6年9日，平均工

      資為29,362元，則得請求之資遣費為88,453元【29,362×(

      6+9/30÷12)÷2=88,453】。

　　⑷勞工退休金提撥部分：

　　　原告甲○○113年3月之薪資為29,300元，為勞工退休金月提

      繳分級表第26級距，應以30,300元提撥6%之勞工退休金，

      應提繳1,818元(30,300×6%=1,818)；113年4月之薪資為20

      ,510元為17級距，應以21,009元提撥6%之勞工退休金，應

      提繳1,261元(21,009×6%=1,261)，合計3,079元(1,818+1,

      261=3,079)。

　　⑸綜上，原告甲○○得請求被告給付之金額為142,163元(積欠

      工資49,810元+特休未休3,900元+資遣費88,453元=142,16

      3元)、勞工退休金提撥之金額為3,079元，逾此部分之請

      求，即屬無據。　　

　22、原告癸○○：

　　⑴積欠工資部分：

　　　被告尚積欠原告癸○○113年3月工資29,350元、4月(1-21日

      )20,545元，合計49,895元(29,350+20,545=49,895)。

　　⑵特休未休部分：

　　　原告癸○○主張其尚有特休未休1日，則依前開說明，其1日

      特休未休之金額為978元(29,350÷30×1=978)。

　　⑶資遣費部分：

　　①依前開說明，平均工資之計算應以被告終止勞動契約之113

      年4月21日回溯6個月，即至112年10月21日止之工資總額

      ，除以該期間之總日數所得之金額，而原告癸○○112年10

      月之薪資為30,331元(見本院卷一第433薪資帳戶交易明細

      )，該月尚有10日(31-21=10)之薪資為9,784元(30,331÷31

      ×10=9,784)；同年11月薪資為31,607元、同年12月薪資為

      31,457元、113年1月薪資為30,363元(15,000+15,363=30,

      363)、同年2月薪資為31,928元(以上見本院卷一第433、4

      35頁薪資帳戶交易明細)、同年3月薪資為29,350元、同年

      4月(1-21日)為20,545元，是其6個月總薪資為185,034元(

      9,784+31,607+31,457+30,363+31,928+29,350+20,545=18

      5,034)，則其6個月平均工資為30,839元(185,034÷6=30,8

      39)。

　　②查原告癸○○自98年10月12日到職至113年4月21日(見本院卷

      一第225頁勞保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計14年6月10日，

      超過12年，以最高以發給6個月平均工資為限，平均工資

      為30,839元，則得請求之資遣費為185,034元【30,839×6=

      185,034】。原告癸○○僅請求178,698元未逾上開金額，應

      予准許。

　　⑷勞工退休金提撥部分：

　　　原告癸○○113年3月之薪資為29,350元，為勞工退休金月提

      繳分級表第26級距，應以30,300元提撥6%之勞工退休金，

      應提繳1,818元(30,300×6%=1,818)；113年4月之薪資為20

      ,545元為17級距，應以21,009元提撥6%之勞工退休金，應

      提繳1,261元(21,009×6%=1,261)，合計3,079元(1,818+1,

      261=3,079)。

　　⑸綜上，原告癸○○得請求被告給付之金額為229,571元(積欠

      工資49,895元+特休未休978元+資遣費178,698元=229,571

      元)、勞工退休金提撥之金額為3,079元，逾此部分之請求

      ，即屬無據。　　

　23、原告卯○○：

　　⑴積欠工資部分：

　　　被告尚積欠原告卯○○113年3月工資50,000元、4月(1-21日

      )26,600元，合計76,600元(50,000+26,600=76,600)。

　　⑵特休未休部分：

　　　原告卯○○主張其尚有特休未休1.5日，則依前開說明，其1

      .5日特休未休之金額為2,500元(50,000÷30×1.5=2,500)，

      原告卯○○僅請求1,956元未逾上開金額，應予准許。

　　⑶資遣費部分：

　　①依前開說明，平均工資之計算應以被告終止勞動契約之113

      年4月21日回溯6個月，即至112年10月21日止之工資總額

      ，除以該期間之總日數所得之金額，而原告卯○○112年10

      月之薪資為37,917元(見本院卷一第441薪資帳戶交易明細

      )，該月尚有10日(31-21=10)之薪資為12,231元(37,917÷3

      1×10=12,231)；同年11月薪資為36,117元、同年12月薪資

      為30,532元、113年1月薪資為31,763元(20,000+11,763=3

      1,763)、同年2月薪資為34,163元(以上見本院卷一第441

      至445頁薪資帳戶交易明細查詢單)、同年3月薪資為50,00

      0元、同年4月(1-21日)為26,600元，是其6個月總薪資為2

      21,406元(12,231+36,117+30,532+31,763+34,163+50,000

      +26,600=221,406)，則其6個月平均工資為36,901元(221,

      406÷6=36,901)。

　　②查原告卯○○自110年7月1日到職至113年4月21日(見本院卷

      一第227頁勞動部勞工保險局e化服務系統：個人網路申報

      及查詢作業)，計2年9月21日，平均工資為36,901元，則

      得請求之資遣費為51,815元【36,901×(2+9/12+21/30÷12)

      ÷2=51,815】。

　　⑷勞工退休金提撥部分：

　　　原告卯○○113年3月之薪資為50,000元，為勞工退休金月提

      繳分級表第37級距，應以50,600元提撥6%之勞工退休金，

      應提繳3,036元(50,600×6%=3,036)；113年4月之薪資為26

      ,600元為23級距，應以27,470元提撥6%之勞工退休金，應

      提繳1,648元(27,470×6%=1,648)，合計4,684元(3,036+1,

      648=4,684)。而原告卯○○請求113年3月、4月每月提撥1,6

      48元，計3,296元(1,648×2=3,296)，未逾上開金額，應予

      准許。

　　⑸綜上，原告卯○○得請求被告給付之金額為130,371元(積欠

      工資76,600元+特休未休1,956元+資遣費51,815元=130,37

      1元)、勞工退休金提撥之金額為3,296元，逾此部分之請

      求，即屬無據。　　

　24、原告庚○○：

　　⑴積欠工資部分：

　　　被告尚積欠原告庚○○113年3月工資39,336元、4月(1-21日

      )20,982元，合計60,318元(39,336+20,982=60,318)。

　　⑵特休未休部分：

　　　原告庚○○主張其尚有特休未休1.5日，則依前開說明，其1

      .5日特休未休之金額為1,967元(39,336÷30×1.5=1,967)，

      原告庚○○僅請求1,562元未逾上開金額，應予准許。

　　⑶資遣費部分：

　　①依前開說明，平均工資之計算應以被告終止勞動契約之113

      年4月21日回溯6個月，即至112年10月21日止之工資總額

      ，除以該期間之總日數所得之金額，而原告庚○○112年10

      月之薪資為29,409元(見本院卷一第453頁薪資單)，該月

      尚有10日(31-21=10)之薪資為9,487元(29,409÷31×10=9,4

      87)；同年11月薪資為27,907元、同年12月薪資為29,407

      元、113年1月薪資為30,563元(15,000+15,563=30,563)、

      同年2月薪資為34,016元(以上見本院卷一第449至453頁薪

      資單)、同年3月薪資為39,336元、同年4月(1-21日)為20,

      982元，是其6個月總薪資為191,698元(9,487+27,907+29,

      407+30,563+34,016+39,336+20,982=191,698)，則其6個

      月平均工資為31,950元(191,698÷6=31,950)。

　　②查原告庚○○自111年2月21日到職至113年4月21日(見本院卷

      一第229頁勞保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計2年2月1日，平

      均工資為31,950元，則得請求之資遣費為34,657元【31,9

      50×(2+2/12+1/30÷12)÷2=34,657】。

　　⑷勞工退休金提撥部分：

　　　原告庚○○113年3月之薪資為39,336元，為勞工退休金月提

      繳分級表第32級距，應以40,100元提撥6%之勞工退休金，

      應提繳2,406元(40,100×6%=2,406)；113年4月之薪資為20

      ,982元為17級距，應以21,009元提撥6%之勞工退休金，應

      提繳1,261元(21,009×6%=1,261)，合計3,667元(2,406+1,

      261=3,667)。而原告庚○○請求113年3月、4月每月提撥1,6

      48元，計3,296元(1,648×2=3,296)，未逾上開金額，應予

      准許。

　　⑸綜上，原告庚○○得請求被告給付之金額為96,537元(積欠工

      資60,318元+特休未休1,562元+資遣費34,657元=96,537元

      )、勞工退休金提撥之金額為3,296元，逾此部分之請求，

      即屬無據。　　

　25、原告宇○：

　　⑴積欠工資部分：

　　　被告尚積欠原告宇○113年3月工資31,500元、4月(1-21日)

      32,050元，合計63,550元(31,500+32,050=63,550)。

　　⑵特休未休部分：

　　　原告宇○主張其尚有特休未休6日1小時，則依前開說明，

      其6日1小時特休未休之金額為6,431元(31,500÷30×6+31,5

      00÷30÷8×1=6,431)。

　　⑶資遣費部分：

　　①依前開說明，平均工資之計算應以被告終止勞動契約之113

      年4月21日回溯6個月，即至112年10月21日止之工資總額

      ，除以該期間之總日數所得之金額，而原告宇○112年10月

      之薪資為23,301元(見本院卷一第467薪資單)，該月尚有1

      0日(31-21=10)之薪資為7,516元(23,301÷31×10=7,516)；

      同年11月薪資為28,684元、同年12月薪資為26,139元、11

      3年1月薪資為26,432元(20,000+6,432=26,432)、同年2月

      薪資為28,257元(以上見本院卷一第469至475頁薪資帳戶

      交易明細)、同年3月薪資為31,500元、同年4月(1-21日)

      為32,050元，是其6個月總薪資為180,578元(7,516+28,68

      4+26,139+26,432+28,257+31,500+32,050=180,578)，則

      其6個月平均工資為30,096元(180,578÷6=30,096)。

　　②查原告宇○自105年4月27日到職至113年4月21日(見本院卷

      一第232頁勞保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計7年11月26日，

      平均工資為30,096元，則得請求之資遣費為120,217元【3

      0,096×(7+11/12+26/30÷12)÷2=120,217】。

　　⑷勞工退休金提撥部分：

　　　原告宇○113年3月之薪資為31,500元，為勞工退休金月提

      繳分級表第27級距，應以31,800元提撥6%之勞工退休金，

      應提繳1,908元(31,800×6%=1,908)；113年4月之薪資為32

      ,050元為28級距，應以33,300元提撥6%之勞工退休金，應

      提繳1,998元(33,300×6%=1,998)，合計3,906元(1,908+1,

      998=3,906)。而原告宇○請求113年3月、4月每月提撥1,64

      8元，計3,296元(1,648×2=3,296)，未逾上開金額，應予

      准許。

　　⑸綜上，原告宇○得請求被告給付之金額為190,198元(積欠工

      資63,550元+特休未休6,431元+資遣費120,217元=190,198

      元)、勞工退休金提撥之金額為3,296元，逾此部分之請求

      ，即屬無據。　　

　26、原告酉○○：

　　⑴積欠工資部分：

　　　被告尚積欠原告酉○○113年3月工資28,500元、4月(1-21日

      )22,500元，合計51,000元(28,500+22,500=51,000)。

　　⑵特休未休部分：

　　　原告酉○○主張其尚有特休未休1日，則依前開說明，其1日

      特休未休之金額為950元(28,500÷30×1=950)。

　　⑶資遣費部分：

　　①依前開說明，平均工資之計算應以被告終止勞動契約之113

      年4月21日回溯6個月，即至112年10月21日止之工資總額

      ，除以該期間之總日數所得之金額，而原告酉○○112年10

      月之薪資為27,757元(見本院卷一第479薪資帳戶交易明細

      )，該月尚有10日(31-21=10)之薪資為8,954元(27,757÷31

      ×10=8,954)；同年11月薪資為28,901元、同年12月薪資為

      14,813元、113年1月薪資為27,713元、同年2月薪資為29,

      249元(以上見本院卷一第479至483頁薪資單、薪資帳戶交

      易明細)、同年3月薪資為28,500元、同年4月(1-21日)為2

      2,500元，是其6個月總薪資為160,630元(8,954+28,901+1

      4,813+27,713+29,249+28,500+22,500=160,630)，則其6

      個月平均工資為26,772元(160,630÷6=26,772)。

　　②查原告酉○○自103年3月3日到職至113年4月21日(見本院卷

      一第234頁勞保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計10年1月19日，

      平均工資為26,772元，則得請求之資遣費為135,682元【2

      6,772×(10+1/12+19/30÷12)÷2=135,682】。

　　⑷勞工退休金提撥部分：

　　　原告酉○○113年3月之薪資為28,500元，為勞工退休金月提

      繳分級表第25級距，應以28,800元提撥6%之勞工退休金，

      應提繳1,728元(28,800×6%=1,728)；113年4月之薪資為22

      ,500元為19級距，應以23,100元提撥6%之勞工退休金，應

      提繳1,386元(23,100×6%=1,386)，合計3,114元(1,728+1,

      386=3,114)。

　　⑸綜上，原告酉○○得請求被告給付之金額為187,632元(積欠

      工資51,000元+特休未休950元+資遣費135,682元=187,632

      元)、勞工退休金提撥之金額為3,114元，逾此部分之請求

      ，即屬無據。　　

　27、原告乙○○：

　　⑴積欠工資部分：

　　　被告尚積欠原告乙○○113年3月工資36,000元、4月(1-21日

      )25,200元，合計61,200元(36,000+25,200=61,200)。

　　⑵特休未休部分：

　　　原告乙○○主張其尚有特休未休10日2小時，則依前開說明

      ，其10日2小時特休未休之金額為12,300元(36,000÷30×10

      +36,000÷30÷8×2=12,300)，原告乙○○僅請求12,165元未逾

      上開金額，應予准許。

　　⑶資遣費部分：

　　①依前開說明，平均工資之計算應以被告終止勞動契約之113

      年4月21日回溯6個月，即至112年10月21日止之工資總額

      ，除以該期間之總日數所得之金額，而原告乙○○112年10

      月之薪資為34,998元(見本院卷二第49薪資帳戶交易明細

      查詢)，該月尚有10日(31-21=10)之薪資為11,290元(34,9

      98÷31×10=11,290)；同年11月薪資為35,358元、同年12月

      薪資為25,691元、113年1月薪資為29,738元(20,000+9,73

      8=29,738)、同年2月薪資為29,013元(以上見本院卷二第5

      1、53頁薪資帳戶交易明細查詢單)、同年3月薪資為36,00

      0元、同年4月(1-21日)為25,200元，是其6個月總薪資為1

      92,290元(11,290+35,358+25,691+29,738+29,013+36,000

      +25,200=192,290)，則其6個月平均工資為32,048元(192,

      290÷6=32,048)。

　　②查原告乙○○自108年7月1日到職至113年4月21日(見本院卷

      一第237頁勞動部勞工保險局e化服務系統：個人網路申報

      及查詢作業)，計4年9月21日，平均工資為32,048元，則

      得請求之資遣費為77,049元【32,048×(4+9/12+21/30÷12)

      ÷2=77,049】。

　　⑷勞工退休金提撥部分：

　　　原告乙○○113年3月之薪資為36,000元，為勞工退休金月提

      繳分級表第30級距，應以36,300元提撥6%之勞工退休金，

      應提繳2,178元(36,300×6%=2,178)；113年4月之薪資為25

      ,200元為21級距，應以25,250元提撥6%之勞工退休金，應

      提繳1,515元(25,250×6%=1,515)，合計3,693元(2,178+1,

      515=3,693)。而原告乙○○請求113年3月、4月每月提撥1,6

      48元，計3,296元(1,648×2=3,296)，未逾上開金額，應予

      准許。

　　⑸綜上，原告乙○○得請求被告給付之金額為150,414元(積欠

      工資61,200元+特休未休12,165元+資遣費77,049元=150,4

      14元)、勞工退休金提撥之金額為3,296元，逾此部分之請

      求，即屬無據。　　

（七）按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

      任；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

      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

      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五，民法第22

      9條第1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

      原告等對被告之前揭工資、特休未休、資遣費請求權，主

      張自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之翌日起算，未逾勞基法第

      23條第1項及勞退條例第12條第2項之規定，而民事起訴狀

      繕本係於113年8月14日寄存送達被告(見本院卷一第123頁

      )，依法於同年8月24日對被告生送達效力。從而，原告等

      併請求被告自113年8月2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法定利率即

      年息5%計算之利息，未逾前開規定，自屬有據，應予准許

      。　　

四、從而，原告等依勞動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⑴被告給付原告

    等如附表二「得請求金額」欄所示之金額，及自113年8月25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⑵被告應分別提繳

    如附表二「勞提總計」欄所示之金額至原告等之勞動部勞工

    保險局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

    範圍之請求，即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原告勝訴部分係屬就勞工之給付請求，而為雇主敗訴之

    判決，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第2項規定，本院應依職

    權宣告假執行，並同時宣告被告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而

    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原告等就上開勝訴部分陳明願供擔保

    聲請宣告假執行，僅係促使本院之職權發動，無庸另為准駁

    之諭知，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已失所依據，應

    併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原告等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

    經審酌後，於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駁，附此敘明

    。

據上論結，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

第385條第1項前段、第79條、第85條第1項但書、勞動事件法第1

5條、第44條第1項、第2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3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陳秋錦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3　　日

　　　　　　　　　　　　　 　 書記官　張智揚

附表一：

編號 姓名 受雇期間 年資 2/1-2/29未領工資 2/1-2/29 已領工資 3/1-3/31未領工資 4/1-4/21未領工資 未領工資總金額欄 4/22-4/30受領遲延 5/1-5/31受領遲延 6/1-6/30受領遲延 7/1-7/31受領遲延 受領遲延工資總金額欄 11305他公司薪資 11306他公司薪資 11307他公司薪資 損益相抵後受領遲延工資 特休未休日數 折算工資 (A) 積欠工資總金額 終止前6個月薪資總額 日平均工資 月平均工資 勞退條例第12條年資換算資遣費   (B) 資遣費 (A)+(B) C.小計 月勞提6% (D)勞提總計 (C)+(D) E.合計金額                         年  日      1 午○○ 108年2月25日-112年8月6日 112年11月1日-113年7月31日 5年73天 0元 26,180元 33,000元 24,700元 57,700元 9,300元 31,000元 31,000元 31,000元 102,300元    102,300元 0.0 0元 160,000元 186,180元 1,029元 31,033元 77,584元  3,103元 80,687元 240,686元 1,648元 8,240元 248,926元 2 寅○○ 100年1月3日-113年7月31日 13年214天 0元 28,163元 29,250元 20,475元 49,725元 8,775元 29,250元 29,250元 29,250元 96,525元    96,525元 1.0 964元 147,214元 174,413元 964元 29,072元 188,968元  8,522元 174,432元 321,646元 1,648元 8,240元 329,886元 3 子○○ 101年7月2日-113年7月31日 12年33天 0元 35,373元 37,170元 24,570元 61,740元 9,180元 30,600元 30,600元 30,600元 100,980元    100,980元 12.0 13,161元 175,881元 198,093元 1,094元 33,019元 198,115元  1,493元 198,115元 373,996元 1,648元 8,240元 382,236元 4 戌○○ 109年4月7日-113年7月31日 4年117天 0元 21,613元 34,212元 19,950元 54,162元 8,550元 28,500元 28,500元 28,500元 94,050元    94,050元 0.0 0元 148,212元 169,825元 938元 28,307元 56,615元  4,537元 61,152元 209,363元 1,648元 8,240元 217,603元 5 天○○ 108年4月1日-113年7月31日 5年124天 0元 27,513元 33,444元 21,924元 55,368元 8,580元 28,600元 28,600元 28,600元 94,380元    94,380元 3.5小時 429元 150,177元 177,261元 979元 29,547元 73,867元  5,019元 78,886元 229,062元 1,648元 8,240元 237,302元 6 玄○○ 110年4月8日-113年7月31日 3年116天 0元 27,413元 30,404元 19,950元 50,354元 8,550元 28,500元 28,500元 28,500元 94,050元 4,125元 35,552元 36,552元 17,821元 4.0 3,800元 71,975元 171,817元 949元 28,639元 42,959元  4,551元 47,510元 119,484元 1,648元 8,240元 127,724元 7 己○○ 107年3月12日-113年7月31日 6年144天 0元 26,913元 35,600元 21,600元 57,200元 8,400元 28,000元 28,000元 28,000元 92,400元 28,547元 12,825元 27,358元 23,670元 2.0 1,952元 82,822元 176,513元 975元 29,422元 88,266元  5,804元 94,070元 176,892元 1,648元 8,240元 185,132元 8 申○○ 107年11月12日-113年7月31日 5年264天 0元 26,913元 28,000元 21,600元 49,600元 8,400元 28,000元 28,000元 28,000元 92,400元 25,070元 25,013元  42,317元 0.0 0元 91,917元 168,913元 933元 28,155元 70,388元  10,182元 80,570元 172,487元 1,648元 8,240元 180,727元 9 宙○○ 105年7月19日-113年7月31日 8年15天 0元 30,163元 29,300元 20,510元 49,810元 8,790元 29,300元 29,300元 29,300元 96,690元 7,200元   89,490元 11.0 10,740元 150,040元 176,663元 976元 29,447元 117,788元  605元 118,393元 268,433元 1,648元 8,240元 276,673元 10 未○○ 106年5月17日-113年4月16日  0元 37,057元 42,580元 18,485元 61,065元         0元 10.0 11,739元 72,804元 98,122元 542元 16,355元 0元  0元 0元 72,804元 1,648元 8,240元 81,044元 11 亥○ 111年3月14日-113年7月31日 2年141天 0元 26,913元 30,168元 21,000元 51,168元 9,000元 30,000元 30,000元 30,000元 99,000元    99,000元 3.0 2,937元 153,105元 177,081元 978元 29,517元 29,517元  5,701元 35,218元 188,322元 1,648元 8,240元 196,562元 12 壬○○ 111年11月2日-113年7月31日 1年273天 0元 29,806元 30,936元 20,300元 51,236元 8,700元 29,000元 29,000元 29,000元 95,700元  11,180元 29,540元 54,980元 0.0 0元 106,216元 176,742元 976元 29,460元 14,730元  11,017元 25,747元 131,963元 1,648元 8,240元 140,203元 13 辛○○ 107年3月1日-113年4月16日  0元 34,540元 39,372元 16,215元 55,587元         0元 8.0 8,113元 63,700元 90,127元 498元 15,023元 0元  0元 0元 63,700元 1,648元 8,240元 71,940元 14 巳○○ 112年5月8日-113年7月31日 1年86天 0元 37,785元 39,800元 29,450元 69,250元 10,650元 35,500元 35,500元 35,500元 117,150元    117,150元 7.0 8,681元 195,081元 224,185元 1,239元 37,368元 18,684元  4,402元 23,086元 218,167元 1,648元 8,240元 226,407元 15 辰○○ 108年8月19日-113年7月31日 4年349天 0元 30,185元 39,911元 26,137元 66,048元 10,500元 35,000元 35,000元 35,000元 115,500元    115,500元 1.0 1,217元 182,765元 211,733元 1,170元 35,293元 70,585元  16,873元 87,458元 270,223元 1,648元 8,240元 278,463元 16 地○○ 107年6月19日-113年7月31日 6年45天 0元 26,913元 34,000元 23,800元 57,800元 10,200元 34,000元 34,000元 34,000元 112,200元  10,537元 26,764元 74,899元 15.0 16,319元 149,018元 196,913元 1,088元 32,822元 98,467元  2,023元 100,491元 249,508元 1,648元 8,240元 257,748元 17 戊○○ 111年10月3日-113年7月31日 1年303天 0元 30,484元 40,494元 27,956元 68,450元 10,650元 35,500元 35,500元 35,500元 117,150元 23,310元 23,310元 23,310元 47,220元 4.5 5,511元 121,181元 216,084元 1,194元 36,018元 18,009元  14,950元 32,959元 154,140元 1,648元 8,240元 162,380元 18 丑○○ 105年9月8日-113年7月31日 7年329天 37,500元 0元 30,000元 26,250元 93,750元 11,250元 37,500元 37,500元 37,500元 123,750元 19,320元 19,320元 19,320元 65,790元 0.0 0元 159,540元 180,000元 994元 30,003元 105,012元  13,522元 118,534元 278,073元 1,648元 8,240元 286,313元 19 丁○○ 111年3月1日-113年7月31日 2年154天 0元 27,163元 34,400元 23,990元 58,390元 10,050元 33,500元 33,500元 33,500元 110,550元    110,550元 7.0 7,652元 176,592元 196,103元 1,083元 32,687元 32,687元  6,896元 39,583元 216,175元 1,648元 8,240元 224,415元 20 丙○○ 105年6月20日-113年7月31日 8年44天 0元 37,792元 48,500元 33,950元 82,450元 14,550元 48,500元 48,500元 48,500元 160,050元  11,630元 32,564元 115,856元 15.0 23,225元 221,531元 280,292元 1,549元 46,720元 186,882元  2,816元 189,698元 411,229元 1,648元 8,240元 419,469元 21 甲○○ 107年4月11日-113年7月31日 6年114天 0元 29,007元 29,300元 20,510元 49,810元 8,790元 29,300元 29,300元 29,300元 96,690元 25,605元 24,601元 26,051元 20,433元 4.0 3,900元 74,143元 175,507元 970元 29,254元 87,763元  4,568元 92,332元 166,474元 1,648元 8,240元 174,714元 22 癸○○ 98年10月12日-113年7月31日 14年297天 0元 31,928元 29,350元 20,545元 49,895元 8,805元 29,350元 29,350元 29,350元 96,855元    96,855元 1.0 988元 147,738元 178,678元 987元 29,783元 208,481元  12,117元 178,698元 326,436元 1,648元 8,240元 334,676元 23 卯○○ 110年7月1日-113年7月31日 3年32天 0元 34,163元 50,000元 26,600元 76,600元 11,400元 38,000元 38,000元 38,000元 125,400元 29,007元 36,007元 38,763元 21,623元 1.5 1,956元 100,179元 236,163元 1,305元 39,365元 59,047元  1,726元 60,773元 160,951元 1,648元 8,240元 169,191元 24 庚○○ 111年2月21日-113年7月31日 2年162天 0元 34,016元 39,336元 20,982元 60,318元 8,550元 28,500元 28,500元 28,500元 94,050元    94,050元 1.5 1,562元 155,930元 188,384元 1,041元 31,401元 31,401元  6,968元 38,369元 194,299元 1,648元 8,240元 202,539元 25 宇○ 105年4月27日-113年7月31日 8年98天 0元 28,257元 31,500元 32,050元 63,550元 9,450元 31,500元 31,500元 31,500元 103,950元  11,767元 32,167元 60,016元 6+1小時 6,624元 130,190元 195,757元 1,082元 32,630元 130,519元  4,380元 134,900元 265,089元 1,648元 8,240元 273,329元 26 酉○○ 103年3月3日-113年7月31日 10年154天 0元 29,249元 28,500元 22,500元 51,000元 8,550元 28,500元 28,500元 28,500元 94,050元    94,050元 1.0 954元 146,004元 174,299元 963元 29,053元 145,265元  6,129元 151,394元 297,398元 1,648元 8,240元 305,638元 27 乙○○ 108年7月1日-113年7月31日 5年33天 0元 29,013元 36,000元 25,200元 61,200元 10,800元 36,000元 36,000元 36,000元 118,800元    118,800元 10+2小時 12,165元 192,165元 209,013元 1,155元 34,839元 87,098元  1,575元 88,673元 280,838元 1,648元 8,240元 289,078元 總計                    3,726,121元       2,331,728元 6,057,838元  222,480元 6,280,318元 



附表二：

編號 原　告 得請求金額 勞提總計 訴訟費用比例 1 午○○ 134,530元 3,296元 1.69% 2 寅○○ 219,013元 3,079元 1.24% 3 子○○ 263,713元 3,296元 1.13% 4 戌○○ 109,957元 3,288元 1.80% 5 天○○ 132,084元 3,296元 1.61% 6 玄○○ 98,402元 3,018元 0.79% 7 己○○ 153,222元 3,296元 0.56% 8 申○○ 129,590元 3,048元 1.01% 9 宙○○ 172,816元 3,079元 1.35% 10 未○○ 61,065元 3,296元 0.79% 11 亥○ 84,149元 3,079元 2.10% 12 壬○○ 73,801元 3,169元 1.69% 13 辛○○ 55,587元 3,296元 0.68% 14 巳○○ 95,718元 3,296元 2.10% 15 辰○○ 144,412元 3,296元 1.76% 16 地○○ 162,801元 3,296元 1.35% 17 戊○○ 101,326元 3,296元 1.35% 18 丑○○ 212,284元 3,296元 0.94% 19 丁○○ 99,366元 3,296元 2.03% 20 丙○○ 273,662元 3,296元 1.28% 21 甲○○ 142,163元 3,079元 0.64% 22 癸○○ 229,571元 3,079元 1.13% 23 卯○○ 130,371元 3,296元 0.79% 24 庚○○ 96,537元 3,296元 1.91% 25 宇○ 190,198元 3,296元 1.09% 26 酉○○ 187,632元 3,114元 1.43% 27 乙○○ 150,414元 3,296元 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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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資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0月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如附表二「得請求金額」欄所示之金額，及自民國113年8月2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被告應分別提繳如附表二「勞提總計」欄所示之金額至原告之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除減縮部分外)由被告負擔64%，餘由原告按附表二「訴訟費用比例」欄所示負擔。
本判決所命之給付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附表二「得請求金額」欄、「勞提總計」欄所示之金額為原告等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原告起訴聲明第1項請求之金額，如起訴書附表二「小計」欄所示之金額【總金額新臺幣(下同)7,248,754元】及法定遲延利息；第2項勞工退休金提繳金額，如起訴書附表二「勞提總計」欄所示之金額(總金額227,475元)，經迭次更正後，嗣於民國113年10月4日具狀更正為，聲明第1項請求之金額，如附表一「小計」欄所示之金額(總金額6,057,838元)及法定遲延利息；第2項勞工退休金提繳金額，如起訴書附表一「勞提總計」欄所示之金額(總金額222,480元)(見本院卷二第7、17頁)。屬部分追加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核與前開規定要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起訴主張略以：
（一）原告等人受雇於被告，受雇期間、平均工資分別如附表一「受雇期間」欄、「月平均工資」欄所示，被告自113年2月1日起分別積欠部分原告工資，之後突然於113年4月22日起關閉工廠大門，無預警全面停工，拒絕受領原告提供勞務，原告等乃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於113年8月1日終止與被告間之勞動契約，並以起訴狀繕本之送達為終止之通知。是截至113年7月31日止，兩造間仍有勞動契約關係，依勞動契約及民法第487條規定，被告積欠原告等自113年4月22日起至113年7月31日止之工資。
（二）原告得向被告請求之金額如下：
　１、積欠工資部分：
　　⑴未給付工資部分：
　　　自113年2月1日至113年4月21日止，被告尚分別積欠原告如附表一「2/1-2/29未領工資」欄、「3/1-3/31未領工資」欄、「4/1-4/21未領工資」欄所示之工資未為給付，是原告依勞動契約向被告請求如附表一「未領工資總金額」欄所示之工資。
　　⑵受領勞務遲延部分：
　　　被告公司雖於113年4月22日關閉工廠大門，惟未向原告主張終止勞動契約之意思表示，兩造勞動契約既仍然存在，原告即有給付勞務之義務，被告無正當理由拒絕受領原告所給付之勞務，應認受領勞務遲延，依民法第487條規定原告無補服勞務之義務，且得請求報酬。是被告自113年4月22日起至113年7月31日止受領勞務遲延部分，原告得分別請求如附表一「受領遲延工資總金額」欄所示之工資。又附表一編號6至9、12、16至18、20、21、23、25之原告，因被告惡性倒閉，卻無從得以終止與被告間勞動契約，為謀生計僅得接續在其他公司上班並辦理加保，而於113年5月至7月領有其他公司之薪資，應有損益相抵，其等原告請求之受領遲延工資如附表一「損益相抵後受領遲延工資」欄所示。
　　⑶特休未休折算工資部分：
　　　原告等今年度尚未休假之特休日數分別如附表一「特休未休日數」欄所示，依勞基法第38條第4項、勞動基準法施行細則(下稱勞基法細則)第24條之1第2項第2款規定，原告等應得請求折算工資，請求金額分別如附表一「折算工資」欄所示。
　　⑷綜上，前3項金額加總為被告積欠原告等之總金額，原告等應得分別請求如附表一「積欠工資總金額」欄所示之金額。
　２、資遣費部分：
　　　原告等受雇於被告之工作年資分別如附表一「年資」欄所示，依勞工退休金條例(下稱勞退條例)第12條規定，被告應分別發給原告等如附表一「資遣費」欄所示之金額。
　３、勞工退休金提撥部分：
　　　被告自113年3月1日起未遵照勞退條例第14條第1項規定，按月依原告等工資之6%，負擔提繳原告等退休金之法律義務(原告丑○○自113年2月1日起)，損害原告等退休金之請領權益，為此併請求被告應向勞工保險局之原告等勞工退休金專戶，分別補提繳自113年3月1日起至113年7月31日止，每月如附表一「月勞提6%」欄所示之金額，共5個月，總金額分別如附表一「勞提總計」欄所示。
　４、綜上，被告應分別給付原告等如附表一「小計」欄所示金額，及分別向勞工保險局就各原告之勞工退休金專戶補提繳如附表一「勞提總計」欄所示之金額。
（三）並聲明：⑴被告應分別給付附表一「小計」欄所示金額予相對應原告，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⑵被告應分別提繳如附表一「勞提總計」欄所示之金額至相對應原告等之勞工保險局勞工退休金專戶。⑶原告等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準備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三、得心證之理由：
（一）原告等主張其等均為被告之員工，其等受雇之日、每月薪資之金額、特休未休之日數，分別如附表一所示，被告自113年2月起即積欠員工工資，並於113年4月22日突然於公司大門口貼停工之通知，有原告等之勞保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勞動部勞工保險局e化服務系統：個人網路申報及查詢作業、苗栗縣政府函、勞資爭議調解紀錄、薪資帳戶交易明細表、薪資單等在卷可按(見本院卷一第31至59、157至493頁、卷二第19至55頁)。又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準備書狀爭執，本院審酌原告等提出之上開證據，堪信原告等此部分之主張為真實。
（二）原告雖主張其等於113年8月1日終止兩造間之勞動契約等語。惟查：
　１、苗栗縣政府雖認定被告歇業屬實(基準日：113年5月28日)，有苗栗縣政府113年6月6日府勞資字第1130120853號函在卷可憑(見本院卷一第51頁)。惟按事業單位已終止生產、營業、倒閉或解散，未辦理歇業登記，且有積欠勞工工資、資遣費或退休金等情事，並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地方主管機關得應勞工之請求核發歇業事實之證明文件：㈠經依勞資爭議處理法規定調解或交付仲裁後。㈡經依勞動事件法規定調解後，地方主管機關辦理核發事業單位歇業事實之證明文件應行注意事項(下稱核發歇業事實注意事項)第2條第1項定有明文。而原告等已向苗栗縣勞資關係協會提起勞資爭議調解，因被告未到場而調解不成立，有勞資爭議調解紀錄在卷可按(見本院卷一第31至41、45至49、53、57頁)。苗栗縣政府乃依核發歇業事實注意事項，暨該府113年5月17日府勞資字第1130105526號函認定被告歇業，有上開函可據。是苗栗縣政府係依核發歇業事實注意事項規定，在被告終止生產、營業、倒閉，未辦理歇業登記，且有積欠勞工工資、資遣費，並經依勞資爭議處理法規定調解後，而核給原告等被告已歇業事實之證明文件，既係於被告終止生產、營業、倒閉後所為之認定，自非以其認定歇業之基準日為被告真正歇業之日。
　２、按非有歇業或轉讓時，雇主不得預告勞工終止勞動契約，勞基法第11條第1款定有明文。原告等申請勞資爭議調解時，均主張被告通知於113年4月22日停工、拒絕受領勞務等情，有勞資爭議調解紀錄在卷可按(見本院卷一第31至41、45至49、53頁)。又原告等起訴時亦主張被告於113年4月22日起關閉工廠大門無預警全面停工等語，有起訴狀在卷可憑(見本院卷一第15頁)。顯見被告已在其公司大門口公告自113年4月22日歇業，即預告於該日與全部勞工終止勞動契約之意思，則於該日被告即與原告等終止兩造間之勞動契約。
　３、綜上，苗栗縣政府雖認定被告歇業之基準日為113年5月28日，然此僅係依核發歇業事實注意事項，核給原告等被告歇業之證明文件，而非被告實際表示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之日。本件應依被告公告在113年4月22日停工時，為兩造終止勞動契約之日，被告既已公告在113年4月22日終止兩造之勞動契約，則原告等主張其等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在113年8月1日終止兩造之勞動契約，即無可採。是本件原告等請求自113年4月22日起之受領遲延工資、資遣費、提撥勞工退休金，即不應准許。
（三）按勞工之特別休假，因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而未休之日數，雇主應發給工資；發給特休未休工資所定一日工資，為勞工之特別休假於年度終結或契約終前一日之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其為計月者，為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前最近一個月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除以三十所得之金額
　　　，勞基法第38條第4項本文、勞基法細則第24條之1第2項第1款第2目分別定有明文。經查：本件被告係依勞基法第11條第1款規定終止兩造間之勞動契約，依前開規定，自應給付原告等特休未休之工資。　
（四）次按勞工適用本條例之退休金制度者，適用本條例後之工作年資，於勞動契約依勞動基準法第11條、第13條但書、第14條及第20條或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第23條、第24條規定終止時，其資遣費由雇主按其工作年資，每滿1年發給2分之1個月之平均工資，未滿1年者，以比例計給；最高以發給6個月平均工資為限，不適用勞動基準法第17條之規定。依前項規定計算之資遣費，應於終止勞動契約後30日內發給，勞工退休金條例(下稱勞退條例)第12條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又平均工資：指計算事由發生之當日前6個月內所得工資總額除以該期間之總日數所得之金額。工作未滿6個月者，指工作期間所得工資總額除以工作期間之總日數所得之金額。工資按工作日數、時數或論件計算者，其依上述方式計算之平均工資，如少於該期內工資總額除以實際工作日數所得金額百分之60者，以百分之60計，勞基法第2條第4款亦有明文。經查：本件被告係依勞基法第11條第1款規定終止兩造間之勞動契約，依前開規定，自應給付原告等資遣費。　
（五）復按雇主應為適用勞工退休金條例之勞工，按月提繳退休金，儲存於勞保局設立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雇主每月負擔之勞工退休金提繳率，不得低於勞工每月工資6%，勞退條例第6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定有明文。依同條例第31條第1項規定，雇主未依該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致勞工受有損害者，勞工得向雇主請求損害賠償。該專戶內之本金及累積收益屬勞工所有，僅於未符合勞退條例第24條第1項所定請領退休金規定之前，不得領取。是雇主未依該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者，將減損勞工退休金專戶之本金及累積收益，勞工之財產受有損害，自得依該條例第31條第1項規定請求損害賠償。然於勞工尚不得請領退休金之情形，亦得請求雇主將未提繳或未足額提繳之金額繳納至其退休金專戶，以回復原狀(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1602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被告尚未將原告等分別於113年3月、4月之勞工退休金予以提撥，是原告等請求被告按月提撥至其等設於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亦屬有據。　　　　　　
（六）茲就原告等請求之金額分述如下：
　１、原告午○○：
　　⑴積欠工資部分：
　　　被告尚積欠原告午○○113年3月工資33,000元、4月(1-21日)24,700元，合計57,700元(33,000+24,700=57,700)。
　　⑵資遣費部分：
　　①依前開說明，平均工資之計算應以被告終止勞動契約之113年4月21日回溯6個月，即至112年10月21日止之工資總額，除以該期間之總日數所得之金額，(原告午○○自陳於112年8月7日離職，再於同年11月1日入職，故同年8月至10月無薪資，而以同年7月之薪資計入6個月之總額)而原告午○○112年7月之薪資(以下所有原告均次月入帳，並為原告所是認，見本院卷一第509頁)為29,649元(見本院卷一第241頁薪資帳戶交易明細查詢單)，該月尚有10日(31-21=10)之薪資為9,564元(29,649÷31×10=9,564，元以下四捨五入，下同)；同年11月薪資為33,924元、同年12月薪資為29,800元、113年1月薪資為29,180元(15,000+14,180=29,180)、同年2月薪資為26,189元(以上見本院卷一第241至245頁薪資帳戶交易明細查詢單)、同年3月薪資為33,000元、同年4月(1-21日)為24,700元，是其6個月總薪資為186,357元(9,564+33,924+29,800+29,180+26,189+33,000+24,700=186,357)，則其6個月平均工資為31,060元(186,357÷6=31,060)。
　　②按定期契約屆滿後或不定期契約因故停止履行後，未滿三個月而訂定新約或繼續履行原約時，勞工前後工作年資，應合併計算，勞基法第10條定有明文。查原告午○○自108年2月18日到職至112年8月7日離職，再於112年11月1日到職至113年4月21日(見本院卷一第157頁勞保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計4年11月11日(4年5月20日+5月21日=4年11月11日)，平均工資為31,060元，則得請求之資遣費為76,830元【31,060×(4+11/12+11/30÷12)÷2=76,830】。
　　⑶勞工退休金提撥部分：
　　　原告午○○113年3月之薪資為33,000元，為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分級表第28級距，應以33,300元提撥6%之勞工退休金，應提繳1,998元(33,300×6%=1,998)；113年4月之薪資為24,700元為21級距，應以25,250元提撥6%之勞工退休金，應提繳1,515元(25,250×6%=1,515)，合計3,513元(1,998+1,515=3,513)，而原告午○○請求113年3月、4月每月提撥1,648元，計3,296元(1,648×2=3,296)，未逾上開金額，應予准許。
　　⑷綜上，原告午○○得請求被告給付之金額為134,530元(積欠工資57,700元+資遣費76,830元=134,530元)、勞工退休金提撥之金額為3,296元，逾此部分之請求，即屬無據。
　２、原告唐賢鳯：
　　⑴積欠工資部分：
　　　被告尚積欠原告唐賢鳯113年3月工資29,250元、4月(1-21日)20,475元，合計49,725元(29,250+20,475=49,725)。
　　⑵特休未休部分：
　　　原告主張其尚有特休未休1日，則依前開說明，其1日特休未休之金額為975元(29,250÷30×1=975)，原告寅○○僅請求964元未逾上開金額，應予准許。
　　⑶資遣費部分：
　　①依前開說明，平均工資之計算應以被告終止勞動契約之113年4月21日回溯6個月，即至112年10月21日止之工資總額，除以該期間之總日數所得之金額，而原告唐賢鳯112年10月之薪資為27,231元(見本院卷一第247頁薪資帳戶交易明細)，該月尚有10日(31-21=10)之薪資為8,784元(27,231÷31×10=8,784)；同年11月薪資為28,207元、同年12月薪資為25,282元、113年1月薪資為28,163元(15,000+13,163=28,163)、同年2月薪資為28,163元(以上見本院卷一第247、249頁薪資帳戶交易明細)、同年3月薪資為29,250元、同年4月(1-21日)為20,475元，是其6個月總薪資為168,324元(8,784+28,207+25,282+28,163+28,163+29,250+20,475=168,324)，則其6個月平均工資為28,054元(168,324÷6=28,054)。
　　②查原告唐賢鳯自100年1月3日到職至113年4月21日(見本院卷一第162頁勞保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計13年3月19日，超過12年，以最高以發給6個月平均工資為限，平均工資為28,054元，則得請求之資遣費為168,324元【28,054×6=168,324】。
　　⑷勞工退休金提撥部分：
　　　原告唐賢鳯113年3月之薪資為29,250元，為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分級表第26級距，應以30,300元提撥6%之勞工退休金，應提繳1,818元(30,300×6%=1,818)；113年4月之薪資為20,475元為17級距，應以21,009元提撥6%之勞工退休金，應提繳1,261元(21,009×6%=1,261)，合計3,079元(1,818+1,261=3,079)。
　　⑸綜上，原告唐賢鳯得請求被告給付之金額為219,013元(積欠工資49,725元+特休未休964元+資遣費168,324元=219,013元)、勞工退休金提撥之金額為3,079元，逾此部分之請求，即屬無據。
　３、原告子○○：　　
　　⑴積欠工資部分：
　　　被告尚積欠原告子○○113年3月工資37,170元、4月(1-21日)24,570元，合計61,740元(37,170+24,570=61,740)。
　　⑵特休未休部分：
　　　原告子○○主張其尚有特休未休12日，則依前開說明，其12日特休未休之金額為14,868元(37,170÷30×12=14,868)，原告子○○僅請求13,161元未逾上開金額，應予准許。
　　⑶資遣費部分：
　　①依前開說明，平均工資之計算應以被告終止勞動契約之113年4月21日回溯6個月，即至112年10月21日止之工資總額，除以該期間之總日數所得之金額，而原告子○○112年10月之薪資為17,968元(見本院卷一第251薪資帳戶交易明細查詢單)，該月尚有10日(31-21=10)之薪資為5,796元(17,968÷31×10=5,796)；同年11月薪資為30,780元、同年12月薪資為29,148元、113年1月薪資為29,085元(15,000+14,085=29,085)、同年2月薪資為35,373元(以上見本院卷一第251、253頁薪資帳戶交易明細查詢單)、同年3月薪資為37,170元、同年4月(1-21日)為24,570元，是其6個月總薪資為191,922元(5,796+30,780+29,148+29,085+35,373+37,170+24,570=191,922)，則其6個月平均工資為31,987元(191,922÷6=31,987)。
　　②查原告子○○自101年7月2日到職至113年4月21日(見本院卷一第163頁勞保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計11年9月20日，平均工資為31,987元，則得請求之資遣費為188,812元【31,987×(11+9/12+20/30÷12)÷2=188,812】。
　　⑷勞工退休金提撥部分：
　　　原告子○○113年3月之薪資為37,170元，為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分級表第31級距，應以38,200元提撥6%之勞工退休金，應提繳2,292元(38,200×6%=2,292)；113年4月之薪資為24,570元為21級距，應以25,250元提撥6%之勞工退休金，應提繳1,515元(25,250×6%=1,515)，合計3,807元(2,292+1,515=3,807)。而原告子○○請求113年3月、4月每月提撥1,648元，計3,296元(1,648×2=3,296)，未逾上開金額，應予准許。
　　⑸綜上，原告子○○得請求被告給付之金額為263,713元(積欠工資61,740元+特休未休13,161元+資遣費188,812元=263,713元)、勞工退休金提撥之金額為3,296元，逾此部分之請求，即屬無據。　
　４、原告戌○○：
　　⑴積欠工資部分：
　　　被告尚積欠原告戌○○113年3月工資34,212元、4月(1-21日)19,950元，合計54,162元(34,212+19,950=54,162)。
　　⑵資遣費部分：
　　①依前開說明，平均工資之計算應以被告終止勞動契約之113年4月21日回溯6個月，即至112年10月21日止之工資總額，除以該期間之總日數所得之金額(原告戌○○並無113年1月之薪資記載，而以同年9月之薪資計入6個月之總額)，而原告戌○○112年9月之薪資為29,477元(見本院卷一第255薪資帳戶交易明細查詢單)，該月尚有9日(30-21=9)之薪資為8,843元(29,477÷30×9=8,843)；同年10月薪資為27,457元、同年11月薪資為27,457元、同年12月薪資為26,127元、113年2月薪資為21,613元(以上見本院卷一第255、257頁薪資帳戶交易明細查詢單)、同年3月薪資為34,212元、同年4月(1-21日)為19,950元，是其6個月總薪資為165,659元(8,843+27,457+27,457+26,127+21,613+34,212+19,950=165,659)，則其6個月平均工資為27,610元(165,659÷6=27,610)。
　　②查原告戌○○自109年4月7日到職至113年4月21日(見本院卷一第166頁勞保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計4年15日，平均工資為27,610元，則得請求之資遣費為55,795元【27,610×(4+15/30÷12)÷2=55,795】。
　　⑶勞工退休金提撥部分：
　　　原告戌○○113年3月之薪資為34,212元，為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分級表第29級距，應以34,800元提撥6%之勞工退休金，應提繳2,088元(34,800×6%=2,088)；113年4月之薪資為19,950元為16級距，應以20,008元提撥6%之勞工退休金，應提繳1,200元(20,008×6%=1,200)，合計3,288元(2,088+1,200=3,288)。
　　⑷綜上，原告戌○○得請求被告給付之金額為109,957元(積欠工資54,162元+資遣費55,795元=109,957元)、勞工退休金提撥之金額為3,288元，逾此部分之請求，即屬無據。
　５、原告天○○：　　　　
　　　⑴積欠工資部分：
　　　被告尚積欠原告天○○113年3月工資33,444元、4月(1-21日)21,924元，合計55,368元(33,444+21,924=55,368)。
　　⑵特休未休部分：
　　　原告天○○主張其尚有特休未休3.5小時，則依前開說明，其3.5小時特休未休之金額為488元(33,444÷30÷8×3.5=488)，原告天○○僅請求429元未逾上開金額，應予准許。
　　⑶資遣費部分：
　　①依前開說明，平均工資之計算應以被告終止勞動契約之113年4月21日回溯6個月，即至112年10月21日止之工資總額，除以該期間之總日數所得之金額，而原告天○○112年10月之薪資為34,946元(見本院卷一第263薪資帳戶交易明細查詢單)，該月尚有10日(31-21=10)之薪資為11,273元(34,946÷31×10=11,273)；同年11月薪資為32,255元、同年12月薪資為21,961元、113年1月薪資為32,608元(15,000+17,608=32,608)、同年2月薪資為27,513元(以上見本院卷一第263、265頁薪資帳戶交易明細查詢單)、同年3月薪資為33,444元、同年4月(1-21日)為21,924元，是其6個月總薪資為180,978元(11,273+32,255+21,961+32,608+27,513+33,444+21,924=180,978)，則其6個月平均工資為30,163元(180,978÷6=30,163)。
　　②查原告天○○自108年4月1日到職至113年4月21日(見本院卷一第168頁勞保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計5年21日，平均工資為30,163元，則得請求之資遣費為76,287元【30,163×(5+21/30÷12)÷2=76,287】。
　　⑷勞工退休金提撥部分：
　　　原告天○○113年3月之薪資為33,444元，為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分級表第29級距，應以34,800元提撥6%之勞工退休金，應提繳2,088元(34,800×6%=2,088)；113年4月之薪資為21,924元為18級距，應以22,000元提撥6%之勞工退休金，應提繳1,320元(22,000×6%=1,320)，合計3,408元(2,088+1,320=3,408)。而原告天○○請求113年3月、4月每月提撥1,648元，計3,296元(1,648×2=3,296)，未逾上開金額，應予准許。
　　⑸綜上，原告天○○得請求被告給付之金額為132,084元(積欠工資55,368元+特休未休429元+資遣費76,287元=132,084元)、勞工退休金提撥之金額為3,296元，逾此部分之請求，即屬無據。　　　
　６、原告玄○○：
　　⑴積欠工資部分：
　　　被告尚積欠原告玄○○113年3月工資30,404元、4月(1-21日)19,950元，合計50,354元(30,404+19,950=50,354)。
　　⑵特休未休部分：
　　　原告玄○○主張其尚有特休未休4日，則依前開說明，其4日特休未休之金額為4,054元(30,404÷30×4=4,054)，原告玄○○僅請求3,800元未逾上開金額，應予准許。
　　⑶資遣費部分：
　　①依前開說明，平均工資之計算應以被告終止勞動契約之113年4月21日回溯6個月，即至112年10月21日止之工資總額，除以該期間之總日數所得之金額，而原告玄○○112年10月之薪資為26,505元(見本院卷一第271薪資帳戶交易明細)，該月尚有10日(31-21=10)之薪資為8,550元(26,505÷31×10=8,550)；同年11月薪資為27,457元、同年12月薪資為30,497元、113年1月薪資為30,453元(15,000+15,453=30,453)、同年2月薪資為27,413元(以上見本院卷一第271、272頁薪資帳戶交易明細)、同年3月薪資為30,404元、同年4月(1-21日)為19,950元，是其6個月總薪資為174,724元(8,550+27,457+30,497+30,453+27,413+30,404+19,950=174,724)，則其6個月平均工資為29,121元(174,724÷6=29,121)。
　　②查原告玄○○自110年4月8日到職至113年4月21日(見本院卷一第173頁勞動部勞工保險局e化服務系統：個人網路申報及查詢作業)，計3年14日，平均工資為29,121元，則得請求之資遣費為44,248元【29,121×(3+14/30÷12)÷2=44,248】。
　　⑷勞工退休金提撥部分：
　　　原告玄○○113年3月之薪資為30,404元，為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分級表第27級距，應以31,800元提撥6%之勞工退休金，應提繳1,908元(31,800×6%=1,908)；113年4月之薪資為19,950元為16級距，應以20,008元提撥6%之勞工退休金，應提繳1,200元(20,008×6%=1,200)，合計3,108元(1,908+1,200=3,108)。
　　⑸綜上，原告玄○○得請求被告給付之金額為98,402元(積欠工資50,354元+特休未休3,800元+資遣費44,248元=98,402元)、勞工退休金提撥之金額為3,108元，逾此部分之請求，即屬無據。　
　７、原告己○○：
　　⑴積欠工資部分：
　　　被告尚積欠原告己○○113年3月工資35,600元、4月(1-21日)21,600元，合計57,200元(35,600+21,600=57,200)。
　　⑵特休未休部分：
　　　原告己○○主張其尚有特休未休2日，則依前開說明，其2日特休未休之金額為2,373元(35,600÷30×2=2,373)，原告己○○僅請求1,952元未逾上開金額，應予准許。
　　⑶資遣費部分：
　　①依前開說明，平均工資之計算應以被告終止勞動契約之113年4月21日回溯6個月，即至112年10月21日止之工資總額，除以該期間之總日數所得之金額，而原告己○○112年10月之薪資為38,487元(見本院卷一第275薪資帳戶交易明細)，該月尚有10日(31-21=10)之薪資為12,415元(38,487÷31×10=12,415)；同年11月薪資為35,787元、同年12月薪資為34,757元、113年1月薪資為29,013元(20,000+9,013=29,013)、同年2月薪資為26,913元(以上見本院卷一第277頁薪資帳戶交易明細)、同年3月薪資為35,600元、同年4月(1-21日)為21,600元，是其6個月總薪資為196,085元(12,415+35,787+34,757+29,013+26,913+35,600+21,600=196,085)，則其6個月平均工資為32,681元(196,085÷6=32,681)。
　　②查原告己○○自107年3月12日到職至113年4月21日(見本院卷一第179頁勞保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計6年1月10日，平均工資為32,681元，則得請求之資遣費為99,859元【32,681×(6+1/12+10/30÷12)÷2=99,859】。原告己○○僅請求94,070元未逾上開金額，應予准許。
　　⑷勞工退休金提撥部分：
　　　原告己○○113年3月之薪資為35,600元，為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分級表第30級距，應以36,300元提撥6%之勞工退休金，應提繳2,178元(36,300×6%=2,178)；113年4月之薪資為21,600元為18級距，應以22,000元提撥6%之勞工退休金，應提繳1,320元(22,000×6%=1,320)，合計3,498元(2,178+1,320=3,498)。而原告己○○請求113年3月、4月每月提撥1,648元，計3,296元(1,648×2=3,296)，未逾上開金額，應予准許。
　　⑸綜上，原告己○○得請求被告給付之金額為153,222元(積欠工資57,200元+特休未休1,952元+資遣費94,070元=153,222元)、勞工退休金提撥之金額為3,296元，逾此部分之請求，即屬無據。　
　８、原告申○○：
　　⑴積欠工資部分：
　　　被告尚積欠原告申○○113年3月工資28,000元、4月(1-21日)21,600元，合計49,600元(28,000+21,600=49,600)。
　　⑵資遣費部分：
　　①依前開說明，平均工資之計算應以被告終止勞動契約之113年4月21日回溯6個月，即至112年10月21日止之工資總額，除以該期間之總日數所得之金額，而原告申○○112年10月之薪資為28,957元(見本院卷一第283薪資帳戶交易明細查詢單)，該月尚有10日(31-21=10)之薪資為9,341元(28,957÷31×10=9,341)；同年11月薪資為28,957元、同年12月薪資為32,482元、113年1月薪資為29,013元(20,000+9,013=29,013)、同年2月薪資為26,913元(以上見本院卷一第283、285頁薪資帳戶交易明細)、同年3月薪資為28,000元、同年4月(1-21日)為21,600元，是其6個月總薪資為176,306元(9,341+28,957+32,482+29,013+26,913+28,000+21,600=176,306)，則其6個月平均工資為29,384元(176,306÷6=29,384)。
　　②查原告申○○自107年11月12日到職至113年4月21日(見本院卷一第181頁勞保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計5年5月10日，平均工資為29,384元，則得請求之資遣費為79,990元【29,384×(5+5/12+10/30÷12)÷2=79,990】。
　　⑶勞工退休金提撥部分：
　　　原告申○○113年3月之薪資為28,000元，為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分級表第25級距，應以28,800元提撥6%之勞工退休金，應提繳1,728元(28,800×6%=1,728)；113年4月之薪資為21,600元為18級距，應以22,000元提撥6%之勞工退休金，應提繳1,320元(22,000×6%=1,320)，合計3,048元(1,728+1,320=3,048)。
　　⑷綜上，原告申○○得請求被告給付之金額為129,590元(積欠工資49,600元+資遣費79,990元=129,590元)、勞工退休金提撥之金額為3,048元，逾此部分之請求，即屬無據。
　９、原告宙○○：
　　⑴積欠工資部分：
　　　被告尚積欠原告宙○○113年3月工資29,300元、4月(1-21日)20,510元，合計49,810元(29,300+20,510=49,810)。
　　⑵特休未休部分：
　　　原告宙○○主張其尚有特休未休11日，則依前開說明，其11日特休未休之金額為10,743元(29,300÷30×11=10,743)，原告宙○○僅請求10,740元未逾上開金額，應予准許。
　　⑶資遣費部分：
　　①依前開說明，平均工資之計算應以被告終止勞動契約之113年4月21日回溯6個月，即至112年10月21日止之工資總額，除以該期間之總日數所得之金額，而原告宙○○112年10月之薪資為27,281元(見本院卷一第287薪資帳戶交易明細查詢單)，該月尚有10日(31-21=10)之薪資為8,800元(27,281÷31×10=8,800)；同年11月薪資為28,257元、同年12月薪資為25,313元、113年1月薪資為31,363元(15,000+16,363=31,363)、同年2月薪資為30,163元(以上見本院卷一第287、289頁薪資帳戶交易明細查詢單)、同年3月薪資為29,300元、同年4月(1-21日)為20,510元，是其6個月總薪資為173,706元(8,800+28,257+25,313+31,363+30,163+
　　　29,300+20,510=173,706)，則其6個月平均工資為28,951元(173,706÷6=28,951)。
　　②查原告宙○○自105年7月20日到職至113年4月21日(見本院卷一第185頁勞保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計7年9月2日，平均工資為28,951元，則得請求之資遣費為112,266元【28,951×(7+9/12+2/30÷12)÷2=112,266】。
　　⑷勞工退休金提撥部分：
　　　原告宙○○113年3月之薪資為29,300元，為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分級表第26級距，應以30,300元提撥6%之勞工退休金，應提繳1,818元(30,300×6%=1,818)；113年4月之薪資為20,510元為17級距，應以21,009元提撥6%之勞工退休金，應提繳1,261元(21,009×6%=1,261)，合計3,079元(1,818+1,261=3,079)。
　　⑸綜上，原告宙○○得請求被告給付之金額為172,816元(積欠工資49,810元+特休未休10,740元+資遣費112,266元=172,816元)、勞工退休金提撥之金額為3,079元，逾此部分之請求，即屬無據。　　
　10、原告未○○：
　　⑴積欠工資部分：
　　　被告尚積欠原告未○○113年3月工資42,580元、4月(1-16日)18,485元，合計61,065元(42,580+18,485=61,065)。
　　⑵特休未休部分：
　　　原告未○○主張其尚有特休未休10日，惟被告係公告在113年4月22日終止勞動契約，而原告未○○係在113年4月16日即已離職，並於同月17日在被告公司退保，且於同日在耐思尼股份有限公司加保，有勞保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在卷可按(見本院卷一第187頁)。顯見原告未○○係在被告公告終止勞動契約前之113年4月16日自行離職，則其即無特休未休之情事，是其此部分之請求，即無所據，不應准許。
　　⑶勞工退休金提撥部分：
　　　原告未○○113年3月之薪資為42,580元，為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分級表第34級距，應以43,900元提撥6%之勞工退休金，應提繳2,634元(43,900×6%=2,634)；113年4月之薪資為18,485元為15級距，應以19,047元提撥6%之勞工退休金，應提繳1,143元(19,047×6%=1,143)，合計3,777元(2,634+1,143=3,777)。而原告未○○請求113年3月、4月每月提撥1,648元，計3,296元(1,648×2=3,296)，未逾上開金額，應予准許。
　　⑷綜上，原告未○○得請求被告給付之金額為積欠工資61,065元、勞工退休金提撥之金額為3,296元，逾此部分之請求，即屬無據。
　11、原告亥○：
　　⑴積欠工資部分：
　　　被告尚積欠原告亥○113年3月工資30,168元、4月(1-21日)21,000元，合計51,168元(30,168+21,000=51,168)。
　　⑵特休未休部分：
　　　原告亥○主張其尚有特休未休3日，則依前開說明，其3日特休未休之金額為3,017元(30,168÷30×3=3,017)，原告亥○僅請求2,937元未逾上開金額，應予准許。
　　⑶資遣費部分：
　　①依前開說明，平均工資之計算應以被告終止勞動契約之113年4月21日回溯6個月，即至112年10月21日止之工資總額，除以該期間之總日數所得之金額，而原告亥○112年10月之薪資為28,587元(見本院卷一第309頁、卷二第31頁薪資單)，該月尚有10日(31-21=10)之薪資為9,222元(28,587÷31×10=9,222)；同年11月薪資為29,677元、同年12月薪資為26,957元、113年1月薪資為27,288元(20,000+7,288=27,288)、同年2月薪資為26,913元(以上見本院卷一第311至317頁、卷二第23至29頁薪資單)、同年3月薪資為30,168元、同年4月(1-21日)為21,000元，是其6個月總薪資為171,225元(9,222+29,677+26,957+27,288+26,913+30,168+21,000=171,225)，則其6個月平均工資為28,538元(171,225÷6=28,538)。
　　②查原告亥○自111年3月14日到職至113年4月21日(見本院卷一第191頁勞保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計2年1月8日，平均工資為28,538元，則得請求之資遣費為30,044元【28,538×(2+1/12+8/30÷12)÷2=30,044】。
　　⑷勞工退休金提撥部分：
　　　原告亥○113年3月之薪資為30,168元，為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分級表第26級距，應以30,300元提撥6%之勞工退休金，應提繳1,818元(30,300×6%=1,818)；113年4月之薪資為21,000元為17級距，應以21,009元提撥6%之勞工退休金，應提繳1,261元(22,000×6%=1,261)，合計3,079元(1,818+1,261=3,079)。
　　⑸綜上，原告亥○得請求被告給付之金額為84,149元(積欠工資51,168元+特休未休2,937元+資遣費30,044元=84,149元)、勞工退休金提撥之金額為3,079元，逾此部分之請求，即屬無據。　
　12、原告壬○○：
　　⑴積欠工資部分：
　　　被告尚積欠原告壬○○113年3月工資30,936元、4月(1-21日)20,300元，合計51,236元(30,936+20,300=51,236)。
　　⑵資遣費部分：
　　①依前開說明，平均工資之計算應以被告終止勞動契約之113年4月21日回溯6個月，即至112年10月21日止之工資總額，除以該期間之總日數所得之金額，而原告壬○○112年10月之薪資為25,903元(見本院卷一第327薪資帳戶交易明細)，該月尚有10日(31-21=10)之薪資為8,356元(25,903÷31×10=8,356)；同年11月薪資為31,202元、同年12月薪資為32,164元、113年1月薪資為31,163元(15,000+16,163=31,163)、同年2月薪資為29,806元(以上見本院卷一第329、331頁薪資帳戶交易明細)、同年3月薪資為30,936元、同年4月(1-21日)為20,300元，是其6個月總薪資為183,927元(8,356+31,202+32,164+31,163+29,806+30,936+20,300=183,927)，則其6個月平均工資為30,655元(183,927÷6=30,655)。
　　②查原告壬○○自111年11月2日到職至113年4月21日(見本院卷一第193頁勞保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計1年5月20日，平均工資為30,655元，則得請求之資遣費為22,565元【30,655×(1+5/12+20/30÷12)÷2=22,565】。
　　⑶勞工退休金提撥部分：
　　　原告壬○○113年3月之薪資為30,936元，為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分級表第27級距，應以31,800元提撥6%之勞工退休金，應提繳1,908元(31,800×6%=1,908)；113年4月之薪資為20,300元為17級距，應以21,009元提撥6%之勞工退休金，應提繳1,261元(21,009×6%=1,261)，合計3,169元(1,908+1,261=3,169)。
　　⑷綜上，原告壬○○得請求被告給付之金額為73,801元(積欠工資51,236元+資遣費22,565元=73,801元)、勞工退休金提撥之金額為3,169元，逾此部分之請求，即屬無據。
　13、原告辛○○：
　　⑴積欠工資部分：
　　　被告尚積欠原告辛○○113年3月工資39,372元、4月(1-16日)16,215元，合計55,587元(39,372+16,215=55,587)。
　　⑵特休未休部分：
　　　原告辛○○主張其尚有特休未休8日，惟被告係公告在113年4月22日終止勞動契約，而原告辛○○係在113年4月16日即已離職，並於同月17日在被告公司退保，且於翌日在浩鉦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加保，有勞保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在卷可按(見本院卷一第199頁)。顯見原告辛○○係在被告公告終止勞動契約前之113年4月16日自行離職，則其即無特休未休之情事，是其此部分之請求，即無所據，不應准許。
　　⑶勞工退休金提撥部分：
　　　原告辛○○113年3月之薪資為39,372元，為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分級表第32級距，應以40,100元提撥6%之勞工退休金，應提繳2,406元(40,100×6%=2,406)；113年4月之薪資為16,215元為12級距，應以16,500元提撥6%之勞工退休金，應提繳990元(16,500×6%=990)，合計3,396元(2,406+990=3,396)。而原告辛○○請求113年3月、4月每月提撥1,648元，計3,296元(1,648×2=3,296)，未逾上開金額，應予准許。
　　⑷綜上，原告辛○○得請求被告給付之金額為積欠工資55,587元、勞工退休金提撥之金額為3,296元，逾此部分之請求，即屬無據。
　14、原告巳○○：
　　⑴積欠工資部分：
　　　被告尚積欠原告巳○○113年3月工資39,800元、4月(1-21日)29,450元，合計69,250元(39,800+29,450=69,250)。
　　⑵特休未休部分：
　　　原告巳○○主張其尚有特休未休7日，則依前開說明，其7日特休未休之金額為9,287元(39,800÷30×7=9,287)，原告巳○○僅請求8,681元未逾上開金額，應予准許。
　　⑶資遣費部分：
　　①依前開說明，平均工資之計算應以被告終止勞動契約之113年4月21日回溯6個月，即至112年10月21日止之工資總額，除以該期間之總日數所得之金額，而原告巳○○112年10月之薪資為39,160元(見本院卷一第349薪資帳戶交易明細查詢單)，該月尚有10日(31-21=10)之薪資為12,632元(39,160÷31×10=12,632)；同年11月薪資為36,568元、同年12月薪資為34,548元、113年1月薪資為32,591元(20,000+12,591=32,591)、同年2月薪資為37,785元(以上見本院卷一第349至355頁薪資帳戶交易明細)、同年3月薪資為39,800元、同年4月(1-21日)為29,450元，是其6個月總薪資為223,374元(12,632+36,568+34,548+32,591+37,785+39,800+29,450=223,374)，則其6個月平均工資為37,229元(223,374÷6=37,229)。
　　②查原告巳○○自112年5月8日到職至113年4月21日(見本院卷一第201頁勞動部勞工保險局e化服務系統：個人網路申報及查詢作業)，計11月14日，平均工資為37,229元，則得請求之資遣費為17,787元【37,229×(11/12+14/30÷12)÷2=17,787】。
　　⑷勞工退休金提撥部分：
　　　原告巳○○113年3月之薪資為39,800元，為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分級表第32級距，應以40,100元提撥6%之勞工退休金，應提繳2,406元(40,100×6%=2,406)；113年4月之薪資為29,450元為26級距，應以30,300元提撥6%之勞工退休金，應提繳1,818元(30,300×6%=1,818)，合計4,224元(2,406+1,818=4,224)。而原告巳○○請求113年3月、4月每月提撥1,648元，計3,296元(1,648×2=3,296)，未逾上開金額，應予准許。
　　⑸綜上，原告巳○○得請求被告給付之金額為59,718元(積欠工資69,250元+特休未休8,681元+資遣費17,787元=95,718元)、勞工退休金提撥之金額為3,296元，逾此部分之請求，即屬無據。　　
　15、原告辰○○：
　　⑴積欠工資部分：
　　　被告尚積欠原告辰○○113年3月工資39,911元、4月(1-21日)26,137元，合計66,048元(39,911+26,137=66,048)。
　　⑵特休未休部分：
　　　原告辰○○主張其尚有特休未休1日，則依前開說明，其1日特休未休之金額為1,330元(39,911÷30×1=1,330)，原告辰○○僅請求1,217元未逾上開金額，應予准許。
　　⑶資遣費部分：
　　①依前開說明，平均工資之計算應以被告終止勞動契約之113年4月21日回溯6個月，即至112年10月21日止之工資總額，除以該期間之總日數所得之金額，而原告辰○○112年10月之薪資為29,192元(見本院卷一第361薪資單)，該月尚有10日(31-21=10)之薪資為9,417元(29,192÷31×10=9,417)；同年11月薪資為31,939元、同年12月薪資為30,248元、113年1月薪資為30,185元、同年2月薪資為30,185元(以上見本院卷一第361至365頁薪資單)、同年3月薪資為39,911元、同年4月(1-21日)為26,137元，是其6個月總
　 　薪資為198,022元(9,417+31,939+30,248+30,185+30,185+39,911+26,137=198,022)，則其6個月平均工資為33,004元(198,022÷6=33,004)。
　　②查原告辰○○自108年8月19日到職至113年4月21日(見本院卷一第204頁勞保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計4年8月3日，平均工資為33,004元，則得請求之資遣費為77,147元【33,004×(4+8/12+3/30÷12)÷2=77,147】。
　　⑷勞工退休金提撥部分：
　　　原告辰○○113年3月之薪資為39,911元，為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分級表第32級距，應以40,100元提撥6%之勞工退休金，應提繳2,406元(40,100×6%=2,406)；113年4月之薪資為26,137元為22級距，應以26,400元提撥6%之勞工退休金，應提繳1,584元(26,400×6%=1,584)，合計3,990元(2,406+1,584=3,990)。而原告辰○○請求113年3月、4月每月提撥1,648元，計3,296元(1,648×2=3,296)，未逾上開金額，應予准許。
　　⑸綜上，原告辰○○得請求被告給付之金額為144,412元(積欠工資66,048元+特休未休1,217元+資遣費77,147元=144,412元)、勞工退休金提撥之金額為3,296元，逾此部分之請求，即屬無據。　　
　16、原告地○○：
　　⑴積欠工資部分：
　　　被告尚積欠原告地○○113年3月工資34,000元、4月(1-21日)23,800元，合計57,800元(34,000+23,800=57,800)。
　　⑵特休未休部分：
　　　原告地○○主張其尚有特休未休15日，則依前開說明，其15日特休未休之金額為17,000元(34,000÷30×15=17,000)，原告地○○僅請求16,319元未逾上開金額，應予准許。
　　⑶資遣費部分：
　　①依前開說明，平均工資之計算應以被告終止勞動契約之113年4月21日回溯6個月，即至112年10月21日止之工資總額，除以該期間之總日數所得之金額，而原告地○○112年10月之薪資為32,957元(見本院卷一第375薪資單)，該月尚有10日(31-21=10)之薪資為10,631元(32,957÷31×10=10,631)；同年11月薪資為32,957元、同年12月薪資為26,957元、113年1月薪資為26,913元(20,000+6,913=26,913)、同年2月薪資為26,913元(以上見本院卷一第377至383頁薪資單)、同年3月薪資為34,000元、同年4月(1-21日)為23,800元，是其6個月總薪資為182,171元(10,631+32,957+26,957+26,913+26,913+34,000+23,800=182,171)，則其6個月平均工資為30,362元(182,171÷6=30,362)。
　　②查原告地○○自107年6月19日到職至113年4月21日(見本院卷一第205頁勞動部勞工保險局e化服務系統：個人網路申報及查詢作業)，計5年10月3日，平均工資為30,362元，則得請求之資遣費為88,682元【30,362×(5+10/12+3/30÷12)÷2=88,682】。
　　⑷勞工退休金提撥部分：
　　　原告地○○113年3月之薪資為34,000元，為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分級表第29級距，應以34,800元提撥6%之勞工退休金，應提繳2,088元(34,800×6%=2,088)；113年4月之薪資為23,800元為20級距，應以24,000元提撥6%之勞工退休金，應提繳1,440元(24,000×6%=1,440)，合計3,528元(2,088+1,440=3,528)。而原告地○○請求113年3月、4月每月提撥1,648元，計3,296元(1,648×2=3,296)，未逾上開金額，應予准許。
　　⑸綜上，原告地○○得請求被告給付之金額為162,801元(積欠工資57,800元+特休未休16,319元+資遣費88,682元=162,801元)、勞工退休金提撥之金額為3,296元，逾此部分之請求，即屬無據。　　
　17、原告戊○○：
　　⑴積欠工資部分：
　　　被告尚積欠原告戊○○113年3月工資40,494元、4月(1-21日)27,956元，合計68,450元(40,494+27,956=68,450)。
　　⑵特休未休部分：
　　　原告戊○○主張其尚有特休未休4.5日，則依前開說明，其4.5日特休未休之金額為6,074元(40,494÷30×4.5=6,074)，原告戊○○僅請求5,511元未逾上開金額，應予准許。
　　⑶資遣費部分：
　　①依前開說明，平均工資之計算應以被告終止勞動契約之113年4月21日回溯6個月，即至112年10月21日止之工資總額，除以該期間之總日數所得之金額，而原告戊○○112年10月之薪資為36,690元(見本院卷一第389頁薪資單)，該月尚有10日(31-21=10)之薪資為11,835元(36,690÷31×10=11,835)；同年11月薪資為36,614元、同年12月薪資為31,509元、113年1月薪資為32,584元(20,000+12,584=32,584)、同年2月薪資為30,484元(以上見本院卷一第391、393頁薪資單及薪資帳戶交易明細)、同年3月薪資為40,494元、同年4月(1-21日)為27,956元，是其6個月總薪資為211,476元(11,835+36,614+31,509+32,584+30,484+40,494+27,956=211,476)，則其6個月平均工資為35,246元(211,476÷6=35,246)。
　　②查原告戊○○自111年10月3日到職至113年4月21日(見本院卷一第209頁勞保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計1年6月19日，平均工資為35,246元，則得請求之資遣費為27,365元【35,246×(1+6/12+19/30÷12)÷2=27,365】。
　　⑷勞工退休金提撥部分：
　　　原告戊○○113年3月之薪資為40,494元，為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分級表第33級距，應以42,000元提撥6%之勞工退休金，應提繳2,520元(42,000×6%=2,520)；113年4月之薪資為27,956元為25級距，應以28,800元提撥6%之勞工退休金，應提繳1,728元(28,800×6%=1,728)，合計4,248元(2,520+1,728=4,248)。而原告戊○○請求113年3月、4月每月提撥1,648元，計3,296元(1,648×2=3,296)，未逾上開金額，應予准許。
　　⑸綜上，原告戊○○得請求被告給付之金額為101,326元(積欠工資68,450元+特休未休5,511元+資遣費27,365元=101,326元)、勞工退休金提撥之金額為3,296元，逾此部分之請求，即屬無據。　　
　18、原告丑○○：
　　⑴積欠工資部分：
　　　被告尚積欠原告丑○○113年2月工資37,500元、3月工資30,000元、4月(1-21日)26,250元，合計93,750元(37,500+30,000+26,250=93,750)。
　　⑵資遣費部分：
　　①依前開說明，平均工資之計算應以被告終止勞動契約之113年4月21日回溯6個月，即至112年10月21日止之工資總額，除以該期間之總日數所得之金額，而原告丑○○112年10月之薪資為69,126元(見本院卷一第399薪資帳戶交易明細)，該月尚有10日(31-21=10)之薪資為22,299元(69,126÷31×10=22,299)；同年11月薪資為36,002元、同年12月薪資為31,632元、113年1月薪資為31,332元(20,000+11,332=31,332)(以上見本院卷一第399、401頁薪資帳戶交易明細)、同年2月薪資為37,500元、同年3月薪資為30,000元、同年4月(1-21日)為26,250元，是其6個月總薪資為215,015元(22,299+36,002+31,632+31,332+37,500+30,000+26,250=215,015)，則其6個月平均工資為35,836元(215,015÷6=35,836)。
　　②查原告丑○○自105年9月8日到職至113年4月21日(見本院卷一第211頁勞保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計7年7月14日，平均工資為35,836元，則得請求之資遣費為136,575元【35,836×(7+7/12+14/30÷12)÷2=136,575】。原告丑○○僅請求118,534元未逾上開金額，應予准許。
　　⑶勞工退休金提撥部分：
　　　原告丑○○113年3月之薪資為30,000元，為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分級表第26級距，應以30,300元提撥6%之勞工退休金，應提繳1,818元(30,300×6%=1,818)；113年4月之薪資為26,250元為22級距，應以26,400元提撥6%之勞工退休金，應提繳1,584元(26,400×6%=1,584)，合計3,402元(1,818+1,584=3,402)。而原告丑○○請求113年3月、4月每月提撥1,648元，計3,296元(1,648×2=3,296)，未逾上開金額，應予准許。
　　⑷綜上，原告丑○○得請求被告給付之金額為212,284元(積欠工資93,750元+資遣費118,534元=212,284元)、勞工退休金提撥之金額為3,296元，逾此部分之請求，即屬無據。　　
　19、原告丁○○：
　　⑴積欠工資部分：
　　　被告尚積欠原告丁○○113年3月工資34,400元、4月(1-21日)23,990元，合計58,390元(34,400+23,990=58,390)。
　　⑵特休未休部分：
　　　原告丁○○主張其尚有特休未休7日，則依前開說明，其7日特休未休之金額為8,027元(34,400÷30×7=8,027)，原告丁○○僅請求7,652元未逾上開金額，應予准許。
　　⑶資遣費部分：
　　①依前開說明，平均工資之計算應以被告終止勞動契約之113年4月21日回溯6個月，即至112年10月21日止之工資總額，除以該期間之總日數所得之金額，而原告丁○○112年10月之薪資為31,607元(見本院卷一第405薪資帳戶交易明細)，該月尚有10日(31-21=10)之薪資為10,196元(31,607÷31×10=10,196)；同年11月薪資為32,727元、同年12月薪資為28,957元、113年1月薪資為29,288元(20,000+9,288=29,288)、同年2月薪資為27,163元(以上見本院卷一第407頁薪資帳戶交易明細)、同年3月薪資為34,400元、同年4月(1-21日)為23,990元，是其6個月總薪資為186,721元(10,196+32,727+28,957+29,288+27,163+34,400+23,990=186,721)，則其6個月平均工資為31,120元(186,721÷6=31,120)。
　　②查原告丁○○自111年3月1日到職至113年4月21日(見本院卷一第215頁勞保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計2年1月21日，平均工資為31,120元，則得請求之資遣費為33,324元【31,120×(2+1/12+21/30÷12)÷2=33,324】。
　　⑷勞工退休金提撥部分：
　　　原告丁○○113年3月之薪資為34,400元，為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分級表第29級距，應以34,800元提撥6%之勞工退休金，應提繳2,088元(34,800×6%=2,088)；113年4月之薪資為23,990元為20級距，應以24,000元提撥6%之勞工退休金，應提繳1,440元(24,000×6%=1,440)，合計3,528元(2,088+1,440=3,528)。而原告丁○○請求113年3月、4月每月提撥1,648元，計3,296元(1,648×2=3,296)，未逾上開金額，應予准許。
　　⑸綜上，原告丁○○得請求被告給付之金額為99,366元(積欠工資58,390元+特休未休7,652元+資遣費33,324元=99,366元)、勞工退休金提撥之金額為3,296元，逾此部分之請求，即屬無據。　　
　20、原告丙○○：
　　⑴積欠工資部分：
　　　被告尚積欠原告丙○○113年3月工資48,500元、4月(1-21日)33,950元，合計82,450元(48,500+33,950=82,450)。
　　⑵特休未休部分：
　　　原告丙○○主張其尚有特休未休15日，則依前開說明，其15日特休未休之金額為24,250元(48,500÷30×15=24,250)，原告丙○○僅請求23,225元未逾上開金額，應予准許。
　　⑶資遣費部分：
　　①依前開說明，平均工資之計算應以被告終止勞動契約之113年4月21日回溯6個月，即至112年10月21日止之工資總額，除以該期間之總日數所得之金額，而原告丙○○112年10月之薪資為47,092元(見本院卷一第417薪資單)，該月尚有10日(31-21=10)之薪資為15,191元(47,092÷31×10=15,191)；同年11月薪資為47,392元、同年12月薪資為36,867元、113年1月薪資為37,467元(20,000+17,467=37,467)、同年2月薪資為37,792元(以上見本院卷一第419至425頁薪資單)、同年3月薪資為48,500元、同年4月(1-21日)為33,950元，是其6個月總薪資為257,159元(15,191+47,392+36,867+37,467+37,792+48,500+33,950=257,159)，則其6個月平均工資為42,860元(257,159÷6=42,860)。
　　②查原告丙○○自105年6月20日到職至113年4月21日(見本院卷一第218頁勞保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計7年10月2日，平均工資為42,860元，則得請求之資遣費為167,987元【42,860×(7+10/12+2/30÷12)÷2=167,987】。
　　⑷勞工退休金提撥部分：
　　　原告丙○○113年3月之薪資為48,500元，為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分級表第37級距，應以50,600元提撥6%之勞工退休金，應提繳3,036元(50,600×6%=3,036)；113年4月之薪資為33,950元為29級距，應以34,800元提撥6%之勞工退休金，應提繳2,088元(34,800×6%=2,088)，合計5,124元(3,036+2,088=5,124)。而原告丙○○僅請求113年3月、4月每月提撥1,648元，計3,296元(1,648×2=3,296)，未逾上開金額，應予准許。
　　⑸綜上，原告丙○○得請求被告給付之金額為273,662元(積欠工資82,450元+特休未休23,225元+資遣費167,987元=273,662元)、勞工退休金提撥之金額為3,296元，逾此部分之請求，即屬無據。　　
　21、原告甲○○：
　　⑴積欠工資部分：
　　　被告尚積欠原告甲○○113年3月工資29,300元、4月(1-21日)20,510元，合計49,810元(29,300+20,510=49,810)。
　　⑵特休未休部分：
　　　原告甲○○主張其尚有特休未休4日，則依前開說明，其4日特休未休之金額為3,907元(29,300÷30×4=3,907)，原告甲○○僅請求3,900元未逾上開金額，應予准許。
　　⑶資遣費部分：
　　①依前開說明，平均工資之計算應以被告終止勞動契約之113年4月21日回溯6個月，即至112年10月21日止之工資總額，除以該期間之總日數所得之金額，而原告甲○○112年10月之薪資為30,139元(見本院卷一第427薪資帳戶交易明細查詢單)，該月尚有10日(31-21=10)之薪資為9,722元(30,139÷31×10=9,722)；同年11月薪資為27,889元、同年12月薪資為29,239元、113年1月薪資為30,507元(15,000+15,507=30,507)、同年2月薪資為29,007元(以上見本院卷一第427、429頁薪資帳戶交易明細查詢單)、同年3月薪資為29,300元、同年4月(1-21日)為20,510元，是其6個月總薪資為176,174元(9,722+27,889+29,239+30,507+29,007+29,300+20,510=176,174)，則其6個月平均工資為29,362元(176,174÷6=29,362)。
　　②查原告甲○○自107年4月13日到職至113年4月21日(見本院卷一第223頁勞保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計6年9日，平均工資為29,362元，則得請求之資遣費為88,453元【29,362×(6+9/30÷12)÷2=88,453】。
　　⑷勞工退休金提撥部分：
　　　原告甲○○113年3月之薪資為29,300元，為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分級表第26級距，應以30,300元提撥6%之勞工退休金，應提繳1,818元(30,300×6%=1,818)；113年4月之薪資為20,510元為17級距，應以21,009元提撥6%之勞工退休金，應提繳1,261元(21,009×6%=1,261)，合計3,079元(1,818+1,261=3,079)。
　　⑸綜上，原告甲○○得請求被告給付之金額為142,163元(積欠工資49,810元+特休未休3,900元+資遣費88,453元=142,163元)、勞工退休金提撥之金額為3,079元，逾此部分之請求，即屬無據。　　
　22、原告癸○○：
　　⑴積欠工資部分：
　　　被告尚積欠原告癸○○113年3月工資29,350元、4月(1-21日)20,545元，合計49,895元(29,350+20,545=49,895)。
　　⑵特休未休部分：
　　　原告癸○○主張其尚有特休未休1日，則依前開說明，其1日特休未休之金額為978元(29,350÷30×1=978)。
　　⑶資遣費部分：
　　①依前開說明，平均工資之計算應以被告終止勞動契約之113年4月21日回溯6個月，即至112年10月21日止之工資總額，除以該期間之總日數所得之金額，而原告癸○○112年10月之薪資為30,331元(見本院卷一第433薪資帳戶交易明細)，該月尚有10日(31-21=10)之薪資為9,784元(30,331÷31×10=9,784)；同年11月薪資為31,607元、同年12月薪資為31,457元、113年1月薪資為30,363元(15,000+15,363=30,363)、同年2月薪資為31,928元(以上見本院卷一第433、435頁薪資帳戶交易明細)、同年3月薪資為29,350元、同年4月(1-21日)為20,545元，是其6個月總薪資為185,034元(9,784+31,607+31,457+30,363+31,928+29,350+20,545=185,034)，則其6個月平均工資為30,839元(185,034÷6=30,839)。
　　②查原告癸○○自98年10月12日到職至113年4月21日(見本院卷一第225頁勞保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計14年6月10日，超過12年，以最高以發給6個月平均工資為限，平均工資為30,839元，則得請求之資遣費為185,034元【30,839×6=185,034】。原告癸○○僅請求178,698元未逾上開金額，應予准許。
　　⑷勞工退休金提撥部分：
　　　原告癸○○113年3月之薪資為29,350元，為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分級表第26級距，應以30,300元提撥6%之勞工退休金，應提繳1,818元(30,300×6%=1,818)；113年4月之薪資為20,545元為17級距，應以21,009元提撥6%之勞工退休金，應提繳1,261元(21,009×6%=1,261)，合計3,079元(1,818+1,261=3,079)。
　　⑸綜上，原告癸○○得請求被告給付之金額為229,571元(積欠工資49,895元+特休未休978元+資遣費178,698元=229,571元)、勞工退休金提撥之金額為3,079元，逾此部分之請求，即屬無據。　　
　23、原告卯○○：
　　⑴積欠工資部分：
　　　被告尚積欠原告卯○○113年3月工資50,000元、4月(1-21日)26,600元，合計76,600元(50,000+26,600=76,600)。
　　⑵特休未休部分：
　　　原告卯○○主張其尚有特休未休1.5日，則依前開說明，其1.5日特休未休之金額為2,500元(50,000÷30×1.5=2,500)，原告卯○○僅請求1,956元未逾上開金額，應予准許。
　　⑶資遣費部分：
　　①依前開說明，平均工資之計算應以被告終止勞動契約之113年4月21日回溯6個月，即至112年10月21日止之工資總額，除以該期間之總日數所得之金額，而原告卯○○112年10月之薪資為37,917元(見本院卷一第441薪資帳戶交易明細)，該月尚有10日(31-21=10)之薪資為12,231元(37,917÷31×10=12,231)；同年11月薪資為36,117元、同年12月薪資為30,532元、113年1月薪資為31,763元(20,000+11,763=31,763)、同年2月薪資為34,163元(以上見本院卷一第441至445頁薪資帳戶交易明細查詢單)、同年3月薪資為50,000元、同年4月(1-21日)為26,600元，是其6個月總薪資為221,406元(12,231+36,117+30,532+31,763+34,163+50,000+26,600=221,406)，則其6個月平均工資為36,901元(221,406÷6=36,901)。
　　②查原告卯○○自110年7月1日到職至113年4月21日(見本院卷一第227頁勞動部勞工保險局e化服務系統：個人網路申報及查詢作業)，計2年9月21日，平均工資為36,901元，則得請求之資遣費為51,815元【36,901×(2+9/12+21/30÷12)÷2=51,815】。
　　⑷勞工退休金提撥部分：
　　　原告卯○○113年3月之薪資為50,000元，為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分級表第37級距，應以50,600元提撥6%之勞工退休金，應提繳3,036元(50,600×6%=3,036)；113年4月之薪資為26,600元為23級距，應以27,470元提撥6%之勞工退休金，應提繳1,648元(27,470×6%=1,648)，合計4,684元(3,036+1,648=4,684)。而原告卯○○請求113年3月、4月每月提撥1,648元，計3,296元(1,648×2=3,296)，未逾上開金額，應予准許。
　　⑸綜上，原告卯○○得請求被告給付之金額為130,371元(積欠工資76,600元+特休未休1,956元+資遣費51,815元=130,371元)、勞工退休金提撥之金額為3,296元，逾此部分之請求，即屬無據。　　
　24、原告庚○○：
　　⑴積欠工資部分：
　　　被告尚積欠原告庚○○113年3月工資39,336元、4月(1-21日)20,982元，合計60,318元(39,336+20,982=60,318)。
　　⑵特休未休部分：
　　　原告庚○○主張其尚有特休未休1.5日，則依前開說明，其1.5日特休未休之金額為1,967元(39,336÷30×1.5=1,967)，原告庚○○僅請求1,562元未逾上開金額，應予准許。
　　⑶資遣費部分：
　　①依前開說明，平均工資之計算應以被告終止勞動契約之113年4月21日回溯6個月，即至112年10月21日止之工資總額，除以該期間之總日數所得之金額，而原告庚○○112年10月之薪資為29,409元(見本院卷一第453頁薪資單)，該月尚有10日(31-21=10)之薪資為9,487元(29,409÷31×10=9,487)；同年11月薪資為27,907元、同年12月薪資為29,407元、113年1月薪資為30,563元(15,000+15,563=30,563)、同年2月薪資為34,016元(以上見本院卷一第449至453頁薪資單)、同年3月薪資為39,336元、同年4月(1-21日)為20,982元，是其6個月總薪資為191,698元(9,487+27,907+29,407+30,563+34,016+39,336+20,982=191,698)，則其6個月平均工資為31,950元(191,698÷6=31,950)。
　　②查原告庚○○自111年2月21日到職至113年4月21日(見本院卷一第229頁勞保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計2年2月1日，平均工資為31,950元，則得請求之資遣費為34,657元【31,950×(2+2/12+1/30÷12)÷2=34,657】。
　　⑷勞工退休金提撥部分：
　　　原告庚○○113年3月之薪資為39,336元，為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分級表第32級距，應以40,100元提撥6%之勞工退休金，應提繳2,406元(40,100×6%=2,406)；113年4月之薪資為20,982元為17級距，應以21,009元提撥6%之勞工退休金，應提繳1,261元(21,009×6%=1,261)，合計3,667元(2,406+1,261=3,667)。而原告庚○○請求113年3月、4月每月提撥1,648元，計3,296元(1,648×2=3,296)，未逾上開金額，應予准許。
　　⑸綜上，原告庚○○得請求被告給付之金額為96,537元(積欠工資60,318元+特休未休1,562元+資遣費34,657元=96,537元)、勞工退休金提撥之金額為3,296元，逾此部分之請求，即屬無據。　　
　25、原告宇○：
　　⑴積欠工資部分：
　　　被告尚積欠原告宇○113年3月工資31,500元、4月(1-21日)32,050元，合計63,550元(31,500+32,050=63,550)。
　　⑵特休未休部分：
　　　原告宇○主張其尚有特休未休6日1小時，則依前開說明，其6日1小時特休未休之金額為6,431元(31,500÷30×6+31,500÷30÷8×1=6,431)。
　　⑶資遣費部分：
　　①依前開說明，平均工資之計算應以被告終止勞動契約之113年4月21日回溯6個月，即至112年10月21日止之工資總額，除以該期間之總日數所得之金額，而原告宇○112年10月之薪資為23,301元(見本院卷一第467薪資單)，該月尚有10日(31-21=10)之薪資為7,516元(23,301÷31×10=7,516)；同年11月薪資為28,684元、同年12月薪資為26,139元、113年1月薪資為26,432元(20,000+6,432=26,432)、同年2月薪資為28,257元(以上見本院卷一第469至475頁薪資帳戶交易明細)、同年3月薪資為31,500元、同年4月(1-21日)為32,050元，是其6個月總薪資為180,578元(7,516+28,684+26,139+26,432+28,257+31,500+32,050=180,578)，則其6個月平均工資為30,096元(180,578÷6=30,096)。
　　②查原告宇○自105年4月27日到職至113年4月21日(見本院卷一第232頁勞保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計7年11月26日，平均工資為30,096元，則得請求之資遣費為120,217元【30,096×(7+11/12+26/30÷12)÷2=120,217】。
　　⑷勞工退休金提撥部分：
　　　原告宇○113年3月之薪資為31,500元，為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分級表第27級距，應以31,800元提撥6%之勞工退休金，應提繳1,908元(31,800×6%=1,908)；113年4月之薪資為32,050元為28級距，應以33,300元提撥6%之勞工退休金，應提繳1,998元(33,300×6%=1,998)，合計3,906元(1,908+1,998=3,906)。而原告宇○請求113年3月、4月每月提撥1,648元，計3,296元(1,648×2=3,296)，未逾上開金額，應予准許。
　　⑸綜上，原告宇○得請求被告給付之金額為190,198元(積欠工資63,550元+特休未休6,431元+資遣費120,217元=190,198元)、勞工退休金提撥之金額為3,296元，逾此部分之請求，即屬無據。　　
　26、原告酉○○：
　　⑴積欠工資部分：
　　　被告尚積欠原告酉○○113年3月工資28,500元、4月(1-21日)22,500元，合計51,000元(28,500+22,500=51,000)。
　　⑵特休未休部分：
　　　原告酉○○主張其尚有特休未休1日，則依前開說明，其1日特休未休之金額為950元(28,500÷30×1=950)。
　　⑶資遣費部分：
　　①依前開說明，平均工資之計算應以被告終止勞動契約之113年4月21日回溯6個月，即至112年10月21日止之工資總額，除以該期間之總日數所得之金額，而原告酉○○112年10月之薪資為27,757元(見本院卷一第479薪資帳戶交易明細)，該月尚有10日(31-21=10)之薪資為8,954元(27,757÷31×10=8,954)；同年11月薪資為28,901元、同年12月薪資為14,813元、113年1月薪資為27,713元、同年2月薪資為29,249元(以上見本院卷一第479至483頁薪資單、薪資帳戶交易明細)、同年3月薪資為28,500元、同年4月(1-21日)為22,500元，是其6個月總薪資為160,630元(8,954+28,901+14,813+27,713+29,249+28,500+22,500=160,630)，則其6個月平均工資為26,772元(160,630÷6=26,772)。
　　②查原告酉○○自103年3月3日到職至113年4月21日(見本院卷一第234頁勞保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計10年1月19日，平均工資為26,772元，則得請求之資遣費為135,682元【26,772×(10+1/12+19/30÷12)÷2=135,682】。
　　⑷勞工退休金提撥部分：
　　　原告酉○○113年3月之薪資為28,500元，為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分級表第25級距，應以28,800元提撥6%之勞工退休金，應提繳1,728元(28,800×6%=1,728)；113年4月之薪資為22,500元為19級距，應以23,100元提撥6%之勞工退休金，應提繳1,386元(23,100×6%=1,386)，合計3,114元(1,728+1,386=3,114)。
　　⑸綜上，原告酉○○得請求被告給付之金額為187,632元(積欠工資51,000元+特休未休950元+資遣費135,682元=187,632元)、勞工退休金提撥之金額為3,114元，逾此部分之請求，即屬無據。　　
　27、原告乙○○：
　　⑴積欠工資部分：
　　　被告尚積欠原告乙○○113年3月工資36,000元、4月(1-21日)25,200元，合計61,200元(36,000+25,200=61,200)。
　　⑵特休未休部分：
　　　原告乙○○主張其尚有特休未休10日2小時，則依前開說明，其10日2小時特休未休之金額為12,300元(36,000÷30×10+36,000÷30÷8×2=12,300)，原告乙○○僅請求12,165元未逾上開金額，應予准許。
　　⑶資遣費部分：
　　①依前開說明，平均工資之計算應以被告終止勞動契約之113年4月21日回溯6個月，即至112年10月21日止之工資總額，除以該期間之總日數所得之金額，而原告乙○○112年10月之薪資為34,998元(見本院卷二第49薪資帳戶交易明細查詢)，該月尚有10日(31-21=10)之薪資為11,290元(34,998÷31×10=11,290)；同年11月薪資為35,358元、同年12月薪資為25,691元、113年1月薪資為29,738元(20,000+9,738=29,738)、同年2月薪資為29,013元(以上見本院卷二第51、53頁薪資帳戶交易明細查詢單)、同年3月薪資為36,000元、同年4月(1-21日)為25,200元，是其6個月總薪資為192,290元(11,290+35,358+25,691+29,738+29,013+36,000+25,200=192,290)，則其6個月平均工資為32,048元(192,290÷6=32,048)。
　　②查原告乙○○自108年7月1日到職至113年4月21日(見本院卷一第237頁勞動部勞工保險局e化服務系統：個人網路申報及查詢作業)，計4年9月21日，平均工資為32,048元，則得請求之資遣費為77,049元【32,048×(4+9/12+21/30÷12)÷2=77,049】。
　　⑷勞工退休金提撥部分：
　　　原告乙○○113年3月之薪資為36,000元，為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分級表第30級距，應以36,300元提撥6%之勞工退休金，應提繳2,178元(36,300×6%=2,178)；113年4月之薪資為25,200元為21級距，應以25,250元提撥6%之勞工退休金，應提繳1,515元(25,250×6%=1,515)，合計3,693元(2,178+1,515=3,693)。而原告乙○○請求113年3月、4月每月提撥1,648元，計3,296元(1,648×2=3,296)，未逾上開金額，應予准許。
　　⑸綜上，原告乙○○得請求被告給付之金額為150,414元(積欠工資61,200元+特休未休12,165元+資遣費77,049元=150,414元)、勞工退休金提撥之金額為3,296元，逾此部分之請求，即屬無據。　　
（七）按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任；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五，民法第229條第1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原告等對被告之前揭工資、特休未休、資遣費請求權，主張自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之翌日起算，未逾勞基法第23條第1項及勞退條例第12條第2項之規定，而民事起訴狀繕本係於113年8月14日寄存送達被告(見本院卷一第123頁)，依法於同年8月24日對被告生送達效力。從而，原告等併請求被告自113年8月2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法定利率即年息5%計算之利息，未逾前開規定，自屬有據，應予准許。　　
四、從而，原告等依勞動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⑴被告給付原告等如附表二「得請求金額」欄所示之金額，及自113年8月2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⑵被告應分別提繳如附表二「勞提總計」欄所示之金額至原告等之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即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原告勝訴部分係屬就勞工之給付請求，而為雇主敗訴之判決，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第2項規定，本院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同時宣告被告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而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原告等就上開勝訴部分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僅係促使本院之職權發動，無庸另為准駁之諭知，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已失所依據，應併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原告等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審酌後，於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駁，附此敘明。
據上論結，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第79條、第85條第1項但書、勞動事件法第15條、第44條第1項、第2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3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陳秋錦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3　　日
　　　　　　　　　　　　　 　 書記官　張智揚
附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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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名

		受雇期間

		年資

		2/1-2/29未領工資

		2/1-2/29
已領工資

		3/1-3/31未領工資

		4/1-4/21未領工資

		未領工資總金額欄

		4/22-4/30受領遲延

		5/1-5/31受領遲延

		6/1-6/30受領遲延

		7/1-7/31受領遲延

		受領遲延工資總金額欄

		11305他公司薪資

		11306他公司薪資

		11307他公司薪資

		損益相抵後受領遲延工資

		特休未休日數

		折算工資

		(A)
積欠工資總金額

		終止前6個月薪資總額

		日平均工資

		月平均工資

		勞退條例第12條年資換算資遣費

		


		


		(B)
資遣費

		(A)+(B)
C.小計

		月勞提6%

		(D)勞提總計

		(C)+(D)
E.合計金額



		


		


		


		


		


		


		


		


		


		


		


		


		


		


		


		


		


		


		


		


		


		


		


		


		年

		


		日

		


		


		


		


		




		1

		午○○

		108年2月25日-112年8月6日
112年11月1日-113年7月31日

		5年73天

		0元

		26,180元

		33,000元

		24,700元

		57,700元

		9,300元

		31,000元

		31,000元

		31,000元

		102,300元

		


		


		


		102,300元

		0.0

		0元

		160,000元

		186,180元

		1,029元

		31,033元

		77,584元

		


		3,103元

		80,687元

		240,686元

		1,648元

		8,240元

		248,926元



		2

		寅○○

		100年1月3日-113年7月31日

		13年214天

		0元

		28,163元

		29,250元

		20,475元

		49,725元

		8,775元

		29,250元

		29,250元

		29,250元

		96,525元

		


		


		


		96,525元

		1.0

		964元

		147,214元

		174,413元

		964元

		29,072元

		188,968元

		


		8,522元

		174,432元

		321,646元

		1,648元

		8,240元

		329,886元



		3

		子○○

		101年7月2日-113年7月31日

		12年33天

		0元

		35,373元

		37,170元

		24,570元

		61,740元

		9,180元

		30,600元

		30,600元

		30,600元

		100,980元

		


		


		


		100,980元

		12.0

		13,161元

		175,881元

		198,093元

		1,094元

		33,019元

		198,115元

		


		1,493元

		198,115元

		373,996元

		1,648元

		8,240元

		382,236元



		4

		戌○○

		109年4月7日-113年7月31日

		4年117天

		0元

		21,613元

		34,212元

		19,950元

		54,162元

		8,550元

		28,500元

		28,500元

		28,500元

		94,050元

		


		


		


		94,050元

		0.0

		0元

		148,212元

		169,825元

		938元

		28,307元

		56,615元

		


		4,537元

		61,152元

		209,363元

		1,648元

		8,240元

		217,603元



		5

		天○○

		108年4月1日-113年7月31日

		5年124天

		0元

		27,513元

		33,444元

		21,924元

		55,368元

		8,580元

		28,600元

		28,600元

		28,600元

		94,380元

		


		


		


		94,380元

		3.5小時

		429元

		150,177元

		177,261元

		979元

		29,547元

		73,867元

		


		5,019元

		78,886元

		229,062元

		1,648元

		8,240元

		237,302元



		6

		玄○○

		110年4月8日-113年7月31日

		3年116天

		0元

		27,413元

		30,404元

		19,950元

		50,354元

		8,550元

		28,500元

		28,500元

		28,500元

		94,050元

		4,125元

		35,552元

		36,552元

		17,821元

		4.0

		3,800元

		71,975元

		171,817元

		949元

		28,639元

		42,959元

		


		4,551元

		47,510元

		119,484元

		1,648元

		8,240元

		127,724元



		7

		己○○

		107年3月12日-113年7月31日

		6年144天

		0元

		26,913元

		35,600元

		21,600元

		57,200元

		8,400元

		28,000元

		28,000元

		28,000元

		92,400元

		28,547元

		12,825元

		27,358元

		23,670元

		2.0

		1,952元

		82,822元

		176,513元

		975元

		29,422元

		88,266元

		


		5,804元

		94,070元

		176,892元

		1,648元

		8,240元

		185,132元



		8

		申○○

		107年11月12日-113年7月31日

		5年264天

		0元

		26,913元

		28,000元

		21,600元

		49,600元

		8,400元

		28,000元

		28,000元

		28,000元

		92,400元

		25,070元

		25,013元

		


		42,317元

		0.0

		0元

		91,917元

		168,913元

		933元

		28,155元

		70,388元

		


		10,182元

		80,570元

		172,487元

		1,648元

		8,240元

		180,727元



		9

		宙○○

		105年7月19日-113年7月31日

		8年15天

		0元

		30,163元

		29,300元

		20,510元

		49,810元

		8,790元

		29,300元

		29,300元

		29,300元

		96,690元

		7,200元

		


		


		89,490元

		11.0

		10,740元

		150,040元

		176,663元

		976元

		29,447元

		117,788元

		


		605元

		118,393元

		268,433元

		1,648元

		8,240元

		276,673元



		10

		未○○

		106年5月17日-113年4月16日

		


		0元

		37,057元

		42,580元

		18,485元

		61,065元

		


		


		


		


		


		


		


		


		0元

		10.0

		11,739元

		72,804元

		98,122元

		542元

		16,355元

		0元

		


		0元

		0元

		72,804元

		1,648元

		8,240元

		81,044元



		11

		亥○

		111年3月14日-113年7月31日

		2年141天

		0元

		26,913元

		30,168元

		21,000元

		51,168元

		9,000元

		30,000元

		30,000元

		30,000元

		99,000元

		


		


		


		99,000元

		3.0

		2,937元

		153,105元

		177,081元

		978元

		29,517元

		29,517元

		


		5,701元

		35,218元

		188,322元

		1,648元

		8,240元

		196,562元



		12

		壬○○

		111年11月2日-113年7月31日

		1年273天

		0元

		29,806元

		30,936元

		20,300元

		51,236元

		8,700元

		29,000元

		29,000元

		29,000元

		95,700元

		


		11,180元

		29,540元

		54,980元

		0.0

		0元

		106,216元

		176,742元

		976元

		29,460元

		14,730元

		


		11,017元

		25,747元

		131,963元

		1,648元

		8,240元

		140,203元



		13

		辛○○

		107年3月1日-113年4月16日

		


		0元

		34,540元

		39,372元

		16,215元

		55,587元

		


		


		


		


		


		


		


		


		0元

		8.0

		8,113元

		63,700元

		90,127元

		498元

		15,023元

		0元

		


		0元

		0元

		63,700元

		1,648元

		8,240元

		71,940元



		14

		巳○○

		112年5月8日-113年7月31日

		1年86天

		0元

		37,785元

		39,800元

		29,450元

		69,250元

		10,650元

		35,500元

		35,500元

		35,500元

		117,150元

		


		


		


		117,150元

		7.0

		8,681元

		195,081元

		224,185元

		1,239元

		37,368元

		18,684元

		


		4,402元

		23,086元

		218,167元

		1,648元

		8,240元

		226,407元



		15

		辰○○

		108年8月19日-113年7月31日

		4年349天

		0元

		30,185元

		39,911元

		26,137元

		66,048元

		10,500元

		35,000元

		35,000元

		35,000元

		115,500元

		


		


		


		115,500元

		1.0

		1,217元

		182,765元

		211,733元

		1,170元

		35,293元

		70,585元

		


		16,873元

		87,458元

		270,223元

		1,648元

		8,240元

		278,463元



		16

		地○○

		107年6月19日-113年7月31日

		6年45天

		0元

		26,913元

		34,000元

		23,800元

		57,800元

		10,200元

		34,000元

		34,000元

		34,000元

		112,200元

		


		10,537元

		26,764元

		74,899元

		15.0

		16,319元

		149,018元

		196,913元

		1,088元

		32,822元

		98,467元

		


		2,023元

		100,491元

		249,508元

		1,648元

		8,240元

		257,748元



		17

		戊○○

		111年10月3日-113年7月31日

		1年303天

		0元

		30,484元

		40,494元

		27,956元

		68,450元

		10,650元

		35,500元

		35,500元

		35,500元

		117,150元

		23,310元

		23,310元

		23,310元

		47,220元

		4.5

		5,511元

		121,181元

		216,084元

		1,194元

		36,018元

		18,009元

		


		14,950元

		32,959元

		154,140元

		1,648元

		8,240元

		162,380元



		18

		丑○○

		105年9月8日-113年7月31日

		7年329天

		37,500元

		0元

		30,000元

		26,250元

		93,750元

		11,250元

		37,500元

		37,500元

		37,500元

		123,750元

		19,320元

		19,320元

		19,320元

		65,790元

		0.0

		0元

		159,540元

		180,000元

		994元

		30,003元

		105,012元

		


		13,522元

		118,534元

		278,073元

		1,648元

		8,240元

		286,313元



		19

		丁○○

		111年3月1日-113年7月31日

		2年154天

		0元

		27,163元

		34,400元

		23,990元

		58,390元

		10,050元

		33,500元

		33,500元

		33,500元

		110,550元

		


		


		


		110,550元

		7.0

		7,652元

		176,592元

		196,103元

		1,083元

		32,687元

		32,687元

		


		6,896元

		39,583元

		216,175元

		1,648元

		8,240元

		224,415元



		20

		丙○○

		105年6月20日-113年7月31日

		8年44天

		0元

		37,792元

		48,500元

		33,950元

		82,450元

		14,550元

		48,500元

		48,500元

		48,500元

		160,050元

		


		11,630元

		32,564元

		115,856元

		15.0

		23,225元

		221,531元

		280,292元

		1,549元

		46,720元

		186,882元

		


		2,816元

		189,698元

		411,229元

		1,648元

		8,240元

		419,469元



		21

		甲○○

		107年4月11日-113年7月31日

		6年114天

		0元

		29,007元

		29,300元

		20,510元

		49,810元

		8,790元

		29,300元

		29,300元

		29,300元

		96,690元

		25,605元

		24,601元

		26,051元

		20,433元

		4.0

		3,900元

		74,143元

		175,507元

		970元

		29,254元

		87,763元

		


		4,568元

		92,332元

		166,474元

		1,648元

		8,240元

		174,714元



		22

		癸○○

		98年10月12日-113年7月31日

		14年297天

		0元

		31,928元

		29,350元

		20,545元

		49,895元

		8,805元

		29,350元

		29,350元

		29,350元

		96,855元

		


		


		


		96,855元

		1.0

		988元

		147,738元

		178,678元

		987元

		29,783元

		208,481元

		


		12,117元

		178,698元

		326,436元

		1,648元

		8,240元

		334,676元



		23

		卯○○

		110年7月1日-113年7月31日

		3年32天

		0元

		34,163元

		50,000元

		26,600元

		76,600元

		11,400元

		38,000元

		38,000元

		38,000元

		125,400元

		29,007元

		36,007元

		38,763元

		21,623元

		1.5

		1,956元

		100,179元

		236,163元

		1,305元

		39,365元

		59,047元

		


		1,726元

		60,773元

		160,951元

		1,648元

		8,240元

		169,191元



		24

		庚○○

		111年2月21日-113年7月31日

		2年162天

		0元

		34,016元

		39,336元

		20,982元

		60,318元

		8,550元

		28,500元

		28,500元

		28,500元

		94,050元

		


		


		


		94,050元

		1.5

		1,562元

		155,930元

		188,384元

		1,041元

		31,401元

		31,401元

		


		6,968元

		38,369元

		194,299元

		1,648元

		8,240元

		202,539元



		25

		宇○

		105年4月27日-113年7月31日

		8年98天

		0元

		28,257元

		31,500元

		32,050元

		63,550元

		9,450元

		31,500元

		31,500元

		31,500元

		103,950元

		


		11,767元

		32,167元

		60,016元

		6+1小時

		6,624元

		130,190元

		195,757元

		1,082元

		32,630元

		130,519元

		


		4,380元

		134,900元

		265,089元

		1,648元

		8,240元

		273,329元



		26

		酉○○

		103年3月3日-113年7月31日

		10年154天

		0元

		29,249元

		28,500元

		22,500元

		51,000元

		8,550元

		28,500元

		28,500元

		28,500元

		94,050元

		


		


		


		94,050元

		1.0

		954元

		146,004元

		174,299元

		963元

		29,053元

		145,265元

		


		6,129元

		151,394元

		297,398元

		1,648元

		8,240元

		305,638元



		27

		乙○○

		108年7月1日-113年7月31日

		5年33天

		0元

		29,013元

		36,000元

		25,200元

		61,200元

		10,800元

		36,000元

		36,000元

		36,000元

		118,800元

		


		


		


		118,800元

		10+2小時

		12,165元

		192,165元

		209,013元

		1,155元

		34,839元

		87,098元

		


		1,575元

		88,673元

		280,838元

		1,648元

		8,240元

		289,078元



		總計

		


		


		


		


		


		


		


		


		


		


		


		


		


		


		


		


		


		


		


		3,726,121元

		


		


		


		


		


		


		2,331,728元

		6,057,838元

		


		222,480元

		6,280,318元









附表二：
		編號

		原　告

		得請求金額

		勞提總計

		訴訟費用比例



		1

		午○○

		134,530元

		3,296元

		1.69%



		2

		寅○○

		219,013元

		3,079元

		1.24%



		3

		子○○

		263,713元

		3,296元

		1.13%



		4

		戌○○

		109,957元

		3,288元

		1.80%



		5

		天○○

		132,084元

		3,296元

		1.61%



		6

		玄○○

		98,402元

		3,018元

		0.79%



		7

		己○○

		153,222元

		3,296元

		0.56%



		8

		申○○

		129,590元

		3,048元

		1.01%



		9

		宙○○

		172,816元

		3,079元

		1.35%



		10

		未○○

		61,065元

		3,296元

		0.79%



		11

		亥○

		84,149元

		3,079元

		2.10%



		12

		壬○○

		73,801元

		3,169元

		1.69%



		13

		辛○○

		55,587元

		3,296元

		0.68%



		14

		巳○○

		95,718元

		3,296元

		2.10%



		15

		辰○○

		144,412元

		3,296元

		1.76%



		16

		地○○

		162,801元

		3,296元

		1.35%



		17

		戊○○

		101,326元

		3,296元

		1.35%



		18

		丑○○

		212,284元

		3,296元

		0.94%



		19

		丁○○

		99,366元

		3,296元

		2.03%



		20

		丙○○

		273,662元

		3,296元

		1.28%



		21

		甲○○

		142,163元

		3,079元

		0.64%



		22

		癸○○

		229,571元

		3,079元

		1.13%



		23

		卯○○

		130,371元

		3,296元

		0.79%



		24

		庚○○

		96,537元

		3,296元

		1.91%



		25

		宇○

		190,198元

		3,296元

		1.09%



		26

		酉○○

		187,632元

		3,114元

		1.43%



		27

		乙○○

		150,414元

		3,296元

		1.76%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勞訴字第4號

原      告  陳吉成  





            唐賢鳳  





            查清杏  





            黃玉妹  





            鄭玉妝  





            蘇慧如  



            阮氏清  



            陳金圓  





            譚郁蓁  





            陳佳琪  





            鄒蕙    





            林坤華  





            林妙璇  





            莊智凱  



            張家良  





            蕭妤珮  





            沈淑琍  





            范飛如  





            李淑珠  





            李年豐  





            江玉帶  





            林德蓮  





            徐秉宏  





            周莉閑  



            薛紅    





            陳賢妹  



            吳美琪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江錫麒律師(法扶律師)

複代理人    柯宏奇律師

被      告  元平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謝榮華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資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0月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如附表二「得請求金額」欄所示之金額，及自民國113年8月2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被告應分別提繳如附表二「勞提總計」欄所示之金額至原告之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除減縮部分外)由被告負擔64%，餘由原告按附表二「訴訟費用比例」欄所示負擔。

本判決所命之給付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附表二「得請求金額」欄、「勞提總計」欄所示之金額為原告等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原告起訴聲明第1項請求之金額，如起訴書附表二「小計」欄所示之金額【總金額新臺幣(下同)7,248,754元】及法定遲延利息；第2項勞工退休金提繳金額，如起訴書附表二「勞提總計」欄所示之金額(總金額227,475元)，經迭次更正後，嗣於民國113年10月4日具狀更正為，聲明第1項請求之金額，如附表一「小計」欄所示之金額(總金額6,057,838元)及法定遲延利息；第2項勞工退休金提繳金額，如起訴書附表一「勞提總計」欄所示之金額(總金額222,480元)(見本院卷二第7、17頁)。屬部分追加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核與前開規定要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起訴主張略以：

（一）原告等人受雇於被告，受雇期間、平均工資分別如附表一「受雇期間」欄、「月平均工資」欄所示，被告自113年2月1日起分別積欠部分原告工資，之後突然於113年4月22日起關閉工廠大門，無預警全面停工，拒絕受領原告提供勞務，原告等乃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於113年8月1日終止與被告間之勞動契約，並以起訴狀繕本之送達為終止之通知。是截至113年7月31日止，兩造間仍有勞動契約關係，依勞動契約及民法第487條規定，被告積欠原告等自113年4月22日起至113年7月31日止之工資。

（二）原告得向被告請求之金額如下：

　１、積欠工資部分：

　　⑴未給付工資部分：

　　　自113年2月1日至113年4月21日止，被告尚分別積欠原告如附表一「2/1-2/29未領工資」欄、「3/1-3/31未領工資」欄、「4/1-4/21未領工資」欄所示之工資未為給付，是原告依勞動契約向被告請求如附表一「未領工資總金額」欄所示之工資。

　　⑵受領勞務遲延部分：

　　　被告公司雖於113年4月22日關閉工廠大門，惟未向原告主張終止勞動契約之意思表示，兩造勞動契約既仍然存在，原告即有給付勞務之義務，被告無正當理由拒絕受領原告所給付之勞務，應認受領勞務遲延，依民法第487條規定原告無補服勞務之義務，且得請求報酬。是被告自113年4月22日起至113年7月31日止受領勞務遲延部分，原告得分別請求如附表一「受領遲延工資總金額」欄所示之工資。又附表一編號6至9、12、16至18、20、21、23、25之原告，因被告惡性倒閉，卻無從得以終止與被告間勞動契約，為謀生計僅得接續在其他公司上班並辦理加保，而於113年5月至7月領有其他公司之薪資，應有損益相抵，其等原告請求之受領遲延工資如附表一「損益相抵後受領遲延工資」欄所示。

　　⑶特休未休折算工資部分：

　　　原告等今年度尚未休假之特休日數分別如附表一「特休未休日數」欄所示，依勞基法第38條第4項、勞動基準法施行細則(下稱勞基法細則)第24條之1第2項第2款規定，原告等應得請求折算工資，請求金額分別如附表一「折算工資」欄所示。

　　⑷綜上，前3項金額加總為被告積欠原告等之總金額，原告等應得分別請求如附表一「積欠工資總金額」欄所示之金額。

　２、資遣費部分：

　　　原告等受雇於被告之工作年資分別如附表一「年資」欄所示，依勞工退休金條例(下稱勞退條例)第12條規定，被告應分別發給原告等如附表一「資遣費」欄所示之金額。

　３、勞工退休金提撥部分：

　　　被告自113年3月1日起未遵照勞退條例第14條第1項規定，按月依原告等工資之6%，負擔提繳原告等退休金之法律義務(原告丑○○自113年2月1日起)，損害原告等退休金之請領權益，為此併請求被告應向勞工保險局之原告等勞工退休金專戶，分別補提繳自113年3月1日起至113年7月31日止，每月如附表一「月勞提6%」欄所示之金額，共5個月，總金額分別如附表一「勞提總計」欄所示。

　４、綜上，被告應分別給付原告等如附表一「小計」欄所示金額，及分別向勞工保險局就各原告之勞工退休金專戶補提繳如附表一「勞提總計」欄所示之金額。

（三）並聲明：⑴被告應分別給付附表一「小計」欄所示金額予相對應原告，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⑵被告應分別提繳如附表一「勞提總計」欄所示之金額至相對應原告等之勞工保險局勞工退休金專戶。⑶原告等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準備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三、得心證之理由：

（一）原告等主張其等均為被告之員工，其等受雇之日、每月薪資之金額、特休未休之日數，分別如附表一所示，被告自113年2月起即積欠員工工資，並於113年4月22日突然於公司大門口貼停工之通知，有原告等之勞保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勞動部勞工保險局e化服務系統：個人網路申報及查詢作業、苗栗縣政府函、勞資爭議調解紀錄、薪資帳戶交易明細表、薪資單等在卷可按(見本院卷一第31至59、157至493頁、卷二第19至55頁)。又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準備書狀爭執，本院審酌原告等提出之上開證據，堪信原告等此部分之主張為真實。

（二）原告雖主張其等於113年8月1日終止兩造間之勞動契約等語。惟查：

　１、苗栗縣政府雖認定被告歇業屬實(基準日：113年5月28日)，有苗栗縣政府113年6月6日府勞資字第1130120853號函在卷可憑(見本院卷一第51頁)。惟按事業單位已終止生產、營業、倒閉或解散，未辦理歇業登記，且有積欠勞工工資、資遣費或退休金等情事，並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地方主管機關得應勞工之請求核發歇業事實之證明文件：㈠經依勞資爭議處理法規定調解或交付仲裁後。㈡經依勞動事件法規定調解後，地方主管機關辦理核發事業單位歇業事實之證明文件應行注意事項(下稱核發歇業事實注意事項)第2條第1項定有明文。而原告等已向苗栗縣勞資關係協會提起勞資爭議調解，因被告未到場而調解不成立，有勞資爭議調解紀錄在卷可按(見本院卷一第31至41、45至49、53、57頁)。苗栗縣政府乃依核發歇業事實注意事項，暨該府113年5月17日府勞資字第1130105526號函認定被告歇業，有上開函可據。是苗栗縣政府係依核發歇業事實注意事項規定，在被告終止生產、營業、倒閉，未辦理歇業登記，且有積欠勞工工資、資遣費，並經依勞資爭議處理法規定調解後，而核給原告等被告已歇業事實之證明文件，既係於被告終止生產、營業、倒閉後所為之認定，自非以其認定歇業之基準日為被告真正歇業之日。

　２、按非有歇業或轉讓時，雇主不得預告勞工終止勞動契約，勞基法第11條第1款定有明文。原告等申請勞資爭議調解時，均主張被告通知於113年4月22日停工、拒絕受領勞務等情，有勞資爭議調解紀錄在卷可按(見本院卷一第31至41、45至49、53頁)。又原告等起訴時亦主張被告於113年4月22日起關閉工廠大門無預警全面停工等語，有起訴狀在卷可憑(見本院卷一第15頁)。顯見被告已在其公司大門口公告自113年4月22日歇業，即預告於該日與全部勞工終止勞動契約之意思，則於該日被告即與原告等終止兩造間之勞動契約。

　３、綜上，苗栗縣政府雖認定被告歇業之基準日為113年5月28日，然此僅係依核發歇業事實注意事項，核給原告等被告歇業之證明文件，而非被告實際表示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之日。本件應依被告公告在113年4月22日停工時，為兩造終止勞動契約之日，被告既已公告在113年4月22日終止兩造之勞動契約，則原告等主張其等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在113年8月1日終止兩造之勞動契約，即無可採。是本件原告等請求自113年4月22日起之受領遲延工資、資遣費、提撥勞工退休金，即不應准許。

（三）按勞工之特別休假，因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而未休之日數，雇主應發給工資；發給特休未休工資所定一日工資，為勞工之特別休假於年度終結或契約終前一日之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其為計月者，為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前最近一個月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除以三十所得之金額

　　　，勞基法第38條第4項本文、勞基法細則第24條之1第2項第1款第2目分別定有明文。經查：本件被告係依勞基法第11條第1款規定終止兩造間之勞動契約，依前開規定，自應給付原告等特休未休之工資。　

（四）次按勞工適用本條例之退休金制度者，適用本條例後之工作年資，於勞動契約依勞動基準法第11條、第13條但書、第14條及第20條或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第23條、第24條規定終止時，其資遣費由雇主按其工作年資，每滿1年發給2分之1個月之平均工資，未滿1年者，以比例計給；最高以發給6個月平均工資為限，不適用勞動基準法第17條之規定。依前項規定計算之資遣費，應於終止勞動契約後30日內發給，勞工退休金條例(下稱勞退條例)第12條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又平均工資：指計算事由發生之當日前6個月內所得工資總額除以該期間之總日數所得之金額。工作未滿6個月者，指工作期間所得工資總額除以工作期間之總日數所得之金額。工資按工作日數、時數或論件計算者，其依上述方式計算之平均工資，如少於該期內工資總額除以實際工作日數所得金額百分之60者，以百分之60計，勞基法第2條第4款亦有明文。經查：本件被告係依勞基法第11條第1款規定終止兩造間之勞動契約，依前開規定，自應給付原告等資遣費。　

（五）復按雇主應為適用勞工退休金條例之勞工，按月提繳退休金，儲存於勞保局設立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雇主每月負擔之勞工退休金提繳率，不得低於勞工每月工資6%，勞退條例第6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定有明文。依同條例第31條第1項規定，雇主未依該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致勞工受有損害者，勞工得向雇主請求損害賠償。該專戶內之本金及累積收益屬勞工所有，僅於未符合勞退條例第24條第1項所定請領退休金規定之前，不得領取。是雇主未依該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者，將減損勞工退休金專戶之本金及累積收益，勞工之財產受有損害，自得依該條例第31條第1項規定請求損害賠償。然於勞工尚不得請領退休金之情形，亦得請求雇主將未提繳或未足額提繳之金額繳納至其退休金專戶，以回復原狀(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1602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被告尚未將原告等分別於113年3月、4月之勞工退休金予以提撥，是原告等請求被告按月提撥至其等設於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亦屬有據。　　　　　　

（六）茲就原告等請求之金額分述如下：

　１、原告午○○：

　　⑴積欠工資部分：

　　　被告尚積欠原告午○○113年3月工資33,000元、4月(1-21日)24,700元，合計57,700元(33,000+24,700=57,700)。

　　⑵資遣費部分：

　　①依前開說明，平均工資之計算應以被告終止勞動契約之113年4月21日回溯6個月，即至112年10月21日止之工資總額，除以該期間之總日數所得之金額，(原告午○○自陳於112年8月7日離職，再於同年11月1日入職，故同年8月至10月無薪資，而以同年7月之薪資計入6個月之總額)而原告午○○112年7月之薪資(以下所有原告均次月入帳，並為原告所是認，見本院卷一第509頁)為29,649元(見本院卷一第241頁薪資帳戶交易明細查詢單)，該月尚有10日(31-21=10)之薪資為9,564元(29,649÷31×10=9,564，元以下四捨五入，下同)；同年11月薪資為33,924元、同年12月薪資為29,800元、113年1月薪資為29,180元(15,000+14,180=29,180)、同年2月薪資為26,189元(以上見本院卷一第241至245頁薪資帳戶交易明細查詢單)、同年3月薪資為33,000元、同年4月(1-21日)為24,700元，是其6個月總薪資為186,357元(9,564+33,924+29,800+29,180+26,189+33,000+24,700=186,357)，則其6個月平均工資為31,060元(186,357÷6=31,060)。

　　②按定期契約屆滿後或不定期契約因故停止履行後，未滿三個月而訂定新約或繼續履行原約時，勞工前後工作年資，應合併計算，勞基法第10條定有明文。查原告午○○自108年2月18日到職至112年8月7日離職，再於112年11月1日到職至113年4月21日(見本院卷一第157頁勞保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計4年11月11日(4年5月20日+5月21日=4年11月11日)，平均工資為31,060元，則得請求之資遣費為76,830元【31,060×(4+11/12+11/30÷12)÷2=76,830】。

　　⑶勞工退休金提撥部分：

　　　原告午○○113年3月之薪資為33,000元，為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分級表第28級距，應以33,300元提撥6%之勞工退休金，應提繳1,998元(33,300×6%=1,998)；113年4月之薪資為24,700元為21級距，應以25,250元提撥6%之勞工退休金，應提繳1,515元(25,250×6%=1,515)，合計3,513元(1,998+1,515=3,513)，而原告午○○請求113年3月、4月每月提撥1,648元，計3,296元(1,648×2=3,296)，未逾上開金額，應予准許。

　　⑷綜上，原告午○○得請求被告給付之金額為134,530元(積欠工資57,700元+資遣費76,830元=134,530元)、勞工退休金提撥之金額為3,296元，逾此部分之請求，即屬無據。

　２、原告唐賢鳯：

　　⑴積欠工資部分：

　　　被告尚積欠原告唐賢鳯113年3月工資29,250元、4月(1-21日)20,475元，合計49,725元(29,250+20,475=49,725)。

　　⑵特休未休部分：

　　　原告主張其尚有特休未休1日，則依前開說明，其1日特休未休之金額為975元(29,250÷30×1=975)，原告寅○○僅請求964元未逾上開金額，應予准許。

　　⑶資遣費部分：

　　①依前開說明，平均工資之計算應以被告終止勞動契約之113年4月21日回溯6個月，即至112年10月21日止之工資總額，除以該期間之總日數所得之金額，而原告唐賢鳯112年10月之薪資為27,231元(見本院卷一第247頁薪資帳戶交易明細)，該月尚有10日(31-21=10)之薪資為8,784元(27,231÷31×10=8,784)；同年11月薪資為28,207元、同年12月薪資為25,282元、113年1月薪資為28,163元(15,000+13,163=28,163)、同年2月薪資為28,163元(以上見本院卷一第247、249頁薪資帳戶交易明細)、同年3月薪資為29,250元、同年4月(1-21日)為20,475元，是其6個月總薪資為168,324元(8,784+28,207+25,282+28,163+28,163+29,250+20,475=168,324)，則其6個月平均工資為28,054元(168,324÷6=28,054)。

　　②查原告唐賢鳯自100年1月3日到職至113年4月21日(見本院卷一第162頁勞保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計13年3月19日，超過12年，以最高以發給6個月平均工資為限，平均工資為28,054元，則得請求之資遣費為168,324元【28,054×6=168,324】。

　　⑷勞工退休金提撥部分：

　　　原告唐賢鳯113年3月之薪資為29,250元，為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分級表第26級距，應以30,300元提撥6%之勞工退休金，應提繳1,818元(30,300×6%=1,818)；113年4月之薪資為20,475元為17級距，應以21,009元提撥6%之勞工退休金，應提繳1,261元(21,009×6%=1,261)，合計3,079元(1,818+1,261=3,079)。

　　⑸綜上，原告唐賢鳯得請求被告給付之金額為219,013元(積欠工資49,725元+特休未休964元+資遣費168,324元=219,013元)、勞工退休金提撥之金額為3,079元，逾此部分之請求，即屬無據。

　３、原告子○○：　　

　　⑴積欠工資部分：

　　　被告尚積欠原告子○○113年3月工資37,170元、4月(1-21日)24,570元，合計61,740元(37,170+24,570=61,740)。

　　⑵特休未休部分：

　　　原告子○○主張其尚有特休未休12日，則依前開說明，其12日特休未休之金額為14,868元(37,170÷30×12=14,868)，原告子○○僅請求13,161元未逾上開金額，應予准許。

　　⑶資遣費部分：

　　①依前開說明，平均工資之計算應以被告終止勞動契約之113年4月21日回溯6個月，即至112年10月21日止之工資總額，除以該期間之總日數所得之金額，而原告子○○112年10月之薪資為17,968元(見本院卷一第251薪資帳戶交易明細查詢單)，該月尚有10日(31-21=10)之薪資為5,796元(17,968÷31×10=5,796)；同年11月薪資為30,780元、同年12月薪資為29,148元、113年1月薪資為29,085元(15,000+14,085=29,085)、同年2月薪資為35,373元(以上見本院卷一第251、253頁薪資帳戶交易明細查詢單)、同年3月薪資為37,170元、同年4月(1-21日)為24,570元，是其6個月總薪資為191,922元(5,796+30,780+29,148+29,085+35,373+37,170+24,570=191,922)，則其6個月平均工資為31,987元(191,922÷6=31,987)。

　　②查原告子○○自101年7月2日到職至113年4月21日(見本院卷一第163頁勞保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計11年9月20日，平均工資為31,987元，則得請求之資遣費為188,812元【31,987×(11+9/12+20/30÷12)÷2=188,812】。

　　⑷勞工退休金提撥部分：

　　　原告子○○113年3月之薪資為37,170元，為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分級表第31級距，應以38,200元提撥6%之勞工退休金，應提繳2,292元(38,200×6%=2,292)；113年4月之薪資為24,570元為21級距，應以25,250元提撥6%之勞工退休金，應提繳1,515元(25,250×6%=1,515)，合計3,807元(2,292+1,515=3,807)。而原告子○○請求113年3月、4月每月提撥1,648元，計3,296元(1,648×2=3,296)，未逾上開金額，應予准許。

　　⑸綜上，原告子○○得請求被告給付之金額為263,713元(積欠工資61,740元+特休未休13,161元+資遣費188,812元=263,713元)、勞工退休金提撥之金額為3,296元，逾此部分之請求，即屬無據。　

　４、原告戌○○：

　　⑴積欠工資部分：

　　　被告尚積欠原告戌○○113年3月工資34,212元、4月(1-21日)19,950元，合計54,162元(34,212+19,950=54,162)。

　　⑵資遣費部分：

　　①依前開說明，平均工資之計算應以被告終止勞動契約之113年4月21日回溯6個月，即至112年10月21日止之工資總額，除以該期間之總日數所得之金額(原告戌○○並無113年1月之薪資記載，而以同年9月之薪資計入6個月之總額)，而原告戌○○112年9月之薪資為29,477元(見本院卷一第255薪資帳戶交易明細查詢單)，該月尚有9日(30-21=9)之薪資為8,843元(29,477÷30×9=8,843)；同年10月薪資為27,457元、同年11月薪資為27,457元、同年12月薪資為26,127元、113年2月薪資為21,613元(以上見本院卷一第255、257頁薪資帳戶交易明細查詢單)、同年3月薪資為34,212元、同年4月(1-21日)為19,950元，是其6個月總薪資為165,659元(8,843+27,457+27,457+26,127+21,613+34,212+19,950=165,659)，則其6個月平均工資為27,610元(165,659÷6=27,610)。

　　②查原告戌○○自109年4月7日到職至113年4月21日(見本院卷一第166頁勞保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計4年15日，平均工資為27,610元，則得請求之資遣費為55,795元【27,610×(4+15/30÷12)÷2=55,795】。

　　⑶勞工退休金提撥部分：

　　　原告戌○○113年3月之薪資為34,212元，為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分級表第29級距，應以34,800元提撥6%之勞工退休金，應提繳2,088元(34,800×6%=2,088)；113年4月之薪資為19,950元為16級距，應以20,008元提撥6%之勞工退休金，應提繳1,200元(20,008×6%=1,200)，合計3,288元(2,088+1,200=3,288)。

　　⑷綜上，原告戌○○得請求被告給付之金額為109,957元(積欠工資54,162元+資遣費55,795元=109,957元)、勞工退休金提撥之金額為3,288元，逾此部分之請求，即屬無據。

　５、原告天○○：　　　　

　　　⑴積欠工資部分：

　　　被告尚積欠原告天○○113年3月工資33,444元、4月(1-21日)21,924元，合計55,368元(33,444+21,924=55,368)。

　　⑵特休未休部分：

　　　原告天○○主張其尚有特休未休3.5小時，則依前開說明，其3.5小時特休未休之金額為488元(33,444÷30÷8×3.5=488)，原告天○○僅請求429元未逾上開金額，應予准許。

　　⑶資遣費部分：

　　①依前開說明，平均工資之計算應以被告終止勞動契約之113年4月21日回溯6個月，即至112年10月21日止之工資總額，除以該期間之總日數所得之金額，而原告天○○112年10月之薪資為34,946元(見本院卷一第263薪資帳戶交易明細查詢單)，該月尚有10日(31-21=10)之薪資為11,273元(34,946÷31×10=11,273)；同年11月薪資為32,255元、同年12月薪資為21,961元、113年1月薪資為32,608元(15,000+17,608=32,608)、同年2月薪資為27,513元(以上見本院卷一第263、265頁薪資帳戶交易明細查詢單)、同年3月薪資為33,444元、同年4月(1-21日)為21,924元，是其6個月總薪資為180,978元(11,273+32,255+21,961+32,608+27,513+33,444+21,924=180,978)，則其6個月平均工資為30,163元(180,978÷6=30,163)。

　　②查原告天○○自108年4月1日到職至113年4月21日(見本院卷一第168頁勞保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計5年21日，平均工資為30,163元，則得請求之資遣費為76,287元【30,163×(5+21/30÷12)÷2=76,287】。

　　⑷勞工退休金提撥部分：

　　　原告天○○113年3月之薪資為33,444元，為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分級表第29級距，應以34,800元提撥6%之勞工退休金，應提繳2,088元(34,800×6%=2,088)；113年4月之薪資為21,924元為18級距，應以22,000元提撥6%之勞工退休金，應提繳1,320元(22,000×6%=1,320)，合計3,408元(2,088+1,320=3,408)。而原告天○○請求113年3月、4月每月提撥1,648元，計3,296元(1,648×2=3,296)，未逾上開金額，應予准許。

　　⑸綜上，原告天○○得請求被告給付之金額為132,084元(積欠工資55,368元+特休未休429元+資遣費76,287元=132,084元)、勞工退休金提撥之金額為3,296元，逾此部分之請求，即屬無據。　　　

　６、原告玄○○：

　　⑴積欠工資部分：

　　　被告尚積欠原告玄○○113年3月工資30,404元、4月(1-21日)19,950元，合計50,354元(30,404+19,950=50,354)。

　　⑵特休未休部分：

　　　原告玄○○主張其尚有特休未休4日，則依前開說明，其4日特休未休之金額為4,054元(30,404÷30×4=4,054)，原告玄○○僅請求3,800元未逾上開金額，應予准許。

　　⑶資遣費部分：

　　①依前開說明，平均工資之計算應以被告終止勞動契約之113年4月21日回溯6個月，即至112年10月21日止之工資總額，除以該期間之總日數所得之金額，而原告玄○○112年10月之薪資為26,505元(見本院卷一第271薪資帳戶交易明細)，該月尚有10日(31-21=10)之薪資為8,550元(26,505÷31×10=8,550)；同年11月薪資為27,457元、同年12月薪資為30,497元、113年1月薪資為30,453元(15,000+15,453=30,453)、同年2月薪資為27,413元(以上見本院卷一第271、272頁薪資帳戶交易明細)、同年3月薪資為30,404元、同年4月(1-21日)為19,950元，是其6個月總薪資為174,724元(8,550+27,457+30,497+30,453+27,413+30,404+19,950=174,724)，則其6個月平均工資為29,121元(174,724÷6=29,121)。

　　②查原告玄○○自110年4月8日到職至113年4月21日(見本院卷一第173頁勞動部勞工保險局e化服務系統：個人網路申報及查詢作業)，計3年14日，平均工資為29,121元，則得請求之資遣費為44,248元【29,121×(3+14/30÷12)÷2=44,248】。

　　⑷勞工退休金提撥部分：

　　　原告玄○○113年3月之薪資為30,404元，為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分級表第27級距，應以31,800元提撥6%之勞工退休金，應提繳1,908元(31,800×6%=1,908)；113年4月之薪資為19,950元為16級距，應以20,008元提撥6%之勞工退休金，應提繳1,200元(20,008×6%=1,200)，合計3,108元(1,908+1,200=3,108)。

　　⑸綜上，原告玄○○得請求被告給付之金額為98,402元(積欠工資50,354元+特休未休3,800元+資遣費44,248元=98,402元)、勞工退休金提撥之金額為3,108元，逾此部分之請求，即屬無據。　

　７、原告己○○：

　　⑴積欠工資部分：

　　　被告尚積欠原告己○○113年3月工資35,600元、4月(1-21日)21,600元，合計57,200元(35,600+21,600=57,200)。

　　⑵特休未休部分：

　　　原告己○○主張其尚有特休未休2日，則依前開說明，其2日特休未休之金額為2,373元(35,600÷30×2=2,373)，原告己○○僅請求1,952元未逾上開金額，應予准許。

　　⑶資遣費部分：

　　①依前開說明，平均工資之計算應以被告終止勞動契約之113年4月21日回溯6個月，即至112年10月21日止之工資總額，除以該期間之總日數所得之金額，而原告己○○112年10月之薪資為38,487元(見本院卷一第275薪資帳戶交易明細)，該月尚有10日(31-21=10)之薪資為12,415元(38,487÷31×10=12,415)；同年11月薪資為35,787元、同年12月薪資為34,757元、113年1月薪資為29,013元(20,000+9,013=29,013)、同年2月薪資為26,913元(以上見本院卷一第277頁薪資帳戶交易明細)、同年3月薪資為35,600元、同年4月(1-21日)為21,600元，是其6個月總薪資為196,085元(12,415+35,787+34,757+29,013+26,913+35,600+21,600=196,085)，則其6個月平均工資為32,681元(196,085÷6=32,681)。

　　②查原告己○○自107年3月12日到職至113年4月21日(見本院卷一第179頁勞保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計6年1月10日，平均工資為32,681元，則得請求之資遣費為99,859元【32,681×(6+1/12+10/30÷12)÷2=99,859】。原告己○○僅請求94,070元未逾上開金額，應予准許。

　　⑷勞工退休金提撥部分：

　　　原告己○○113年3月之薪資為35,600元，為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分級表第30級距，應以36,300元提撥6%之勞工退休金，應提繳2,178元(36,300×6%=2,178)；113年4月之薪資為21,600元為18級距，應以22,000元提撥6%之勞工退休金，應提繳1,320元(22,000×6%=1,320)，合計3,498元(2,178+1,320=3,498)。而原告己○○請求113年3月、4月每月提撥1,648元，計3,296元(1,648×2=3,296)，未逾上開金額，應予准許。

　　⑸綜上，原告己○○得請求被告給付之金額為153,222元(積欠工資57,200元+特休未休1,952元+資遣費94,070元=153,222元)、勞工退休金提撥之金額為3,296元，逾此部分之請求，即屬無據。　

　８、原告申○○：

　　⑴積欠工資部分：

　　　被告尚積欠原告申○○113年3月工資28,000元、4月(1-21日)21,600元，合計49,600元(28,000+21,600=49,600)。

　　⑵資遣費部分：

　　①依前開說明，平均工資之計算應以被告終止勞動契約之113年4月21日回溯6個月，即至112年10月21日止之工資總額，除以該期間之總日數所得之金額，而原告申○○112年10月之薪資為28,957元(見本院卷一第283薪資帳戶交易明細查詢單)，該月尚有10日(31-21=10)之薪資為9,341元(28,957÷31×10=9,341)；同年11月薪資為28,957元、同年12月薪資為32,482元、113年1月薪資為29,013元(20,000+9,013=29,013)、同年2月薪資為26,913元(以上見本院卷一第283、285頁薪資帳戶交易明細)、同年3月薪資為28,000元、同年4月(1-21日)為21,600元，是其6個月總薪資為176,306元(9,341+28,957+32,482+29,013+26,913+28,000+21,600=176,306)，則其6個月平均工資為29,384元(176,306÷6=29,384)。

　　②查原告申○○自107年11月12日到職至113年4月21日(見本院卷一第181頁勞保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計5年5月10日，平均工資為29,384元，則得請求之資遣費為79,990元【29,384×(5+5/12+10/30÷12)÷2=79,990】。

　　⑶勞工退休金提撥部分：

　　　原告申○○113年3月之薪資為28,000元，為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分級表第25級距，應以28,800元提撥6%之勞工退休金，應提繳1,728元(28,800×6%=1,728)；113年4月之薪資為21,600元為18級距，應以22,000元提撥6%之勞工退休金，應提繳1,320元(22,000×6%=1,320)，合計3,048元(1,728+1,320=3,048)。

　　⑷綜上，原告申○○得請求被告給付之金額為129,590元(積欠工資49,600元+資遣費79,990元=129,590元)、勞工退休金提撥之金額為3,048元，逾此部分之請求，即屬無據。

　９、原告宙○○：

　　⑴積欠工資部分：

　　　被告尚積欠原告宙○○113年3月工資29,300元、4月(1-21日)20,510元，合計49,810元(29,300+20,510=49,810)。

　　⑵特休未休部分：

　　　原告宙○○主張其尚有特休未休11日，則依前開說明，其11日特休未休之金額為10,743元(29,300÷30×11=10,743)，原告宙○○僅請求10,740元未逾上開金額，應予准許。

　　⑶資遣費部分：

　　①依前開說明，平均工資之計算應以被告終止勞動契約之113年4月21日回溯6個月，即至112年10月21日止之工資總額，除以該期間之總日數所得之金額，而原告宙○○112年10月之薪資為27,281元(見本院卷一第287薪資帳戶交易明細查詢單)，該月尚有10日(31-21=10)之薪資為8,800元(27,281÷31×10=8,800)；同年11月薪資為28,257元、同年12月薪資為25,313元、113年1月薪資為31,363元(15,000+16,363=31,363)、同年2月薪資為30,163元(以上見本院卷一第287、289頁薪資帳戶交易明細查詢單)、同年3月薪資為29,300元、同年4月(1-21日)為20,510元，是其6個月總薪資為173,706元(8,800+28,257+25,313+31,363+30,163+

　　　29,300+20,510=173,706)，則其6個月平均工資為28,951元(173,706÷6=28,951)。

　　②查原告宙○○自105年7月20日到職至113年4月21日(見本院卷一第185頁勞保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計7年9月2日，平均工資為28,951元，則得請求之資遣費為112,266元【28,951×(7+9/12+2/30÷12)÷2=112,266】。

　　⑷勞工退休金提撥部分：

　　　原告宙○○113年3月之薪資為29,300元，為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分級表第26級距，應以30,300元提撥6%之勞工退休金，應提繳1,818元(30,300×6%=1,818)；113年4月之薪資為20,510元為17級距，應以21,009元提撥6%之勞工退休金，應提繳1,261元(21,009×6%=1,261)，合計3,079元(1,818+1,261=3,079)。

　　⑸綜上，原告宙○○得請求被告給付之金額為172,816元(積欠工資49,810元+特休未休10,740元+資遣費112,266元=172,816元)、勞工退休金提撥之金額為3,079元，逾此部分之請求，即屬無據。　　

　10、原告未○○：

　　⑴積欠工資部分：

　　　被告尚積欠原告未○○113年3月工資42,580元、4月(1-16日)18,485元，合計61,065元(42,580+18,485=61,065)。

　　⑵特休未休部分：

　　　原告未○○主張其尚有特休未休10日，惟被告係公告在113年4月22日終止勞動契約，而原告未○○係在113年4月16日即已離職，並於同月17日在被告公司退保，且於同日在耐思尼股份有限公司加保，有勞保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在卷可按(見本院卷一第187頁)。顯見原告未○○係在被告公告終止勞動契約前之113年4月16日自行離職，則其即無特休未休之情事，是其此部分之請求，即無所據，不應准許。

　　⑶勞工退休金提撥部分：

　　　原告未○○113年3月之薪資為42,580元，為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分級表第34級距，應以43,900元提撥6%之勞工退休金，應提繳2,634元(43,900×6%=2,634)；113年4月之薪資為18,485元為15級距，應以19,047元提撥6%之勞工退休金，應提繳1,143元(19,047×6%=1,143)，合計3,777元(2,634+1,143=3,777)。而原告未○○請求113年3月、4月每月提撥1,648元，計3,296元(1,648×2=3,296)，未逾上開金額，應予准許。

　　⑷綜上，原告未○○得請求被告給付之金額為積欠工資61,065元、勞工退休金提撥之金額為3,296元，逾此部分之請求，即屬無據。

　11、原告亥○：

　　⑴積欠工資部分：

　　　被告尚積欠原告亥○113年3月工資30,168元、4月(1-21日)21,000元，合計51,168元(30,168+21,000=51,168)。

　　⑵特休未休部分：

　　　原告亥○主張其尚有特休未休3日，則依前開說明，其3日特休未休之金額為3,017元(30,168÷30×3=3,017)，原告亥○僅請求2,937元未逾上開金額，應予准許。

　　⑶資遣費部分：

　　①依前開說明，平均工資之計算應以被告終止勞動契約之113年4月21日回溯6個月，即至112年10月21日止之工資總額，除以該期間之總日數所得之金額，而原告亥○112年10月之薪資為28,587元(見本院卷一第309頁、卷二第31頁薪資單)，該月尚有10日(31-21=10)之薪資為9,222元(28,587÷31×10=9,222)；同年11月薪資為29,677元、同年12月薪資為26,957元、113年1月薪資為27,288元(20,000+7,288=27,288)、同年2月薪資為26,913元(以上見本院卷一第311至317頁、卷二第23至29頁薪資單)、同年3月薪資為30,168元、同年4月(1-21日)為21,000元，是其6個月總薪資為171,225元(9,222+29,677+26,957+27,288+26,913+30,168+21,000=171,225)，則其6個月平均工資為28,538元(171,225÷6=28,538)。

　　②查原告亥○自111年3月14日到職至113年4月21日(見本院卷一第191頁勞保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計2年1月8日，平均工資為28,538元，則得請求之資遣費為30,044元【28,538×(2+1/12+8/30÷12)÷2=30,044】。

　　⑷勞工退休金提撥部分：

　　　原告亥○113年3月之薪資為30,168元，為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分級表第26級距，應以30,300元提撥6%之勞工退休金，應提繳1,818元(30,300×6%=1,818)；113年4月之薪資為21,000元為17級距，應以21,009元提撥6%之勞工退休金，應提繳1,261元(22,000×6%=1,261)，合計3,079元(1,818+1,261=3,079)。

　　⑸綜上，原告亥○得請求被告給付之金額為84,149元(積欠工資51,168元+特休未休2,937元+資遣費30,044元=84,149元)、勞工退休金提撥之金額為3,079元，逾此部分之請求，即屬無據。　

　12、原告壬○○：

　　⑴積欠工資部分：

　　　被告尚積欠原告壬○○113年3月工資30,936元、4月(1-21日)20,300元，合計51,236元(30,936+20,300=51,236)。

　　⑵資遣費部分：

　　①依前開說明，平均工資之計算應以被告終止勞動契約之113年4月21日回溯6個月，即至112年10月21日止之工資總額，除以該期間之總日數所得之金額，而原告壬○○112年10月之薪資為25,903元(見本院卷一第327薪資帳戶交易明細)，該月尚有10日(31-21=10)之薪資為8,356元(25,903÷31×10=8,356)；同年11月薪資為31,202元、同年12月薪資為32,164元、113年1月薪資為31,163元(15,000+16,163=31,163)、同年2月薪資為29,806元(以上見本院卷一第329、331頁薪資帳戶交易明細)、同年3月薪資為30,936元、同年4月(1-21日)為20,300元，是其6個月總薪資為183,927元(8,356+31,202+32,164+31,163+29,806+30,936+20,300=183,927)，則其6個月平均工資為30,655元(183,927÷6=30,655)。

　　②查原告壬○○自111年11月2日到職至113年4月21日(見本院卷一第193頁勞保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計1年5月20日，平均工資為30,655元，則得請求之資遣費為22,565元【30,655×(1+5/12+20/30÷12)÷2=22,565】。

　　⑶勞工退休金提撥部分：

　　　原告壬○○113年3月之薪資為30,936元，為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分級表第27級距，應以31,800元提撥6%之勞工退休金，應提繳1,908元(31,800×6%=1,908)；113年4月之薪資為20,300元為17級距，應以21,009元提撥6%之勞工退休金，應提繳1,261元(21,009×6%=1,261)，合計3,169元(1,908+1,261=3,169)。

　　⑷綜上，原告壬○○得請求被告給付之金額為73,801元(積欠工資51,236元+資遣費22,565元=73,801元)、勞工退休金提撥之金額為3,169元，逾此部分之請求，即屬無據。

　13、原告辛○○：

　　⑴積欠工資部分：

　　　被告尚積欠原告辛○○113年3月工資39,372元、4月(1-16日)16,215元，合計55,587元(39,372+16,215=55,587)。

　　⑵特休未休部分：

　　　原告辛○○主張其尚有特休未休8日，惟被告係公告在113年4月22日終止勞動契約，而原告辛○○係在113年4月16日即已離職，並於同月17日在被告公司退保，且於翌日在浩鉦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加保，有勞保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在卷可按(見本院卷一第199頁)。顯見原告辛○○係在被告公告終止勞動契約前之113年4月16日自行離職，則其即無特休未休之情事，是其此部分之請求，即無所據，不應准許。

　　⑶勞工退休金提撥部分：

　　　原告辛○○113年3月之薪資為39,372元，為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分級表第32級距，應以40,100元提撥6%之勞工退休金，應提繳2,406元(40,100×6%=2,406)；113年4月之薪資為16,215元為12級距，應以16,500元提撥6%之勞工退休金，應提繳990元(16,500×6%=990)，合計3,396元(2,406+990=3,396)。而原告辛○○請求113年3月、4月每月提撥1,648元，計3,296元(1,648×2=3,296)，未逾上開金額，應予准許。

　　⑷綜上，原告辛○○得請求被告給付之金額為積欠工資55,587元、勞工退休金提撥之金額為3,296元，逾此部分之請求，即屬無據。

　14、原告巳○○：

　　⑴積欠工資部分：

　　　被告尚積欠原告巳○○113年3月工資39,800元、4月(1-21日)29,450元，合計69,250元(39,800+29,450=69,250)。

　　⑵特休未休部分：

　　　原告巳○○主張其尚有特休未休7日，則依前開說明，其7日特休未休之金額為9,287元(39,800÷30×7=9,287)，原告巳○○僅請求8,681元未逾上開金額，應予准許。

　　⑶資遣費部分：

　　①依前開說明，平均工資之計算應以被告終止勞動契約之113年4月21日回溯6個月，即至112年10月21日止之工資總額，除以該期間之總日數所得之金額，而原告巳○○112年10月之薪資為39,160元(見本院卷一第349薪資帳戶交易明細查詢單)，該月尚有10日(31-21=10)之薪資為12,632元(39,160÷31×10=12,632)；同年11月薪資為36,568元、同年12月薪資為34,548元、113年1月薪資為32,591元(20,000+12,591=32,591)、同年2月薪資為37,785元(以上見本院卷一第349至355頁薪資帳戶交易明細)、同年3月薪資為39,800元、同年4月(1-21日)為29,450元，是其6個月總薪資為223,374元(12,632+36,568+34,548+32,591+37,785+39,800+29,450=223,374)，則其6個月平均工資為37,229元(223,374÷6=37,229)。

　　②查原告巳○○自112年5月8日到職至113年4月21日(見本院卷一第201頁勞動部勞工保險局e化服務系統：個人網路申報及查詢作業)，計11月14日，平均工資為37,229元，則得請求之資遣費為17,787元【37,229×(11/12+14/30÷12)÷2=17,787】。

　　⑷勞工退休金提撥部分：

　　　原告巳○○113年3月之薪資為39,800元，為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分級表第32級距，應以40,100元提撥6%之勞工退休金，應提繳2,406元(40,100×6%=2,406)；113年4月之薪資為29,450元為26級距，應以30,300元提撥6%之勞工退休金，應提繳1,818元(30,300×6%=1,818)，合計4,224元(2,406+1,818=4,224)。而原告巳○○請求113年3月、4月每月提撥1,648元，計3,296元(1,648×2=3,296)，未逾上開金額，應予准許。

　　⑸綜上，原告巳○○得請求被告給付之金額為59,718元(積欠工資69,250元+特休未休8,681元+資遣費17,787元=95,718元)、勞工退休金提撥之金額為3,296元，逾此部分之請求，即屬無據。　　

　15、原告辰○○：

　　⑴積欠工資部分：

　　　被告尚積欠原告辰○○113年3月工資39,911元、4月(1-21日)26,137元，合計66,048元(39,911+26,137=66,048)。

　　⑵特休未休部分：

　　　原告辰○○主張其尚有特休未休1日，則依前開說明，其1日特休未休之金額為1,330元(39,911÷30×1=1,330)，原告辰○○僅請求1,217元未逾上開金額，應予准許。

　　⑶資遣費部分：

　　①依前開說明，平均工資之計算應以被告終止勞動契約之113年4月21日回溯6個月，即至112年10月21日止之工資總額，除以該期間之總日數所得之金額，而原告辰○○112年10月之薪資為29,192元(見本院卷一第361薪資單)，該月尚有10日(31-21=10)之薪資為9,417元(29,192÷31×10=9,417)；同年11月薪資為31,939元、同年12月薪資為30,248元、113年1月薪資為30,185元、同年2月薪資為30,185元(以上見本院卷一第361至365頁薪資單)、同年3月薪資為39,911元、同年4月(1-21日)為26,137元，是其6個月總

　 　薪資為198,022元(9,417+31,939+30,248+30,185+30,185+39,911+26,137=198,022)，則其6個月平均工資為33,004元(198,022÷6=33,004)。

　　②查原告辰○○自108年8月19日到職至113年4月21日(見本院卷一第204頁勞保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計4年8月3日，平均工資為33,004元，則得請求之資遣費為77,147元【33,004×(4+8/12+3/30÷12)÷2=77,147】。

　　⑷勞工退休金提撥部分：

　　　原告辰○○113年3月之薪資為39,911元，為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分級表第32級距，應以40,100元提撥6%之勞工退休金，應提繳2,406元(40,100×6%=2,406)；113年4月之薪資為26,137元為22級距，應以26,400元提撥6%之勞工退休金，應提繳1,584元(26,400×6%=1,584)，合計3,990元(2,406+1,584=3,990)。而原告辰○○請求113年3月、4月每月提撥1,648元，計3,296元(1,648×2=3,296)，未逾上開金額，應予准許。

　　⑸綜上，原告辰○○得請求被告給付之金額為144,412元(積欠工資66,048元+特休未休1,217元+資遣費77,147元=144,412元)、勞工退休金提撥之金額為3,296元，逾此部分之請求，即屬無據。　　

　16、原告地○○：

　　⑴積欠工資部分：

　　　被告尚積欠原告地○○113年3月工資34,000元、4月(1-21日)23,800元，合計57,800元(34,000+23,800=57,800)。

　　⑵特休未休部分：

　　　原告地○○主張其尚有特休未休15日，則依前開說明，其15日特休未休之金額為17,000元(34,000÷30×15=17,000)，原告地○○僅請求16,319元未逾上開金額，應予准許。

　　⑶資遣費部分：

　　①依前開說明，平均工資之計算應以被告終止勞動契約之113年4月21日回溯6個月，即至112年10月21日止之工資總額，除以該期間之總日數所得之金額，而原告地○○112年10月之薪資為32,957元(見本院卷一第375薪資單)，該月尚有10日(31-21=10)之薪資為10,631元(32,957÷31×10=10,631)；同年11月薪資為32,957元、同年12月薪資為26,957元、113年1月薪資為26,913元(20,000+6,913=26,913)、同年2月薪資為26,913元(以上見本院卷一第377至383頁薪資單)、同年3月薪資為34,000元、同年4月(1-21日)為23,800元，是其6個月總薪資為182,171元(10,631+32,957+26,957+26,913+26,913+34,000+23,800=182,171)，則其6個月平均工資為30,362元(182,171÷6=30,362)。

　　②查原告地○○自107年6月19日到職至113年4月21日(見本院卷一第205頁勞動部勞工保險局e化服務系統：個人網路申報及查詢作業)，計5年10月3日，平均工資為30,362元，則得請求之資遣費為88,682元【30,362×(5+10/12+3/30÷12)÷2=88,682】。

　　⑷勞工退休金提撥部分：

　　　原告地○○113年3月之薪資為34,000元，為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分級表第29級距，應以34,800元提撥6%之勞工退休金，應提繳2,088元(34,800×6%=2,088)；113年4月之薪資為23,800元為20級距，應以24,000元提撥6%之勞工退休金，應提繳1,440元(24,000×6%=1,440)，合計3,528元(2,088+1,440=3,528)。而原告地○○請求113年3月、4月每月提撥1,648元，計3,296元(1,648×2=3,296)，未逾上開金額，應予准許。

　　⑸綜上，原告地○○得請求被告給付之金額為162,801元(積欠工資57,800元+特休未休16,319元+資遣費88,682元=162,801元)、勞工退休金提撥之金額為3,296元，逾此部分之請求，即屬無據。　　

　17、原告戊○○：

　　⑴積欠工資部分：

　　　被告尚積欠原告戊○○113年3月工資40,494元、4月(1-21日)27,956元，合計68,450元(40,494+27,956=68,450)。

　　⑵特休未休部分：

　　　原告戊○○主張其尚有特休未休4.5日，則依前開說明，其4.5日特休未休之金額為6,074元(40,494÷30×4.5=6,074)，原告戊○○僅請求5,511元未逾上開金額，應予准許。

　　⑶資遣費部分：

　　①依前開說明，平均工資之計算應以被告終止勞動契約之113年4月21日回溯6個月，即至112年10月21日止之工資總額，除以該期間之總日數所得之金額，而原告戊○○112年10月之薪資為36,690元(見本院卷一第389頁薪資單)，該月尚有10日(31-21=10)之薪資為11,835元(36,690÷31×10=11,835)；同年11月薪資為36,614元、同年12月薪資為31,509元、113年1月薪資為32,584元(20,000+12,584=32,584)、同年2月薪資為30,484元(以上見本院卷一第391、393頁薪資單及薪資帳戶交易明細)、同年3月薪資為40,494元、同年4月(1-21日)為27,956元，是其6個月總薪資為211,476元(11,835+36,614+31,509+32,584+30,484+40,494+27,956=211,476)，則其6個月平均工資為35,246元(211,476÷6=35,246)。

　　②查原告戊○○自111年10月3日到職至113年4月21日(見本院卷一第209頁勞保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計1年6月19日，平均工資為35,246元，則得請求之資遣費為27,365元【35,246×(1+6/12+19/30÷12)÷2=27,365】。

　　⑷勞工退休金提撥部分：

　　　原告戊○○113年3月之薪資為40,494元，為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分級表第33級距，應以42,000元提撥6%之勞工退休金，應提繳2,520元(42,000×6%=2,520)；113年4月之薪資為27,956元為25級距，應以28,800元提撥6%之勞工退休金，應提繳1,728元(28,800×6%=1,728)，合計4,248元(2,520+1,728=4,248)。而原告戊○○請求113年3月、4月每月提撥1,648元，計3,296元(1,648×2=3,296)，未逾上開金額，應予准許。

　　⑸綜上，原告戊○○得請求被告給付之金額為101,326元(積欠工資68,450元+特休未休5,511元+資遣費27,365元=101,326元)、勞工退休金提撥之金額為3,296元，逾此部分之請求，即屬無據。　　

　18、原告丑○○：

　　⑴積欠工資部分：

　　　被告尚積欠原告丑○○113年2月工資37,500元、3月工資30,000元、4月(1-21日)26,250元，合計93,750元(37,500+30,000+26,250=93,750)。

　　⑵資遣費部分：

　　①依前開說明，平均工資之計算應以被告終止勞動契約之113年4月21日回溯6個月，即至112年10月21日止之工資總額，除以該期間之總日數所得之金額，而原告丑○○112年10月之薪資為69,126元(見本院卷一第399薪資帳戶交易明細)，該月尚有10日(31-21=10)之薪資為22,299元(69,126÷31×10=22,299)；同年11月薪資為36,002元、同年12月薪資為31,632元、113年1月薪資為31,332元(20,000+11,332=31,332)(以上見本院卷一第399、401頁薪資帳戶交易明細)、同年2月薪資為37,500元、同年3月薪資為30,000元、同年4月(1-21日)為26,250元，是其6個月總薪資為215,015元(22,299+36,002+31,632+31,332+37,500+30,000+26,250=215,015)，則其6個月平均工資為35,836元(215,015÷6=35,836)。

　　②查原告丑○○自105年9月8日到職至113年4月21日(見本院卷一第211頁勞保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計7年7月14日，平均工資為35,836元，則得請求之資遣費為136,575元【35,836×(7+7/12+14/30÷12)÷2=136,575】。原告丑○○僅請求118,534元未逾上開金額，應予准許。

　　⑶勞工退休金提撥部分：

　　　原告丑○○113年3月之薪資為30,000元，為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分級表第26級距，應以30,300元提撥6%之勞工退休金，應提繳1,818元(30,300×6%=1,818)；113年4月之薪資為26,250元為22級距，應以26,400元提撥6%之勞工退休金，應提繳1,584元(26,400×6%=1,584)，合計3,402元(1,818+1,584=3,402)。而原告丑○○請求113年3月、4月每月提撥1,648元，計3,296元(1,648×2=3,296)，未逾上開金額，應予准許。

　　⑷綜上，原告丑○○得請求被告給付之金額為212,284元(積欠工資93,750元+資遣費118,534元=212,284元)、勞工退休金提撥之金額為3,296元，逾此部分之請求，即屬無據。　　

　19、原告丁○○：

　　⑴積欠工資部分：

　　　被告尚積欠原告丁○○113年3月工資34,400元、4月(1-21日)23,990元，合計58,390元(34,400+23,990=58,390)。

　　⑵特休未休部分：

　　　原告丁○○主張其尚有特休未休7日，則依前開說明，其7日特休未休之金額為8,027元(34,400÷30×7=8,027)，原告丁○○僅請求7,652元未逾上開金額，應予准許。

　　⑶資遣費部分：

　　①依前開說明，平均工資之計算應以被告終止勞動契約之113年4月21日回溯6個月，即至112年10月21日止之工資總額，除以該期間之總日數所得之金額，而原告丁○○112年10月之薪資為31,607元(見本院卷一第405薪資帳戶交易明細)，該月尚有10日(31-21=10)之薪資為10,196元(31,607÷31×10=10,196)；同年11月薪資為32,727元、同年12月薪資為28,957元、113年1月薪資為29,288元(20,000+9,288=29,288)、同年2月薪資為27,163元(以上見本院卷一第407頁薪資帳戶交易明細)、同年3月薪資為34,400元、同年4月(1-21日)為23,990元，是其6個月總薪資為186,721元(10,196+32,727+28,957+29,288+27,163+34,400+23,990=186,721)，則其6個月平均工資為31,120元(186,721÷6=31,120)。

　　②查原告丁○○自111年3月1日到職至113年4月21日(見本院卷一第215頁勞保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計2年1月21日，平均工資為31,120元，則得請求之資遣費為33,324元【31,120×(2+1/12+21/30÷12)÷2=33,324】。

　　⑷勞工退休金提撥部分：

　　　原告丁○○113年3月之薪資為34,400元，為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分級表第29級距，應以34,800元提撥6%之勞工退休金，應提繳2,088元(34,800×6%=2,088)；113年4月之薪資為23,990元為20級距，應以24,000元提撥6%之勞工退休金，應提繳1,440元(24,000×6%=1,440)，合計3,528元(2,088+1,440=3,528)。而原告丁○○請求113年3月、4月每月提撥1,648元，計3,296元(1,648×2=3,296)，未逾上開金額，應予准許。

　　⑸綜上，原告丁○○得請求被告給付之金額為99,366元(積欠工資58,390元+特休未休7,652元+資遣費33,324元=99,366元)、勞工退休金提撥之金額為3,296元，逾此部分之請求，即屬無據。　　

　20、原告丙○○：

　　⑴積欠工資部分：

　　　被告尚積欠原告丙○○113年3月工資48,500元、4月(1-21日)33,950元，合計82,450元(48,500+33,950=82,450)。

　　⑵特休未休部分：

　　　原告丙○○主張其尚有特休未休15日，則依前開說明，其15日特休未休之金額為24,250元(48,500÷30×15=24,250)，原告丙○○僅請求23,225元未逾上開金額，應予准許。

　　⑶資遣費部分：

　　①依前開說明，平均工資之計算應以被告終止勞動契約之113年4月21日回溯6個月，即至112年10月21日止之工資總額，除以該期間之總日數所得之金額，而原告丙○○112年10月之薪資為47,092元(見本院卷一第417薪資單)，該月尚有10日(31-21=10)之薪資為15,191元(47,092÷31×10=15,191)；同年11月薪資為47,392元、同年12月薪資為36,867元、113年1月薪資為37,467元(20,000+17,467=37,467)、同年2月薪資為37,792元(以上見本院卷一第419至425頁薪資單)、同年3月薪資為48,500元、同年4月(1-21日)為33,950元，是其6個月總薪資為257,159元(15,191+47,392+36,867+37,467+37,792+48,500+33,950=257,159)，則其6個月平均工資為42,860元(257,159÷6=42,860)。

　　②查原告丙○○自105年6月20日到職至113年4月21日(見本院卷一第218頁勞保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計7年10月2日，平均工資為42,860元，則得請求之資遣費為167,987元【42,860×(7+10/12+2/30÷12)÷2=167,987】。

　　⑷勞工退休金提撥部分：

　　　原告丙○○113年3月之薪資為48,500元，為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分級表第37級距，應以50,600元提撥6%之勞工退休金，應提繳3,036元(50,600×6%=3,036)；113年4月之薪資為33,950元為29級距，應以34,800元提撥6%之勞工退休金，應提繳2,088元(34,800×6%=2,088)，合計5,124元(3,036+2,088=5,124)。而原告丙○○僅請求113年3月、4月每月提撥1,648元，計3,296元(1,648×2=3,296)，未逾上開金額，應予准許。

　　⑸綜上，原告丙○○得請求被告給付之金額為273,662元(積欠工資82,450元+特休未休23,225元+資遣費167,987元=273,662元)、勞工退休金提撥之金額為3,296元，逾此部分之請求，即屬無據。　　

　21、原告甲○○：

　　⑴積欠工資部分：

　　　被告尚積欠原告甲○○113年3月工資29,300元、4月(1-21日)20,510元，合計49,810元(29,300+20,510=49,810)。

　　⑵特休未休部分：

　　　原告甲○○主張其尚有特休未休4日，則依前開說明，其4日特休未休之金額為3,907元(29,300÷30×4=3,907)，原告甲○○僅請求3,900元未逾上開金額，應予准許。

　　⑶資遣費部分：

　　①依前開說明，平均工資之計算應以被告終止勞動契約之113年4月21日回溯6個月，即至112年10月21日止之工資總額，除以該期間之總日數所得之金額，而原告甲○○112年10月之薪資為30,139元(見本院卷一第427薪資帳戶交易明細查詢單)，該月尚有10日(31-21=10)之薪資為9,722元(30,139÷31×10=9,722)；同年11月薪資為27,889元、同年12月薪資為29,239元、113年1月薪資為30,507元(15,000+15,507=30,507)、同年2月薪資為29,007元(以上見本院卷一第427、429頁薪資帳戶交易明細查詢單)、同年3月薪資為29,300元、同年4月(1-21日)為20,510元，是其6個月總薪資為176,174元(9,722+27,889+29,239+30,507+29,007+29,300+20,510=176,174)，則其6個月平均工資為29,362元(176,174÷6=29,362)。

　　②查原告甲○○自107年4月13日到職至113年4月21日(見本院卷一第223頁勞保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計6年9日，平均工資為29,362元，則得請求之資遣費為88,453元【29,362×(6+9/30÷12)÷2=88,453】。

　　⑷勞工退休金提撥部分：

　　　原告甲○○113年3月之薪資為29,300元，為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分級表第26級距，應以30,300元提撥6%之勞工退休金，應提繳1,818元(30,300×6%=1,818)；113年4月之薪資為20,510元為17級距，應以21,009元提撥6%之勞工退休金，應提繳1,261元(21,009×6%=1,261)，合計3,079元(1,818+1,261=3,079)。

　　⑸綜上，原告甲○○得請求被告給付之金額為142,163元(積欠工資49,810元+特休未休3,900元+資遣費88,453元=142,163元)、勞工退休金提撥之金額為3,079元，逾此部分之請求，即屬無據。　　

　22、原告癸○○：

　　⑴積欠工資部分：

　　　被告尚積欠原告癸○○113年3月工資29,350元、4月(1-21日)20,545元，合計49,895元(29,350+20,545=49,895)。

　　⑵特休未休部分：

　　　原告癸○○主張其尚有特休未休1日，則依前開說明，其1日特休未休之金額為978元(29,350÷30×1=978)。

　　⑶資遣費部分：

　　①依前開說明，平均工資之計算應以被告終止勞動契約之113年4月21日回溯6個月，即至112年10月21日止之工資總額，除以該期間之總日數所得之金額，而原告癸○○112年10月之薪資為30,331元(見本院卷一第433薪資帳戶交易明細)，該月尚有10日(31-21=10)之薪資為9,784元(30,331÷31×10=9,784)；同年11月薪資為31,607元、同年12月薪資為31,457元、113年1月薪資為30,363元(15,000+15,363=30,363)、同年2月薪資為31,928元(以上見本院卷一第433、435頁薪資帳戶交易明細)、同年3月薪資為29,350元、同年4月(1-21日)為20,545元，是其6個月總薪資為185,034元(9,784+31,607+31,457+30,363+31,928+29,350+20,545=185,034)，則其6個月平均工資為30,839元(185,034÷6=30,839)。

　　②查原告癸○○自98年10月12日到職至113年4月21日(見本院卷一第225頁勞保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計14年6月10日，超過12年，以最高以發給6個月平均工資為限，平均工資為30,839元，則得請求之資遣費為185,034元【30,839×6=185,034】。原告癸○○僅請求178,698元未逾上開金額，應予准許。

　　⑷勞工退休金提撥部分：

　　　原告癸○○113年3月之薪資為29,350元，為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分級表第26級距，應以30,300元提撥6%之勞工退休金，應提繳1,818元(30,300×6%=1,818)；113年4月之薪資為20,545元為17級距，應以21,009元提撥6%之勞工退休金，應提繳1,261元(21,009×6%=1,261)，合計3,079元(1,818+1,261=3,079)。

　　⑸綜上，原告癸○○得請求被告給付之金額為229,571元(積欠工資49,895元+特休未休978元+資遣費178,698元=229,571元)、勞工退休金提撥之金額為3,079元，逾此部分之請求，即屬無據。　　

　23、原告卯○○：

　　⑴積欠工資部分：

　　　被告尚積欠原告卯○○113年3月工資50,000元、4月(1-21日)26,600元，合計76,600元(50,000+26,600=76,600)。

　　⑵特休未休部分：

　　　原告卯○○主張其尚有特休未休1.5日，則依前開說明，其1.5日特休未休之金額為2,500元(50,000÷30×1.5=2,500)，原告卯○○僅請求1,956元未逾上開金額，應予准許。

　　⑶資遣費部分：

　　①依前開說明，平均工資之計算應以被告終止勞動契約之113年4月21日回溯6個月，即至112年10月21日止之工資總額，除以該期間之總日數所得之金額，而原告卯○○112年10月之薪資為37,917元(見本院卷一第441薪資帳戶交易明細)，該月尚有10日(31-21=10)之薪資為12,231元(37,917÷31×10=12,231)；同年11月薪資為36,117元、同年12月薪資為30,532元、113年1月薪資為31,763元(20,000+11,763=31,763)、同年2月薪資為34,163元(以上見本院卷一第441至445頁薪資帳戶交易明細查詢單)、同年3月薪資為50,000元、同年4月(1-21日)為26,600元，是其6個月總薪資為221,406元(12,231+36,117+30,532+31,763+34,163+50,000+26,600=221,406)，則其6個月平均工資為36,901元(221,406÷6=36,901)。

　　②查原告卯○○自110年7月1日到職至113年4月21日(見本院卷一第227頁勞動部勞工保險局e化服務系統：個人網路申報及查詢作業)，計2年9月21日，平均工資為36,901元，則得請求之資遣費為51,815元【36,901×(2+9/12+21/30÷12)÷2=51,815】。

　　⑷勞工退休金提撥部分：

　　　原告卯○○113年3月之薪資為50,000元，為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分級表第37級距，應以50,600元提撥6%之勞工退休金，應提繳3,036元(50,600×6%=3,036)；113年4月之薪資為26,600元為23級距，應以27,470元提撥6%之勞工退休金，應提繳1,648元(27,470×6%=1,648)，合計4,684元(3,036+1,648=4,684)。而原告卯○○請求113年3月、4月每月提撥1,648元，計3,296元(1,648×2=3,296)，未逾上開金額，應予准許。

　　⑸綜上，原告卯○○得請求被告給付之金額為130,371元(積欠工資76,600元+特休未休1,956元+資遣費51,815元=130,371元)、勞工退休金提撥之金額為3,296元，逾此部分之請求，即屬無據。　　

　24、原告庚○○：

　　⑴積欠工資部分：

　　　被告尚積欠原告庚○○113年3月工資39,336元、4月(1-21日)20,982元，合計60,318元(39,336+20,982=60,318)。

　　⑵特休未休部分：

　　　原告庚○○主張其尚有特休未休1.5日，則依前開說明，其1.5日特休未休之金額為1,967元(39,336÷30×1.5=1,967)，原告庚○○僅請求1,562元未逾上開金額，應予准許。

　　⑶資遣費部分：

　　①依前開說明，平均工資之計算應以被告終止勞動契約之113年4月21日回溯6個月，即至112年10月21日止之工資總額，除以該期間之總日數所得之金額，而原告庚○○112年10月之薪資為29,409元(見本院卷一第453頁薪資單)，該月尚有10日(31-21=10)之薪資為9,487元(29,409÷31×10=9,487)；同年11月薪資為27,907元、同年12月薪資為29,407元、113年1月薪資為30,563元(15,000+15,563=30,563)、同年2月薪資為34,016元(以上見本院卷一第449至453頁薪資單)、同年3月薪資為39,336元、同年4月(1-21日)為20,982元，是其6個月總薪資為191,698元(9,487+27,907+29,407+30,563+34,016+39,336+20,982=191,698)，則其6個月平均工資為31,950元(191,698÷6=31,950)。

　　②查原告庚○○自111年2月21日到職至113年4月21日(見本院卷一第229頁勞保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計2年2月1日，平均工資為31,950元，則得請求之資遣費為34,657元【31,950×(2+2/12+1/30÷12)÷2=34,657】。

　　⑷勞工退休金提撥部分：

　　　原告庚○○113年3月之薪資為39,336元，為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分級表第32級距，應以40,100元提撥6%之勞工退休金，應提繳2,406元(40,100×6%=2,406)；113年4月之薪資為20,982元為17級距，應以21,009元提撥6%之勞工退休金，應提繳1,261元(21,009×6%=1,261)，合計3,667元(2,406+1,261=3,667)。而原告庚○○請求113年3月、4月每月提撥1,648元，計3,296元(1,648×2=3,296)，未逾上開金額，應予准許。

　　⑸綜上，原告庚○○得請求被告給付之金額為96,537元(積欠工資60,318元+特休未休1,562元+資遣費34,657元=96,537元)、勞工退休金提撥之金額為3,296元，逾此部分之請求，即屬無據。　　

　25、原告宇○：

　　⑴積欠工資部分：

　　　被告尚積欠原告宇○113年3月工資31,500元、4月(1-21日)32,050元，合計63,550元(31,500+32,050=63,550)。

　　⑵特休未休部分：

　　　原告宇○主張其尚有特休未休6日1小時，則依前開說明，其6日1小時特休未休之金額為6,431元(31,500÷30×6+31,500÷30÷8×1=6,431)。

　　⑶資遣費部分：

　　①依前開說明，平均工資之計算應以被告終止勞動契約之113年4月21日回溯6個月，即至112年10月21日止之工資總額，除以該期間之總日數所得之金額，而原告宇○112年10月之薪資為23,301元(見本院卷一第467薪資單)，該月尚有10日(31-21=10)之薪資為7,516元(23,301÷31×10=7,516)；同年11月薪資為28,684元、同年12月薪資為26,139元、113年1月薪資為26,432元(20,000+6,432=26,432)、同年2月薪資為28,257元(以上見本院卷一第469至475頁薪資帳戶交易明細)、同年3月薪資為31,500元、同年4月(1-21日)為32,050元，是其6個月總薪資為180,578元(7,516+28,684+26,139+26,432+28,257+31,500+32,050=180,578)，則其6個月平均工資為30,096元(180,578÷6=30,096)。

　　②查原告宇○自105年4月27日到職至113年4月21日(見本院卷一第232頁勞保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計7年11月26日，平均工資為30,096元，則得請求之資遣費為120,217元【30,096×(7+11/12+26/30÷12)÷2=120,217】。

　　⑷勞工退休金提撥部分：

　　　原告宇○113年3月之薪資為31,500元，為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分級表第27級距，應以31,800元提撥6%之勞工退休金，應提繳1,908元(31,800×6%=1,908)；113年4月之薪資為32,050元為28級距，應以33,300元提撥6%之勞工退休金，應提繳1,998元(33,300×6%=1,998)，合計3,906元(1,908+1,998=3,906)。而原告宇○請求113年3月、4月每月提撥1,648元，計3,296元(1,648×2=3,296)，未逾上開金額，應予准許。

　　⑸綜上，原告宇○得請求被告給付之金額為190,198元(積欠工資63,550元+特休未休6,431元+資遣費120,217元=190,198元)、勞工退休金提撥之金額為3,296元，逾此部分之請求，即屬無據。　　

　26、原告酉○○：

　　⑴積欠工資部分：

　　　被告尚積欠原告酉○○113年3月工資28,500元、4月(1-21日)22,500元，合計51,000元(28,500+22,500=51,000)。

　　⑵特休未休部分：

　　　原告酉○○主張其尚有特休未休1日，則依前開說明，其1日特休未休之金額為950元(28,500÷30×1=950)。

　　⑶資遣費部分：

　　①依前開說明，平均工資之計算應以被告終止勞動契約之113年4月21日回溯6個月，即至112年10月21日止之工資總額，除以該期間之總日數所得之金額，而原告酉○○112年10月之薪資為27,757元(見本院卷一第479薪資帳戶交易明細)，該月尚有10日(31-21=10)之薪資為8,954元(27,757÷31×10=8,954)；同年11月薪資為28,901元、同年12月薪資為14,813元、113年1月薪資為27,713元、同年2月薪資為29,249元(以上見本院卷一第479至483頁薪資單、薪資帳戶交易明細)、同年3月薪資為28,500元、同年4月(1-21日)為22,500元，是其6個月總薪資為160,630元(8,954+28,901+14,813+27,713+29,249+28,500+22,500=160,630)，則其6個月平均工資為26,772元(160,630÷6=26,772)。

　　②查原告酉○○自103年3月3日到職至113年4月21日(見本院卷一第234頁勞保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計10年1月19日，平均工資為26,772元，則得請求之資遣費為135,682元【26,772×(10+1/12+19/30÷12)÷2=135,682】。

　　⑷勞工退休金提撥部分：

　　　原告酉○○113年3月之薪資為28,500元，為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分級表第25級距，應以28,800元提撥6%之勞工退休金，應提繳1,728元(28,800×6%=1,728)；113年4月之薪資為22,500元為19級距，應以23,100元提撥6%之勞工退休金，應提繳1,386元(23,100×6%=1,386)，合計3,114元(1,728+1,386=3,114)。

　　⑸綜上，原告酉○○得請求被告給付之金額為187,632元(積欠工資51,000元+特休未休950元+資遣費135,682元=187,632元)、勞工退休金提撥之金額為3,114元，逾此部分之請求，即屬無據。　　

　27、原告乙○○：

　　⑴積欠工資部分：

　　　被告尚積欠原告乙○○113年3月工資36,000元、4月(1-21日)25,200元，合計61,200元(36,000+25,200=61,200)。

　　⑵特休未休部分：

　　　原告乙○○主張其尚有特休未休10日2小時，則依前開說明，其10日2小時特休未休之金額為12,300元(36,000÷30×10+36,000÷30÷8×2=12,300)，原告乙○○僅請求12,165元未逾上開金額，應予准許。

　　⑶資遣費部分：

　　①依前開說明，平均工資之計算應以被告終止勞動契約之113年4月21日回溯6個月，即至112年10月21日止之工資總額，除以該期間之總日數所得之金額，而原告乙○○112年10月之薪資為34,998元(見本院卷二第49薪資帳戶交易明細查詢)，該月尚有10日(31-21=10)之薪資為11,290元(34,998÷31×10=11,290)；同年11月薪資為35,358元、同年12月薪資為25,691元、113年1月薪資為29,738元(20,000+9,738=29,738)、同年2月薪資為29,013元(以上見本院卷二第51、53頁薪資帳戶交易明細查詢單)、同年3月薪資為36,000元、同年4月(1-21日)為25,200元，是其6個月總薪資為192,290元(11,290+35,358+25,691+29,738+29,013+36,000+25,200=192,290)，則其6個月平均工資為32,048元(192,290÷6=32,048)。

　　②查原告乙○○自108年7月1日到職至113年4月21日(見本院卷一第237頁勞動部勞工保險局e化服務系統：個人網路申報及查詢作業)，計4年9月21日，平均工資為32,048元，則得請求之資遣費為77,049元【32,048×(4+9/12+21/30÷12)÷2=77,049】。

　　⑷勞工退休金提撥部分：

　　　原告乙○○113年3月之薪資為36,000元，為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分級表第30級距，應以36,300元提撥6%之勞工退休金，應提繳2,178元(36,300×6%=2,178)；113年4月之薪資為25,200元為21級距，應以25,250元提撥6%之勞工退休金，應提繳1,515元(25,250×6%=1,515)，合計3,693元(2,178+1,515=3,693)。而原告乙○○請求113年3月、4月每月提撥1,648元，計3,296元(1,648×2=3,296)，未逾上開金額，應予准許。

　　⑸綜上，原告乙○○得請求被告給付之金額為150,414元(積欠工資61,200元+特休未休12,165元+資遣費77,049元=150,414元)、勞工退休金提撥之金額為3,296元，逾此部分之請求，即屬無據。　　

（七）按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任；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五，民法第229條第1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原告等對被告之前揭工資、特休未休、資遣費請求權，主張自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之翌日起算，未逾勞基法第23條第1項及勞退條例第12條第2項之規定，而民事起訴狀繕本係於113年8月14日寄存送達被告(見本院卷一第123頁)，依法於同年8月24日對被告生送達效力。從而，原告等併請求被告自113年8月2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法定利率即年息5%計算之利息，未逾前開規定，自屬有據，應予准許。　　

四、從而，原告等依勞動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⑴被告給付原告等如附表二「得請求金額」欄所示之金額，及自113年8月2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⑵被告應分別提繳如附表二「勞提總計」欄所示之金額至原告等之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即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原告勝訴部分係屬就勞工之給付請求，而為雇主敗訴之判決，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第2項規定，本院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同時宣告被告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而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原告等就上開勝訴部分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僅係促使本院之職權發動，無庸另為准駁之諭知，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已失所依據，應併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原告等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審酌後，於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駁，附此敘明。

據上論結，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第79條、第85條第1項但書、勞動事件法第15條、第44條第1項、第2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3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陳秋錦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3　　日

　　　　　　　　　　　　　 　 書記官　張智揚

附表一：

編號 姓名 受雇期間 年資 2/1-2/29未領工資 2/1-2/29 已領工資 3/1-3/31未領工資 4/1-4/21未領工資 未領工資總金額欄 4/22-4/30受領遲延 5/1-5/31受領遲延 6/1-6/30受領遲延 7/1-7/31受領遲延 受領遲延工資總金額欄 11305他公司薪資 11306他公司薪資 11307他公司薪資 損益相抵後受領遲延工資 特休未休日數 折算工資 (A) 積欠工資總金額 終止前6個月薪資總額 日平均工資 月平均工資 勞退條例第12條年資換算資遣費   (B) 資遣費 (A)+(B) C.小計 月勞提6% (D)勞提總計 (C)+(D) E.合計金額                         年  日      1 午○○ 108年2月25日-112年8月6日 112年11月1日-113年7月31日 5年73天 0元 26,180元 33,000元 24,700元 57,700元 9,300元 31,000元 31,000元 31,000元 102,300元    102,300元 0.0 0元 160,000元 186,180元 1,029元 31,033元 77,584元  3,103元 80,687元 240,686元 1,648元 8,240元 248,926元 2 寅○○ 100年1月3日-113年7月31日 13年214天 0元 28,163元 29,250元 20,475元 49,725元 8,775元 29,250元 29,250元 29,250元 96,525元    96,525元 1.0 964元 147,214元 174,413元 964元 29,072元 188,968元  8,522元 174,432元 321,646元 1,648元 8,240元 329,886元 3 子○○ 101年7月2日-113年7月31日 12年33天 0元 35,373元 37,170元 24,570元 61,740元 9,180元 30,600元 30,600元 30,600元 100,980元    100,980元 12.0 13,161元 175,881元 198,093元 1,094元 33,019元 198,115元  1,493元 198,115元 373,996元 1,648元 8,240元 382,236元 4 戌○○ 109年4月7日-113年7月31日 4年117天 0元 21,613元 34,212元 19,950元 54,162元 8,550元 28,500元 28,500元 28,500元 94,050元    94,050元 0.0 0元 148,212元 169,825元 938元 28,307元 56,615元  4,537元 61,152元 209,363元 1,648元 8,240元 217,603元 5 天○○ 108年4月1日-113年7月31日 5年124天 0元 27,513元 33,444元 21,924元 55,368元 8,580元 28,600元 28,600元 28,600元 94,380元    94,380元 3.5小時 429元 150,177元 177,261元 979元 29,547元 73,867元  5,019元 78,886元 229,062元 1,648元 8,240元 237,302元 6 玄○○ 110年4月8日-113年7月31日 3年116天 0元 27,413元 30,404元 19,950元 50,354元 8,550元 28,500元 28,500元 28,500元 94,050元 4,125元 35,552元 36,552元 17,821元 4.0 3,800元 71,975元 171,817元 949元 28,639元 42,959元  4,551元 47,510元 119,484元 1,648元 8,240元 127,724元 7 己○○ 107年3月12日-113年7月31日 6年144天 0元 26,913元 35,600元 21,600元 57,200元 8,400元 28,000元 28,000元 28,000元 92,400元 28,547元 12,825元 27,358元 23,670元 2.0 1,952元 82,822元 176,513元 975元 29,422元 88,266元  5,804元 94,070元 176,892元 1,648元 8,240元 185,132元 8 申○○ 107年11月12日-113年7月31日 5年264天 0元 26,913元 28,000元 21,600元 49,600元 8,400元 28,000元 28,000元 28,000元 92,400元 25,070元 25,013元  42,317元 0.0 0元 91,917元 168,913元 933元 28,155元 70,388元  10,182元 80,570元 172,487元 1,648元 8,240元 180,727元 9 宙○○ 105年7月19日-113年7月31日 8年15天 0元 30,163元 29,300元 20,510元 49,810元 8,790元 29,300元 29,300元 29,300元 96,690元 7,200元   89,490元 11.0 10,740元 150,040元 176,663元 976元 29,447元 117,788元  605元 118,393元 268,433元 1,648元 8,240元 276,673元 10 未○○ 106年5月17日-113年4月16日  0元 37,057元 42,580元 18,485元 61,065元         0元 10.0 11,739元 72,804元 98,122元 542元 16,355元 0元  0元 0元 72,804元 1,648元 8,240元 81,044元 11 亥○ 111年3月14日-113年7月31日 2年141天 0元 26,913元 30,168元 21,000元 51,168元 9,000元 30,000元 30,000元 30,000元 99,000元    99,000元 3.0 2,937元 153,105元 177,081元 978元 29,517元 29,517元  5,701元 35,218元 188,322元 1,648元 8,240元 196,562元 12 壬○○ 111年11月2日-113年7月31日 1年273天 0元 29,806元 30,936元 20,300元 51,236元 8,700元 29,000元 29,000元 29,000元 95,700元  11,180元 29,540元 54,980元 0.0 0元 106,216元 176,742元 976元 29,460元 14,730元  11,017元 25,747元 131,963元 1,648元 8,240元 140,203元 13 辛○○ 107年3月1日-113年4月16日  0元 34,540元 39,372元 16,215元 55,587元         0元 8.0 8,113元 63,700元 90,127元 498元 15,023元 0元  0元 0元 63,700元 1,648元 8,240元 71,940元 14 巳○○ 112年5月8日-113年7月31日 1年86天 0元 37,785元 39,800元 29,450元 69,250元 10,650元 35,500元 35,500元 35,500元 117,150元    117,150元 7.0 8,681元 195,081元 224,185元 1,239元 37,368元 18,684元  4,402元 23,086元 218,167元 1,648元 8,240元 226,407元 15 辰○○ 108年8月19日-113年7月31日 4年349天 0元 30,185元 39,911元 26,137元 66,048元 10,500元 35,000元 35,000元 35,000元 115,500元    115,500元 1.0 1,217元 182,765元 211,733元 1,170元 35,293元 70,585元  16,873元 87,458元 270,223元 1,648元 8,240元 278,463元 16 地○○ 107年6月19日-113年7月31日 6年45天 0元 26,913元 34,000元 23,800元 57,800元 10,200元 34,000元 34,000元 34,000元 112,200元  10,537元 26,764元 74,899元 15.0 16,319元 149,018元 196,913元 1,088元 32,822元 98,467元  2,023元 100,491元 249,508元 1,648元 8,240元 257,748元 17 戊○○ 111年10月3日-113年7月31日 1年303天 0元 30,484元 40,494元 27,956元 68,450元 10,650元 35,500元 35,500元 35,500元 117,150元 23,310元 23,310元 23,310元 47,220元 4.5 5,511元 121,181元 216,084元 1,194元 36,018元 18,009元  14,950元 32,959元 154,140元 1,648元 8,240元 162,380元 18 丑○○ 105年9月8日-113年7月31日 7年329天 37,500元 0元 30,000元 26,250元 93,750元 11,250元 37,500元 37,500元 37,500元 123,750元 19,320元 19,320元 19,320元 65,790元 0.0 0元 159,540元 180,000元 994元 30,003元 105,012元  13,522元 118,534元 278,073元 1,648元 8,240元 286,313元 19 丁○○ 111年3月1日-113年7月31日 2年154天 0元 27,163元 34,400元 23,990元 58,390元 10,050元 33,500元 33,500元 33,500元 110,550元    110,550元 7.0 7,652元 176,592元 196,103元 1,083元 32,687元 32,687元  6,896元 39,583元 216,175元 1,648元 8,240元 224,415元 20 丙○○ 105年6月20日-113年7月31日 8年44天 0元 37,792元 48,500元 33,950元 82,450元 14,550元 48,500元 48,500元 48,500元 160,050元  11,630元 32,564元 115,856元 15.0 23,225元 221,531元 280,292元 1,549元 46,720元 186,882元  2,816元 189,698元 411,229元 1,648元 8,240元 419,469元 21 甲○○ 107年4月11日-113年7月31日 6年114天 0元 29,007元 29,300元 20,510元 49,810元 8,790元 29,300元 29,300元 29,300元 96,690元 25,605元 24,601元 26,051元 20,433元 4.0 3,900元 74,143元 175,507元 970元 29,254元 87,763元  4,568元 92,332元 166,474元 1,648元 8,240元 174,714元 22 癸○○ 98年10月12日-113年7月31日 14年297天 0元 31,928元 29,350元 20,545元 49,895元 8,805元 29,350元 29,350元 29,350元 96,855元    96,855元 1.0 988元 147,738元 178,678元 987元 29,783元 208,481元  12,117元 178,698元 326,436元 1,648元 8,240元 334,676元 23 卯○○ 110年7月1日-113年7月31日 3年32天 0元 34,163元 50,000元 26,600元 76,600元 11,400元 38,000元 38,000元 38,000元 125,400元 29,007元 36,007元 38,763元 21,623元 1.5 1,956元 100,179元 236,163元 1,305元 39,365元 59,047元  1,726元 60,773元 160,951元 1,648元 8,240元 169,191元 24 庚○○ 111年2月21日-113年7月31日 2年162天 0元 34,016元 39,336元 20,982元 60,318元 8,550元 28,500元 28,500元 28,500元 94,050元    94,050元 1.5 1,562元 155,930元 188,384元 1,041元 31,401元 31,401元  6,968元 38,369元 194,299元 1,648元 8,240元 202,539元 25 宇○ 105年4月27日-113年7月31日 8年98天 0元 28,257元 31,500元 32,050元 63,550元 9,450元 31,500元 31,500元 31,500元 103,950元  11,767元 32,167元 60,016元 6+1小時 6,624元 130,190元 195,757元 1,082元 32,630元 130,519元  4,380元 134,900元 265,089元 1,648元 8,240元 273,329元 26 酉○○ 103年3月3日-113年7月31日 10年154天 0元 29,249元 28,500元 22,500元 51,000元 8,550元 28,500元 28,500元 28,500元 94,050元    94,050元 1.0 954元 146,004元 174,299元 963元 29,053元 145,265元  6,129元 151,394元 297,398元 1,648元 8,240元 305,638元 27 乙○○ 108年7月1日-113年7月31日 5年33天 0元 29,013元 36,000元 25,200元 61,200元 10,800元 36,000元 36,000元 36,000元 118,800元    118,800元 10+2小時 12,165元 192,165元 209,013元 1,155元 34,839元 87,098元  1,575元 88,673元 280,838元 1,648元 8,240元 289,078元 總計                    3,726,121元       2,331,728元 6,057,838元  222,480元 6,280,318元 



附表二：

編號 原　告 得請求金額 勞提總計 訴訟費用比例 1 午○○ 134,530元 3,296元 1.69% 2 寅○○ 219,013元 3,079元 1.24% 3 子○○ 263,713元 3,296元 1.13% 4 戌○○ 109,957元 3,288元 1.80% 5 天○○ 132,084元 3,296元 1.61% 6 玄○○ 98,402元 3,018元 0.79% 7 己○○ 153,222元 3,296元 0.56% 8 申○○ 129,590元 3,048元 1.01% 9 宙○○ 172,816元 3,079元 1.35% 10 未○○ 61,065元 3,296元 0.79% 11 亥○ 84,149元 3,079元 2.10% 12 壬○○ 73,801元 3,169元 1.69% 13 辛○○ 55,587元 3,296元 0.68% 14 巳○○ 95,718元 3,296元 2.10% 15 辰○○ 144,412元 3,296元 1.76% 16 地○○ 162,801元 3,296元 1.35% 17 戊○○ 101,326元 3,296元 1.35% 18 丑○○ 212,284元 3,296元 0.94% 19 丁○○ 99,366元 3,296元 2.03% 20 丙○○ 273,662元 3,296元 1.28% 21 甲○○ 142,163元 3,079元 0.64% 22 癸○○ 229,571元 3,079元 1.13% 23 卯○○ 130,371元 3,296元 0.79% 24 庚○○ 96,537元 3,296元 1.91% 25 宇○ 190,198元 3,296元 1.09% 26 酉○○ 187,632元 3,114元 1.43% 27 乙○○ 150,414元 3,296元 1.76% 

　　　　　　　　　　　　　　　　　　　　　　　　　　　　　　　　　　　　　　　　　　　　　　　　



